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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规范>> GB 50016- 2014 (2018年版)条文的顺序排列 .

4.2 图示表达:

4. 2 . 1 正文 部分是对《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2014 (2018 
年版)原文(包括章节编号等)的直接引用.

字体按规范编制的要求，强制性条文为黑体 ，普通条文为宋体.
4.2.2 白底部分为图示的内容，是对《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CB 50016-
2014 (2018年版)条文的理解和注释，字体采用仿宋体.
4.3 " 【 图示 x 1 "为本图集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2014 
( 2018年版)条文相应处加注的图示对应编号.
4.4 "K条文说明~ "为本图集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 2014 (2018年版)条文相应处引用的条文说明的注解.

4.5 "[注释] "是编制单位对《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CB 50016- 2014 
( 2018年版)条文所包含内容的说明，提示设计中应注意的问题或该
条目的适用范围.

4.6 对规范条文的解释图示内容较多时，采用续页的编排方式.

4.7 图集中凡涉及到的防火墙、 防火堤、 防爆墙等采用红色填充表示。

对耐火极限有特别要求的隔墙、 楼板、 防火门窗等采用红色表示.

4.8 图集中图示为规范所述的普遍常见做法，不限制其他符合规范的

做法.

编制依据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质 [2008] 83号文"关于发布 ((2008

年国家建筑标准设计编制工作计划》的通知'\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 (2018年版)及

相关的建筑设计标准、规范.
当依据的标准规范进行修订或有新的标准规范出版实施

时，本图集与现行工程建设标准不符的内容、限制或淘汰的

技术或产品视为无效.工程技术人员在参考使用时，应注意

加以区别，并应对本图集相关内容进行复核后选用.

适用范围

木图集可供全国建设单位、规划和建筑设计、施工、监

理、验收等相关人员以及消防监督人员配合规范使用;并可

作为建筑设计相关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对这部分内容教学的参

考。

2 

5 图集解释
5.1 本图集由应急管理部天津消防研究所负责具体解释工作.

5. 2 实际工程中若对条文的理解有疑义，请与应急管理部天津消防研
究所联系.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南路1 1 0号，邮政编码: 300381. 

编制原则

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 (2018年版)的
部分条文通过图示、表格等形式表示出来，力求简明、准确
地反映《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 (2018年版)的
原意，以便于使用者更好地理解和执行《建筑设计防火规
范>> GB 50016-2014 (2018年版) .图集中图示，仅限于对
所在条款内容图示，不表述其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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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1. 0. 1 为了预防建筑火灾，减少火灾危害， 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制定本规范。

1. O. 2 本规范适用于下列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建筑:
1 厂房:
2 仓库:
3 民用建筑:
4 甲、乙、丙类液体储罐(区) : 
5 可燃、助燃气体储罐(区) : 
6 可燃材料堆场:
7 城市交通隧道。
人民防空工程、石油和天然气工程、石油化工工程和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等的建筑防火设计，当有专门的国家标准时， 宜从其规定。

1. O. 3 本规范不适用于火药、炸药及其制品厂房(仓库〉、花炮厂房〈仓库〉的建筑防火设计。
1. O. 4 同一建筑内设置多种使用功能场所时，不同使用功能场所之间应进行防火分隔 ， 该建筑及其各功能场所的防火设计应根据本规施的

相关规定确定。

1. O. 5 建筑防火设计应遵循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 针对建筑及其火灾特点 ， 从全局出发，统筹兼顾，做到安全适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

1. O. 6 建筑高度大于250m的建筑，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要求外， 尚应结合实际情况采取更加严格的防火措施，其防火设计应提交国家消防主

管部门组织专题研究、论证。

1. O. 7 建筑防火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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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 | 2 术语、符号
'.- p月

2. 1 术语
2. 1. 1 高层建筑 high-rise building 

建筑高度大于27m的住宅建筑和建筑高度大于2铀的非单层厂房、仓库和其他民用建筑。 [ 图示1 ] [ 图示2】【图示3】
注:建筑高度的计算应符合本规范附录A的规定.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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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二寸

口 ....:s宝T 

地下窒

地下室

建筑高度大子27m住宅建筑

剖面示意图

'<:7层-

吃室?一纠

[注释l h为室内外差或建筑的地下或半地下室的顶板面高出室外设
计地面的高度. 对于住宅建筑， h是否计入建筑高度详见附录儿

2. 1. 1 图示1

建筑高度大子2价的其他民用建筑 建筑高度大子2州的非单层厂房、仓库

t!lJïm示意图 剖面示意图

2.1.1 图示2 2.1.1 图示3

[注释] 建筑高度的计算几本回集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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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 2 裙房 podium 
在高层建筑主体投影范围外，与建筑主体相连且建筑高度不大于24m的附属建筑。 ( 图示】

2. l. 3 重要公共建筑 important public building 
发生火灾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严重社会影响的公共建筑。

层面面层

g
守
N
M
W

电
地下意

气

主建
高筑

剖面示意图 轴侧示意图

2.1.2 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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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4 商业服务网点 commercial facilities 
设置在住宅建筑的首层或首层及二层，每个分隔单元建筑面积不大于300 旷的商店、邮政所、储蓄所、理发店等小型营业性用房。

E 图示 1 ] [图示2 】

2. 1. 5 高架仓库 high rack storage 
货架高度大于7m且采用机械化操作或自动化控制的货架仓库。

住宅部分

商店 、 邮政所、储蓄所、理发店等

小型营业性用房建筑面积S<300m'

商店、邮政所、储蓄所、理发店等
小型营业性用房建筑面积S <; 300旷

首层为商业服务网点的住宅建筑

2.1.4 理示1

v 住宅部分

三层

二层

商业服务网点
首层

一
二‘b‘ 地下室

住宅建筑

1- 1 

住宅建筑

2- 2 

[注释]商业服务网点的疏散门的数量、宽度等设计应符合第5.4.11条约相关规定.

商店 、 邮政所、
储蓄所、理发

店等小型营业
性用房建筑面

积SI

商店、邮政所、
储蓄所、理发

店等小型营业
性用房建筑面

积S2

商店 、 邮政所、

储蓄所、理发
店等小型营业
性用房建筑面

积SI

曾层平面示意图

商店、邮政所、

储蓄所、理发
店等小型自营业
性用房建筑面

积S2

二层平面示意图

商业服务网点

或住宅建筑

商业服务网点

或住宅建筑

[注释l S为每个分隔单元建筑面积， S I+S2=S，且S <; 300m' . 

首层及二层为商业服务网点的住宅建筑

2.1.4 图示2

18J8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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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6 半地下室 semi-basement 
房间地面低于室外设计地面的平均高度大于该房间平均净高1/3，且不大于1/2者。 I 图示 E

2. 1. 7 地下室 basement 
房间地面低于室外设计地面的平均高度大于该房间平均净高1/2者。 I 图示 E

2. 1. 8 明火地点 open f l ame location 
室内外有外露火焰或赤热表面的固定地点〈民用建筑内的灶具、电磁炉等除外〉。

2. 1. 9 散发火花地点 sparking site 
有飞火的烟囱或进行室外砂轮、电焊、气焊、气割等作业的固定地点。

2. 1. 10 耐火极限 fire resistance rating 
在标准耐火试验条件下，建筑构件、 配件或结构从受到火的作用时起， 至失去承载能力、完整性或隔热性时止所用时间，用小时表示。

2. 1. 11 防火隔墙 fire partition wall 
建筑内防止火灾蔓延至相邻区域且耐火极限不低于规定要求的不燃性墙体。

2. 1. 12 防火墙 fire wall 
防止火灾蔓延至相邻建筑或相邻水平防火分区且耐火极限不低于3.00h的不燃性墙体。

二层

首层

τa 

学地下室

H/ 3 < h ζ H/2 

半地下室剖面示意图
H: 房间平均净高

h. 房间地面低于室外地面的平均高度2.1. 6 图示

附

录

h> H/ 2 
地下室剖面示意图

2.1.7 图示

中-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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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防止火灾的烟和热气

2. 1. 13 避难层(间) refuge floor Croom) 
建筑内用于人员暂时躲避火灾及其烟气危害的楼层〈房间〉。

2. 1. 14 安全出口 safety exit 
供人员安全疏散用的楼梯间和室外楼梯的出入口或直通室内外安全区域的出口。

2. 1. 15 封闭楼梯间 enclosed staircase 
在楼梯间入口处设置门，以防止火灾的烟和热气进入的楼梯间。

2. 1. 16 防烟楼梯间 smoke-proof staircase 
在楼梯间入口处设置防烟的前室、开敞式阳台或凹廊〈统称前室〉等设施， 且通向前室和楼梯间的门均为防火门，

进入的楼梯间。
2. 1. 17 避难走道 exit passageway 

采取防烟措施旦两侧设置耐火极限不低于3.00h的防火隔墙，用于人员安全通行至室外的走道。

E图示】

和
仓
库

厂
房

句飞.uc~

31i 
民
用
建
筑

建
筑
构
造

目结
录在

安全出口安全出口

具有直接到这地面

设施的上人层面
常见安全出口示意图

18J81 1-1 

2-5 

2.1.14 图示

E条文说明D*条术语解辛辛中的"室内安全区域"包括符合规范规定的避难层、避难走道
等， "室外安全区域"包括室外地面、符合疏散要求并具有直接到达地面设施的上人屋

画、平台以及符合本规范第6. 6.44在要求的天桥、连廊等. 尽管本规范将避难走遥视为室内
安全区，但其安全性能仍有别于室外地面，因此设计的安全出口要直接通向室外，尽量避

免通过避难走道再疏散到室外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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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18 闪点 flash point 
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可燃性液体或固体表面产生的蒸气与空气

形成的混合物， 遇火源能够闪燃的液体或固体的最低掘度〈采用闭杯

法测定〉。

2. 1. 19 爆炸下限 lower explosion limit 
可燃的蒸气、气体或粉尘与空气组成的提合物，遇火源即能发生

爆炸的最低浓度。

2. 1. 20 沸温性油品 boil-over oil 
含水并在燃烧时可产生热披作用的油品。

2. 1. 21 防火间距 fire separation distance 
防止着火建筑在一定时间内引燃相邻建筑，便于消防扑救的间隔

距离。
注z 防火间距的计算方法应符合本规范附录B的规定.

2. 1. 22 防火分区 fire compartment 
在建筑内部采用防火墙、楼板及其他防火分隔设施分隔而成，能

在一定时间内防止火灾向同一建筑的其余部分蔓延的局部空间。

2. 1. 23 充实水柱 full water spout 
从水枪喷嘴起至射流90%的7.1<柱水量穿过直径380mm圆孔处的一段

射流长度。

2.2 符号

，←一地压面积:
C一一泄压比:

D一一储罐的直径:
DN一一管道的公称直径:
LJH一一建筑高差:
L一一隧道的封闭段长度:

N一一人数;

fï一座位数:

K一一爆炸特征指数:
V一一建筑物、堆场的体积，储罐、瓶组的容积或容量:

F一一可燃材料堆场或粮食筒仓、席穴囤、土困仓的储量。

18J8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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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白 布i自免月 3 厂房和仓库 自告说
录 阴

3. 1 火灾危险性分类
总术符 3. 1. 1 生产的火灾危险性应根据生产中使用或产 [注释] 本规范根据物质的火灾危险特性，定性或定量地规定了生产和储存建筑的火灾危险性分类原则 ， 石油化工 、

总术符

则 i吾号 生的物质性质及其数量等因素划分，可分为甲、 石油天然气、医药等有关行业还可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细化. 则语号

厂房租屋
乙、丙、丁、戊类，井应符合表3. ]. 1的规定。

房厂建屋P 表 3. 1. 1 生产的火灾危险性分类
院产的火

室嚣￡申揭ud§阳温嚣嚣 灾危险性 使用或产生下列物质生产的 生产的火灾危险性分类举例 [搞自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0 1 6-2 014(20 18年版)条文说明，供设计参考] 串撞串'*阳z 击嚣类别 火灾危险性特征
去g

闪点小于28"C约池品和有事L溶剂的提炼、回收或洗海部位及其泵房，橡胶制品的涂胶和胶浆部位， 二哥在化缺的粗饰、精馆工

用建筑民 段及其应用部位 ， 1奇霉素提炼部位，原料药厂的非纳西汀车间的短化 、 回收及电感精销部位，皂紊车闷的拍击是、 结品及过法 用建筑民部位，冰片精制部位，农药厂乐-*厂房，敌敌畏的合成厂房.磺化法糖精厂房，氯乙醉厂房，环氛乙烧、环氧丙烧工段，苯
1.闪点小于28.C 的液体: 渤厂房的磺化、蒸销部位，焦化厂p!t唆工段，胶片厂片基车间，汽油加铅室，甲佛、乙醉、丙朗、丁翻异丙理事、曹营酸乙酶、

苯等的合成或精制厂房，集成电路工厂的化学清洗问(使用肉点小于28"C的液体) ， 植物油加工厂的没出车间 ; 白酒液态法

建筑构造 哥在酒车阅 、 酒精蒸馆塔，酒精度为 381童及以上的勾兑车阅 、 浪装车间 、 酒泵房;白兰地蒸馆车间、勾兑车阅、难装车何、滔 建筑构
泵房

造

革交 设施
乙生是站，氯气站，石油气体分饱(或分离)厂房，氯乙烯厂房，乙烯聚合厂房，天然气 、 石油伴生气、矿井气、 水煤气或焦

辈交 设施2. 爆炸下限小于10%的气体;
炉煤气的净化{知脱硫}广房压缩机室及放风机室，液化石油气灌瓶闷，丁二烯及其聚合广房，普普酸乙烯厂房，电解水或电
解食盐厂房，环己嗣厂房，乙基苯和苯乙烯厂房，化肥厂的氢氮气压缩厂房， 半导体材料厂使用氧气的拉品问 ， 硅烧热分解
室

施器i金 里且星 3. 常温下能自行分解或在空气中氧化能导 硝化棉厂房及其应用部位，赛璐珞厂房，黄磷树备厂房及其应用部位，三乙基铝厂房，染化厂某些能自行分解的重氮化合物 建漠蚕里
甲 致迅速自燃或爆炸的物质: 生产， 甲胶厂房，丙烯蜻厂房

f自i风撞共噩、 军气空诩节口 4. 常温下受到水或空气中水蒸气的作用，
金属纳、匈加工厂房及其应用部位，聚乙烯厂房的一氧二乙且在铝部位，三氯化磷厂房，多品破车间三氯氢碌部位，五氧化二 4自iR蕴共噩L、 军气诩节空口能产生可燃气体并引起燃烧或爆炸的物 磷厂房

一
质;

电 5. 遇酸、受热、撞击、摩擦、催化以及遇 电

气 有机物或硫黄等易燃的无机物，极易引 氨酸纳、氯酸饵厂房及其应用部位，过氧化氢厂房，过氧化锅、过氧化锦厂房，次氯酸钙厂房 ~ 

一 起燃烧或爆炸的强氧化剂:

局主建筑 6. 受撞击、摩擦或与氧化剂、有机物接触 赤磷制备厂房及其应用部位，五号在化二磷厂房及其应用部位 弱?些建筑
时能引起燃烧或爆炸的物质:

一

城市重董 7. 在密闭设备内操作温度不小于物质本身
洗涤剂厂房石蜡裂解部位.冰醋酸裂解厂房 城市辈董自燃点的生产

附 3 . 1 火灾危险性分类 图集号 18J811-1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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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目 结i自免月 录自 费说明续表 3. 1. 1 

|生灾产危险的火性 使用或产生下列物质生产的
生产的火灾危险性分类举例 [摘自《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CB 500016- 2014 (2 0 18年版)条文说明，供设计参考l总术符 火灾危险性特征 总?快符

则 i吾号 类别 则语号

闪点太子或等于28'C至小于60'C的泊品和有机溶剂的提炼、回收、洗涤部位及其泵房，松节油或松苍蒸馆广房及其应用部位，

厂房租屋
1.闪点不小于28.C，但小于60.C的液体: 醋酸跻精馆厂房，己内政胶厂房，甲酸厂房，氯丙醉厂房，榜脑油提取部位， 环氧氯丙烧厂房，松针油精制部位，炼油灌桶

厂房建屋P 问

2. 爆炸下限不小于10%的气体: 一氧化孩压缩机室及净化部位， 发生炉煤气或鼓凤炉煤气净化部位，氨压缩机房

噩嚣z申三揭udZgZ阳呵幽嚣嚣 串撞~刷z 击嚣3. 不属于甲类的氧化剂: 发烟硫酸或发烟硝酸浓缩部位，高锺酸匆广房，重击各酸纳{红饥纳}厂房
乙 去g4. 不属于甲类的易燃固体; 榕脑或松香提炼广房，哥在黄回收广房 . 焦化广精茶广房

用建筑民 5. 助燃气体: 氯气站，空分厂房 用建筑民
6. 能的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的浮游的状态 铝粉或击是粉厂房，金属制品抛光部位， *草粉厂房、面粉广的碾蔚部位、活性炭制造及再生广房，谷物筒仓的工作塔，亚麻广
雾粉滴尘、纤维、闪点不小子60.C 液体

建筑构造
的除尘器和过滤器窒 建筑构
闪点大子或等于60'C的油品和有机液体的提炼、回收工段及其抽送泵房，香料厂的松油E事部位和乙酸松油脂部位，苯甲酸广

1.闪点不小于60.C的液体: 房，苯乙朗厂房，焦化厂焦油厂房，甘泊 、 桐泊的制备厂房，泊浸变压器室，机器泊或变压油灌桶间，润滑油再生部位，配
造

革交设施
电室(每台浆油量大于60kg的设备) ，沥青加工厂房，植物池加工厂的精炼部位

辈交设施丙 t公焦炭、 油母页岩的筛分、 转运工段和校桥或储仓， 木工厂房，竹、藤加工厂房，橡R史常j 品的压廷、成型和哥在化厂房，针
织品厂房，纺织、印染、 化纤生产的子燥部位，服装加工厂房 ， 棉花加工和打包厂房，造纸厂备料、 干燥车间，印染厂成品

2. 可燃团体 厂房，麻纺厂粗加工车问，谷物加工房，卷烟厂的切丝 、 卷制 、 包装车问，印刷广的印刷车间，毛涤厂选毛车间，电视机、

施漠i金 里且星 收音机装配厂房，显像管厂装配工段烧枪间，磁带装ift.厂房，集成电路工厂的氧化扩散间、光刻间，泡沫塑料厂的发泡、成 建器蚕里型、印片压花部位， 饲料加工厂房，畜{俞)屠宰、分割及加工车{司 、 鱼加工车间

f曦温风典、 幸气主诩节主臼
1.对不燃烧物质进行加工，井在高温或熔

4曦iR撞共L、 军气节空诩口化状态下经常产生强辐射热、火花或火 金属冶炼、锻造‘绑烨、热轧、 铸造、热处理厂房

焰的生产:
一
电 丁 2. 利用气体、液体、固体作为燃料或将气 锅炉房，玻璃原料熔化厂房，灯丝烧拉部位，保温瓶胆厂房，陶瓷制品的烘干、 烧成厂房，蒸汽机车库，石灰给烧厂房，电 电

气 体、液体进行燃烧作其他用的各种生产: 石炉部位，耐火材料烧成部位，转炉厂房，硫酸车间焰烧部位，电极燃烧工段，配电室{每台装油量小子等于60怜的设备) e飞' 

一

届主建筑 3. 常温下使用或加工难燃烧物质的生产 难燃铝塑料材料的加工厂房，盼~泡沫塑料的加工厂房，印染厂的漂炼部位，化纤广后加工润湿部位 弱~ 建筑

城市重董
制砖车间，石棉加工车间，卷扬机室，不燃液体的泵房和阀门室，不燃液体的净化处理工段， 除4是合会外约金属冷加工车间 ，

城市辈董戊 常温下使用或加工不燃烧物质的生产 电动车库，钙铁哥带鹿车间(烙烧炉除外) ，造纸厂或化学纤维厂的浆粉蒸煮工段，仪表、器械或车辆装配车间，氟利昂厂房，
水泥厂的轮窑厂房，如气混凝土厂的材料准备.构件创作厂房

附 3. 1 火灾危险性分类 图集号 18J811-1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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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危险性较大的部分

厂房或防火分区内的生产火

灾危险性类别应按火灾危险
性较大的部分确定

火灾危险性较小的部分

平面示意图-

3.1.2 图示1

\巴/寸
、，-- 1 ....... ,-- I 
、、~ I 
\、 /// I 火灾危险性较大的部分

_.>r' 、、 .----:1 / 
,--,--,-- 0 ..................... J\( r S I 为本层或防火分区的面积

/ 可 ρζ '

/ U飞 二sI 52 为火灾危险性较大的生产部分面积

当同时满足下列要求时， 可按火灾危险性较小的部分确定其火灾危险性分类:
(1) S2 < 5%81 (丁、成类厂房的油漆工段S2<10%8 1 )

(2) 且发生火灾事故时不足以蔓延到其他部位或82采取了有效的防火措施

3. 1. 2 同一座厂房或厂房的任一防火分区内有
不同火灾危险性生产时，厂房或防火分区内的
生产火灾危险性类别应按火灾危险性较大的部

分确定 E 图示1 】 ;当生产过程中使用或产生易

燃、可燃物的量较少，不足以构成爆炸或火灾
危险时，可按实际情况确定:当符合下述条件
之一时，可按火灾危险性较小的部分确定:

1 火灾危险性较大的生产部分占本层或本
防火分区建筑面积的比例小于5%或丁、戊类厂

房内的油漆工段小于10%，且发生火灾事故时不
足以蔓延至其他部位或火灾危险性较大的生产

部分采取了有效的防火措施: (图示2 】

2 丁、戊类厂房内的油漆工段，当采用封
闭喷漆工艺，封闭喷漆空间内保持负压、油漆
工段设置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或自动抑爆系

统，且油漆工段占所在防火分区建筑面积的比

例不大于20%. ( 图示3】

白布
录离

厂和

房屋

火灾危险性较小的部分

平面示意图二

3.1.2 图示2

SI 为防火分区的顶事1

S2 为油漆工段的面积
丁、戊类厂房

/\ 
/\ 
/\ 

6
电

)<

\/ 
\/ 

一量
民
用
建
筑一建筑
构
造一如

一堂
皇

丁、戊类厂房内的油漆工段同时满足下列要求时，可按火灾危险性较小的

部分确定生产火灾危险性分类:
(1)采用封闭喷漆工艺;
(2) 封闭喷漆空间内保持负压;

(3)设置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或自动抑爆系统;
(4) 82<20"SI. 

平面示意图三

3.1.2 图示3

电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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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布
3. 1. 3 储存物品的火灾危险性应根据储存物品的性质和储 自费i兑

录洁
存物品中的可燃物数量等因素划分，可分为甲、乙、两、

录阴

总术符 丁、戊类，并应符合表3， ].3的规定。 总术符

则 i吾号
表 3， 1 ， 3 储存物品的火灾危险性分类

则语号

厂和 储存物品 厂和

房 2 的火灾危 储存物品的火灾危险性特征
储存物品的火灾危险性分类举例[摘自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a016-2014 (2018年版)条文说明 ， 供设计 房革

险性类别
参考]

重嚣z申三撞u倍g阳翠意嚣
1 闪点小于2S'C的液体; 已汽炕油，戊1克，环戊貌，石脑池， 二硫化碳，苯、平笨， 早理事、乙型事， 乙键，蚁酸甲雷昌、 醋酸甲西吉、 硝酸乙醋，

串串p幡t阳z E 
百Z1.•• 

，两制 ， 丙烯，以金属储击革和陶坛等方式且酒精度为 38度及以上的白酒库 、 人工洞白酒库 、 食用酒精库 莲g堆u: 茸冒』

用建筑民 2 爆炸下限小于10%的气体， 受到水或空气中水蒸气 民

的作用能产生爆炸下限小于10%气体的固体物质;
乙纹，氢，甲t完，环氧乙统，水煤气，液化石油气 ， 乙烯、 丙烯、 丁二烯，硫化氢，氯乙烯，电石，被化铝 用建

2疏

建筑构造 3 常温下能自行分解或在空气中氧化能导致迅速自燃
硝化棉 ， 硝化纤维胶片，喷漆梯， 火胶棉 ， 赛璐珞梯 ， 黄了磷

建

甲 或爆炸的物质: 筑构

4 常温下受到水或空气中水蒸气的作用 ， 能产生可燃
造

革交设施 气体并引起燃烧或爆炸的物质;
金属4甲、钧 、 银、 钙、镖，氧化银、氢化锅，四氢化铿铝

救交 设
5 遇酸、受热、撞击、摩擦以及遇有机物或硫磺等易

氯酸4甲 、 氯酸钩，过氧化4甲、过氧化钩 ， 硝酸镀
援 施

燃的无机物，极易引起燃烧或爆炸的强氧化剂:

设施在 型凰运 设读理咀6 受撞击、摩擦或与氧化剂、有机物接触时能引起燃
赤磷，五号单化二哥露， 三号在化二磷

烧或爆炸的物质
施 重

f曦温风典、 幸气主诩节主口 l 闪点不小于2S'C ，但小于60'C的液体: 炼泊油，松节油，丁烯碎 、 异戊理j. 丁键，酸酸丁筋、硝酸戊辙，乙耽丙阁， 环己R费，浴剂池，冰醋酸，橡脑
4曦共 军空口

，蚁酸
、 气

iR蕴L 节诩

一 2 爆炸下限不小于10%的气体: 氨气、一氧化锁

电
3 不属于甲类的氧化剂; 硝酸铜 ， 络酸， 亚硝酸仰，重络酸销，络酸匆，硝酸， 硝酸索、 硝酸钻，发烟硫酸，漂白粉

电

气
乙

Et 

一
4 不属于甲类的易燃固体: 硫贫. ，是粉， 铝粉，赛璐珞板 ( 片 ) .撑脑.恙，生松香，硝化纤维漆布，事肖化纤维色片

局主建筑 5 助燃气体; 氧气 ， 氯气，液氯 木建

6 常温下与空气接触能缓慢氧化，和、热不散引起自燃
意筑

一 漆布及其制品，油布及其制品，油纸及其制品 ， 油绸及其制品

城市重董 的物品 城 交
市渥隧
道

附 3 ， 1 火灾危险性分类 图集号 18J811-1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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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费
录渴

白布
录在

续表 3.1.3

储存物品的火灾危险性分类举例[摘自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016-2014(2018年版)条文说明，供设计参
考]

储存物品的火灾危险性特征

厂租

房屋 动物油、植物油，沥青，始，润滑油、机油、重泊，闪点大于等于60'C的柴油，糖商量，采用瓶浆等方式存放完
成会部生产过程、可供销售的白酒、白兰地成品库

化学、人造纤维及其织物，纸张，棉、毛、丝、麻及其织物，谷物，面粉，拉径大于等于200的工业成型号在黄，
天然橡胶及其制品，竹、木及其制品，中药材，电视机、收录机等电子产品，计算机房已录数据的磁盘储存问，

冷库中的鱼、内问

闪点不小于60.C的液体:1 

两
句飞吨~
Z，!!兹
芮1':树

群§ 可燃固体2 

自 t理、性塑料及其制品，册费基泡沫塑料及其制品，水泥创花板

钢材、铝材、被稍及其制品，搪瓷制品 、 陶瓷制品，不燃气体，玻璃柿、岩棉 、 陶瓷棉、硅酸铭纤维、矿棉，
石膏及其无纸制品，水泥、石、膨胀珍珠岩

不燃烧物品戊

储存火灾危险性较小的物品储存火灾危险性较大的物品
3. 1. 4 同一座仓库或仓库的任一防火分区内储存不同火灾
危险性物品时，仓库或防火分区的火灾危险性应按火灾危

险性最大的物品确定。 【 图示 E

难燃烧物品丁
民
用
建
筑

建
筑
构
造

交设
革施

器里
路量

[注释] 应按储存火灾危险性最大的物品确定同一座仓库或仓库的任一防火分区的火灾危险性分类.
平面示意图

3.1 . 4 图示

丁 、 戊类物品，以木箱包装为例(可燃包装物) : 
木箱重量 > 1/4物品本身重量

3. 1. 5 丁、戊类储存物品仓库的火灾危险性，当可燃包装
重量大于物品本身重量1/4或可燃包装体积大子物品本身体
积的1/2时，应按丙类确定。 (图示 】

和
空
气
调
节

供
暖
通
风

此类储存丁、成类物品的仓库，

应按丙类火灾危险性确定.

丁、戊类物品，以泡沫包装为例(可燃包装物) : 
泡沫包装体积〉物品本身体积的 1/2

电
气

附

录

18J81 1-1 

3-5 

可燃包装物实际体积〉

物品本身体积的 1/23. 1. 5 图示丁 、 戊类仓库平面示意图

附

录



录白 布iE兑月 3. 2 厂房和仓库的耐火等级 自告i党
3. 2.1 厂房和仓库的耐火等级可分为一、 二、 三、四级，相应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外，不应低于表3.2. 1的规定。 录阴

总术符
表 3.2. 1 不同耐火等级厂房和仓库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 (h )

总术符

则 i吾号 耐火等级 则语号
构件名称 - 一 一

厂和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房厂建屋P 房革 防火墙 不燃性 3.00 不燃性 3. 00 不燃性 3. 00 不燃性 3. 00

承亘墙 不燃性 3.00 不燃性 2.50 不燃性 2.00 难燃性 0.50

军嚣￡申aadg, 阳革g 嚣 串撞串'*制z 击嚣
楼梯间和前室的墙

不燃性 2.00 不燃性 2. 00 不燃性1. 50 难燃性 0.50 去g
电梯井的墙

用建筑民 墙 用建筑民疏散走道两侧的隔墙 不燃性1. 00 不燃性1. 00 不燃性 0.50 难燃性 0.25

非承重外墙
不燃性 O. 75 不燃性 0. 50 难燃性 0.50 难燃性 0.25

建筑构造 房间隔墙 建筑构
柱 不燃性 3.00 不燃性 2.50 不燃性 2.00 难燃性 0.50 造

革交设施 梁 不燃性 2.00 不燃性1. 50 不燃性1. 00 难燃性 0.50 辈交设施
楼板 不燃性1. 50 不燃性1. 00 不燃性 O. 75 难燃性 0.50

施漠设 里且运
屋顶承重构件 E图示 】 不燃性1. 50 不燃性1. 00 难燃性 0.50 可燃性

革读量盟疏散楼梯 不燃性1. 50 不燃性1. 00 不燃性 O. 75 可燃性

f自温1孔典寝、 萃室气诩节言口
吊顶(包括吊顶搁栅〉 不燃性 0.25 难燃性 0.25 难燃性 O. 15 可燃性

4国iR墨共噩L、 军气节空诩口注: 二级耐火等级建筑内采用不燃材料的吊顶，其耐火极限不限.

电 电

气 屋顶承重构件: 混凝土梁 屋顶承重构件: 门式刚架 屋顶承重构件: 衔浆 屋顶承重构件:网架 E!飞' 

一 r →1严气1 > fJ贯?荆τ ~叫]届主建筑 弱?毛建筑

城市重董 城市辈董
屋顶承丢构件示例图

附 3.2. 1 图示
3. 2 厂房和仓库的耐火等级 图集号 18J811-1 附

录 审核|蔡昭陶恪响?当|校对i林莉 |乍γ柯|设计l 李晓宁| 连时 页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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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器 录自 费说明厂房 〈仓库〉 的耐火等级

录弱 3. 2.2 高层厂房，甲 、 乙类厂房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建筑面
名称

最低
4每 t主

积不大于300旷的独立甲 、 乙类单层厂房可采用三级耐火等级的建 耐火等级
总术符

筑。 【图示 1 高层厂房 二级
总术符

则 i吾号 则语号

建筑面积< 300旷的独立甲 、 乙类单层厂房
3. 2. 3 单、 多层丙类厂房和多层丁、 戊类厂房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 甲、乙类厂房 二级

可采用三级耐火极限建筑厂和 厂房 建屋P 
房革 三级。

使用或产生丙类液体的厂房和有火花、赤热表面、 明火的丁类 使用或产生丙类液体的厂房
当为建筑面积< 500旷的单层丙类厂房

二级 或建筑面积< 1000旷的单层丁类厂房时.

军嚣￡申audg 阳革g 嚣 厂房，其耐火等级均不应低于二级， 当为建筑面积不大于500旷的单 和有火花、赤热表面、明火的丁类厂房
可采用三级耐火等级的建筑 串撞~阳z 击嚣

层丙类厂房或建筑面积不大于1000旷的单层丁类厂房时，可采用三 言g
级耐火等级的建筑。 ( 图示 】 使用或储存特殊贵重的机器、仪表、仪

用建筑民 器等设备或物品的建筑
二级

用建筑民
3. 2.4 使用或储存特殊贵重的机器、 仪表、 仪器等设备或物品的建

锅炉房 二级
当为燃煤锅炉房且锅炉的总蒸发量 <4t/b

筑，其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图示】 时，可采用三级耐火等级的建筑

建筑构造
3. 2.5 锅炉房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当为燃煤锅炉房且锅炉的

当其他防火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火力
建筑构

油没变压器室 、 高压配电装置室 二级 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规范)) GB50229等 造

盖交设施
总蒸发量不大于4t/h时，可采用三级耐火等级的建筑。 ( 图示 】 标准的规定

辈交设施
3.2. 6 油浸变压器室、高压配电装置室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高架仓库 、 高层仓库、甲类仓库、

其他防火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火力发电厂与变咆站设计防火规 多层乙类仓库、 二级

施漠设 里且运 建古蚕里范)) GB 50229等标准的规定。 储存可燃液体的多层丙类仓库

粮食筒仓 -级 -级耐火等级时可采用铜板仓

f日温风典噩、 幸气主诩节主白 3. 2. 7 高架仓库、 高层仓库、 甲类仓库、 多层乙类仓库和储存可燃
散装粮食平房仓 二级

二级耐火等级时可采用无防火保护的企属承 4iR曦撞共L、 军气节空诩口
液体的多层丙类仓库， 其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重构件

一 单层乙类仓库，单层丙类仓库，储存可燃固体的多层丙类仓库 单、多层丙类厂房和多层丁、戊类厂房 =级

电 和多层丁、 戊类仓库，其耐火等级不应低于=级。
单层乙类仓库，单层丙类仓库，储存可

电

气 燃固体的多层丙类仓库和多层丁、戊类 三级 - e飞' 

一 3. 2. 8 粮食筒仓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二级耐火等级的粮食筒 仓库

局主建筑 仓可采用钢板仓。
粮食平房仓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二级耐火等级的散装粮食

粮食平房仓 三级 福~ 建筑

一 平房仓可采用无防火保护的金属承重构件。

城市重董 城市墨董

附 3. 2 厂房和仓库的耐火等级 图集号 18J811-1 附

录
审核|蔡昭圳森响?当|校对i林莉 |乍γ柯|设计李晓宁| 聋，她安 页 3-7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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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2 图示

电

气

主建
局筑

使用或储存特殊贵重设备或物品约建筑，

其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附

录

3. 2. 4 图示

.llt面示意图

应采用一、二级耐火等级的建筑

4二i

3.2. 3 图示

E条文说明 B
特殊贵重的设备或物品主要有:
l 价格昂贵、损失大的设备.

2 影响工厂或地区生产全局或影响城市生命线供给的关键设
施，如热电厂、燃气供给站、水厂、发电厂、化工厂等的

主控室，失火后影响大、损失大、修复时间长，也应认为

是"特殊贵重"的设备.
3 特殊贵重物品，如货币、金银、邮票、重要文物 、 资料、

档案库以及价值较高的其他物品.

建筑面积运500川的单层丙类厂房

建筑面积运1000m'的单层丁类广房

.llt面示意图

剖面示意留

3. 2. 5 图示

18J8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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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布
录在

3.2.9 甲 、 乙类厂房和甲 、 乙 、 丙类仓库内的防火墙， 其耐火极限不应低于4. 00h . I 图示 】
3.2. 10 一、 二级耐火等级单层厂房〈仓库〉的柱，其耐火极限分别不应低于2.50h和2. 00h. I 图示】

3.2. 11 采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全保护的一级耐火等级单、多层厂房〈仓库〉的屋顶承重构件，其耐火极限不应低于1. OOb. I 图示 】
3. 2.12 除甲、乙类仓库和高层仓库外， 一、 二级耐火等级建筑的非承重外墙，当采用不燃性墙体时，其耐火极限不应低于O. 25h; 当采用难燃性

墙体时，不应低于O. 50h。

4层及4层以下的一、 二级耐火等级丁、戊类地上厂房(仓库)的非承重外墙，当采用不燃性墙体时，其耐火极限不限。

自费
录高

校的耐火极限分别不应低于2.50h

4.00h防火墙

一级耐火等级单层厂房〈仓库〉
甲、乙类厂房和甲、E乙、芮类仓库

平面示意图

3. 2. 9 图示

1-1 

校的耐火极限分别不应低于2.00h

二级耐火等级单层广房(仓库)

设Ï自动愤水灭火系统全保护的

一级耐火等级单、 多层厂房 (仓库〉

2-2 

3. 2. 1 1 图示
平面示意图

3. 2. 10 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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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3 二级耐火等级厂房(仓库〉内的房间隔墙，当采用难燃性墙体时，其耐火极限应提高0.2恼。
3.2.14 二级耐火等级多层厂房和多层仓库内采用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的楼板，其耐火极限不应低于O. 7恼。
3.2.15 一、二级耐火等级厂房(仓库)的上人平屋顶，其屋面板的耐火极限分别不应低于1 .50h和1 . 00h. ( 图示 】
3.2.16 一、 二级耐火等级厂房〈仓库〉的屋面板应采用不燃材料。 ( 图示 】

犀面防水层宜采用不燃、难燃材料，当采用可燃防水材料且铺设在可燃、难燃保报材料上时，防水材料或可燃、难燃保温材料应采用不燃材料

作防护层.
3.2.17 建筑中的非承重外墙、房间隔墙和屋面板，当确需采用金属夹芯板材时，其芯材应为不燃材料，且耐火极限应符合本规范有关规定。
E 图示 】

3.2.18 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外，以木柱承重且墙体采用不燃材料的厂房〈仓库) ，其耐火等级可按四级确定。 ( 图示 】
3. 2.19 预制钢筋混凝土构件的节点外露部位，应采取防火保护措施，且节点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相应构件的耐火极限。 ( 图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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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人平屋顶的层面板的耐火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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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 〈仓库〉 的耐火等级可按四级确定

3.2.18 图示

一、二级耐火等级的厂房 〈仓库)

3.2.15 图示

采用可燃防水材料且铺设

在可燃、 难燃保温材料上

应采用不燃材料作
防护层

屋面板应采用不燃材料

一、二级耐火等级厂房 〈仓库〉

层面饭材料

[注释l 防护层厚度应符合本规范第6. 7. 1 0

4展的规定.

金属夹芯板材绪商板 。
-
A

内填充材料应为不燃材料，
且耐火极限应符合本规范看关规定

金属夹芯板材屋面板

矶 1 /'. 
」A帆~'N/~刷机~i明尴

|内填充材料应为不燃材料，
且耐火极限应符合本规范有关规定

3.2.19 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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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7 图示
3. 2 厂房和仓库的耐火等级 18J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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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自 番i自凭月 3.3 厂房和仓库的层数、面积和平面布置 自费i兑
3.3.1 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外，厂房的层数和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应符合表3. 3. 1的规定。 录阴

表 3.3.1 厂房的层数和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
总术符

生产的火灾 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附) 总术符

则 i吾号 厂房的耐火等级 最多允许层数 则语号
危险性类别 单层厂房 多层厂房 高层厂房 地下或半地下厂房 〈包括地下或半地下室〉

厂和 一级 4000 3000 一 一 房厂租屋房 2 甲
二级

宣采用单层
3000 2000 

军嚣￡申audg 阳B g 嚣 一级 不限 5000 4000 2000 
乙

二级 去g6 4000 3000 1500 

用建筑民 一级 不限 不限 6000 3000 500 用建筑民
丙 二级 不眼 8000 4000 2000 500 

建筑构造 三级 2 3000 2000 构建筑
一、 二级 不限 不限 不限 4000 1000 造

一

革交设施
丁 三级 3 4000 2000 一 辈交设施四级 1000 

施漠设 里血运
、一级 不限 不限 不限 6000 1000 

远读矗望戊 三级 3 5000 3000 

fH温1现典噩、 幸主气诩节E 口
四级 1500 

4iR曦温共L、 军空气节诩口注: 1 防火分区之间应采用防火堵分隔。 除甲类厂房外的一、 -级耐火等级厂房，当其防火分区的建筑面积大子本表规定， 且设置防火墙确有困难时， 可采用防火卷南或防火分隔水事

分隔. 采用防火卷帘肘，应符合本规范第6. 5. 3~怪的规定:采用防火分隔水幕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自动曦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84的规定.

一 2 除麻纺厂房外， 级耐火等级的多层纺织厂房和二级耐火等级的单、 多层纺织厂房， 其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可飨本袤的规定增加0.5倍，但厂房内的原棉开包、 ?青
电 花车间与厂房内其他部位之闯均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 50h的防火隔缩分隅， 需要开设门、 窗、 洞口时， 应设置甲级防火门、窗. 电

气 3 一、二级耐火等级的单、多层造纸生产联合厂房，其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可按本爱的规定增加1. 5倍. 一、 二级耐火等级的湿式造纸联合厂房， 当纸机烘缸罩内设 ~ 

一
童自动灭火系统，完成工段设置有效灭火设施保护肘，其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可按工艺要求确定.

届主建筑
4 一、 二级耐火等级的谷物筒仓工作缮，当每层工作人数不超过2人时， 其层数不限.

弱?些建筑5 一、 二级耐火等级卷烟生产联合厂房内的原料、备料及成组配方、制丝、储丝和卷接包、 辅料周转、成品蓄存、 二氧化碳膨胀烟丝等生产用房应划分独立的防火分隔单元，当工
艺条件许可时，应采用防火墙进行分隔. 其中制丝、 储丝和卷接包车间可划分为-个防火分区， 且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可按工艺要求确定， 但制丝、 储丝及卷接包

一 旦在间之间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 ∞h的防火隔培和1 ∞h的楼饭进行分隔. 广房内各水平和竖向防火分隔之间的开口应采取防止火灾蔓延的措施.

城市重董 6 厂房内的操你平台、检修平台，当使用人被少子10人肘，平台的面积可不计入所在防火分区的建筑面积内. 城市辈董
1 "一" 表示不允许。

附 3. 3 厂房和仓库的层数、面积和平面布置 图集号 18J81 1-1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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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自 费i自凭月 3.3.2 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外，仓库的层数和面积应符合表3.3.2的规定。 自费i兑
录阴

表 3.3.2 仓库的层数和面积
总术符

每座仓库的最大允许占地面积和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 m') 
总术符

则 i吾号 则语号

储存物品的 仓库的 最多允许 地下或半地下仓库
厂和 火灾危险性类别 耐火等级 层数 单层仓库 多层仓库 高层仓库

(包括地下或半地下室) 房厂建屋P 房革
每座仓库 防火分区 每座仓库 防火分区 每座仓库 防火分区 防火分区

草嚣￡申aadg, 阳草g 嚣 E委串zdfE串b碍tZ 阳i草3 、 41页 一级 180 60 
甲

1 、 2 、 5 、 6项 一、-级 750 250 

用建筑民 一、 二级 3 2000 500 900 300 用建筑民1 、 3 、 4项
=级 500 250 一z 

建筑构造 一、二级 5 2800 700 1500 500 建筑构
2 、 5 、 6项

三级 900 300 造

革交设施 一、 二级 5 4000 1000 2800 700 一 一 150 辈交设施1项
三级 1200 400 

施漠设 里血运
丙

一、 二级 基读蚕理2项
不限 6000 1500 4800 1200 4000 1000 300 

三级 3 21 00 700 1200 400 一 一 一

f曦温1孔典、 革气窑诩节口 一、一级 不限 不限 3000 不限 1500 4800 1200 500 4iR曦温共L、 军气节诩空口
丁 三级 3 3000 1000 1500 500 一

一 四级 2100 700 一 一 一 一 一
电 电

气 一、二级 不限 不限 不眼 不眼 2000 6000 1500 1000 e飞' 

一 戊 三级 3 3000 1000 2100 700 一 一 一

褂主建筑 四级 2100 700 弱?毛建筑

一

城市重董 城市辈董

附 3. 3 厂房和仓库的层数、面积和平面布置 图集号 18J81 1-1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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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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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3.2

注: 1 仓库内的防火分区之间必须采用防火罐分隔，甲、乙类仓库内防火分区之间的防火编不应开设门、窗、洞口;地下或半地下仓库〈包括地下或半地下室)
的最大允许占地面积，不应大于相应类别地上仓库的最大允许占地面积.

石油库区内的桶装油品仓库应符合现行国东标准《石油库设计规范)) G臼0074的规定.
一、二级耐火等级的媒均化库.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不应大子12000 m'. 

独立建造的硝酸银仓库、电石仓库、骤乙烯等高分子制品仓库、尿素仓库、配煤仓库、造纸广的独立成品仓库，当建筑的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树，每座

仓库的最大允许占地面积和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可按本表的规定增加1 . 0倍.

5 一、二级耐火等级粮食平房仓的最大允许占地面积不应大于12000 刑，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不应大于3∞Om'õ 三级耐火等级粮食平房仓的最
大允许占地面积不应大于3oo0m'，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不应大于1000附.

一、二级耐火等级且占虫也面积不大子2000m'的单层棉花库房，其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不应大于2000附。

一、二级耐火等级冷库的最大允许占地面积和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冷库设计规范>> GB 50072的规定.
"一"表示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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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厂房内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时， 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可按本规范第3.3. 1条的规定增加1. 0倍。 当丁、戊类的地上厂房内

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时，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不限。厂房内局部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时，其防火分区的增加面积可按该局部面积的

1. 0倍计算。
仓库内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时，除冷库的防火分区外，每座仓库的最大允许占地面积和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可按本规范第

3.3.2条的规定增加1. 0倍。

3.3.4 甲、乙类生产场所(仓库〉不应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

3.3.5 员工宿舍严禁设置在厂房内。 I 图示1 】

办公室、休息室等不应设置在甲、乙类厂房肉，确需贴邻本厂房时，真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并应采用耐火极眼不低于3.00h的防

爆墙与厂房分隔，且应设置独立的安全出口。 I 图示2】

办公室、休息室设置在丙类厂房内时，应采用耐火极眼不低于2.50h的防火隔墙和1 . 00h的楼板与真他部位分隔，井应至少设置1个独

立的安全出口。如隔墙上需开设相互连通的门时，应采用乙级防火门。 I 图示 3】

E 图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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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设计地面

甲、乙类生产场所(仓库)

不应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

音IJ mï示意图

3. 3. 4 图示

安全出口

办公室、休息室等必须贴邻甲 、

乙类厂房设置时:
(1) 应采用不低于二级耐火等级

建筑

甲、乙类厂房

(3)设置独立的安全出口

(2) 用耐火极限> 3. OOh的
防爆地和厂房隔开

办公室、休息室贴邻甲、乙类厂房设置平面图 2 
0主释1 !劳爆精应根据生产部位可能产生的爆炸超压健、泄压面积大小 、 爆炸的
概率与建筑成本等综合考虑进行设计，可选用钢筋混毅土塘、 院筋砖培等，

参见回标阁集14J9 38 ((抗爆、泄爆门窗及屋盖、 编体建筑构造)) • 

3. 3. 5 图示2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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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内严禁设员工宿舍
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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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

广房内严禁设员工宿舍

平面示黛图
3. 3. 5 图示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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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厂房

2-2 

耐火极限> 1. OOh的楼板
为厂房服务的休息室 、

办公室 、 值班室
耐火极限> 2. 50h 
的防火隔墙

应至少设置1个
独立的安全出口

耐火极限> 2. 50h的
防火隔培

丙类厂房内设置办公莲、休息室

平面示意图 3. 3. 5 图示3

3.3 厂房和仓库的层数、面积和平面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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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6 厂房内设置中间仓库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甲、乙类中间仓库应靠外墙布置，其储量不宜超过1昼夜的需要量;
2 甲 、 乙、 丙类中间仓库应采用防火墙和耐火极限不低于1 . 50h的不燃性楼板与其他部位分隔; I 图示1)

3 丁、戊类中间仓库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的防火隔墙和1. OOh的楼板与其他部位分隔; I图示2】

4 仓库的耐火等级和面积应符合本规范第3.3. 2条和第3. 3.3条的规定。

3. 3.7 厂房中的丙类液体中间储罐应设置在单独房间内，其容量不应大于5m3 • 设置中间储罐的房间 ， 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3.00h的防

火隔墙和1. 50h的楼板与其他部位分隔，房间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 。 【 图示 】

耐火极|很注 3.00h的防火隔墙

耐火极限> 1. 5 0h的楼板与其他部位分隔

耐火极限 > 3. OOh的
防火隔精

丙类液体中{司销罐

容量应 <5陋'

3 
ι 

防火墙 耐火极限> 2. OOh的
防火隔培

丙类液体中问
储罐容量应< 5m3 

...1::.L 

耐火极限> 1. OOh的楼板

2- 2 3-3 
耐火极限> 1. 50h的楼板

3.3. 6 图示1
3.3. 7 图示

3. 3 . 6 图示2

3. 3 厂房和仓库的层数、面积和平面布置 18J811-1 
[注释]仓库的耐火等级和面积应符合本规范第3. 3.2条和第 3. 3. 3条约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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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 变、配电站不应设置在甲、乙类厂房内或贴邻，且不应设置在爆炸性气体、粉尘环境的危险区域内 E图示1】 。 供甲、乙类厂房专用的
10kV及以下的变、配电站，当采用无门、窗、洞口的防火墙分隔时，可一面贴邻，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50058等标准的规定 E 图示址 。

乙类厂房的配电站确需在防火墙上开窗时，应采用甲级防火窗。 (图示3】

3.3.9 员工宿舍严禁设置在仓库内。 【 图示 1 】

办公室、休息室等严禁设置在甲、乙类仓库内，也不应贴邻。 (图示2 )

办公室、休息室设置在丙、丁类仓库内时，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50h的防火隔墙和1.00h的楼板与其他部位分隔，井应设置独立的安全
出口 。 隔墙上需开设相互连通的门时，应采用乙级防火门。 【 图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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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 乙类厂房

或在爆炸性气体、 粉尘环境
的危险区域内

3.3.8 图示1

3.3.9 图示1

供本厂房专用的l OkV及以下灾 、
配电站可贴邻厂房建造 此门为相互连i逼使用，不作

为疏散门，开启方向不限

耐火极限 ;;. 2. 50h防火隔缔
员古邻部位采用无门 、 2育 、 洞口的防火墙，并
应符合现行回家标准 《爆炸危险环绕电力装

置设计规范)) GB 5 005 8等标准的规定

3.3.8 图示2

乙类厂房 独立的安全出口 此部分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 50h的防火

隔培和1. OOh的楼板与其他部位分隔

3. 3. 9 图示3

3. 3 厂房和仓库的层数、面积和平面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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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0 物流建筑的防火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建筑功能以分拣、加工等作业为主时，应按本规范有关厂房的规定确定，其中仓储部分应按中间仓库确定:
2 当建筑功能以仓储为主或建筑难以区分主要功能时，应按本规范有关仓库的规定确定 E 图示叶 ，但当分拣等作业区采用防火墙与储存区完

全分隔时， 作业区和储存区的防火要求可分别按本规范有关厂房和仓库的规定确定 E 图示址 。其中，当分拣等作业区采用防火墙与储存区完全分
隔且符合下列条件时， 除自动化控制的丙类高架仓库外，储存区的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和储存区部分建筑的最大允许占地面积，可按本规范

表3.3.2 (不含注〉的规定增加3.0倍:
1)储存除可燃液体、棉、麻、丝、毛及其他纺织品、泡沫塑料等物品外的丙类物品且建筑的耐火等级不低于一级:
2) 储存丁、戊类物品且建筑的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
3) 建筑内全部设置自动水灭火系统和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3.3.11 甲、乙类厂房〈仓库〉内不应设置铁路线。
需要出入蒸汽机车和内燃机车的丙、丁、戊类厂房〈仓库) ，其屋顶应采用不燃材料或采取其他防火措施。

【 图示3】 E 图示4】

当分拣等作业区采用防火海与储存
区究会分隔时，作业区和储存区的

防火要求可分别按本规范有关厂房
和仓库的规定确定

.. 
区

.
练
·

分

[注释] 防火分区要根据其生产加工的火灾危险性按本规范对相关的火灾危险性

类别厂房的规定进行划分.

作业型物流建筑孚画示意图

3. 3.10 图示2

18J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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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仓储为主或建筑难以区分主要功能时，
应按本规范有关仓库的规定确定

储存区

以仓储为主或建筑难以区分主要功能时，
应按本规范有关仓库的规定确定

.
区
.

存
·
储
。

m
F军h
h

储存型物流建筑平商示意图

3.3.10 图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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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费 自费i党
录离

物流建筑的分拣等作业区采用防火墙与储存区完全分隔时， 储存区的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
录阴

总术符 和储存区部分建筑的最大允许占地面积(自动化控制的丙类高架仓库除外〉 总术符

则语号 则语号

建筑内全部设置自动水灭火系统和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时

厂房租屋 储存物品的 储存区的 最多允许
储乎乎区最大允许占地面积和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 m') 

厂黯部孟
火灾危险性类别 耐火等级 层数 单层 多层 高层 地下或半地下(包括地下或半地下室)

亘嚣￡申aad8, 阳革g 嚣 占地面积 防火分区 占地面积 防火分区 占地丽积 防火分区 防火分区 时轰申zfEab鸣; 阳z ZZ 

丙2类(除棉 、 麻、 丝、 毛
及其他纺织品、泡沫塑料 一级 不限 24000 6000 19200 4800 16000 4000 1200 

用建筑民 等物品) 用建筑民
丁 一、 二级 不限 不限 12000 不限 6000 19200 4800 2000 

建筑构造
戊 一、 二级 不 PIi 不限 不限 不限 8000 24000 6000 4000 构建筑

3. 3. 10 图示3 造

一

革交设施 储存区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和储存区部分建筑的最大允许占地面积， 可按本规范表3.3.2 (不合法)的规定增 辈交设施加3.0倍(自动化控制的丙类高架仓库除外)

施漠设 里且运 J司
在 防火卷帘 革读量盟

f自温I孔典寝、 幸室气诩节E 口
. . . . . ' . . 

4iR曦温共L、 军气节诩空口防火墙. . . 回 . . . ‘咱这二

储存区 分挤、区

电 . . . . . . 防头卷￥首 . 电

气 重F e飞' 

E 
一 t二二1

局主建筑 I )储存除可燃液体、棉、麻、丝、毛及其他纺织品、泡沫塑料等物品外的商类物品且建筑的耐火等级不低于一级 弱?毛建筑
2 )储存了 、 戊类物品且建筑的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
3) 建筑内全部设置自动水灭火系统和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城市重主 3. 3. 10 图示4 城市辈董

附 3. 3 厂房和仓库的层数、面积和平面布置 图集号 18J 81 1-1 附

录
审核|蔡酬睬抽?气|校对i林莉忡γ军习 |设计|李晓宁| 给树 页 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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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白 布iE兑月 3.4 厂房的防火间距 自费i兑
3.4.1 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外，厂房之间及与乙、丙、丁、戊类仓库、民用建筑等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3.4.1的规定，与甲类仓库的防火间距应 录阴
符合本规范第3.5.1条的规定。

表 3.4.1 厂房之间及与Z、丙、 丁、戊类仓库、民用建筑等的防火间距 (m)总术符 总术符

则语号 甲类厂房 乙类厂房 (仓库〉 丙、丁、戊类厂房(仓库) 民用建筑 则语号

厂和
名称 单、多层 单、多层 高层 单、多层 高层 裙房，单、多层 高层

厂房租屋房喜 一、二级 一、二级 三级 一、二级 一、二级 三级 四级 一、二级 一、二级 三级 四级 一类 二类

甲类厂房 单、多层 一、二级 12 12 14 13 12 14 16 13 
辜嚣￡申audg 阳E g 嚣 申撞~阳z 富嚣一、二级 12 10 12 13 10 12 14 13 

去g单、多层
级

25 50 
Z类厂房 - 14 12 14 15 12 14 16 15 

一

用建筑民 高层 一、二级 13 13 15 13 13 15 17 13 用建筑民
一、一级 12 10 12 13 10 12 14 13 10 12 14 20 15 

建筑构造 单、多层 一- 级 14 12 14 15 12 14 16 15 12 14 16 构建筑一

丙类厂房 级
25 20 四 16 14 16 17 14 16 18 17 14 16 18 造

一

革交设施 高层 -、二级 13 13 15 13 13 15 17 13 13 15 17 20 15 辈交设施
一、 二级 12 10 12 13 10 12 14 13 10 12 14 15 13 

单、多层 级 14 12 14 12 14 16 12 14 16 

施设在型凰运
丁、戊类 - 15 15 

远程量望一 18 15 
厂房 四 级 16 14 16 17 14 16 18 17 14 16 18 

f自温1孔典疆、 萃气军诩节口
高层 一、二级 13 13 15 13 13 15 17 13 13 15 17 15 13 

4自iR撞共噩L、 军气诩节空口
变压器 二三5， 运10 12 15 20 12 15 20 25 20 

室外蛮、
总油量 >10，运50 25 25 25 25 15 20 25 30 25 一 配电站 15 20 25 

电 ( t ) >50 20 25 30 20 25 30 35 30 电

气 e飞' 
注: 1 乙类厂房与军要公共建筑的防火问题不宣小于5伽;与明火或做发火花地点，不宣小于3伽.单、多层戊类广房之间及与戊类仓库的防火间距可按本袤的规定就少知，与民用建筑的防火间距可将成类

一 厂房等同民用建筑续本规范第5.2.2条的规定执行.为丙、了、成类厂房服务而单独设置的生活用房应接民用建筑确定，与所属厂房的防火间距不应小子伽.确需相邻布置时，应符合本司贯注2、 3的

捅主建筑 规定. 弱?毛建筑
2 两ff厂房相邻较高一窗外辘为防火罐，我相邻两座高度精罔的一、二级耐火等级建筑中相邻任一侧外罐为防火箱且屋顶的耐火极限不低于1.00h时.其防火间距不限，但甲类厂房之间不应小予相

一
E自示1) .两座丙、丁、戊笑广房相邻向窗外编均为不燃性精体，当无外露的可然性屋辘，每画外檐上的门、窗、 洞口面积之和各不大于外搞面积的5". 且门、窗、洞口不正对开设时. ~电防火间距

城市重董
可按本袤的规定减少25". 甲、乙类厂房(仓库〉不应与本规范第3. 3.5条规定外的其他建筑黯邻.

城市辈董3 两座一、二级自耐火等级的广房，当稽邻较低一窗外墙为防火编且较低-I!I!厂房的屋顶无天窜，震顶的耐火极限不低于1 . ∞h. 或相邻级高一窗外撞的门、富等开口部位设置甲级防火门、窗或防火分
隔水幕或史在本规范第6. 5. 3祭的规定设置防火卷'"时，甲、乙类厂房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子伽;
丙、丁、戊类厂房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子4m. (图示2)

3 . 4 厂房的防火间距附
4 发电厂内的主变压器，其油量可拨单台确定. 图集号 18J81 1-1 附
5 耐火等级低于四级的既有广房.其耐火等级可飨四级确定.

录 6 i昌丙、丁、戊类厂房与丙、丁、戊类仓库相邻肘，应符合本表注2、 3的规定. 审核|蔡昭陶睬抑?气|校对i林莉忡Y柯|设计|李晓宁 I ~~的 页 3- 19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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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费
录高

屋顶的前火极限..1. OOh 

两座高度相同的厂房
/ 任一例外梅为防火墙

/ .; 

"7 厂房 厂房 ‘~ 

一、 二级耐火等级 一、 二级耐火等级

芮、丁、戊类厂房 防火F F不限 丙、丁、戊类厂房

甲类厂房 防火问 陆应 .. 4m 甲类厂房

较商面为防火培

厂房 厂房 ~ 注‘

丙、丁、戊类厂房 防火』 F不限 丙、丁、戊类厂房

甲类厂房 防火问 应悴 ..4m 甲类厂房

(j主释l 当防火{司距不限时，图示中防火堵应无门 、'li、洞口 .

较高一而外精设置甲
级防火门、'li或防火
分隔水慕、防火卷骨子

等措施时

较低一座厂房屋顶的
耐火极限:> 1. OOh 

丙 、 丁 、 戎类厂房

一 、 二级耐火等级

4m 

广房

防丙、丁、 戊类厂房

广房

3. 4. 1 图示1

二级耐火等级

较低一百外精为防火墙

A 满足防火问距时

f可顶可|例如
较低一座厂房屋顶的
耐火极限:> 1. OOh 

广房 广房 .. 
一 、 二级耐火等级 一 、 二级耐火等级 -、

•--
丙 、 寸 、 成类厂房防火间距1> 4田 丙、丁、 戊类厂房

甲、乙类厂房 防火问距快 6m 甲、乙类厂房

厂租

房屋

高
-民
用
建
筑一建筑
构
造

一如
一如

目结
录在

电
气

6m 甲、乙类厂房防甲、乙类厂房

[注猝lL为建筑外精到天l$f或洞口的水平距离，具体距离应根据第 3. 4. 1条有关规定确定.

3. 4. 1 图示2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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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当丙、丁、戊类厂房与丙 、 丁 、 戎类仓库相邻时，也应符合本条规定.附

录



3. 4.2 甲类厂房与重要公共建筑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5Om， 与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30m. ( 图示 】
3.4.3 散发可燃气体、可燃蒸气的甲类厂房与铁路、 道路等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3. 4. 3的规定 E 图示】 ，但甲类厂房所属厂内铁路装蚓线当有安
全措施时，防火间距不受表3.4.3规定的限制。

表 3.4.3 散发可燃气体、可燃蒸气的甲类厂房与铁路、道路等的防火间距 (m)

目结
录弱

总术年哥

则 i吾号

自费
录高

总?快符

则语号

厂租

房 屋
名称

甲类厂房

厂外铁路线中心线 厂内铁路线中心线 厂外道路路边

15 

次叫要主

10 

厂租

房屋

5 阳
町
姐
树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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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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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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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20 

厂区图洛嘘
一
旦

甲类厂房

甲类厂房

3. 4. 3 图示

有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

甲类广房

甲类厂房

重要
公共建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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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类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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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费 3.4. 4 高层厂房与甲、乙、丙类液体储罐，可燃、 助燃气体储罐，液化石油气储罐，可燃材料堆场〈除媒和焦炭场外〉的防火间距，应符合 自费i兑
录哥 本规范第4章的规定，且不应小于13m。 E 图示1 】 E 图示2】 录阴

总术符 总术符

则语号 则语号

厂和 厂房建屋P 房革 高层厂房与各类储罐的防火间:lé 高层广房与露天、学露天可燃材料堆场的防火间距 (m)

5写2辈革§ 名称 一个罐区的总容量V (m' ) 与高层厂房的防火间距 (m) 名 称 一个堆场的总储量 与高层厂房防火{司距 (m) 申撞~阳z 击嚣
去g

用建筑民
1 < v < 50 13 10运 W<5000 15 

用建筑民50<V< 200 
粮食席穴回W (t ) 

5000运W<2000015 20 

体储液罐
甲、乙类

200 < v < 1000 20 500~W <10000 13 

建筑构造 1000 < V < 5000 25 被食土圆仓W ( 1 ) 1 OOOO~W <20000 15 建筑构
5<V< 250 13 10运W<500( 13 造

区 柿、麻、毛 、 化纤、

革交设施
) 250<Y<1 000 15 

百货W ( t) 500ζW<1000 15 

辈交设施丙类
1000<V<5000 20 1000运W<5000 20 

5000 < V < 25000 25 10运W<5000 15 

施漠设 里血运 甲 、 乙类液体 14 
秸杆、芦苇、打包废

5000~W <]0000 20 建器蚕组纸等W (t) 浆童F鹤管
丙类液体 13 w二~10000 25 

f曦温1孔典、 萃主气诩节吉臼
V < 1000 13 50运y <1000 13 

4自iR盛共噩L、 军气世节空口啕1000 < V < 10000 15 木材等V (m1 ) 1000:::三V < 10000 15 

湿式可燃气体储罐 10000 < V < 50000 20 v二~10000 20 

电 50000 < V < 100000 25 3 . 4. 4 图示2 电

气 100000 < V < 300000 30 
E条文说明E 高层厂房与甲、乙 、 丙类液体储罐的防火问距应按本规范第4. 2. 1条的规定执行，

气

V < 1 000 13 与甲、乙、丙类液体装卸鹅管的防火[司距应按本规范第4.2. 8条的规定执行，与湿式可燃气体

届主建筑 湿式氧气储罐 1000 < V < 50000 13 储罐或罐区的防火间距应按本规范4. 3. 1的规定执行，与湿式氧气储古草或古董区的防火间距应按 弱?毛建筑
本规范表4.3. 3的规定执行，与液化天然气储镜的防火间距应按本规范表4. 3.8的规定执行，与

14 液化石油气储罐的问距应按本规范表4.4. I 的规定执行，与可燃材料堆场的防火间距应按本规

城市重董 3.4. 4 图不1 范表4 . 5. 1的规定执行.高层厂房、仓岸与上述储罐、 堆场的防火问距，凡小于13m者， 应按 城市墨董13m确定.

附 3.4 厂房的防火间距 图集号 18J81 1-1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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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

类
级
建

成
二
周、

g
h

s

丁
一
级

F
Z
·
或
等

」
丙
房
火

二
级
厂
耐

一 、 二级耐火等级民用建筑或
-、二级耐火等级商、丁 、 戊类厂房

描
机

您
叮
斟
失
纫
机
晴
问

火
一戊
二
用

耐
一
、
、
民

级
一丁
一
级

二
一
、
或
等

、
-丙
房
火

二
级
厂
耐

3. 4.5 丙、丁、戊类厂房与民用建筑的耐火等
级均为一、二级时，丙、丁、戊类厂房与民用建

筑的防火间距可适当减小，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较高一面外墙为无门、窗、洞口的防
火墙，或比相邻较低一座建筑屋面高15m及以下

范围内的外墙为无门、窗、洞口的防火墙时，其
防火间距不限; ( 图示 1) (图示2 】

2 相邻较低一面外墙为防火墙，且屋顶无
天窗或洞口、屋顶的耐火极限不低于1. OOh，或

相邻较高一面外墙为防火墙，且墙上开口部位采

取了防火措施，其防火间距可适当减小，但不应
小于4血。 ( 图示 3】【图示4】

自需
录在

厂和

房屋

一戴
一民
用
建
筑一室里

-h旦
旦
旦

3. 4. 5 图示23.4.5 图示1

防火墙上的开口部位应
采取防火措施.如设置
防火门 、 窗或卷11"1和才t

J在等防火分隔设施满足防火间距时

| 屋顶可设天窗或洞口

较低一丽的防火墙

一、 二级耐火等
级丙、了.戊类

厂房或一、二级

耐火等级民用建筑

一、 二级耐火等级民用建筑或

一、 二级耐火等级丙 、 丁、fi..类厂房

一、二级耐火

级商、丁 、 J足类
厂房或一、二级

耐火等级民用建筑
[注释lL为建筑外地到天窗或洞口的水平距荡 ， 具体距离应

根据第3. 4. 1条有关规定确定.

3.4.5 图示3

电

气

3.4.5 图示4

[注释] 高度大于100m的民用建筑与相邻建筑的防火间距应符合第5.2.6条的规定.

18J8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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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费
录器

3. 4.6 厂房外附设化学易燃物品的设备，

其外壁与相邻厂房室外附设设备的外壁或相

邻厂房外墙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本规范第

3.4.1条的规定。用不燃材料制作的室外设

备，可按一、 二级耐火等级建筑确定。
E 图示 1 )

总容量不大于15旷的丙类液体储罐， 当

直埋于厂房外墙外，且面向储罐一面4.0m范

围内的外墙为防火墙时，其防火间距可不
限。 ( 图示2】

附

录

各

I
l
l
-

设
L
r 

h7 
室房厂n口

A 厂房

厂房外有室外化学易燃易爆

物品设备时的防火间距

3. 4. 6 图示1

立面示意图

目结
录富

[注释]

1 L l 、 L2为室外设备C、 D外壁分别与 B、 A厂房的问炬，
应根据厂房与设备的火灾危险性类别和设备及厂房的

耐火等级按第3.4.1条有关规定确定.厂房外装有化
学易燃物品的室外设备，设备本身采用不燃材料创

作，可按相当于一、 二级耐火等级的建筑考虑.
L3、 L4为主外设备C、 D外壁与相邻其他厂房之间的距

离 ， 应根据相邻厂房与设备的火灾危险性类别和设备
及厂房的耐火等级按第3. 4. 1条有关规定确定.

3. 4. 6 图示2

类
一

丙


的


d
一罐

丘
储

/
、
一地

量
一埋

容
一体

总
一液

剖面示意图

18J81 1-1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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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目 结iE兑月 3.4.7 同一座 "U" 形或"山"形厂房中相邻两翼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宜小于本规范第3.4.1条的规定 E 图示吁， 但当厂房的占地面积小 自费i党
于本规范第3.3.1条规定的每个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时，其防火间距可为6m I 图示址 。 录阴

总术符 总术符

则 i吾号 则语号

厂和

房革 同一座 "u" 形或"山"形厂房中榕邻两.之间的防火间距 厂房建屋P 

防火问Jéa (Ill) 

军嚣z申EaaJZg, 阳呵幽g 嚣 "U" 形或 "山"形的各类厂房
耐火等级 生产火灾危险性

串 撞串'*制江击嚣甲类厂房 12 
去g单、多层乙类厂房 10 

用建筑民
一、二级

单、多层丙、丁类厂房 10 用建筑民高层厂房 13 

kJ kJ 三级 单、多ff<乙 、 丙、丁、戊类厂房 14 

建筑构造 四级 单、多层丙、了类厂房 18 建筑构
造

辈交设施
3.4.7 图示1

辈交设施

设施在 型凰运 毫在蚕担

f暖温1孔典、 革气豆诩节口 "u" 形或"山"形厂房的允许占地面积 (S) 4国iR盛共噩L、 军气世节空口哥
广房的占地面积.s;S

甲类生产厂房 乙类生产厂房 丙类生产厂房 了类生产厂房 戊类生产厂房
耐火等级

电 单层 多层 单层多层 高层 单层 多层 高层 单层 多层 高层 单层 多层 高层 电

气 一级 4000 3000 5000 4000 2000 不限 6000 3000 不限 不限 4000 不限 不限 6000 ~ 

二级 3000 2000 4000 3000 1500 8000 4000 2000 不限 不限 4000 不限 不限 6000 

届主建筑 μ巳J μw 三级 3000 2000 4000 2000 5000 3000 弱?毛建筑
四级 1000 1500 

城市重主 3. 4.7 图示2 城市辈董

附 3 . 4 厂房的防火间距 图集号 18J81 1-1 附

录
审核|蔡昭陶睬抑?气|校对|林莉忡Y柯|设计| 李晓宁| 乡后 页 3-25 录



自费
录哥 3.4.8 除高层厂房和甲类厂房外， 其他类别

的数座厂房占地面积之和小于本规范第3.3. 1
条规定的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按其中

较小者确定，但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
不限者，不应大于10000m2 )时，可成组布置。

当厂房建筑高度不大于7m时，组内厂房之间的

防火间距不应小于知;当厂房建筑高度大于7m

时， 组内厂房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6m。

组与组或组与相邻建筑的防火间距， 应根
据相邻两座中耐火等级较低的建筑，按本规范

第3. 4.1条的规定确定。 ( 图示1

3.4. 9 一级汽车加油站、一级汽幸加气站和
一级汽车加油加气合建站不应布置在城市建

成区内。

厂 租

房屋

阳
呵
蛐材
料地
描

『
体
幢
幢
由
国q

甲
、

乙、

商
提擅
悻

3. 4.10 汽车加油、加气站和加油加气合建站
的分级，汽车加油、加气站和加油加气合建站

及其加油(气〉机、储油〈气〉罐等与站外明

火或散发火花地点、建筑、铁路、道路的防火
间距以及站内各建筑或设施之间的防火间距，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

施工规范)) GB 50156的规定。

3. 4. 11 电力系统电压为35kY---SOOkY且每台变

压器容量不小于lOMV • A的室外变、配电站以
及工业企业的变压器总油最大于仇的室外降压
变电站， 与其他建筑的防火问距不应小于本规

范第3. 4. 1条和第3. 5 . 1条的规定。

3.4.12 厂区围墙与厂区内建筑的间距不宜小
于加，围墙两侧建筑的间距应满足相应建筑的

防火间距要求。
附

录

[注释l
1 A 、 B 、 C厂房中，不得有高层厂房和甲类广房;

2 以 A、 B、 C厂房中 ， 生产火灾危险性类别最高的一
座按其耐火等级、层数首先确定此类厂房防火分区

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最大允许建筑面积不限者，
不应太子1 0000旷 ) .当此数.Æ厂房的占地面积总

和小子该最大允许建筑窗积时，则此数~厂房可成
组布置.

3 当广房内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时，上述广房的最大允
许建筑面积可绍加1. 0倍.

B 

A 

c 主

〈

M吨
淀
耻
吨
'
气

l

皂

白
h
v
巡
回
挫
钱
人

星之1旦

甲类厂房和高层厂房
以外的各类厂房

1丁一一一-一一一

I L一一_j I 

---------, 

I L一一_j I L_____________j 

组与组或组与相邻建筑的防火间距平面布置示意图

{注释]
l 级与组之问的防火间距: 本留系指组和组间相邻厂房之间的距离L 1. 
2 组与相邻建筑之{司的防火间距，本因系指组中厂房与邻近建筑物之阔的距离L 2. 
3 Ll 、 L2应根据相邻两座中耐火等级较低的建筑，按第3.4. 1条中有关规定所列各建筑物的生产火
灾危险性类别 、 耐火等级、 层数等确定.

3. 4.8 图示

18J811-1 

3-26 

自费
录在

附

录



录自哥iE兑R 3.5 仓库的防火间距 自告i党
录阴

3.6. 1 甲类仓库之间及与其他建筑、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铁路、道路等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3. 5 . 1 的规定。
总术符 表 3. 5. 1 甲类仓库之间及与其他建筑、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铁路、道路等的防火间距 (m) 总术符

则语号
甲类仓库 〈储量， t ) 

则语号

厂和 名称 甲类储存物品第3、 4项 甲类储存物品第1 、 2、 5、 6项 厂房建屋P 房去
主二5 >5 运10 > 10 

军嚣￡申audg 阳革g 嚣 高层民用建筑、重要公共建筑 50 重嚣甲z:要『体g恶!嚣品E 

裙房、其他民用建筑、
30 40 25 30 

用建筑民
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

用建筑民
甲类仓库 20 20 20 20 

建筑构造 一、 一级 15 20 12 15 建筑构厂房和乙、丙、丁、戊类
三级 20 25 15 20 

仓库 造

一 四级 25 30 20 25 

革交 设施 辈交 设施
电力系统电压为35kV~500kV且每台

变压器容量不小于10MV • A的室外变、

施器i金 里血运 30 40 25 30 建器量组配电站，工业企业的变压器
总油量大于民的室外降压变电站

f民温1现典疆、 萃气军诩节主日 4自iR疆共噩L、 军气节空诩口厂外铁路线中心线 40 

厂内铁路线中心线 30 一
电 厂外道路路边 20 电

气 ~ 
主要 10 

届主建筑
厂内道路路边

次要 5 弱?毛建筑
注: 甲类仓库之间的防火间距， 当第3、 4项物品储量不大于纭，第1 、 2 、 5 、 6项物品储量不大子5t时， 不应小子12m. 甲类仓库与离层仓库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13m。

一

城市重主 城市墨董

附 3.5 仓库的防火间距 图集号 18J81 1-1 附

录
审核|蔡酬睬抽钳制i 高杰 I ~L I设计| 吴颖 I .呆板 页 3-27 录



录目 结iE先月 3.5.2 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外，乙、丙、 丁、戊类仓库之间及与民用建筑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3.5.2的规定。 自费i兔
表 3.5.2 乙、丙、丁、戊类仓库之间及与民用建筑的防火间距 (m)

录阴

总术符 乙类仓库 丙类仓库 丁、戊英仓库 总术符

则语号
名 称 单、多层 高层 单、多层 高层 单、多层 高层

则语号

厂房租屋 -、二级 三级 -、二级 一 、 二级 三级 四级 -、二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 二级 房厂租屋
-、二级 10 12 13 10 12 14 13 10 12 14 13 

军嚣￡申audg 阳革g 嚣 乙、丙、丁、 单、多层 三级 12 14 15 12 14 16 15 12 14 16 15 串撞串~阳z 击嚣
戊类仓库 四级 14 16 17 14 16 18 17 14 16 18 17 毛毯

用建筑民 高层 一、二级 13 15 13 13 15 17 13 13 15 17 13 用建筑民
一、二级 25 10 12 14 13 10 12 14 13 

建筑构造 民用建筑
裙房，单、多层 二级 25 12 14 16 15 12 14 16 15 建筑构

四级 25 14 16 18 17 14 16 18 17 
造

一 一类 50 20 25 25 20 15 18 18 15 
革交设施 高层

二类 辈交设施50 15 20 20 15 13 15 15 13 

施设在型且运
注: 1 单、多层戊樊仓库之间的防火间距，可按本袤的规定减少2m. 【图示1 】

远在矗望2 两座仓库的相邻外糖均为防火端肘，防火间距可以减小， 但丙类仓库，不应小子伽;丁、 戊类仓库，不应小于相 E 图示吁 。两座仓库相邻较高一面外煽为防火缩，或

相邻两座高度相同的一、二级耐火等级建筑中相邻任~J外编为防火墙旦屋顶的耐火极限不低子1 . 00h，且总占地商积不大于本规范第3.3.2条一座仓库的最大允许占地
面积规定时，其防火间距不限 E图示 3] 【图示仆 。

f自温1孔典噩、 萃主气诩节E 口 3 除乙类第6项物品外的乙类仓库，与民用建筑的防火间距不宣小子25m，与军要公共建筑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5伽1，与铁路、道路等的防火间距不宣小于表3. 5.1 中陪笑仓 佑自iR盛噩在L、 军气世节空口啕库与铁路、道路等的防火闭距.

一
电 电

气 e飞' 

一

褂主建筑 弱?毛建筑

一

城市重董 城市辈董

附 3.5 仓库的防火间距 图集号 18J81 1-1 附

录 审核|蔡昭附睬抑?气|校对|林莉 |乍γ柯|设计|李晓宁 I~时 页 3- 28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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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相邻外精均为防火焰

/ 

仓库 仓库 ‘电

一
丙类仓库 防火f自距后 >6m 丙、丁、戊类仓库

丁、成类仓库 防火f?距屈 >4徊 丁、成类仓库了

戊类仓库

单、乡层l戈类仓库之间的防火间
距，可按表3.5.2的规定减少2m

戊类仓库

3.5.2 图示23. 5.2 图示1

任一例外绩为防火编且屋顶
的耐火极限> l. OOh 

较高面为防火墙
总占地面积不大于本规范

/ 第3. 3.2条-;!仓库的最 卜\ " / 大允许占地面积规定时 \ t--

仓库 仓库 ‘乓』 句号』 仓库 仓库 ‘q 

一 、 二级耐火等级 一 、 二级耐火等级

、丁、戊类仓库 防火 1 巨不限 丙、丁、成类仓库 丙、丁、戊类仓库 防火f E不限 丙 、 丁、戎类仓库

厂和

房屋

-量
民
用
建
筑
一
室
里

一如
一如

电
气

目结
录离

丙
主建
局筑 [注释] 当防火问Je;不限时，图示中防火施应无门、窗 、 洞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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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2 图示43.5. 2 图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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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在

3.5.3 丁、戊类仓库与民用建筑的耐火等级均为一、二级时， 仓库与民
用建筑的防火间距可适当减小，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较高一面外墙为无门、窗、洞口的防火墙，或比相邻较低一座
建筑屋面高15m及以下范围内的外墙为无门、窗、洞口的防火墙时，其防

火间距可不限; [ 图示1 】 E图示2】

2 相邻较低一面外墙为防火墙，且屋顶无天窗或洞口、屋顶耐火极
限不低于l. OOh ， 或相邻较高一面外墙为防火墙，且墙上开口部位采取了
防火措施， 其防火间距可适当减小， 但不应小于4m. [图示 3 ) [ 图示4】

厂和

房屋

ZE2 . 
黯 I 3. 5. 4 粮食筒仓与其他建筑、粮食筒仓组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体币蝠 I 3 . 5.4的规定。

表 3. 5.4 粮食筒仓与其他建筑、 粮食筒仓组之间的防火间距 (m)

粮食立筒仓 | 粮食浅困仓| 其他建筑
粮食总储量

名称 | | | ωooo<wl W> 1 Wζ 1 W> 1 一 I- ，j
w (t) Iw运40000 | ! | | | | 三级 | 四级

E 莲三50000 150000150000 1 500001二级 1_"""""' 1

3.5.3 图示1 3. 5.3 图示2

一
运

运
l

一
刑
O

W
X

-
〈
。

<
刷

一
泊
川
队

m
N
U
一
α
4

rtnu phu'i 

立
仓
食
筒
粮

防火3窗上的开口部位
10 115 1 20 I n I 屋顶 /于应采取防火措施.如

设j{防火门、窗或卷
帘和水幕等防火分隔

20 1 25 20 25 15 20 25 1 n I |畏币百T~各耳蠕却 | :n / 设施

20 25 30 

15 

40000<Wζ 

50000 
20 

W>50000 1 25 1 25 1 30 

粮食浅 | W~50000 I 20 I 20 I 25 I 20 I 25 I 20 I 25 

圆仓 I W>50000 I 25 I 25 I 30 
注: 1 当粮食立简仓、粮食浅圆仓与工作塔、接收塔、发放站为一个完整工艺单元的级群

时，组内各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受本表限制。

2 粮食戏剧仓组内每个独立仓的储量不应大于100001: .

3.5. 5 库区围墙与库区内建筑的间距不宜小于加，围墙两侧建筑的问距
应满足相应建筑的防火间距要求。附

录

3.5.3 图示3 3.5.3 图示4

[注释] 高度大于100m的民用建筑与相邻建筑的防火向距应符合第5 . 2 . 6条的规定.

干 . - _ ..‘一 一 1 1 
18J8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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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厂房和仓库的防爆
3. 6. 1 有爆炸危险的甲、 乙类厂房宜独立设
置，并直采用敞开'或半敞开式。其承重结构

宜采用钢筋混凝土或钢框架、排架结构。
【 图示】

厂 租

房屋

相
呵
蛐树
削
何地蝠

『
体
幢
幢
由
国q

申
、

乙、

商
提擅
恤

3 . 6. 2 有爆炸危险的厂房或厂房内有爆炸危

险的部位应设置泄压设施。

3.6. 3 泄压设施直采用轻质屋面极、轻质墙

体和易于泄压的门、窗等，应采用安全玻璃
等在爆炸时不会产生尖锐碎片的材料。

泄压设施的设置应避开人员密集场所和

主要交通道路， 并宜靠近有爆炸危险的部位。
【 图示1 】

作为泄压设施的轻质屋面板和墙体的质
量不宜大于60kg/m2 o [ 图示2 )

屋顶上的泄压设施应采取防冰雪积聚措

施。 [图示2 】

附

录

主乙
-

‘ •
• 

甲

一盟

的
一设

险
一立

危
苍
生
立
爆

一房
有

-厂

有爆炸危险的甲、乙类厂房

3. 6. 1 图示

[注释] 泄压设施约设置应避开人员密集场所和主要交通道路，并宣靠近有爆炸危险的部位.

3. 6. 3 图示1

[注释l泄压设施需采用 :
l 轻质屋益、轻质培体(单位质量立 < 60kg/m') • 
当采用轻质层面泄压时， 应同时考虑屋面负风
压对屋顶的风揭作用.

2 易于泄压的门窗(门窗的单位质量轻、 玻璃受
压易破碎、门窗选用的小五金断面较小、构造

节点的处理上要求易斯裂、 脱落等， 门窗的开
启方向选择向外开 ) • 

3 参见国标留集14J938 ((抗爆、 泄爆门 窗及屋盖、

地体建筑构造)) • 
有爆炸危险的广房

3. 6. 3 图示2

18J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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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哥
录在 3. 6. 4 厂房的泄压面积宜按下式计算，但当厂房的长径比大于3时，宜

将建筑划分为长径比不大于3的多个计算段，各计算段中的公共截面不

得作为泄压面积:
A = 10CV2/ 3 (3.6.4) 

式中 A一泄压面积(旷) ; 
V一厂房的容积 (m3 ) ; 

C一泄压比，可按表3.6.4.选取(旷 1m3 )。

厂租

房屋

申"阳
￡亟革

525 
民
用
建
筑

表 3. 6. 4 厂房内爆炸性危险物质的类别与泄压比规定值 (mγ003 ) 

厂房内爆炸性危险物质的类别 I G值
氮、粮食、纸、皮革、铅、锚、铜等
K尘<1 OMPa.oo. s -1的粉尘

木屑、炭屑、煤粉、锐、锡等
1OMPa.m.s-1 运K~:::三30MPa.m.s-1 的粉尘

丙翻、汽油、甲醇、液化石油气、甲皖、喷漆间或干燥室，

苯酣树脂、铝、镜、错等 K~>30MPa.m. s-l 的粉尘

乙烯

乙快

氢

法0.030

二~0. 055

交设
革施

注0.110

二三O. 160 

~O. 200 

二三 0.250

注 : 1 长径比为建筑平面几何外形尺，j"中的最长尺寸与其横截商用伏的积和4.0俏-的建筑锁

截面积之比.
2 K盘是指粉尘爆炸指数。

【示例 1 ) 【示例2 )

附

录

[计算举例 l)确定厂房你泄压西积. 自费
录在

1-1 

布
斗
才
/

平商图

长径比-L x [ (VI+H) x 2) / (4 x VI x H) , 

其中:
L为建筑平面几何外形尺寸中的最长尺寸;
W为建筑的宽度;

H为建筑的平均高度.

已知:广房跨度 (W) 12.0m，长度 (L) 36.0m，平均高度( H) 6. 5m 示意图

解答:

1 )查表3. 6.4 1导 C=0.110
2 )计算厂房的长径比:

36. 0 x (12.0+6.5) x 2/ (4 x 12. 0 x 6. 5) - 1332/312- 4.3> 3 
3) 以上计算结果不满足本条义的要求，因此将该厂房分为两段再进行长径比计算

{也可视情况分成多个计算段) : 
18.0x (12.0+6.5) x2/ (4 x 12.0 x 6.5) =666/312=2. 1<3 
{满足长径比的要求)

4) 计算每段厂房的容积:
V- 18. 0 x 12. 0 x 6. 5- 1404 (ml

) 

5 ) 代入公式( 3. 6. 4) : 
Al事10 x 0. 11 0 x 1404Ula1. 1 x 125. 4a137. 9 (m2 ) 

{每段的泄压面积)
的整个厂房需要泄应面积·

A- Al x 2- 137.9 x 2- 275. 8 ( m2
) 

18J8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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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段 (Wß) 12. Om; 

BI.量( L.) 18. Om; 

B段 (He) 5.0m. 

A段 (WA) 15.0m. 

A段 (L.) 24. Om. 

A段 (H.) 6. 0田，

已知:厂房跨度:

厂房长度;

厂房平均高度:

[计算举例 2) 确定厂房的法压面积 (A、 B两段分别计算) • 

50.N-mdN\-

解答:

1 )袭表3. 6 . 3 ~.导 C=O. 055 

2 )计算广房的长径比(按A、 B两段分别计算) : 

A段跨度15.0m 24. 0 x (15.0+6.0) x 2/ (4 x 15. 0 x 6.0) s1008/3608 2. 8 < 3 

B段路度12.0m 18. 0 x (12.0+5.0) x 2/ (4 x 12. 0 x 5. 0) e 612/240e 2. 6 < 3 

以上计算结果均满足长径比的要求

3) 计算厂房容积 ;

A段 VA-24. 0 x 15. 0 x 6.0- 2160 (m' ) 

B段 V8=18. 0 x 12. 0 x 5.0=1080 (m' ) 

4 }代入公式 (3. 6. 3) : 

A段 AA=1 0 x O. 055 x 2160 213 =0. 55 x 167=91. 9 ( m') 

B段 A8=10x O. 055 x 1080 2/ 3 =0. 55x 105. 3=57. 9 (旷)

5) 厂房A段需要泄压面积91. 9(m')

厂房B段需要泄压面积57. 9 (旷)

柯
川
陆

平面图

U|τ 

18J81 1-1 

3-33 

[注释I 示意图中的应线部分即指计算段中的公共截面，不得作为泄压而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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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4 示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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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 散发较空气轻的可燃气体、可燃蒸气的

甲类厂房，宜采用轻质屋面板作为泄压面积。

顶棚应尽量平整、无死角，厂房上部空间应通

风良好。 [图示 】

3.6.6 散发较空气重的可燃气体、可燃蒸气的

甲类厂房和有粉尘、纤维爆炸危险的乙类厂
房，应符合下列规定: (图示】

1 应采用不发火花的地面。采用绝缘材料

作整体面层时，应采取防静电措施。

2 散发可燃粉尘、纤维的厂房，其内表面

应平整、光滑，井易于清扫。
3 厂房内不宜设置地沟，确需设置时，其

盖板应严密，地沟应采取防止可燃气体、可燃

蒸气和粉尘、纤维在地沟积康的有效措施，且
应在与相邻厂房连通处采用防火材料密封。

3. 6.7 有爆炸危险的甲、 乙类生产部位， 宜布

置在单层厂房靠外墙的泄压设施或多层厂房顶
层靠外墙的泄压设施附近。 【 图示 】

有爆炸危险的设备宣避开厂房的梁、柱等

主要承重构件布置。

[注将l爆炸危险区域内的通风，其空气流量能使
该空间 内含有爆炸危险物质的混合气体或粉尘的

浓度始终保持在爆炸下限值的25 %以下时， 可定
为通风良好.

首宜发较空气轻的可燃气体、 可燃蒸气的甲类厂房
3. 6. 5 图示

I注猝l厂房内必须设置地沟时:

1 沟盖板应密封;

不宜设置地沟
(必须设置时见注释)

应采用不发火花的地面.采用绝缘材料
作整体面层时，应采取防静电措施，

参见回标困集1 4J938 ((抗爆、 泄爆门窗

及层釜、 3音体建筑构造》

2 对可燃气体、可燃蒸气、粉尘 、 纤维在沟内积聚采用有效防止措施;

3 与相邻厂房地沟连通时，应在连通处用防火材料密封.

?世压商

有爆炸危险的设备

宜避开柱和直在

柱和梁

平面示意图

3. 6. 6 图示

有爆炸危险的甲 、 乙类生产部位宜
布置在单层厂房靠外缔的泄压设施

或多层厂房顶层靠外端的泄压设施

3. 6 . 7 图示

多层卸iJim医l

18J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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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费 I 3.6.8 有爆炸危险的甲 、 乙类厂房的总控制室应独立设置。 ( 图示 】 I EI 制
录在 I 3.6.9 有爆炸危险的甲、乙类厂房的分控制室宜独立设置，当贴邻外墙设置时，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3.00h的防火隔墙与其他部位分隔。 ( 图示】| 录高

3.6. 10 有爆炸危险区域内的楼梯闰 、 室外楼梯或有爆炸危险的区域与相邻区域连通处， 应设置门斗等防护措施。门斗的隔墙应为耐火极限不应低
于2.00h的防火隔墙，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并应与楼梯间的门错位设置。 【 图示 】

3.6.11 使用和生产甲、 Z、 丙类液体的厂房， 其管、沟不应与相邻厂房的营、沟相通 【 图示啡 ， 下水道应设置隔油设施 E图示址 。

附

录

有爆炸危险的
甲、 乙类厂房

[注蒋]甲、乙类厂房与民用建筑之闲的防火间距见司是3. 4. 1 .

3. 6. 8 图示

有爆炸危险的

甲、 乙类广房
有爆炸危险的甲 、 乙类厂房的

分控制室宜独立设置，当贴邻

外地设置时，应采用耐火极限》
3.0011的防火踊堵，同时具备抗
爆功能

3. 6. 9 图示

口

〉夺立
口 。

3. 6. 1 1 图示1

有爆炸危险的区域

口 口 口

精泊板

口 口

耐火极限;;. 2. O Oh的防火精缩

[注释] 门斗隔墙要满足耐火极限要求.

3. 6 . 10 图示 3. 6. 11 图示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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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2 甲、乙、丙类液体仓库应设置防止液体流散的设施 E图示坷 。 遇湿会发生燃烧爆炸的物品仓库应采取防止水漫渍的措施 E图示坷 。

3.6.13 有粉尘爆炸危险的筒仓，其顶部盖板应设置必要的地压设施。
粮食筒仓工作塔和上通廊的泄压面积应按本规范第3.6.4条的规定计算确定 E 图示1 1 。有粉尘爆炸危险的其他粮食储存设施应采取防爆措施

E 图示厅 。

3.6.14 有爆炸危险的仓库或仓库内有爆炸危险的部位，直按本节采取防爆措施、设置泄压设施。

防液体流散的侵坡 库

3.6.12 图示1

[注释]企属钢 、 钧 、 缓 、 钙 、 4怒 ， 氧化银等遇水会发生燃烧爆炸的物品的仓库， 要
求设置防止水浸溃的设施，如使室内地iii高出室外地面 、 仓库屋亩产密遮盖， 防止

渗漏商水，装费事这类物品的仓库枝台有防雨水的遮挡等措施.

3.6.12 图示2

工作塔

J 、.-'

i -R一一一一冉
、
、

1 
J 

J 

、

有粉尘爆炸危险的筒仓 f 
fêþ : 

[j主释]粮食筒仓的工作塔、上通廊的泄压面积按第3. 6.4条规定计算确

定. 筒仓顶部盖板应设必要的3世应设施.

3. 6. 13 图示1

3. 6.1 3 图示2

轻质层益、
4圣质堵或门商泄压
(泄压面积计算确定)

18J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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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结
录离 3. 7 厂房的安全疏散

3.7.1 厂房的安全出口应分散布置。每个防火分区或一
个防火分区的每个楼层， 其相邻2个安全出口最近边缘之
间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加。 ( 图示 E

3.7.2 厂房内每个防火分区或-个防火分区内的每个
楼层，其安全出口的数量应经计算确定， 且不应少于2

个;当符合下列条件时，可设置1个安全出口:

1 甲类厂房，每层建筑面积不大于100旷 ， 且同

时间的作业人数不超过5人:
2 Z类厂房，每层建筑面积不大于150旷， 且同一

时间的作业人数不超过10人:
3 丙类厂房，每层建筑面积不大于250旷 ， 且同一

时间的作业人数不超过20人:
4 丁、戊类厂房，每层建筑面积不大于400m霉， 且

同一时间的作业人数不超过30人:
5 地下或半地下厂房 〈包括地下或半地下室) , 

每层建筑面积不大于50旷，且同-时间的作业人数不超

过15人。

厂租

房屋

阳
呵
蛐材
料地
描

吨
体情
帽
由
串

串
、

乙、

丙
提擅
恤

3.7.3 地下或半地下厂房 (包括地下或半地下室) ，当
有多个防火分区相邻布置， 井采用防火墙分隔时，每个
防火分区可利用防火墙上通向相邻防火分区的甲级防火

门作为第二安全出口 ， 但每个防火分区必须至少有 1个

直通室外的独立安全出口 。 ( 图示 】

附

录

自告
录高

>5m 

单层厂房的每个防火分区 多层广房一个防火分区的每个楼层

3. 7. 1 图示

防火分区1

口口

厂房的地下室、半地下室平面示意图

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

」二L

3.7. 3 图示

18J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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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告
录在

自费
录哥
一-1-一一

生产的火灾危险性类别 总术符

则语号

地下或半地下厂房〈包括地下或半地下室〉

厂房内任一点至最近安全出 口的直线距离不应大于表3. 7.4的规定。 [ 图示 】

表 3. 7. 4 厂房内任一点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 (m)

单层厂房 | 多层厂房 | 高层厂房

厂租

房屋

30 

25 

50 

30 40 60 80 

制
町
细
树
制
堆
瞄

『
体
帽
帽
白
串

串
.
乙
、
商
撞
撞
悼

附

录

45 50 

40 

不限

60 75 

50 

不限

75 100 

耐火等级

一、 二级

一、 二级

一、 二级

级

一、 二级

级

级

一、 二级

级

级

3. 7.4 

总术符

则 i吾号
30 

75 

甲

乙厂租

房屋

一戴
一
民
用
建
筑
一
室
里

一如
一如

60 

不限

丙

60 

不限

50 四

丁

戊

60 

\ 

τ一-/

\ I 
酋层平面示意图

/ 

四

电
气

\ / 
二层平面示意图

18J8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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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4 图示

[注释)L为厂房内任一点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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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结
录在

3.7.5 厂房内疏散楼梯、走道、门的各自总净宽度， 应根据疏散人数按每100人的最小疏散净

宽度不小于表3.7. 5的规定计算确定 E图示1 】 。但疏散楼梯的最小净宽度不宜小于1. 10m，疏
散走道的最小净宽度不宜小于1. 40m，门的最小净宽度不宜小于O. 90m。当每层疏散人数不相等
时，疏散楼梯的总净宽度应分层计算， 下层楼梯总净宽度应按该层及以上疏散人数最多一层的
疏散人数计算。

首层外门的总净宽度应按该层及以上疏散人数最多一层的疏散人数计算，且该门的最小净

宽度不应小于1. 20m. [ 图示2 】

3.7. 6 高层厂房和甲 、 乙、丙类多层厂房的疏散楼梯应采用封闭楼梯间或室外楼梯。 建筑高

度大于32m且任一层人数超过10人的厂房， 应采用防烟楼梯间或室外楼梯。

二层

首层

五层

囚层

层三

二层

首层

疏散楼梯净宽度

表 3.7. 5 厂房内疏散楼梯、 走道和门的每100人
最小疏散净宽度

厂房层数〈层) I 1~2 I 3 I 剖
最小疏散净宽度

Cm/百人)

自费
录高

总术符

则语号

三层
房间疏散门净宽度按疏散人数x 该层
门的净宽度指标(表3.7.5) 确定，
疏散门的净宽度宜;;. O. 90m 

疏散走道J争宽度按各层疏散人数 x该层
走道净宽度指标(表3.7.5) 所得的最

大值确定，其净宽度宜;;. 1. 40m 

二层

首层

楼梯净宽La二或三层疏散人数
取最大悠 x O. 80回/百人

疏徽楼梯净宽度

附

录

楼梯净宽L均按
各层疏散人数 X 1. OOm/百人计算

疏散楼梯净宽度
3. 7.5 图示1

首层外门的总净宽度应按首层及以上疏散人数最多一层的疏散人数 x
该层净宽度指标(表3. 7.5) 所得的最大值确定，且每锥疏散门净宽

度应;;. 1. 20m 
走i莲、 门净宽度

3. 7.5 图示2

疏曾直楼梯梯段净宽度 18J8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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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布
录哥 3.8 仓库的安全疏散

3. 8. 1 仓库的安全出口应分散布置。每个

防火分区或一个防火分区的每个楼层， 其

相邻2个安全出口最近边缘之间的水平距离
不应小于阳。 [ 图示 】

3. 8.2 每座仓库的安全出口不应少于2个

【见3.8. 1 图示 ) I 当一座仓库的占地面积

不大于300m'时，可设置1个安全出口

E 图示1 】 。 仓库内每个防火分区通向疏散

走道、楼梯或室外的出口不宣少于2个
【 图示2 ) [ 图示叶 ， 当防火分区的建筑

面积不大于100m'时，可设置1个出口 。 通
向梳散走道或楼梯的门应为乙级防火门
【 图示2 ) [图示3 】 。

附

录

目结
录高

占地面积S运3∞m'的
单层、多层仓库

可设置1个安全出口

3. 8. 1 图示
防火分区的建筑面积<; 100m'时 一
通向疏散走道的出口可设1个 7 3. 8. 2 图示1

仓库

防火分区

每个防火分区通向疏散
走道的出口宜 > 2个

仓库
防火分区1

3. 8. 2 闺示3 3.8. 2 图示4

-A

E 

-
-

‘BA

E
AH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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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λ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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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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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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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3 地下或半地下仓库 〈包括地下或半地下室〉 的安全出口不应少于2个 【 图示吁 : 当建筑面积不大于1 00时时， 可设置1个安全出口
E图示址 。

地下或半地下仓库 (包括地下或半地下室) ， 当有多个防火分区相邻布置并采用防火墙分隔时， 每个防火分区可利用防火墙上通向相邻防火

分区的甲级防火门作为第二安全出口，但每个防火分区必须至少有1个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 。 [图示3】

3. 8.4 冷库、粮食筒仓、金库的安全疏散设计应分别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冷库设计规范)) GB 50072和《粮食钢板筒仓设计规范)) GB 50322等标准的
规定。

3.8.5 粮食筒仓上层面积小于1000m' ， 且作业人数不超过2人时，可设置1个安全出口。

3. 8. 6 仓库、筒仓中符合本规范第6.4.5条规定的室外金属梯， 可作为疏散楼梯， 但筒仓室外楼梯平台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0.2助。

3. 8. 7 高层仓库的硫散楼梯应采用封闭楼梯间。

3.8.8 除一、二级耐火等级的多层戊类仓库外， 其他仓库内供垂直运输物品的提升设施宜设置在仓库外， 确需设置在仓库内时， 应设置在井壁的

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的井筒内。室内外提升设施通向仓库的入口应设置乙级防火门或符合本规范第 6.5. 3条规定的防火卷帘。

自费
录哥

厂和

房屋

阳
呵
蛐材
料地
描

『
体
幢
幢
串
串

串
、

乙
‘
两
提
擅
悻

口 1 1 日 口口

地下、半地下仓库或仓库

的地下室、 半地下室

口 口 口 口 口

平æ示意图

3.8.3 图示1

1个安全出口

附

录

平面示意图

3.8.3 图示2

自告
录在

口 口

库的地下室、半地下室

防火分区1
口口

平面示意图

3. 8.3 图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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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费
录在

附

录

白布
录离 气体储罐 〈区) 和可燃材料堆场

4. 1 -般规定
4. 1. 1 甲、乙、两类掖体储罐区，液化石油气储罐区，可燃、助燃气体储罐区和可燃材料堆场等，应布置在城市〈区域〉的边缘或相对独立的
安全地带，并宣布置在城市〈区域)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

甲、乙、 丙类液体储罐(区)宣布置在地势较低的地带。当布置在地势较高的地带时 ， 应采取安全防护设施。

液化石油气储罐(区)宣布置在地势平坦、开阔等不易积存准化石油气的地带。
4. 1. 2 桶装、瓶装甲类液体不应露天存放。
4. 1. 3 液化石油气储罐组或储罐区的四周应设置高度不小于1.0m的不燃性实体防护墙。

4. 1. 4 甲、乙、丙类液体储罐区，液化石油气储罐区，可燃、助燃气体储罐区和可燃材料堆场， 应与装卸区、 辅助生产区及办公区分开布置@
4. 1. 5 甲、乙、丙类被体储罐，液化石油气储罐，可燃、助燃气体储罐和可燃材料堆垛， 与架空电力线的最近水平距离应符合本规范第10. 2. 1

条的规定。

【 图示 】

甲、乙、丙类液体、4 

的
一施

直
设
篮
护

势
一防地

一
她

里
取

布
一采

虫
三
仲
州

防护措施可采取加强防火没
或另外增设防护缔等

电
气

18J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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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1 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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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类液体惮罐型立三些些
. 储罐 | 量 v1V>1000

室外变、|丙英液体储罐川同百
四级|配电站 l I -1' ..., 

注: 1 0为相邻较大立式储罐的直径〈时，矩形储罐的直径为长边与短边之和的一半。

2 不同液体、不同形式储董事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本表规定的较大值.
3 两排卧式储罐之间的防火闽距不应小子3臂1.

4 当单罐容量不大子100伽'且采用固定冷却系统肘，甲、乙类液体的地上式固定顶储
罐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子0.60.

5 地上式储.同时设置液下琐射泡沫灭火系统、固定冷却水系统和扑救防火混内液体
火灾的泡沫灭火设施时.储罐之间的防火闯距可适当事在小，但不宣小子0.40。

6 闪点大于120伦的液体，当单罐容量大于100伽'肘，储罐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5mi 当单罐容量不大于10仙n'时，储罐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IJ、子2m.

自需
录离

4.2 甲、乙、丙类液体储罐(区〉的防火间距
4.2.1 甲、乙、丙类液体储罐(区〉和乙、丙类液体桶装堆场与其他
建筑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4.2.1的规定。

总术符

则 i吾号 表 4.2.1 甲、乙、丙类液体储罐(区) ，乙、丙类

液体桶装堆场与其他建筑的防火间距 (m)

建筑物

一级
幢房，
其他建筑

一个罐区或堆场的
总容量V (m3

) 三级高层民
用建筑

类别

蚓
⑥
M
m
p

乙
拇
知
罐

J…

田
机
俐
丙
储
注

和
E
Z

遣
一

一

一
设
施

一
的
设
置
和
空
气
调
节

气
体
幢
幢g

一民
用
建
筑

一建
筑
构
造
一
一

甲、
乙
、
芮
撞
撞
悻
--

-

灭
火
救
援
一消
防
设
施
一供
暖
、
通风

1 运V<50 40 12 15 
50:::三V<200 50 15 20 

200:::三V<1000 60 20 25 
1000运V<5000 70 25 30 

5运V<250 40 12 15 
250:::三V< 1000 50 15 20 
1000运V<5000 60 20 25 
5000运V<25000 70 25 30 

nUEdnuhu 
n
t
n
t

吨
。
A
『

nuEdnunu 
n
4
吨
4

同d
a

『

电
气

当甲、乙类液体储罐和芮类液体储罐布置在同一储罐区时，罐区的总容量可按1m'
甲、乙类液体相当于旬'丙类液体衍算。 【囚示1 】

2 储罐防火堤外侧基脚线至相邻建筑的距离不应IJ、于1 伽。 ( 图示2 】

3 甲、乙、丙类液体的固定顶储罐区或半露天堆场，乙、丙类液体桶装堆场与甲类
厂房(仓库)、民用建筑的防火阁距，应按本表的规定增加25". 且甲、乙类液
体的固定顶储罐区或学霹天堆场，乙、丙樊液体桶装维场与甲樊厂房(仓库)、

裙房、单、多层民用建筑的防火间距不应小子2旬，与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的防
火间距应按本表有关四级耐火等级建筑物的规定增加25%。

4 浮顶储罐区或闪点大于120'C的滚体储罐区与其他建筑的防火间距，可续本袤的

规定减少2悦。

5 当数个储罐区布置在同一库区内时，储罐区之间的防火闹距不应小子本表相应窑
量的储罐区与四级耐火等级建筑物防火间距的较大值.

6 直埋地下的甲、乙、丙类液体~J式罐，当单罐容量不大于5Om'，总容量不大于

20伽'时.与建筑物的防火间距可按本表规定减少50%.
7 室外变、配电站指电力系统电压为35kV~5ookV且每台变压器容量不1]、于10MV • A 
的室外变、配电站和工业企业的变压器总油量大于5t的室外降压变电站.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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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甲、乙、丙类液体储罐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4.2.2的规定。
表 4. 2 . 2 甲、乙、丙类液体储罐之间的防火间距 (m )

固定顶储罐

自费
录在

类别
浮顶储罐或设I I 总 7快得

ì5!: 1卧式储罐l 卢 a二
地上式|半地下式i地下式| 备的储罐 ''''''''''''''-1 贝 Jj ift号

0.40 1. I c 君
主O. 8m I 厉库

| 电气!e

liii 
民
用
建
筑

←一一一一一建
筑
构
造•--交设
辈施

←--一肖的
防 血

革矗
阿τ

R盟 空
、气

i墨诩
JXl节

卜一一
电

气

←一类建
高筑

比言
市墨
卜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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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一ω
-
M

0.50 0. 40 

不眼 不限

nUEdnun

u 

。
d
n
d
a
-
y
k
d

A
『
0
0
吨
，』
A
U

份
，
‘
吨'
』
n
d
a
叶 罐区的总容量 Vo=V甲+V乙+V丙

甲、乙类液体储罐的容量折算成丙类液体:
lm'V甲=5m' V丙 1m' V乙=5旷 V丙
Vo- Sm' +Sm' +1m' - 11m' V丙

Vo为防火没内的有效容量
v甲为甲类液体的容量

Vl..为乙类液体的容量
V丙为丙类液体的容量

B 旦主这「 距离:> 1/2U IIl=同一T

吧;7 I ;;. 10m . III I T I 

|I 1 I 11 11 I J 
|相邻建筑物 d巴

立面示意图

4.2.1 图示2

[注释] 高度大于100囚的民用建筑与相邻建筑的防火间距应符合第5. 2. 6条的规定.

附|附l
yi , 

( /// 

⑤⑤ 
甲、乙、两类液体储罐组\

平面示意图

4.2.1 图示1

42 甲、乙、丙类液体储罐 (区)的防火间距

审核|蔡昭陶睬~虫防tl 李笼 υ告失 |设计| 吴颖| 呆板 4-2 



自费
录高

总术符

则语号

200 

500 

一组罐

最大容量 (m3
) 

1000 

3000 

表 4. 2 . 3 甲、乙、丙类液体储罐

分组布置的最大容量

单罐

最大容量 (m3
) 

甲 、 乙类液体

丙类液体

别类

4.2.3 甲 、 乙 、 丙类液体储罐成组布置时， 应符合下要Ij规定:

1 组内储罐的单罐容量和总容量不应大于表4.2.3的规定。
2 组内储罐的布置不应超过两排。 甲 、 乙类液体立式储罐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2m，卧式

储罐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O. 8m ( 图示1 ) ;丙类液体储罐之间的防火间距不限 E 图示址 。

3 储罐组之间的防火间距应根据组内储罐的形式和总容量析算为相同类别的标准单罐，接本

规范第4. 2.2条的规定确定。 【 图示 3】

4.2. 4 甲、乙、丙类液体的地上式、半地下式储罐区，其每个防火堤内宣布置火灾危险性类别相

同或相近的储罐。沸溢性油品储罐不应与非沸溢性油品储罐布置在同一防火堤内。地上式、半地
下式储罐不应与地下式储罐布置在同一防火堤内。

乙组储罐(审 、 乙 、 丙类液
体卧式储罐或立式储罐)

防火堤甲组储罐{甲 、 乙、丙类液体
立式储罐或卧式储罐)

成组布置的甲、乙类液体卧式储罐
单罐最大储量<; 200m' , 

一组储击益最大储量<; 1000m' 

标准单罐甲

成组布置的丙类液体卧式储罐
1罐最大储量<; 500ø户，

组储罐教大储量<; 3000m' 

平面示意图

4. 2. 3 图示1

成组布置的甲、乙类液体立式储罐
单罐最大储量<; 200时 ，

一组储罐最大储量" 10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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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Vz.: 乙组内储罐总储量
V标乙:标准单罐乙的储量
D悻L按艺Yt.eV抹L确定标准单吉普乙的直径径直的帽

，
蜡
唱

单

晕
晕
树

储
储
定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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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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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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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l 根据标准单罐的直径D标甲、 D~幸乙和储锥约形式按表4.2.2确定储毒草组的防火间距.
2 标准单罐:储罐的形式和容量与罐组的形式和总容量一致，其直径D和高度H等按常规的储锥

的设计棋数考虑，一般储罐的经济尺寸是H = O. 375D. 

唁2

建
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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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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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3 图示3

I注释]问施不限者，应满足f击毒草安装 、 检修的距离需要.

平面示意图

4.2. 3 吕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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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费
录器单罐容量<: 1000ω 

且闪点> 120'C的液体储罐

工
且

一


t

寸
」
!
1
d

甲、乙、丙类液体的地上式、
半地下式储罐或储罐组 0000 0000 0000 

不宜超过两排00 
00 

4.2. 5 图示1

J加耐ffi-.
<<

固定顶储罐组{半地下式) Vo > V地上
V地上为最大储罐高出地面的容量

固定顶储罐组{地土式) Vo> VI 
V I为最大储罐的容量

「Fm-肝币1
浮顶储古草纽VO>0.5Vl

Vl为最大储罐的容量

片白i呻啡1可
固定顶{诸镶与浮顶储罐向组布置

2与VO> O. 5VI 取两者中的较大值
VI为最大浮顶储倦的容量

V2为最大固定顶储倦的容量

平面示意图

立面示意图

{注释l

l 园中 1号的储罐为组内最大的储罐，容量为VJ (m'). 

2 vo为防火堤内的有效容量:
Vo= [ (A xB) - (Fl+F2+F3+F4) 1 x h (ml) 

1号、 2号、 3号、 4号储罐的占地面积分别为
]11 、 的、]13 、 F4 ( m') ; 

h为防火爽的计算高度(旧 "
H为罐壁高度.

不燃性防火樊

平面示意图

图意-
不

面

进
一步

立

员

一路
人

一的
拨

一没
救

一火
火

一防
灭

一出(
E
N
-NBEO-

-
) 

4.2.5 甲、乙、丙类液体的地上式、半地
下式储罐或储罐组， 其四周应设置不燃性

防火堤。防火堤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防火堤内的储罐布置不宜超过2排，
单罐容量不大于1000m3 且闪点大于120.C的

液体储罐不宣超过4排。 【 图示1)

2 防火堤的有效容量不应小于其中最
大储罐的容量。对于浮顶罐，防火堤的有

效容量可为其中最大储罐容量的一半。
E 图示2 】

3 防火堤内侧基脚线至立式储罐外
壁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罐璧高度的一半。

防火堤内侧基脚线至卧式储罐的水平距离
不应小于3mo ( 图示3】【图示4】

4 防火堤的设计高度应比计算高度高
出O. 2m， 且应为1 . 0m........2 . 柿，在防火堤的

适当位置应设置便于灭火救援人员进出防

火堤的踏步。 (图示4 】

5 沸溢性油品的地上式、半地下式
储罐，每个储罐均应设置一个防火堤或防
火隔堤。

6 含油污水排水管应在防火堤的出口
处设置水封设施，雨水排水管应设置阀门

等封闭、 隔离装置。

自费
录哥

灭火救援人员进

| 出防火叫踏步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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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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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量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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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5 图示2
4. 2. 5 图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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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甲、乙、丙类液体储罐 (区)的防火间距
4. 2.5 图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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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告
录在

4.2.6 甲类液体半露天堆场，乙、丙类液体桶装堆场和问点大于120'C的液

体储罐(区) ，当采取了防止破体流散的设施时，可不设置防火堤。
E 图示 】

4.2.7 甲、乙、丙类液体储罐与其泵房、装卸鹤管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1.2.7的规定。

表 4.2.7 甲、乙、丙类液体储罐与其泵房、装卸鹤管的防火间距 (m)

液体类别和储罐形式 | 泵房 | 铁路或汽车装卸鹤管

拱顶罐 I 15 I 20 
浮顶罐 I 12 I 15 

丙类液体储罐 I 10 I 12 
注: 1 总容盘不大于IOOOm' 的甲、乙类液体储罐和总容盘不大于5000m辜的丙类

液体储罐，其防火间距可按本袤的规定减少25%.

2 泵房、辈革卸钩管与储罐防火堤外侧基脚线的距离不应小于加。

4.2.8 甲、乙、丙类液体装卸鹤管与建筑物、厂内铁路线的防火间距不
应小于表4.2.8的规定。

表 4.2.8 甲、乙、丙类液体装卸鹤管与建筑物、厂内铁路
线的防火间距 (m)

建筑物

一、 二级「三磊 | 四级
甲、乙类液体装卸鹤管 I 14 I 16 I 18 I 20 
丙类液体装卸鹤管 I 10 I 12 I 14 I 10 
注:装卸鹤管与其直接装卸用的甲、乙、丙类液体装卸铁路线的防火间距不限.

4.2.9 甲、乙、丙类液体储罐与铁路、道路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4. 2.9

的规定。

表 4.2.9

主
撞
蝠
一
民
用
建
筑一建筑
构
造

-h俨
一蓝
眼d
u一

目结
录离

甲、乙类液体储罐

乙、丙类液体桶装堆场

土、石简易回堤等
防止液体流散措施

闪点大于120'C的液体储罐(区)

泵房

8 

厂内铁路线称名

I I 
L一一」

[注释l上述堆场和储罐采用以上任一种防止液体流散设施或

其他有效捻施时，均可不设置防火堤.
称名

懈
一
罐

肯
出7
一
站
帽

，

a
q
-
-
-
，

a

句E
·

破
一
体

类
一
液

乙
一
类

、
一
丙

甲
一

4.2.6 图示

4.2.10 零位罐与所属铁路装卸线的距离不应小于侃。
4.2.11 石油库的储罐〈区〉与建筑的防火间距，石油库内的储罐布置和
防火间距以及储罐与泵房、装卸鹤管等库内建筑的防火间距，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石油库设计规范>> GB 5007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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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一前
一-
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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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目 结iE兑月 4. 3 可燃、 助燃气体储罐 ( 区〉 的防火间距 自费i党
4.3.1 可燃气体储罐与建筑物、储罐、堆场等的防火间距应符合下列规定: 录阴

1 湿式可燃气体储罐与建筑物、储罐、堆场等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4.3.1的规定。
总术符

表 4.3.1 湿式可燃气体储罐与建筑物、储罐、堆场等的防火间距 (m)
总术符

则语号 则话号

湿式可燃气体储罐 (总容积V ， m
3

) 

厂 和

房革
名 柿、

V< 1000 1000运V<1 0000 10000 :::三V<50000 50000~三V<1 00000 100000~V<300000 房厂 租屋
甲类仓库

iij 甲、乙、丙类液体储罐 委良建主草
可燃材料堆场 20 25 30 35 40 
室外变、配电站

用建筑民 明火或散发火花的地点 用建筑民
高层民用建筑 25 30 35 40 45 

建筑构造 裙房，单、多层民用建筑 18 20 25 30 35 构建筑
一、 一级 12 15 20 25 30 

造

一 其他建筑 级 15 20 25 30 35 

革交设施
一

辈交设施四 级 20 25 30 35 40 
注:固定容积可燃气体储罐的总容积按储.几何容积 (ml ) 和设计储存压力(绝对压力. 10'Pa) 的乘积计算.

施漠设 里血运 2 固定容积的可燃气体储罐与建筑物、 储罐、堆场等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4. 3. 1的规定。 建器量组
3 干式可燃气体储罐与建筑物、储罐、堆场等的防火间距z 当可燃气体的密度比空气大时，应按表4.3.1的规定增加25%; 当可燃气

f日i1撞孔典疆、 萃气军诩节白
体的密度比空气小时，可按表4.3.1的规定确定。

4暖iR撞共L、 军气节空诩口4 湿式或干式可燃气体储罐的水封井、油泵房和电梯间等附属设施与该储罐的防火间距， 可按工艺要求布置。

5 容积不大于20旷的可燃气体储罐与其使用厂房的防火间距不~&.
一 4.3.2 可燃气体储罐 〈区〉之间的防火间距应符合下列规定:
电 电

气 1 湿式可燃气体储罐或干式可燃气体储罐之间及湿式与干式可燃气体储罐的防火间距， 不应小于相邻较大罐直径的1/2。 e飞' 

一
2 固定容积的可燃气体储罐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相邻较大罐直径的2/3。

届主建筑 3 固定容积的可燃气体储罐与湿式或干式可燃气体储罐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相邻较大罐直径的 1/2。 弱?毛建筑
4 数个固定窑积的可燃气体储罐的总容积大于20∞∞m3时 ， 应分组布置。 卧式储罐组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相邻较大罐长度的一

一 半:球形储罐组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相邻较大罐直径，且不应小于20m。

城市重主 城市墨董

附 4. 3 可燃、助燃气体储罐(区) 的防火间距 图集号 18J81 1-1 附

录
审核蔡昭陶恪~当|校对i 李笼 υ号戈 |设计| 吴颖 I :接着没 页 4-6 录



目结
录哥

4. 3. 3 
1 
氧气储罐与建筑物、 储罐、 堆场等的防火间距应符合下JIJ规定:

湿式氧气储罐与建筑物、 储罐、 堆场等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4.3. 3的规定。

表 4.3.3 湿式氧气储罐与建筑物、储罐、堆场等的防火间距 (m )
湿式氧气储罐〈总容积V ， m3

) 

V:S;1000 11 000 < V:S; 50000 1 V>囚000
25 I 30 I 35 

总术符

则 i吾号 名 稀、

.
建
筑

一交
通
隧
道

电
气

一
一

一
木
结
构

一
城
市

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

乙 、 丙类液体储罐，可燃材料堆场
'1 20 

甲类仓库， 室外变、 配电站

民用建筑 I 18 I 20 I 25 

一、 二级 I 10 I 12 I 14 

三级 I 12 I 14 I 16 

四级 I 14 1 16 1 18 
注: 固定容积氯气储罐的总容积按储罐几何容积 Cm') 和设计储存压力 〈绝对压力 ， 10 'Pa ) 的乘积计算.

2 氧气储罐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相邻较大罐直径的1/2。

3 氧气储罐与可燃气体储罐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相邻较大罐的直径。

4 固定容积的氧气储罐与建筑物、储罐、 堆场等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4. 3 . 3的

规定。
5 氧气储罐与其制氧厂房的防火间距可按工艺布置要求确定。
6 容积不大于50时的氯气储罐与其使用厂房的防火间距不限。

注: 1 m'液氧析合标准状态下8侃n'气态氧.

4. 3.4 液氧储罐与建筑物、储罐、堆场等的防火间距应符合本规范第4.3.3条相应容积

温式氧气储罐防火间距的规定。被氧储罐与其泵房的问距不宜小于3m ( 图示1】 。总容
积小于等于3m3 的液氧储罐与其使用建筑的防火间距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设置在独立的一、二级耐火等级的专用建筑物内时，其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10m; 

2 当设置在独立的一、二级耐火等级的专用建筑物内，且面向使用建筑物一侧采
用无门窗洞口的防火墙隔开时，其防火间距不限;

3 当低温储存的液氧储罐采取了防火措施时，其防火间距不应小于5m。
医疗卫生机构中的医用液氧储罐气源站的液氧储罐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单罐容积不应大于5m3 ，总容积不宣大于20m~; (图示2】

2 相邻储罐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最大储罐直径的O. 75倍; ( 图示3】

3 医用液氧储罐与医疗卫生机构外建筑的防火间距应符合本规范
第4.3.3条的规定，与医疗卫生机构内建筑的防火间距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医用气体工程技术规程>> GB 5075 1的规定。 ( 图示4】

筑建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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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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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一气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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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氛

卫
一液

疗
一周

医
一医

液氮储罐泵房

4. 3. 4 图示1 4. 3. 4 圈示2

医疗卫生机构内
建筑物

[注释]

1 1.， 1为医用液氛储罐与医疗卫生机构内建筑物、构筑物的防火距离，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医用气体工程技术规范)) GB 50751的规定.
2 L2为医用液氧储罐与实体困地的问距. L3为医疗卫生机构外建筑的防火
距离，应符合本规范第4. 3. 3条约规定.

4.3. 4 图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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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目 结i自凭月 4.3.5 液氧储罐周围5m范围内不应有可燃物和朋青路面。 自告i党
4.3.6 可燃、助燃气体储罐与铁路、道路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4. 3 . 6的规定。 录阴

总术符
表 4.3.6 可燃、助燃气体储罐与铁路、道路的防火间距 (m)

总术符

则语号
名 称

厂外铁路线 厂内铁路线
厂外道路路边

厂内道路路边 则语号

中心线 中心线 主要 次要
厂和 可燃、 助燃气体储罐 25 20 15 10 5 房厂初屋房革

4.3.7 液氢、 液氨储罐与建筑物、储罐、 堆场等的防火间距可按本规范第 4. 4.1条相应容积液化石油气储罐防火问距的规定减少25%确定。

g美g军Zg 4.3.8 液化天然气气化站的液化天然气储罐〈区〉与站外建筑等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4.3. 8的规定，与表4. 3 . 8未规定的其他建筑的防 委良鸪主草火间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50028的规定。

用建筑民 表 4. 3 . 8 液化天然气气化站的液化天然气储罐 〈区 〉 与站外建筑等的防火间距 (m) 用建筑民
名 称

液化天然气储罐 (区 ) (总容积V ， m3
) 集中放散装

V运10 10<V运30 30<V~三50 50<V~三200 200<V运500 500<V~三1000 1000<V~三2000 置的天然气

建筑构造 单罐容积V Cm3
) V~三 1 0 V~三30 V ~三50 V运200 V运500 V运 1000 V~三2000 放散总管 建筑构

居住区、村镇和军要公共建筑 〈最外侧建筑物的外捕) 30 35 45 50 70 90 110 45 造

革交设施 辈交设施工业企业 〈最外侧建筑物的外墙〉 22 25 27 30 35 40 50 20 

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室外变、配电站 30 35 45 50 55 60 70 30 

施器i金 里血运
其他民用建筑，甲、乙类液体储罐，甲、乙吉隆仓库，

27 32 40 45 50 55 65 25 建漠量里甲、乙类厂房，丰富桥、芦苇、打包废纸等材料堆场

丙类液体储罐， 可燃气体储罐，
25 27 32 35 40 45 55 20 

f日温1孔典寝、 萃室气诩节起白
丙、了类厂房丙、 丁类仓库

4RiR墨共噩L、 军气节空诩口公路 |高速I 1 、 H级，城市快速 20 25 15 

(路边) I 其他 15 20 10 

电 架空电力线 (中心线〉 1 . 5倍杆高
1. 5倍杆高，但35kV及以上

2.0倍杆高 电

气
架空电力线不应小于4伽

e飞' 

架空通信线 I 、 E级 1.5倍杆高 30 40 1 . 5倍杆高
一

届主建筑
(中心线) 其他 1.5倍杆离 弱?毛建筑

铁路 〈 中心线〉
国家线 40 50 60 70 80 40 

一 企业专用线 25 30 35 30 

城市重董 城市辈董注 : 居住区、村镇指1000人或300户及以上窑;当少于1000人或300户时，徊应防火间距应按本表有关其他民用建筑的要求确定。

附 4. 3 可燃、助燃气体储罐 (区)的防火间距 图集号 18J81 1-1 附

录
审核|蔡昭陶恪响?当|校对i 李笼 υ号戈 |设计| 吴颖|策和 页 4-8 录



录目 结i自凭月 4.4 液化石油气储罐(区)的防火间距 自费i兑
4.4.1 液化石油气供应基地的全压式和半冷冻式储罐〈区) ，与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和基地外建筑等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4.4.1的规定，

录阴

总术符 与表4.4.1未规定的其他建筑的防火间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50028的规定。 总术符

则 i吾号 表 4. 4.1 液化石油气供应基地的全压式和半冷冻式储罐(区)与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和基地外建筑等的防火间距( m) 则语号

厂和 各 称
液化天然气储罐 ( 区) (总容积V， m3

) 

房厂租屋房革 30< V:::;50 50<Vζ200 200<V:::三500 500< V:::;1000 I 1 000 < V:::三2500 I 2500<V运5000 I 5000<Vζ10000 

单罐容积V Cm3
) V:::三20 V走三 50 V:::三 100 V运200 V :::三400 V :::三 1000 V>1000 

5美2军23 委良建主草居住区、村镇和重要公共建筑(最外恻
45 50 70 90 110 130 150 

建筑物的外墙〉

用建筑民 工业企业 〈最外侧建筑物的外墙〉 27 30 35 40 50 60 75 用建筑民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室外变、配电站 45 50 55 60 70 80 120 
其他民用建筑， 甲、乙类液体储罐， 甲、乙类仓库，

建筑构造 甲、乙类广房，秸杯、芦苇、 打包废纸等材料堆场 40 45 50 55 65 75 100 
建筑构

芮吉隆液体储罐，可燃气体储罐，
32 35 40 45 55 65 80 丙、丁类厂房，丙、丁类仓库 造

革交设施 助燃气体储罐，木材等材料堆场 27 30 35 40 50 60 75 辈交设施
其他

一、二级 18 20 22 25 30 40 50 

一级 22 25 27 30 40 50 60 

施器i金 里且运 建筑
四级 27 30 35 40 50 60 75 革读量盟

公路 高速， 1 、 H级 20 25 30 

f自温1孔典噩、 革气空诩节口 〈路边〉 田、 W级 15 20 25 4自iR墨共噩L、 军气节空诩口
架空电力线 (中心线〉 应符合本规范第10. 2.1条的规定

架空通信线 I 、 11级 30 40 
电 〈 中心线〉 皿、 W级 1 .5倍杆离 电

气
国家线 60 70 80 100 

Et 

一 铁路 〈中心线〉

届主建筑
企业专用线 25 30 35 40 弱?毛建筑

j主: 1 防火间距应按本表储罐区的总容积或单罐容积的较大着确定。
一 2 当地下液化石油气储罐的单罐容积不大于50m'，总容积不大于400m3时.其防火间距可按本袤的规定减少50%.

城市重主 3 居住区、村镇指1000人或300户及以上看;当少子1000人或300户时，相应防火闹距应按本装有关奠他民用建筑的要求确定. 城市墨董

附 4. 4 液化石油气储罐(区〉 的防火间距 图集号 18J81 1-1 附

录
审核|蔡昭陶恪响?当|校对i 李笼 υ号戈 |设计吴颖 I .接着汉 页 4-9 录



自费 自费i兑
录哥 4.4.2 液化石油气储罐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相邻较大罐的直径。 录阴

数个储罐的总容积大于3000m3 时，应分组布置， 组内储罐宣采用单排布置。 组与组相邻储罐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20m。
总术符 4. 4.3 液化石油气储罐与所属泵房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15m。当泵房面向储罐一侧的外墙·采用无门、窗、 洞口的防火墙时， 防火间距可减至 总术符

则 i吾号 6m。液化石油气泵露天设置在储罐区内时，储罐与泵的防火间距不限。 则语号

4.4.4 全冷冻式掖化石油气储罐、准化石油气气化站、 混气站的储罐与周围建筑的防火间距，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厂和

GB 50028的规定。 房厂初屋房革
工业企业内总容积不大于10旷的液化石油气气化站、 混气站的储罐， 当设置在专用的独立建筑内时，建筑外墙与相邻厂房及其附属设备

g￡gEB g 的防火间距可按甲类厂房有关防火间距的规定确定。当露天设置时，与建筑物、 储罐、 堆场等的防火间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 豆埠恤申7'费a，V医~ 刷宿苦擅蝠T 计规范)) GB 50028的规定。
4.4.5 I 、 E级瓶装液化石油气供应站瓶库与站外建筑等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4. 4.5的规定。 瓶装液化石油气供应站的分级及总存瓶容

用建筑民 积不大于1m3 的瓶装供应站瓶库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50028的规定。 用建筑民
表 4. 4. 5 I 、 H级瓶装液化石油气供应站瓶库与站外建筑等的防火间距 (m)

建筑构造 名 称 I 级 H 级 构建筑
瓶库的总存瓶容积V (m3

) 6<V~三 1 0 10<V~20 l <V运3 3<V运6
造

一

革交设施 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 30 35 20 25 辈交设施
重要公共建筑 20 25 12 15 

设施在 型且运 革读量盟其他民用建筑 10 15 6 8 

f峨温1孔典、 萃主气诩节吉臼 主要道路路边 10 10 8 8 4iR曦墨共L、 军气节诩空日
次要道路路边 5 5 5 5 

电
j主: 总存瓶容积应按实瓶个数与单瓶几何容积的乘积计算.

电

气 4.4.6 I 级瓶装液化石油气供应站的四周直设置不燃性实体围墙，但面向出入口一侧可设置不燃性非实体围墙。 e飞' 

一 H级瓶装模化石油气供应站的四周宜设置不燃性实体围墙， 或下部实体部分高度不低于 O. 阳的国墙。

褂主建筑 弱?毛建筑

一

城市重董 城市墨董

附 4. 4 液化石油气储罐 (区〉 的防火间距 图集号 18J81 1-1 附

录
审核|蔡昭陶恪hT虫防tl 林莉 |乍~可|设计| 李晓宁|基地步 页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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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目 结i自凭月 4.5 可燃材料堆场的防火间距
自费i兑
录阴

4.5. 1 露天、半露天可燃材料堆场与建筑物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4. 5.1的规定。
总术符

表 4. 5 . 1 露天、半露天可燃材料堆场与建筑物的防火间距 (m )
总术符

则语号 则语号
建筑物

厂和
名 称 一个堆场的总储量

一、二级 三级 四级 房厂租屋房革 10ζW<5000 15 20 25 

毒sigi主
粮食席穴围W (t) 

5000运W<20000 20 25 30 申毒"'I'.!草撞蝠9 

粮食土圆仓W (t) 
500运W<10000 10 15 20 去g

10000:::三W<20000 15 20 25 

用建筑民 用建筑民10:::三W<500 10 15 20 
棉、麻、毛、化纤、

500运W<1000 15 20 25 
百货W (t) 

建筑构造 1000:::三W<5000 20 25 30 建筑构
10运W<5000 15 20 25 造

一 秸杆、芦苇、打包废纸等W (t) 5000:::三W<10000 20 25 30 
革交设施 辈交设施w二三 10000 25 30 40 

50:::三V <1000 10 15 20 

施器i金 里且运 木材等V (m3 ) 1000:::三V<10000 15 20 25 建器蚕组
V注10000 20 25 30 

f自温1现典寝、 萃室气诩节口 煤和焦炭W ( t ) 
100运W<5000 6 8 10 4iR曦墨共L、 军气节训空口
W;月0000 8 10 12 

注z 露天、 半露天秸杆、芦苇、打包废纸等材料堆场， 与甲类广房 〈仓库〉、民用建筑的防火间距应根据建筑物的耐火等级分别按本袤的规定增加25%.且不应小子25m， 与室外
电 变、配电站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50m，与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的防火问距应按本表四级耐火等级建筑物的相应规定增加25%。 电

气
当一个木材堆场的总储量大于25000m3 或一个秸杆、芦苇、打包废纸等材料堆场的总储量大于 20000t时， 宜分设堆场。各堆场之间的防火间

气

一

届主建筑
距不应小于相邻较大堆场与四级耐火等级建筑物的防火间距。 弱?毛建筑
不同性质物品堆场之间的防火间距， 不应小于本表相应储量堆场与四级耐火等级建筑物防火间距的较大值。

一

城市重主 城市墨董

附 4. 5 可燃材料堆场的防火间距 图集号 18J811-1 附

录
审核|蔡昭陶恪~当|校对i 李笼 υ号戈 |设计| 吴颖| 呆板 页 4-11 录



目结
录在 4. 5.2 露天、 半露天可燃材料堆场与甲、乙、 丙类液体储罐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本规范表4..2.1和表4.5.1中相应储量堆场与四级耐火等级

建筑物防火间距的较大值。

4.5. 3 露天、半露天秸杆、芦苇、打包废纸等材料堆场与铁路、 道路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4. 5.3的规定， 其他可燃材料堆场与铁路、道路

的防火间距可根据材料的火灾危险性按类比原则确定。

总术符

则 i吾号

厂 和

房屋
表 4. 5 . 3 露天、半露天可燃材料堆场与铁路、道路的防火间距 (m)

和
呵
蛐树
削
"
罐
蝠
一

·
设
施
的
设
置
和
军
气
调
节

气
悻
帽
帽
由
国
一

民
用
建
筑

一建
筑
构
造
一

甲、
乙
、
阿
撞
撞
悻
-

一灭
火
救
援
一消
防
设
施
一供
皿晴
、
通
风

厂外铁路线中心线 | 厂内铁路线中心线 厂外道路路边名称

秸杆、芦苇、打包废纸等材料堆场 30 20 15 

电
气

一结
一鸣

7录
| 4. 5 可燃材料堆场的防火间距 |叫陈J8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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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目 结iE免月 5 民用建筑 自费i兑
录阴

总术符 5. 1 建筑分类和耐火等级 总*符

则 i吾号 5. 1. 1 民用建筑根据其建筑高度和层数可分为单、 多层民用建筑和高层民用建筑。高层民用建筑根据其建筑高度、使用功能和楼层的建筑面积 则话号

可分为一类和二类。民用建筑的分类应符合表5. 1. 1的规定。
厂 和 房厂 租屋房革

表5. 1. 1 民用建筑的分类

草嚣￡甲aadg, 阳草g 嚣 串撞串'*阳z 击嚣
高层民用建筑

差事
名称 单、 多层民用建筑

用建筑民
一 类 二 类

筑用建民
建筑高度太于54m的住宅建筑〈包括设置商 建筑高度大于27m. 但不大子54m 建筑高度不大于27m的住宅建筑

建筑构造
住宅建筑 业服务网点的住宅建筑) (图示 1 ] 的住宅建筑(包括设置商业服务 〈包括设置商业服务网点的住宅

建筑构网点的住宅建筑〉 【 图示2 ] 建筑) [ 图示3】
造

盖交 设施 1.建筑高度大于50m的公共建筑: 【 图示4】 除一类高层公共建筑外的其他高 1.建筑高度大于24m的单层公 辈交设施
2. 建筑高度24m以上部分任一楼层建筑面积大 层公共建筑 共建筑 ; [图示8] [图示9】
于1000旷的商店、展览、电信、邮政、财贸企 2. 建筑高度不大于24m的其他

施漠设 里且运 公共建筑 融建筑和其他多种功能组合的建筑: E 图示5 】 公共建筑 E 图示10 】 革读量盟
3. 医疗建筑、重要公共建筑、独立建造的老年

f曦温1孔典、 萃气空诩节口 人照料设施 E 图示6] ( 图示7 ] ; 4国iR撞共噩L、 军气节空诩口4. 省级及以上的广播电视和防灾指挥调度建

一
筑、网局级和省级电力调度建筑:

电 5. 藏书超过100万册的图书馆、书库 电

气 e飞' 

局主建筑 注: 1 表中未列入的建筑， ~主类知l应根据本我类比确定.
弱?毛建筑

一
2 除本规程另有规定外，宿舍、公禽等非住宅主运居住建筑的防火要求，应符合本规范有关公共建筑的规定.

城市重主 3 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外，被房的防火要求应符合本规范有关高层民用建筑的规定。 城市辈董

附 5 . 1 建筑分类和耐火等级 图集号 18J81 1-1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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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示意图

二类高层佳宅建筑

剖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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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气

5. 1 . 1 困示35. 1. 1 图示2

剖面示意图

5. 1. 1 图示1
主建
局筑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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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注释)h为室内外差或建筑的地下或半地下室的顶板商高出室外设

计地面的高度.对于住宅建筑. h是否计入建筑高度11详见附录A.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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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高

附
录

11 11 
的老年人照料设施

除老年人照料 I~ 
设施外其他功

位的一类高层

公共建筑
‘E r 
m 

、，

"" V 
需g2P 
e、也

H.. 54 

除老年人照料设施外其他

功能的一类高层公共建筑

贴1悔建造且24

一类高层公共建筑

立面示意图

EXWWZVSN 

贴l陆建造且24m<H<54m

的老年人照料设施

的下列建筑: 商店、展览、
电信、邮政、财贸金融建筑

和其他多种功能组合的建筑

一

24m以上楼层

~-

电e自r 、.

一

地节窒

任一楼层建筑面积> JOOO m' 

- ,._ 

g 
、，、

<

== 

叫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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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施
的
设
置

建
筑
构
造
一一灭

火
救
援
一消
防
设
施

白布
录离

一类高层公共建筑

剖面示意图三

一类高层公共建筑

制丽示意图二

一类寓层公共建筑

剖面示意图一

电
气 一类高层公共建筑

平面示意图

E条文说明 B 本条表5. 1. 1 中的"独立建造的

老年人照料设施"包括与其他建筑'占1陆建造
的老华人照料设施.

5. 1 . 1 图示65. 1 . 1 图示55. 1 . 1 图示4
主建
局筑

18J 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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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1 图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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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鸣g、7 

、，

生被d 
驾毒
智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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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高度>24m的单层公共建筑

剖面示意图一

建筑高度运24m的多层公共建筑

剖面示意图

5. 1.1 图示8 5. 1 . 1 图示10

[注释l h为辅助用房顶板到室外设计地面的高

度.当b <24m时，整体建筑按单、多层建筑进
行防火设计;当h> 24m时，整体建筑按高层建

筑进行防火设计.

建筑高度>24用的单层公共建筑

剖面示意图二

5. 1 . 1 图示9

自费
录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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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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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白 布iE兑月
5. 1. 2 民用建筑的耐火等级可分为一、二、 三、四级。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外，不同耐火等级建筑相应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自告i兑
录阴

总术符
表5. 1. 2的规定。

总*符

则 i吾号 则语号

厂和 表5.1 . 2 不同耐火等级建筑相应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 (h) 房厂租屋房革
耐火等级

构件名称

军嚣z甲三!足g阳呵锦g 嚣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甲撞~阳z 击嚣
防火墙 不燃性 3.00 不燃性 3.00 不燃性 3.00 不燃性 3.00 去g

用建筑民 承重墙 不燃性 3.00 不燃性 2.50 不燃性 2.00 难燃性 0.50 筑用建民
非承重外墙 不燃性 1. 00 不燃性1. 00 不燃性 0.50 可燃性

建筑构造 楼梯间和前室的墙 构建筑
墙 电梯井的墙

不燃性 2.00 不燃性 2. 00 不燃性1. 50 难燃性 0.50
住宅建筑单元之间

造

一

备交设施 的墙和分户墙 辈交设施
疏散走道两侧的隔墙 不燃性1. 00 不燃性1. 00 不燃性 0.50 难燃性 0.25

施器i金 里血运 房间隔墙 不燃性 O. 75 不燃性 0.50 难燃性 0.50 难燃性 0.25 撞读矗盟
柱 不燃性 3.00 不燃性 2.50 不燃性 2.00 难燃性 0.50

f曦温1孔典、 萃主气诩节莲臼 梁 不燃性 2.00 不燃性1. 50 不燃性1. 00 难燃性 0.50 4自iR墨共噩L、 军气节空训口
楼板 不燃性1. 50 不燃性1. 00 不燃性 0.50 可燃性

屋顶承重构件 不燃性1. 50 不燃性1. 00 可燃性 0.50 可燃性
电

疏散楼梯 不燃性1. 50 不燃性1. 00 不燃性 0.50 可燃性
电

气 e飞' 

一 吊顶(包括吊顶搁栅〉 不燃性 0. 25 难燃性 0.25 难燃性 O. 15 可燃性

局主建筑
注: 1 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外，以木柱承重且墙体采用不燃材料的建筑，其耐火等级应按四级确定.

弱~ 建筑
一 2 住宅建筑构件的耐火极限和燃烧性能可按现行国家标准《住宅建筑规范>> GB 50368的规定执行.

城市重主 城市辈董

附 5 . 1 建筑分类和耐火等级 图集号 18J811-1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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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费
录在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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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建筑的耐火等级应根据其建筑高度、使用功能、重要性和火灾扑救难度等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地下或学地下建筑 (室〉 和一类高层建筑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一级 ;
单、 多层重要公共建筑和二类高层建筑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除木结构建筑外， 老王军人照料设施的耐火警组不应低于三级。

建筑高度大于100m的民用建筑，其楼板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2. 00ho (图示1】

一、 二级耐火等级建筑的上人平屋顶，其屋面板的耐火极限分别不应低于1 . 50h和1 . 00h。
5. 1. 5 一、 二级耐火等级建筑的屋面板应采用不燃材料。

屋面防7.1<层宜采用不燃、难燃材料，当采用可燃防水材料且铺设在可燃、难燃保温材料上时，防水材料或可燃、 难燃保温材料应采用不

燃材料作防护层。 (图示】

E 图示2 】

5. 1. 3 
1 
2 

5. 1. 3A 
5. 1. 4 

þ, 卜\一 上人平屋顶，其屋面板的耐火极限应为 :
直 一级耐火等级建筑> 1. 50b 

fi ~ 且 二级耐火等级建筑> 1. OOh 

一、二级耐火等级建筑的上人平屋顶剖面示意图

屋窗防水层采用可燃防水材料

应采用不燃材料

作防护层

去汇 宁

5. 1 . 4 图示2

。
-
A

E
D
--
〈
削
吨
槌
时
带
制
问

楼板的耐火极限
应注 2.00h

自费
录弱

电
气

建
筑
构
造-h俨
一部

-、 二级耐火等级建筑层面防7)<层采用可燃防水材料

[i主释] 防护层的厚度应符合第6.7. 10条相关规定.

可燃、 难燃保温
材料

建筑高度>100m的民用建筑音IJoo示意图

18J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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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 5 图示5. 1.4 图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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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5. 1. 6 二级耐火等级建筑内采用难燃性墙体的房间隔墙， 其耐火极眼不应低于 O.75h; 当房间的建筑面积不大于100m'时，房间隔墙可采用耐火极
限不低于O.50h的难燃性墙体或耐火极限不低于O.30h的不燃性墙体。 ( 图示 1 1

二级耐火等级多层住宅建筑内采用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的楼板，其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O. 75h 。 【 图示2 1

5. 1. 7 建筑中的非承重外墙、房间隔墙和屋面板，当确需采用金属夹芯板材时，其芯材应为不燃材料，且耐火极限应符合本规范有关规定。
5. 1. 8 二级耐火等级建筑内采用不燃材料的吊顶， 其耐火极限不限。

三级耐火等级的医疗建筑、中小学校的教学建筑、老年人盟组盗监及托儿所、幼儿园的儿童用房和儿童游乐厅等儿童活动场所的吊顶，应采用
不燃材料:当采用难燃材料时，其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O.25h 。 【 图示 1]

二、 三级耐火等级建筑内门厅、走道的吊顶应采用不燃材料。 (图示2 】
5. 1. 9 建筑内预制钢筋混凝土构件的节点外露部位，应采取防火保护措施，且节点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相应构件的耐火极限。

目结
录在

建筑房间的精编当采用难燃性精

休时，其耐火极限应;;.o. 75h 

二级耐火等级建筑的房间隔罐

当房间钩建筑面积< 100m'时，其

房间隔精可采用 :
耐火极限 ;;. O. 50h的难燃性培休
或耐火极限;;. o. 30h的不燃性端体

5.1.6 图示1

电

气 当采用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楼板时.
楼板耐火极限应;;. O. 75h 

主建
局筑

二级耐火等级多层住宅建筑的楼板

附

录

5. 1 . 6 图示2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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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一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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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一周
极

顶
一采
火

吊

一当
耐

医疗建筑、 中小学校的教学建筑、

老年人照料设施及托儿所、 幼儿
园的儿童用房和儿童游乐厅等儿
童活动场所

三级耐火等级建筑的吊顶

5.1.8 图示1

走道吊顶应采用不燃材料

二、三级耐火等级建筑门厅、走道的吊I页

5.1.8 图示2

18J8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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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目 击iE兑月 5. 2 总平面布局 自费i党
5.2.1 在总平面布局中 ， 应合理确定建筑的位置、 防火间距、消防车道和消防水源等， 不宜将民用建筑布置在甲、乙类厂 〈库〉房， 甲 、乙、 录阴

丙类液体储罐，可燃气体储罐和可燃材料堆场的附近。
总术符 总术符

则 i吾号 5.2.2 民用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5. 2.2的规定 E 图示闭，与真他建筑的防火间距，除应符合本节规定外，尚应符合本规范其他章 则语号
的有关规定。

厂和 表5. 2. 2 民用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 (m) 房厂租屋房丢
高层民用建筑 裙房和其他民用建筑

军嚣￡甲audg 阳革g 嚣
建筑类别 串撞串'*阳z 击嚣一、二级 一、二级 -级 四级

妻离高层民用建筑 一、 二级 13 9 11 14 

用建筑民 一、一级 9 6 7 9 筑用建民
裙房和其他民用建筑 二级 11 7 8 10 

四级 14 9 10 12 

建筑构造 注 : 1 相邻两座单、多层建筑. 当相邻外墙为不燃性精体且无外露的可燃性屋辙， 每窗外编上无防火保护的门、 窗、 洞口不正对开设且该门、窗、 洞口的面积之和不大予外 建筑构
罐面积的5%时，其防火间距可按本袤的规定就少25%. (图示2 】 造

2 商店建筑相邻较离一面外墙为防火精 E图示吁 ， 或离出相邻较低一座一、 二级耐火等级建筑的屋面15m及以下范围内的外精为防火捕时，其防火间距不限 E图示4) .

革交设施 3 相邻两座离度相同的一、 二级耐火等级建筑中相邻任一侧外埔为防火楠，屋顶的耐火极限不低于1 . 00h时， 其防火间距不限. (图示5 J 辈交设施4 相邻两座建筑中较低一座建筑的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 相邻较低一窗外编为防火编旦屋顶无天窗，屋顶的耐火极限不低于1 .00h时，其防火间距不应小子3. 5m ; 对于

高层建筑，不应小于4. Om. ( 图示。

施器i量 里血运
5 相邻两座建筑中较低一座建筑的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旦屋顶无天窗， 相邻较高一窗外墙高出较低一座建筑的屋西15m及以下范围内的开口部位设置甲级防火门、窗， 建读量理或设置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自动愤7}<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84规定的防火分用水幕或本规范第6. 5. 3条规定的防火卷帘时，其防火闭距不应小子3. 5m;对于高层

建筑，不应小于衔1. (图示7 】

f自温1孔典噩、 革气空诩节口
6 相邻建筑通过连廊、 天桥或底部的建筑物等连接肘，其间距不应小于本表的规定. (图示8 J (图示9 J ( 1Jl示 10 】

4RiR撞共噩L、 军气节空诩口7 耐火等级低于四级的既有建筑，英耐火等级可按四级确定. ( 回示11】

一
电 5. 2. 3 民用建筑与单独建造的变电站的防火间距应符合本规范第 3. 4. 1条有关室外变、配电站的规定，但与单独建造的终端变电站的防火间 电

气 距，可根据变电站的耐火等级按本规范第 5.2. 2条有关民用建筑的规定确定。 e飞' 

一 民用建筑与lOkV及以下的预装式变电站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3m. I 图示 】

届主建筑 民用建筑与燃油、燃气或燃煤锅炉房的防火间距应符合本规范第 3.4.1条有关了类厂房的规定，但与单台蒸汽锅炉的蒸发量不大于4t/h或单 弱?毛建筑
台热水锅炉的额定热功率不大于2.8酬的燃煤锅炉房的防火闰距， 可根据锅炉房的耐火等级按本规范第 5.2.2条有关民用建筑的规定确定。

一

城市重主 城市墨董

附 5 . 2 总平面布局 图集号 18J81 1-1 附

录
审核|蔡昭则在抽哇!校对林莉 |宁-r1巧 |设计| 李雯|夺 雯 页 5-8 录



(2)每窗外椅上无防火保护的门 、 窗 、 洞
(1)相邻两座单 、 乡层建筑，相邻外精 /口不正对开设
、E 不燃性地体且无外露的可燃性屋梳

目结
录在

一、 二级耐火等级单

层 、 乡层民用建筑

和
仓
库

厂
房

阳
呵
蛐材
料地
描

气
体
情
帽
串
串

串
、

乙
、
商
提擅体

仨豆旦↓ 仨且↓ ~ >9m • 
一、二级耐火等级民用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

[j主释] 三、 四级耐火等级民用建筑防火伺jé应符合本图集表5. 2.2的规定.

不燃性屋檐 5 . 2 . 2 图示1

建筑甲

交设
革施

漠里
路量

E公
:: 

N 
:: 

(3) 无防火保护拾施的门、窗、洞

口面积之和 4外精面积的5%
(每窗外地上门、窃、洞口面积之
和艺F甲· 艺 F甲 < B甲 x H 甲 x 5%) 

建
一炖

一叫
摆
脱

级
一火
一
火

三
耐
哥

、
一级
一
级

1- 1 
相邻两座单、多层建筑间的防火|可距可按规定减少25弛的3个要求

5.2. 2 图示2

> 13m 

(3) 无防火保护措施的门、窗、洞

口面积之和 4外精面积的5"
(每面外j窗上门 、 窗、洞口面积之

和 EFz，: !:F乙 < Bz, x Il 乙 x 5%) 

附

录

自费
录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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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费
录在

录

(1)相邻两座建筑高度粉同，

且相邻任意一侧外培为防火地

(2) 屋顶的耐火极限;;. 1. OOb 

一、 二级耐火等级建筑

一、二级耐火等级建筑

较高-部外墙为防火墙

较高建筑

出
防火问距不限

ι一↓

白布
录在

(2) 满足防火问距时，

屋顶可设天窗、 洞 口

(3) 屋顶的耐火极限;;. 1. OOh 

一、 二级耐火等级建筑

(1)较低-例为防火堵

5. 2. 2 图示5

gm-

A 

5. 2. 2 图示3

此范围内为防火培

建
筑
构
造-h俨
一如

[注释]

1 ( 图示 3] 、 E图示4]、 【图示 5】 中，

防火j啬不允许开设门、窗、洞口 .

2 [ 图示6 】 中， L为建筑外培到天窗、洞
口的水平距离，具体距离应根据较高建

筑和较低建筑的耐火等级按袋5. 2.2有关

规定确定.
3 高度大于100m的民用建筑与相邻建筑的

防火闲庭应符合第5.2.6条的规定.

较低建筑

1在层或多层民用建筑一、 二级耐火等级建筑

电
气

相邻高低两座建筑防火间距要求

高层民用建筑

附18J81 1-1 

5-10 

5. 2. 2 图示6四
5. 2. 2 图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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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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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zij 

交设
革施

自望
远量

附

录

(1) 此范围内设置甲级防火门、窗或设.w.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ß 50084规定的防
火分隔水幕或第6. 5. 3条规定的防火卷帘

自费
录高

L 
串
的
叫A

较高建筑 !

较低建筑
一、 二耐火等级建筑

单层或多层民用建筑

高层民用建筑

相邻高低两座建筑防火间距要求 住宅建筑单元与单元之间凹槽的防火间距

5. 2. 2 图示7 5.2. 2 图示9

[注释]

1 [ 图示7 ] 中，高度大于100m约民用建筑与
才智邻建筑的防火问距应符合第5.2.6条的规

定.

E 图示7J 中， L为建筑外培到天窗、洞口的
水平距离，具体距离应根据较高建筑和较低

建筑的耐火等级按采5.2.2有关规定确定.
【 图示9 】 L一般不小于6m.

ι之且斗 l>9m l 

相邻建筑通过连廊、天桥或底部的建筑等连接时的防火间距

5.2. 2 图示8

18J811-1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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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若
录在

和
仓
库

厂
房

阳
呵
蛐树
制地
捅

吨
体
幢
幢
由
国q

甲
、
乙

、

商
提擅
悻

回字形、 U形建筑平面示意图

[注养) L I 、 L2为两个不同防火分区的相对外墙之间的问距，一傲
不小于6m.

5. 2. 2 图示10

交设
革施

器盟
运量 民用建筑

>3m 

电

气
民用建筑与10kV及以下的预装式变电站的防火间距

主建
局筑

5. 2. 3 图示

附

录

耐火等级低于四级

的既有建筑物可按
四级耐火等级确定

4术、 新建民用建筑

既有建筑

> 14m 与一、二级高层民用建筑

> 9m 与一 、 二级裙房和其他民用建筑
> 10m 与=级裙房和其他民用建筑

> 12m 与四级裙房和其他民用建筑

低于囚级的既有建筑与新建民用建筑防火间距

5. 2. 2 图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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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4 除高层民用建筑外， 数座一、 二级耐火等级的住宅建筑或办公建筑，当建筑物的占地面积总和不大于 2500m雹时， 可成组布置， 但组内

建筑物之间的问距不宜小于细。组与组或组与相邻建筑物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本规范第 5.2.2条的规定。 ( 图示 】

5.2. 5 民用建筑与燃气调压站、液化石油气气化站或混气站、城市液化石油气供应站瓶库等的防火间距，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
计规范)) GB 50028的规定。
5. 2. 6 建筑高度大于100m的民用建筑与相邻建筑的防火间距，当符合本规范第3.4.5条、第3. 5 . 3条、第4. 2 . 1 条和第5. 2.2条允许减小的条

件时，仍不应减小。

防火间可;2522 组P在?4m

|可;:;; :;: ;; | |白: ;:;:;:::: 1 = . 

一- LJ J::::::: |二

|平 ::::::::: | γ

L 防火间距 L 应符合第5.2.24怪的规定组内宜;;. 4m 
俨才

白布
录离

.
设
施
的
设
置

建
筑
构
造
一一灭

火
救
援
一消
防
设
施

比级级经结E IZ级级纫
桶
邻
建
筑
物

B组:

比级级纫

|平::::::::::|院级级组相 陆移级纫
电
气

平面示意图

5. 2. 4 图示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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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 SAl 、 SA2... …为A组单栋建筑占地面积， S81. S82...... 为B组单栋建
筑占地面积，当艺 SA" 2500m'且艺S8" 2500m'时，防火问距如回所示 .

附

录



录自 费i自凭月 5. 3 防火分区和层数 自告i党
5.3.1 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外，不同耐火等级建筑的允许建筑高度或层数、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应符合表5. 3. 1的规定。

录阴

总术符
表5. 3. 1 不同耐火等级建筑的允许建筑高度或层数、 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

总术符

则 i吾号 则语号

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 备 注名称 耐火等级 允许建筑高度或层数厂和 建筑面积〈附) 房厂和屋房革
高层民用建筑 一、二级 按本规范第5. 1. 1 条确定 1500 ( 图示1 ) 对于体育馆、 剧场的观众厅，防火分

辜嚣￡甲揭adg， 阳革嚣嚣 一、 二级 按本规范第5. 1. 1 条确定 2500 [图示1 】 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可适当增加 申撞abtgzE 嚣'0 

去g
单、 多层民用建筑 三级 5层 1200 ( 图示1 】

用建筑民 筑用建民四级 2层 600 ( 图示1 )

建筑构造 地下或半地下建筑 (室 〉 一级 500 (图示1 ) 设备用房的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
建筑构一 筑面积不应大于1000旷
造

一 注: 1 表中规定的防火分区簸大允许建筑面积，当建筑内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时， 可按本袤的规定增加1 . 0倍 E 阁示2] j 局部设童时，防火分区的增加面积可按该局部面积的1 . 0倍计

革交设施 lJ (图示3】 。 辈交设施
2 裙房与高层建筑主体之间设置防火捕时，裙房的防火分区可拨单、 多层建筑的要求确定. ( 图示4 】

施器i量 里且运 革读量盟

f民iJ单现典寝、 萃气室调节主日 4RiR撞共噩L、 军气节空诩口
一
电 电

气 e飞' 

一

届主建筑 弱?毛建筑

一

城市重董 城市墨董

附 5.3 防火分区和层数 图集号 18J81 1-1 附

录
审核蔡昭陶恪呐?当!校对i 高杰鸟儿 |设计| 李笼 υ挠、 页 5-14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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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级耐火等级高层民用建筑
S < 3000m' 

I Y一、 二级耐火等级单层或多层民用建

1/ 筑S < 5000m' 
/1 寸三级耐火等级建筑S < 2400旷

/ 1 四级黯火等级建筑S < 1200m' 
• 地下、半地下建筑(室) S<1000m' 

地下室设备用房S <2000m' 

+ 

一、二级耐火等级高层民用建筑
S < 150000' 

I Y一、 二级耐火等级单层或多层民用建筑
1 /1 S<2500m' 
Á + 三级耐火等级建筑S < 1200 囚' 夺

/ 1 四级耐火等级建筑S < 600m' 
• 地下、半地下建筑(室) S < 500m' 

地下室设备用房S < 1000m' 00000 

。

。 0'

o 0 

。。。

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S

平面示意图

当建筑内设量自动灭火系统时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S

平面示意图

5. 3. 1 图示1 5. 3. 1 图示2

防火淄

一、 二级耐火等级高层民用建筑
$< (1500+S.0 m' 
二p、二级耐火等级单层或多层民用

S < (25 OO+sAl 00' 
三级哥哥火等级建筑S < (l 200+SAl 旷
四级耐火等级建筑S < (600+SA) 旷
地下、半地下建筑{室) S < (500+Sρ m' 
地下室设备用房S < (1 OOO+SA) 00' 

/ 

高层建筑主体

电

气 | 局部设置自动灭火系统〈面积为2SA) 时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S

主建
局筑

附

录

平面示意图
当裙房与高层建筑主体之间设置防

火培时，裙房的防火分区可按单、
多层建筑的要求确定

平商示意图

[注释]设S8为一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 S8.表示建筑内不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时的防
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 l ，当设自动灭火系统的面积为 2SA时，则此防火分区面积可增加

SA ( 00勺，即S=SA+旬，新增加的SA也应设置自动灭火系统.

5. 3.1 图示4

5. 3 . 1 图示3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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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在

5.3.1A 独立建造的一、二级耐火等级老年人照料设施的建筑高度不宜大于32m. 不应大于5伽1; 独立建造的三级耐火等级老年人照料设施，不应超过

2屋2- ( 图示 1 J ( 图示2】 E 图示3】

首层

,-----
独立建造(贴l施建造}的一、二

级自才火等级老年人照料设施的
建筑高度不宽大于32m . 不应
大于54m

--'r 

鸣雷司r
、n如

、，

4道

铲e曰，、，、a 均
吧艺

、，

树
盖到
键
草草
古国

地下

~. 11 叫室 1 1

独立建造的一、二级耐火等级

老年人照料设施的建筑高度不
宜大于32m，不应大于54m

a
T
m
w词
-
E
N
m
V
M
啊
刽
幢
摞
锁

和
仓
库

厂
房

句飞oU(~

33i 

交设
革施

寄望
革量

独立建造的三级耐火

等级老年人照料设施
独立建造(贴l陆建造)的一、
二级耐火等级老华人照料设施

独立建造的一、二级耐
火等级老年人照料设施

剖面示意图剖面示意图二剖面示意图一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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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A 图示35.3 . 1A 图示25 . 3.1A 图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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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5.3. 2 建筑内设置自动扶梯、 敲开楼梯等上、 下层相连通的开口时， 其防火分区的建筑面积应按上、下层相连通的建筑面积叠加计算: 当叠加计

算后的建筑面积大于本规范第5. 3 . 1 条的规定时， 应划分防火分区。 (图示1 ) ( 图示2 )

建筑内设置中庭时， 其防火分区的建筑面积应按上、 下层相连通的建筑面积叠加计算:当叠加计算后的建筑面积大于本规范第5. 3 . 1 条的规
定时， 应符合下列规定: ( 图示 3)

1 与周围连通空间应进行防火分隔: 采用防火隔墙时， 其耐火极限不应低于1 . 00h ; 采用防火玻璃墙时，其耐火隔热性和耐火完整性不应低

于1 . 00h， 采用耐火完整性不低于1 . 00h的非隔热性防火玻璃墙时，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进行保护 ; 采用防火卷帘时，其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3. ∞h ， 井应符合本规范第6. 5 . 3条的规定: 与中庭相连通的门、 窗，应采用火灾时能自行关闭的甲级防火门、 窗:
2 高层建筑内的中庭团廊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和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3 中庭应设置排烟设施:

4 中庭内不应布置可燃物。

目结
录哥

电

气

主建
局筑

附

录

n层

自动扶梯剖面示意图

[注释] 以自动扶梯为例，其防火分区面积( S ) 应按上、下层相连~面积叠加计
算，即S-SI+S2+... ... +仇，当叠加计算后的建筑面积大于本规范第5.3. 14怪的

规定时，应划分防火分区.

敞开楼貌平面示意图

二层(建筑面积S2 )

首层(建筑面积SI ) 

5. 3. 2 图示1 做开楼锦剖面示意图

自费
录高

敲开楼梯间平面示意图

[注释]对于本规范允许采

用敞开楼梯间的建筑， 如
5层或 5层以下的教学建筑、

普通办公建筑等，该敞开
楼梯间可以不按上、下层

相连通的开口考虑.

18J81 1-1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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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分区1

自动扶梯布置在中庭内

平面示意图

附

录

防火分区1

防火分区2

自动扶梯布置在中庭内

平面示意图

5.3.2 图示2

[注将l

D一某一防火分隔区域与相邻防火分隔区域两两之间需要

进行分隐的部位的总宽度 . D~DI+D2; 
d一防火卷帘的宽度 ， d~dl+d2. 
当 D <; 30m时， d <; 10m; 
当D> 30m时， d <; D/3. 且d <; 20m. 

自费
录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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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庭应设置排烟设施

中bt内不应布置可燃物

其耐火隔热性和耐火完整性应
;;. 1. OOh，采用耐火完整性不低于
1. OOh的非隔热性防火被璃堵时，

电 l 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进行保护

气

主建
局筑

附

录

中庭各层连通建筑面积之和大于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时，每层应采用的相应措施

平ífi示意图

5. 3. 2 图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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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3 防火分区之间应采用防火墙分隔，确有困难时， 可采用防火卷市等防火分隔设施分隔。采用防火卷帘分隔时，应符合本规程第 6. 5.3条的
规定。 [图示 】

5. 3.4 一、 二级耐火等级建筑内的商店营业厅、展览厅，当设置自动灭火系统和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并采用不燃或难燃装修材料时，真每个防火
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置在高层建筑内时，不应大于4000m丁 E 图示1 】
2 设置在单层建筑或仅设置在多层建筑的首层内时，不应大于10000m' j

3 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时，不应大于2000刑。 [ 图示3】
E 图示2】

当设置自动灭火系统和火灾自

动报警系统并采用不燃烧或难
燃烧装修材料时，防火分区建筑
面积< 4000m' 

商店营业厅 、 展览厅

防火分区之间应采用防火培分隔

自奇
录在

建
筑
构
造-h俨
一如

口。

防火分区乙

口口口

防火分区甲

口

电
气

采用防火精确有困难时，可采用防火卷帘等防火分
隔设施分隔，并符合第6. 5. 3条的规定

主建
局筑 一、 二级耐火等级高层建筑剖面示意图平面示意图

18J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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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设置自动灭火系统和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并采用不燃或难燃装修
材料时.;l!t:每个防火分区建筑面积应<1 0000旷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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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
构
造

交设
革施

;里的
阳设
设理

施且 I ~二.!. \每个防火分区建筑萄积应< 10000m' 

设置在一、 二级耐火等级且在层建筑内的商店营业厅、展览厅

电

气

主建
局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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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0 0 0 。

。 o 0 。

。。
。

口
。
。

。
。

。。 。 0 0 0 。

口。。。口口

商店营业厅、展览厅

口

。。

防火培或其他
防火分隔设施

设置在一、二级耐火等级单层建筑或仅设慧在一、二级耐火等级多层建筑的首层

平商示意图

剖面示意图

2-2 ~ < 10000m' 

仅设置在一、二级耐火等级多层建筑首层内的商店营业厅、展览厅

剖面示意图

5.3.4 图示2

自告
录在

。 o 0 。

。 o 0 0 0 。

口/1J日 口
。 o 0 。

。 o 0 。 商店营业厅、展览厅
。。

。 o 0 。

设罩在-、二级耐火等级建筑地下或学地下

1-1 

设置在一、 二级耐火等级建筑地下或学地下的商店营业厅、展览厅

剖面示意图

5. 3. 4 图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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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总建筑面积大于20000旷的地下或半地下商店，应采用无门、窗、洞口的防火墙、 耐火极限不低于2. 00h的楼板分隔为多个建筑面积

不大于20000旷的区域 E图示 1 ) 0 相邻区域确需局部连通时，应采用下沉式广场等室外开敞空间、防火隔间、避难走道、防烟楼梯间等方式

进行连通 E 图示2 ) ， 井应符合下事IJ规定:

1 下沉式广场等室外开敞空间应能防止相邻区域的火灾蔓延和便于安全疏散， 井应符合本规范第6. 4 . 12条的规定; ( 图示3】

2 防火隔间的墙应为耐火极眼不低于3. 00h的防火隔墙，井应符合本规范第6. 4. 1 3条的规定: ( 图示什

3 避难走道应符合本规范第6. 4. 1 4条的规定:

4 防烟楼梯间的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 。 ( 图示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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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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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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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
|
I

楼4反耐火极限;> 2. OOh 

应采用无门 、 窗 、 洞口的防火墙分隔

为多个建筑面积 <: 20000旷的区域

总建筑面积>20000m'的地下或学地下商店

平面示意图 平面示意图

5. 3.5 图示35. 3. 5 图示1

总建筑面积>20000旷的地下或学地下商店 5. 3.5 图示2

剖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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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餐饮、商店等商业设施通过有顶棚的步行街连接，且步行街两侧的建筑需利用步行街进行安全疏散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步行街两侧建筑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图示1)
2 步行街两侧建筑相对面的最近距离均不应小于本规范对相应高度建筑的防火间距要求且不应小于切。步行街的端部在各层均不宣封闭，

确需封闭时，应在外墙上设置可开启的门窗，且可开启门窗的面积不应小于该部位外墙面积的一半。步行街的长度不直大于 300m. (图示 1)

3 步行街两侧建筑的商铺之间应设置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的防火隔墙，每间商铺的建筑面积不宣大于 300旷。 (图示2 】

4 步行街两侧建筑的商铺， 其面向步行街一侧的圈护构件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1. OOh，并宜采用实体墙，其门、窗应采用乙级防火门、窗;

当采用防火玻璃墙〈包括门、窗〉时，其耐火隔热性和耐火完整性不应低于1. OOh; 当采用耐火完整性不低于1. OOh的非隔热性防火玻璃墙〈包
括门、窗)时，应设置闭式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进行保护。相邻商铺之间面向步行街一侧应设置宽度不小于1. Om、耐火极限不低于1. OOh的实体
墙。 (图示2】【图示 3]

当步行街两侧的建筑为多个楼层时，每层面向步行街一侧的商铺均应设置防止火灾竖向蔓延的措施，并应符合本规范第 6. 2 . 5条的规定:设
置回廊或挑檐时，其出挑宽度不应小于1. 2m ( 图示4 ) ;步行街两侧的商铺在上都各层需设置回廊和连接天桥时，应保证步行街上部各层楼板的

开口面积不应小于步行街地面面积的37%，且开口宜均匀布置 E 图示S ) 。

自费
录在

步行衔的端部在各层均不宜封闭，

确需封闭时， 应在外墙上设置可
开启的门窗，且可开启门窗的面

积应》该部位外墙西积的-半
[,2 

相邻商铺之间面向步行

街一倒应设置宽度不小

于1. Om 、 耐火极F且不低
于L OOh的实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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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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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相应防火问 l .. l 
距要求且应;;. 9m ' 

l .. l 符合相应防火{司
距要求且应 ;;'9m

[注释1 [，1+L2+L3宜.;; 300m , 

平面示意图

相邻店铺之间应设置耐火
极限注 2. 00h的防火隔墙

面向步行街一侧的图护构件的
耐火极限应;;. 1. OOh，并宜采

用实体楠 ， 其门 ‘ 窗应采用乙
级防火门 、 窗

当采用防火玻翁精(包括门 、

窗)时，其耐火隔热性和耐
火完整性应 ;;. 1. OOh 

采用耐火完整性 异1. OOh的非

隔热性防火玻璃培(包括门、

窗)时.应设翠闭式自动费
水灭火系统进行保护

5. 3.6 图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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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步行街为多个楼层时，每层面向步行

街一侧应设置防止火灾笠向蔓延的措

施，并应符合第6.2.5条的规定

有顶棚的步行街

当设囊团廊或挑檐时，
其出挑宽度应:> 1. 2m 

] 
应保证步行街上部各层
楼板的开口商积不应小

子步行街地茵茵积37% ，
旦开口宜均匀布置

步行街两侧商铺在上部各层需设回廊或连续天桥时平面示意图

[j主释1 Sl 、......例为某一层步行街上开洞的商积I: S应 :>(a><b)x37%

5.3 . 6 图示5

餐饮、商店

等商业建筑

餐饮、商店

等商业建筑

L 

步行街两侧为多个楼层的剖面示意图

[注释l L应符合相应防火间距要求且L应 :>9m .

5. 3. 6 图示4

餐饮、商店
等商业建筑

主力店

S> 300m' 

施设做疏的立独翠设应

'
-ttI

A 

[注释]根据公消 (2016 ) 113号，对于利用建筑内部有顶棚的步行街进行
安全疏散的超大城市综合体，步行街两侧的主力店应采用防火地与步行

街之间进行分隔，遥远步行街开口部位宽度不应大于饨， 主力店应设置

独立的疏散设施，不允许借用连通步行衔的开口.步行街首层与地下层
之间不应设置中庭、自动扶4弟等上下遥远的开口 .

5.3.6 图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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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步行街两侧建筑内的疏散楼梯应靠外墙设置并宣直通室外，确有困难时，可在首层直接通至步行街: 首层商铺的疏散门可直接通至步行

街，步行街内任一点到达最近室外安全地点的步行距离不应大于60m [ 图示叫 。步行街两侧建筑二层及以上各层商铺的疏散门至该层最近疏散

楼梯口或其他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不应大于37.5m [ 图示7】 。

6 步行街的顶棚材料应采用不燃或难燃材料，其承重结构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1. OOh [ 图示8 ] 。步行街内不应布置可燃物。

7 步行街的顶棚下檐距地面的高度不应小于6.0m，顶棚应设置自然排烟设施井宜采用常开式的排烟口，且自然排烟口的有效面积不应小于
步行街地面面积的25%。常闭式自然排烟设施应能在火灾时手动和自动开启。 [ 图示8 】

8 步行街两侧建筑的商铺外应每隔30m设置DN65的消火栓， 并应配备消防软管卷盘或消防水龙， 商铺内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和火灾自
动报警系统:每层回廊均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步行街内直设置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系统。

9 步行街两侧建筑的商铺内外均应设置疏散照明、灯光疏散指示标志和消防应急广播系统。

层
一

首
否
在

一行

'; 时
一至

难
一边

囚
一按

有
一直

确
一可

顶棚材料应采用不燃或难
燃材料，其承重结构的耐

火极限应;> 1. OOh 

顶棚应设置自然排烟设施并立采用常开式的排烟

口，且自然排烟口的有效面积应大于等于步行街
地面面积的25%. 常闭式自然排烟设施应能在火灾

时手动和自动开启

室外 室外

釜外

[注释1任一点到达最近室外安全地点的步行距离应 <60田 (a+b<60田;或

c < 60m) 首层平面示意图
餐饮、商店

等商业设施

餐饮、商店

等商业设施5.3.6 图示6
积

甲
部
一

筑
一

主品
町γ

铺
-M

商
一列

问
-4

每
一立

餐饮、商店

等商业设施

餐饮、商店

等商业设施电

气

L 

主建
局筑

音IJW示意图

{注释lL应符合相应防火间距要求且L应 ;;. 9m. 

5.3.6 图示8[注释] 步行街两创建筑二层及以上各层商铺的疏散门至该层最近疏散楼
梯口或其他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应< 37. 5m(a+b< 37. 5m) 

二层或以上平面示意图

5.3.6 图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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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平面布置
5. 4. 1 民用建筑的平面布置应结合建筑的耐火等级、火灾危险性、使用功能和安全疏散等因素合理布置。
5.4. 2 除为满足民用建筑使用功能所设置的附属库房外，民用建筑内不应设置生产车间和其他库房。

经营、存放和使用甲、乙类火灾危险性物品的商店、作坊和储藏间，严禁附设在民用建筑内。 ( 图示】
5.4. 3 商店建筑、展览建筑果用三级耐火等级建筑时，不应超过2层;采用四级耐火等级建筑时，应为单层 【图示1 ] 。 营业厅、展览厅设置在三

级耐火等级的建筑内时，应布置在首层或二层 【 图示2 】 ;设置在四级耐火等级的建筑内时，应布置在首层 E 图示3 】 。
营业厅、展览厅不应设置在地下三层及以下楼层。地下或半地下营业厅、展览厅不应经营、储存和展示甲、 乙类火灾危险性物品。 E 图示4】

二层

首层

经营、存放和使用甲 、 乙类
火灾危险性物品的商店、作

坊和储藏间，产禁附设在民

用建筑内

自需
录离

建
筑
构
造-h俨
一如

四级耐火等级建筑titlïm示意图

5. 4. 3 图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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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2 图示

首层
三层商店建筑、展览建筑独立建造层数要求

地下-层

地下二层

首层

二层

应为单层

应 < 2层

层数
电

气

三级耐火等级建筑剖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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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4 托儿所、幼儿园的儿童用房和儿童游乐厅等儿童活动场所宣设置在独立的建筑内 ， 且不应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 E 图示1 】; 当

采用一、 二级耐火等级的建筑时，不应超过3层;采用三级耐火等级的建筑时， 不应超过2层;采用四级耐火等级的建筑时， 应为单层
E 图示2 】 ;确需设置在真他民用建筑内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置在一、二级耐火等级的建筑内时，应布置在首层、二层或三层 j ( 图示3】
2 设置在三级耐火等级的建筑内时，应布置在首层或二层 j ( 图示4 】
3 设置在四级耐火等级的建筑内时，应布置在首层; (图示5 】

4 设置在高层建筑内时，应设置独立的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 (图示什

5 设置在单、多层建筑内时，宜设置独立的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

三层
(1)托儿所、幼儿园的儿童用房和

/ 
V儿童游乐厅等儿童活动场所宜设

二层 置在独立的建筑内

E 

护/

首层 / 

一 地下或司到E 
) 

(2) 且不应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

托儿所、幼儿园的儿童用房和儿童

游乐厅等儿童活动场所应布置在首
层、 二层或三层

独立建造剖面示意图

5.4.4 图示1

托儿所、幼儿园的儿童用房和儿童游乐厅等儿童

活动场所独立建造层数要求

耐火等级 层数

一. 二级 应 <3层

三级 应 <2层

四级 应为单层

确需设置在其他民用一、二级耐火等级建筑内时

剖面示意图

5. 4. 4 图示3

5. 4. 4 图示2 18J8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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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层

确需设置在其他良用三级耐火等级建筑内时

剖面示意图

5. 4. 4 图示4

确需设置在其他民用囚级耐火等级建筑内时

剖面示意图

5. 4. 4 图示5

高层建筑

电

气

局主建筑

设最专用的疏散楼梯和安全出口

托儿所、 幼儿园设童在高层建筑内平面示意图

5. 4. 4 图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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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布
录在 老年人照料设施宜独立世窗。当老年人照料设施与其他建筑上、下组合时，老年人照料设施宣设贾在建筑的下部， 并应符合下列

E 图示2 】老年人照料设施部分的建筑层数、建筑高度或所在楼层位贵的高度应符合本规范第5. 3. 1 A条的规定: ( 图示l 】

老年人照料设施部分应与其他场所进行防火分隔，防火分隔应符合本规范第6. 2. 2条的规定: 【 图示3】

5. 4. 4A 

盟主L

2 

和
仓
库

厂
房

老年人照料设施部

分立设置在建筑的

下部，建筑层数不

应超过2层

层三

首层

老年人照料设施设置在三级耐火
等级建筑内时

剖面示意图

5. 4. 4A 图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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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军人照料设施设置在一、 二

级耐火等级建筑内时

~Jim示意图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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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照料设施专用疏散楼梯

合
一施

组
-设

下
一料

、
-昭
川

上
一人

筑
一年

建
一老

他
一的

其
一边

缸
叮-d建其他建筑

耐火极限:> 2. OOh的防火隔培

老华人照料设施与其他建筑上、 下组合时

平面示意图

1- 1 

5. 4. 4A 图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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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4B 当老华人照料设施中的老王军人公共活动用房、康复与医疗用房设置在地下、半地下时.应设置在地下一层.每闰用房的建筑面积
不应大于200町且使用人数不应大于30人。

老王军人照料设施中的老王军人公共活动用房、康复与医疗用房设置在地上四层及以上时. 每间用房的建筑面积不应大于 200旷且使用人

数不应大于30人。 (图示 】

设置在地下、半地下时，每间用房的
建筑而积.. 200旷，使用人数.. 30人

老华人照料设施
地下-层平面示意图

设置在地土四层及以上时，每{司用房的
建筑面积;;; 200町，使用人数.. 30人

老王军人公共活动用

房、 康复与医疗用房

老年人照料设施
地上四层及以上橙层平面示意图

日=
11 A 11 引 设置在地上四层及以上楼层

五层及以 y 时，每[司用房的建筑面积不

/ 
应大于200旷旦使用人数不

四层
应大于30人

三层

二层
设置在地下、半地下时，

E 应设置在地下一层，每

首层 l司用房的建筑面积不应

- 大于200m'旦使用人数不

/ 应大于30人

地下一层-Do.‘ 四"
不应设置在地下二层及以下

| 地下一层机F 楼层

老年人照料设施中的老年人公共活动用房、

康复与医疗用房设置在建筑内时
剖面示意图

5 . 4. 48 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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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费
录高

附
录

5.4.5 医院和疗养院的住院部分不应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
医院和疗养院的住院部分采用三级耐火等级建筑时，不应超过2层;采用四级耐火等级建筑时，应为单层 E图示l 】 ;设置在三级耐火等级

的建筑内时，应布置在首层或二层 E 图示2】 ;设置在四级耐火等级的建筑内时，应布置在首层 E 图示3】 。
医院和疗养院的病房楼内相邻护理单元之间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 00h的防火隔墙分隔，隔墙上的门应采用乙级防火门，设置在走道上

的防火门应采用常开防火门。 【 图示4】

住院部分应布置在首层

自哥
录哥

建
筑
构
造-h俨
一如

医院和疗养院的佳院部分设置在
四级耐火等级建筑内时

~Jæ示意图

18J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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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5 图示4

(3) 走递上的防火门应采用常开防火门医院和疗养院的住院部分设置在

三级耐火等级建筑内时

剖面示意图

医院和疗养院的佳院部分独立建造层数要求

应为单层

应 <2层

层数

5. 4. 5 图示2

5.4. 5 图示1

主建
局筑

电
气

附

录



白布
录在 5. 4.6 教学建筑、食堂、 菜市场采用三级耐火等级建筑时，不应超过2层;采用四级耐火等级建筑肘，应为单层 E图示1);设置在三级耐火

等级的建筑内时，应布置在首层或二层 E 图示2】 ;设置在四级耐火等级的建筑内时，应布置在首层 E 图示3】 。
5. 4.7 剧场、电影院、礼堂宜设置在独立的建筑内:采用三级耐火等级建筑时，不应超过2层 E 图示1]; 确需设置在其他民用建筑内时，至少
应设置1个独立的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 00h的防火隔墙和甲级防火门与其他区域分隔。 [ 图示2 】

2 设置在一、二级耐火等级的建筑内时，观众厅宜布置在首层、二层或三层:确需布置在四层及以上楼层时， 一个厅、室的疏散门不应少

于2个，且每个观众厅的建筑面积不宜大于400旷。 [图示3】

3 设置在三级耐火等级的建筑内时， 不应布置在三层及以上楼层。 [图示4】

4 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时， 直设置在地下一层， 不应设置在地下三层及以下楼层。 [图示5 】
5 设置在高层建筑内时，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及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等自动灭火系统。

教学建筑、食堂、菜市场独立建造层数要求

层数

应 <2层

应为单层

5. 4. 6 图示1

教学建筑、食堂、菜市场设置在
四级耐火等级建筑内时

剖面示意图

5. 4. 6 图示3三层
电

气 剧场、电影院、礼堂独立建造层数要求

| 耐火等级 | 层数
| 三级 | 应 < 2层

二层 场市
一

菜
一
层

、
一
二

堂
一
或

食
一
层

、
一
首

筑
一
在

建
一
置

学
一
布

教
一
应主建

局筑 首层

教学建筑、食堂、菜市场设置在
三级耐火等级建筑内时

剖面示意图

5. 4. 6 图示2

5. 4. 7 图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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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白 布哥

总术符

E首火极限 ;;. 2. OOh的防火隔墙审级防火门与其他区域分隔 和

则语号

4 
L」

自费

厂和

LJ 

房丢

确需布置在四层及以上

录 i兔
P1l 

楼层时 ， 一个厅 、 室的

iii 

疏散门应 ;;'2个，且每

H四犀局以 I:lI ' 11 fCA7 11 
个观众厅的建筑面积宜
.. 400m' 

二层川 》」l 观众厅主布置在首层

二层或三层

.
设
施
的
设
置

建
筑
构
造
一一灭

火
救
援
一消
防
设
施

电

气

主建
局筑

附

录

剧场、 电影院、礼堂设置在其他民用建筑内时

平面示意lïI

5. 4. 7 图示2

[注释]剧院、电影院和礼堂设置在其他建筑内时，疏散楼梯尽量独立设置，不能完全
独立设置时，也至少要保证一部疏徽楼梯，仅供该场所使用，不与其他用途的场所或

楼层共用.

剧场、电影院、礼堂设置在一、 二级耐火等级建筑内时

剖面示意图

不应布置在三层及

以上楼层

5 . 4. 7 图示3

立设置在地下-层，不应设
罩在地下三层及以下楼层

首层及以上

地下一层
二层

地下二层
首层

剧场、电影院、 礼堂设置在三级耐火等级建筑内时 剧场、 电影院、 礼堂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时
剖面示意图 剖面i示意图

5. 4. 7 图示4 5. 4. 7 图示5

18J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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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音
录高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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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 建筑内的会议厅、多功能厅等人员密集的场所，宣布置在首层、二层或三层。设置在三级耐火等级的建筑内时，不应布置在三
层及以上楼层 【 图示1 ) 。确需布置在一、二级耐火等级建筑的其他楼层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图示2 ) ( 图示 3】 :

1 一个厅、室的疏散门不应少于2个，且建筑面积不宜大于400 旷:

2 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时，宜设置在地下一层，不应设置在地下三层及以下楼层:
3 设置在高层建筑内时，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等自动灭火系统。

会议厅、 多功能厅等

(2) 建筑面积S宜 <400m'

(3)设置在海层建筑内时，应设置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自动喷水灭
火系统等自动灭火系统

寸r ""l.J "1r 
11 H 

四层以上

四层
\ 

建筑内的会议厅、多功能

三层 \ / 厅等人员密集的场所，宜
布置在首层. 二层或三层

二层 JE "" 确需布置在其他楼层时，
首层 ν/ 

应满足图示3的规定

---- 卜-

地下一层 / ........ 

l:fζ 

气云

队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时，
地下二层

宜设置在地下一层 ， 不应

l 地下 层及以下|可
设置在地下三层及以下楼

JI 层.

功
一汗
楼

乡
一所
上

昕一刷
版

会
一密
三

的
一员
在

内

一人
篮

筑
一等
布

建
一厅
应

自奇
录离

首层

二层

建
筑
构
造-h俨
一如

一、二级耐火等级建筑内的会议厅、 多功能

厅等人员密集的场所，布盖在除首层、二层
或三层外楼层时平部示意图

-、 二级耐火等级建筑

fflJïm示意图

三级耐火等级建筑

剖面示意图

电
气

主建
局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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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9 歌舞厅、录像厅、夜总会、卡拉OK厅(含具有卡拉OK功能的餐厅)、游艺厅(含电子游艺厅〉、桑拿浴室(不包括洗浴部分〉、网吧等歌
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不含剧场、电影院〉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不应布置在地下二层及以下楼层; 【 图示3】
2 宣布置在一、 二级耐火等级建筑内的首层、 二层或三层的靠外墙部位:

3 不宣布置在袋形走道的两侧或尽端: 【 图示1 】 E 图示2 】

4 确需布置在地下一层时， 地下一层的地面与室外出入口地坪的高差不应大于10m; ( 图示3 】
5 确需布置在地下或四层及以上楼层时， 一个厅、 室的建筑面积不应大于200m'; ( 图示2 】
6 厅、 室之间及与建筑的其他部位之间， 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的防火隔墙和1 . 00h的不燃性楼板分隔，设置在厅、 室墙上的门和该

场所与建筑内其他部位相通的门均应采用乙级防火门。 【 图示1】 E 图示2 】 E图示 3】

E 图示 1 ]

确需布置在地下或四层及以
上楼层时，一个厅、室的建
筑面积不应太子200旷

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不应
布置在地下二层及以下楼层

[注将l 歌舞厅 、 录像厅 、 夜总会.卡拉OK厅(含具有卡拉OK功能的餐厅}、游艺厅(合
屯子游艺厅)、桑拿浴室(不包括洗浴部分)、网吧等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不含剧

场、电影院)确需布置在袋形走道的两侧或尽端时应满足第5. 5.1 1条的规定.

句
。

-不

叫

一
图

41··

nv A-Y E
U 

时
一出
刊

E
O
H
V迫
层
一
外
/
、

一
一室
应

下
一与
差

地
一面
高

在
一地
的

置
一层
坪

布
一一
地

需
一下
口

确
一地
入

厅 、 室之间及与建筑的
其他部位之间，应采用

耐火极限;;. 1. OOh不燃
性楼板分隔

不宜布置在袋形走
道的两侧或尽端

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不舍剧场、电影院) .直布置在一、 二级耐火

等级建筑物|内的首层、二层或三层的靠外结部位

目结
录在

电
气

套建
局筑

建
筑
构
造-h俨
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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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一层和地上四层及四层以上平面示意图

5.4. 9 图示2
附

录



自告
录在单、多层建筑:耐火极限;;. 2. OOh的防火隔培(端上不应开设门、窗、洞口)

商层建筑:防火地(墙上不应开设门、窗、洞口)

住宅部分的

疏散楼梯

住宅建筑与其他使用功能
非住宅部分平面示意图

h '1. 50h不燃性楼板

{高层建筑: ;;. 2. OOh 
不燃性楼板}

建筑外椅上、下
层开口之间的防

火措施应符合本
规范第6.2.5条

的规定

耐火极限〉
2. OOhil.元1'1 .

窗、洞口的防

火隔精
(高层建筑:
无门、窗、洞

口的防火缔)

住宅建筑与其他使用功能的建筑合建

首层平商示意图

4卡住宅部分层面

5.4.10 除商业服务网点外，住宅建
筑与其他使用功能的建筑合建时，应

符合下列规定 : (图示 E
1 住宅部分与非住宅部分之间 ，

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 ∞h且无门、
窗、 洞口的防火隔墙和1. 50h的不燃

性楼板完全分隔:当为高层建筑时，

应采用无门、 窗、 洞口的防火墙和耐

火极眼不低于2. 00h的不燃性楼板完

全分隔。 建筑外墙上、 下层开口之间

的防火措施应符合本规范第6.2. 5条

的规定。
2 住宅部分与非住宅部分的安

全出口和疏散楼梯应分别独立设置:
为住宅部分服务的地上车库应设置独

立的疏散楼梯或安全出口，地下车库

的疏散楼梯应按本规范第6. 4 . 4条的

规定进行分隔。

3 住宅部分和非住宅部分的安

全疏散、防火分区和室内消防设施配
置， 可根据各自的建筑高度分别按照

本规范有关住宅建筑和公共建筑的规

定执行: 该建筑的其他防火设计应根

据建筑的总高度和建筑规模按本规范
有关公共建筑的规定执行。

建
筑
构
造-h俨

一如
一直
电
气

自费
录在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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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10 111示

佳宅建筑与其他使用功能的建筑合建

住宅部分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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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需
录离 5. 4.11 设置商业服务网点的住宅建筑，其居住部分与商业服务网点之间应采用耐火极眼不低于2.00h且无门、窗、洞口的防火隔墙和

1.50h的不燃性楼板完全分隅，住宅部分和商业服务网点部分的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应分别独立设置。 [ 图示1 ]
商业服务网点中每个分隔单元之间应采用耐火极眼不低于2.00h且无门、窗、洞口的防火隔墙相互分隔 【 图示吁 ，当每个分隔单元任

一层建筑面积大于200m'肘，该层应设置2个安全出口或疏散门。 每个分隔单元内的任一点至最近直通室外的出口的直线距离不应大于本规
范表5. 5. 17中有关多层其他建筑位于袋形走道两侧或尽端的疏散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最大直线距离。 [ 图示2 ] [ 图示3 ] [图示4 ]

注: 室内被锐的距离可按其水平役影长度的1. 50倍计算.

自费
录高

居住部分与商业服务网点之间、商业服务网点
中每个分隔单元之问应采用耐火极限> 2. OOh 
且无门、窗、洞口的防火隔培

居住部分 居住部分

.
设
施
的
设
置

建
筑
构
造
一一灭

火
救
握
一消
防
设
施

商业服务网点的安全出口或疏散

门的设置要求见图示2、图示3

首层及二层为商业服务网点的住宅建筑

5. 4. 11 图示1

首层平面示意图
二层平画示意图

、、
、\ /' 

居住部分与商业

服务网点之间采
用耐火极限》

1. 5饨的不燃性

楼板完全分隔

居住部分

商业服务网点

S运200m'、

\ / ~ 
心/市业服务网二二

200 <S:S:;300m' 
电

气

>5国

设置 > 2个安全出口

商业服务网点仅布置在首层的安全疏散平面示意图

主建
局筑 地下室

1- 1 [注释]

l 商业服务网点应设置在位宅建筑的首层或首层及二层.
2 商业服务网点每个分隔单元的建筑面积应.. 300m'. 

3 商业服务网点应为商店、邮政所、储蓄所、理发店等小型营业性用房.
4 L (L' 、 L" )为商业服务网点中每个分隔单元内的任一点至最近直通室外的出口的直
线距离.

5. 4. 1 1 图示2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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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1+1. 5xL2+L3 L'-Ll'+ l. 5 xL2'+L3' 
L- LI+1. 5 x L2+L3 

目结
录离

二层设置2个安全出口

;;'5皿

离且t服务网点 儿2
þ ,/ 1=司\。
v 、、，'/ 1=司、1-

》式j200m'<S二层~300cn'1 1 / 
旦S首层+S二层ζ300m

和
仓
库

厂
房

/' 、\

/ 

二层平面示意图 首层平面示意图

敞开楼锦间平面示意图二

二层平面示意图

敞开楼锦间平w示意图-

二层设置2个安全出口L=Ll+1. 5 x L2+L3 

\ 

L=L1 + 1. 5 x L2+L3 

二层设置1个安全出口

\ 
商业服务网点

S二层运200m'

.{, 

/ 

二层设置1个安全出口

敲开楼梯闷平面示意图三 战撞开楼锦闰平面示意图囚
[注释]

1 L (1'、 L" )为商业服务网点中每个分隔单元内的任一点至最近立通室外的出口(或封闭 商业服务网点布童在首层及二层的安全疏散
楼梯{司门)的直线距离，此距离不应大于第5. 5.17~民表5.5.17中有关多层其他建筑位于袋
形走送两侧或尽端的疏散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最大直线距离. 5. 4. 11图示3

2 商业服务网点每个分隔单元的建筑面积应< 300m'，任意一层建筑面积> 200m'时，该层应
设置2个安全出口或疏散门.

3 室内楼梯的距离可按;lt水平投影长度的1. 50倍计算-
4 商业服务网点内疏散楼梯的净宽度不小子1. 1m. 

5 商业服务网点疏散走道隔墙的耐火极限应>1. OOh. 
6 商业服务网点疏散走送两端均应设置t安全出口.

交设
革施

漠里
运量

\ 

.. 5m 

首层设置l个安全出口 疏散走道两端均
应设置安全出口

首层平w示意图 二层平商示意图

首层设置 >2个安全出口

首层平w示意图
电

气

主建
局筑

商业服务网点

s二层罢王100附

{l 

二层平面示意图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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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楼梯的净宽度 二层设置2个安全出口

、、

度
一

宽
一

净
一

的
叫一

梯
一

楼
-
M

散
-
L

疏
一
》/

二层设置1个疏散门

阳
呵
蛐树
制地
描

吨
体情
帽串
串

甲
、

乙
、
丙
提
擅
恤

二层平面示意图

;;. 1. 1m 

业服务网点

层罢王 100m'

s二层运200m'

且S首层+S二层~300m'和
仓
库

厂
房

首层平面示意图 二层平部示意图 首层平面示意图

封闭楼梯间平面示意图- 封闭楼锦间平峦示意图二

.
设
施
的
设
置

建
筑
构
造
一一灭

火
救
援
一消
防
设
施

二层设置2个疏散门

/_~ 

商业服务网点

且S首层+S二层运300m'

首层平面示意图 二层平部示意图

[注释] 室内双跑楼梯的距离[，-1. 5 x Ll+L2+1. 5 x L3 

敞开楼梯疏散距离

电
首层平面示意图 二层平面示意图

封闭楼梯间平面示意图三气

主建
局筑

[注释]

1 L (L'、 L" )为商业服务网点中每个分隔单元内的任一点至最近直通室外的出口(或封
闭楼梯问门)的直线距离，此距寓不应大于第5.5.17条表5. 5. 17中有关多层其他建筑

位于袋形走道两侧或尽端的疏散1'1至最近安全出口的最大直线距离.

2 商业服务网点每个分隔单元的建筑面积应.. 300m2，任意一层建筑面积> 200m'时，该层
应设置2个安全出口或疏散门.

3 室内楼梯的距离可按其水平投影长度的1. 50倍计算-
4 商业服务网点内疏散楼梯的净宽度不小于1. 1m. 
5 商业服务网点疏散走道隔缕的耐火极限应;;. 1. OOh. 
6 商业服务网点疏散走道两端均应设置安全出口 .

商业服务网点布盖在首层及二层的安全疏散

5. 4. 11 图示4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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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奇 I 5.4. 12 燃油或燃气锅炉、油漫变压器、充有可燃油的高压电容器和多油开关等， 宣设置在建筑外的专用房间内 E 图示1 】 ;确需贴邻民用建筑
录在 | 布置时， 应采用防火墙与所贴邻的建筑分隔，且不应贴邻人员密集场所，该专用房间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E 图示2 ) ;确需布置在民用建筑

电

气

豆豆1

附

录

内时， 不应布置在人员密集场所的上一层、 下一层或贴邻 E 图示坷 ， 井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燃油或燃气锅炉房、变压器窒应设置在首层或地下一层的靠外墙部位 【 固示仆 ，但常(负〉压燃油或燃气锅炉可设置在地下二层或屋

顶上。设置在屋顶上的常(负〉压燃气锅炉，距离通向屋面的安全出口不应小于创 【图示址 。
采用相对密度(与空气密度的比值〉不小于O. 75的可燃气体为燃料的锅炉，不得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 ( 图示6 】

2 锅炉房、变压器室的疏散门均应直通室外或安全出口。 【 图示7】
3 锅炉房、 变压器室等与其他部位之间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的防火隔墙和1.50h的不燃性楼板分隔。在隔墙和楼板上不应开设洞

口，确需在隔墙上设置门、窗时， 应采用甲级防火门、窗。 【 图示7】 E图示8 】

4 锅炉房内设置储油间时，其总储存量不应大于1 m3 ，且储油间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3. 00h的防火隔墙与锅炉间分隔;确需在防火隔墙上

设置门时， 应采用甲级防火门。 ( 图示9】

5 变压器室之间、变压器室与配电室之间，应设置耐火极眼不低于2. 00h的防火隔墙。 ( 图示1 0 】
6 油漫变压器、多油开关室、高压电容器室，应设置防止油晶流散的设施。油漫变压器下面应设置能储存变压器全部油量的事故储油设

施。 ( 图示10 】

7 应设置火灾报警装置。
8 应设置与锅炉、变压器、电容器和多油开关等的容量及建筑规模相适应的灭火设施，当建筑内其他部位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应设

置自动喷水页火系统。

9 锅炉的容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锅炉房设计规范>> GB 50041 的规定。油漫变压器的总容量不应大于1 260kV • A，单台容量不应大于
630kV . A。

10 燃气锅炉房应设置爆炸泄压设施。 燃油或燃气锅炉房应设置独立的通风系统， 井应符合本规范第9章的规定。

燃油或燃气锅炉、油浸变压

器、 充有可燃油的高压电容 z 耐火等级为一 、 二级的燃油或燃气锅炉、油

器和多油开关等，立设置在 浸电力变压器、充有可燃油的高压电容器

建筑外的专用房问内 和多油开关等确需与民用建筑贴邻布童时:

建筑 民用建筑
( 1 ) 贴邻处不应是人员密集场所

L_____j 以徨影í;I I (3)该专用房间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平面示意图 平面示意图
\ (2)应采用防火编与所贴邻的建筑分隔

5. 4.1 2 图示1 \应伺斑满的足规相关定要防求火 5. 4. 12 图示2

5 . 4 平面布置 ]中| 18J8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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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费
录离

总术符

则 i吾号

和
仓
库

厂
房

阳
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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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地
描

吨
体幢
幢
由
串

串
、

乙
、
芮提
擅
恤

.
设
施
的
设
置

建
筑
构
造
一一灭

火
救
援
一消
防
设
施

电

气

主建
局筑

附

录

不应布置在人员密集场所

的上一层、 下一层或'占邻

不应布置在人员密集扬所

约土一层 、 下一层或贴邻

应设置在首层或地

下一层靠外培部位专
卜D 首层

卜」

豆豆 地下一层

燃油或燃气锅炉房、变庄器室确需设篷在民用建筑内时剖面示意图

5. 4. 12 图示4

一

地下一层

五口 地下二层

× 

人员密集场所

锅炉可设在地下二层

剖面示意图 屋顶平面示意图

民用建筑平面示意图

× 

常 (负 〉 压燃油!oc燃气锅炉确需设置在民用建筑内时

5. 4. 12 图示5

18J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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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密集场所

× 

民用建筑剖面示意图

燃油或燃气锅炉、油浸变压器、充辛辛可燃油的高
压电容器和多油开关等确需布室在民用建筑内时

5. 4. 12 图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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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费
录离

隔墙上确需设置门、 itf 时，
应设置甲级防火门、窗

和
仓
库

厂
房 不得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

或半地下
阳
呵
蛐树
削
阴阳蝠

吨
体
幢
幢
帘
串

串
、
乙

、

商
提擅
悻

剖面i示意图

采用相对密度(与空气密度的~t值)注O. 75的可

燃气体为燃料的错炉确需布慧在民用建筑内时 设于首层的锅炉房(靠外墙)

5. 4. 12 图示6 设于首层的变压器室

(靠外地 )

锅炉房、变压器窒确需布置在民用建筑内首层时平面示意图

应采用耐火极限;;. 2. OOh的防火铺地，隔精土不应开设洞口
交设
革施

i肖曲
防 ;2

革量

应采用耐火极限;;. 1. 50h的不燃性楼板 隔墙上确需设置门 、 if
时，应设直通安全出口

的甲级防火门

{楼板上不应开设洞口)

应采用耐火极限注 2.00h

口
的防火隔墙(隔墙上不
应开设洞 口 )

口口 口
电

气

主建
局筑

锅炉房、变压器室确需布置在民用建筑内时剖面示意图 锅炉房、变压器窒确需布置在民用建筑内地下层时平菌示意图

5. 4. 12 图示8 5.4. 12 图示7

18J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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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布
录弱

耐火极限;;. 3. OOh防火隔培

确需在防火隔墙上设置门
时，应设置甲级防火门

和
仓
库

厂
房

阳
呵
蛐树
削阴
阳
蝠

吨
体
幢
幢
由
串

甲
、

乙
、
商
提
擅
悻

口 口

交设
革施

器里
建量

锅炉房内设置储油间时平面示意图一

应设Ji.耐火极限;;. 2. OOh的防火隔培

配电窒

变压器:i

油没变压器、多油开关2豆、高压电容器室

[注养]应设有防止油品流敬的设施.

平面示意图墙
一

-
4
BE
d-

-
·· 

i
·i 

川
一罩
、
门

如
一设
火

叫
一上
防

们

一墙
级

1

-隅
甲

、
，
一火
量

限
-防
设

板
一在
应

火
一需

l

d周
一确
时

电

口 口
气

主建
局筑

锅炉房内设置储油间时平面示意图二

5.4. 12 图示9

附

录

5. 4. 12 图示10

油没变压器下方应设置能储存变

压.全部油量的事故储油设施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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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结
录离

5.4.13 布置在民用建筑内的柴油发电机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宣布置在首层或地下一、 二层。 (图示1 】

2 不应布置在人员密集场所的上一层、 下一层或贴邻。 [图示2 )
3 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 00h的防火隔墙和1 . 50h的不燃性楼板与

其他部位分隔，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 [ 图示1 )

4 机房内设置储油间时， 其总储存量不应大于1时，储油间应采用
耐火极限不低于3.00h的防火隔墙与发电机间分隔;确需在防火隔墙上

开门时，应设置甲级防火门。 【图示3】
5 应设置火灾报警装置。
6 应设置与柴油发电机容量和建筑规模相适应的灭火设施，当建

筑内其他部位设置自动喷水灾火系统时，机房内应设置自动愤水灭火系

统。

和
仓
库

厂
房

阳
呵
蛐树
削
阴阳蝠

吨
体
幢
幢
帘
串

串
、
乙
、
商
提
擅
悻

不应布置在人员密集场所

的上一层、下一层或贴邻建
筑
构
造

交设
革施 I U X 
漠里
建量

护一一一-

一…~ . ., , … ,-. -- Ih 
的防火隔培 1""- / 首口层
应采用耐火极限.. 1. 50h 
的不燃性楼板

地下一层

1/ V ~J 1.--.1 
宣布置在建筑物的首

层及地下一、二层 1"-

× 
民用建筑卸l面示意图

5. 4.13 图示2

电
布置在民用建筑内的柴油发电机房 剖面示意图

气 5.4. 13 图示1

耐火极限.. 3. OOh的防火隔端

应采用耐火极限.. 2. OOb 
的防火隔培

布盖在民用建筑内的柴油发电机房平商示意图 5. 4.1 3 留示3

5.4 . 14 供建筑内使用的两类液体燃料， 其储罐应布置在建筑外， 并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总容量不大于15m3 ，且直埋于建筑附近、面向油罐一面4. 0m

范围内的建筑外墙为防火墙时， 储罐与建筑的防火间距不限; [ 图示1 】

2 当总容量大于15m3 时，储罐的布置应符合本规范第4. 2节的规

自费
录高

定:
3 当设置中间罐时，中间罐的容量不应大于1m3 ， 并应设置在一、

二级耐火等级的单独房间内，房间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 。 [ 图示2 】

4m范围内的建筑外绩为防火墙

建筑

平面示意图 5.4. 14 图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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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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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示意图

5. 4. 14 图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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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费
5. 4. 15 设置在建筑内的锅炉、柴油发电机， 其燃料供给管道应符合下列规定: 自费i党

录在
1 在进入建筑物前和设备间内的管道上均应设置自动和手动切断闹; E 图示1】

录阴

总术符 2 储油间的油箱应密闭且应设置通向室外的通气管， 通气管应设置带阻火器的呼吸阀，油箱的下部应设置防止油晶流散的设施 ; E 图示2】 总术符

则 i吾号 3 燃气供给管道的敷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50028的规定。 则语号

5.4. 16 高层民用建筑内使用可燃气体燃料时， 应采用管道供气。使用可燃气体的房间或部位宜靠外墙设置，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
厂和 气设计规范)) GB 50028的规定。 房厂租屋房革 5. 4. 17 建筑采用瓶装液化石油气瓶组供气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设置独立的瓶组间;
辜嚣￡甲握adg， 阳革嚣嚣 2 瓶组间不应与住宅建筑、重要公共建筑和其他高层公共建筑贴邻，液化石油气气瓶的总容积不大于1 m3 的瓶组间与所服务的其他建筑贴邻 时挥串zfE串;

阳

z 
Z§ 
Z 

时，应采用自然气化方式供气; ( 图示i 】

用建筑
民 3 液化石油气气瓶的总容积大于1m3 、不大于4m3 的独立瓶组间，与所服务建筑的防火间距应符合本规范表5. 4. 17的规定; 【图示2】

筑用建
民

表5. 4. 17 液化石油气气瓶的独立瓶组间与所服务建筑的防火间距 (m)
建筑构造

建筑构液化石油气气瓶的独立瓶组间的总窑积V (m3 ) 

名称 造

一 V~三2 2<V~三4

革交设施 辈交设施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 25 30 

施器i量 里血运
重要公共建筑、 类高层民用建筑 15 20 

革读蚕盟裙房和其他民用建筑 8 10 
f曦i1单孔典、 萃主气调节吉

口

道路(路边)
主要 10 4iR曦盛共L、 军气世节空

口

啕次要 5 

电
注 z 气瓶总容积应按配置气瓶个数与单瓶几何容积的乘积计算。

电

气 4 在瓶组间的总出气管道上应设置紧急事故自动切断阀; ( 图示2 】
气

一 5 瓶组间应设置可燃气体浓度报警装置; 【 图示1 ) ( 图示2 】
局主建筑 弱?些建筑6 其他防火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50028的规定。

一

城市重董 城市重董

附 5 . 4 平面布置 图集号 18J81 1-1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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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费
录在

设置在建筑内的锅炉 设门槛、 地面坟
和柴油发电机 向集油坑

剖面示意图

设
在
应

一流

蚓
叩-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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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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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止
施

籍
一防
设

池
一茧
的

总术符

则语号

和
仓
库

厂
房

筑
一
的
遗
阅

建
一
内
设
所

入
一
问
应
切

进
一
备
均
动

送
一
设
'
手

管
一
和
上
和

科
一
前
造
动

燃
一
物
管
自

油箱应密闭且应泼墨
通向室外的通气管

通气管应设置带阻
火器的呼吸闵

平面示意图
剖面示意图

5.4.15 图示1 5.4. 15 图示2

交设
革施

i肖曲
防:左

路量

(1)液化石油气气瓶的总容积不大于 I1I户
的瓶组问，应采用自然气化方式供气
(2) 应设置可燃气体浓度报警装置

(3)设置紧急事故自动切断阀

住宅、 重要公共建筑

和其他离层公共建筑

气 (1 ) 总储量 > 1 m' 、 但 <4m3 的瓶装
液化石油气瓶的独立叙组问

(2)应设置可燃气体浓度报警装置

所服务的建筑

电

瓶组问不应与住宅建筑、 重要公共建筑
和其他高层公共建筑贴邻

与所服务建筑的防火闵距应符合

本规范表5. 4. 17条的有关规定

主建
局筑 平面示意图

5. 4. 17 图示1

平面示意图

5. 4. 17 图示2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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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安全疏散和避难

I 一般要求

5.5.1 民用建筑应根据其建筑高度、规模、使用功能和耐火等级等因素合理设置安全疏散和避难设施。安全出口和疏散门的位置、数量、宽度
及疏散楼梯间的形式，应满足人员安全疏散的要求。

5.5.2 建筑内的安全出口和疏散门应分散布置，且建筑内每个防火分区或一个防火分区的每个楼层、每个住宅单元每层相邻两个安全出口以及
每个房间相邻两个疏散门最近边缘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侃。 ( 图示1 】 E 图示2】 E 图示3 】 E 图示4】

目结
录洁

和
仓
库

厂
房

制
呵
蛐材
料地
描

『
体
情
帽
串
串

串
、

乙
、
商
提
擅
体

交设
革施

漠里
建量

首层平面示意图

安全出口 安全出口

疏散楼梯 疏散楼梯

每个防火分区或一个防火分区的每个楼层

标准层平面示意图

5.5.2 图示1

附

录

5.5.2 图示3 住宅单元标准层平面示意图

[1.主将Ja+b+c;;' 5m. 

敞开楼梯

自费
录渴

敞开楼梯

安全出口 安全出口

每个防火分区或一个防火分区的每个楼层

5.5. 2 图示2

5.5. 2 图示4 房间平面示意图
l注释] 公共建筑内房间的疏散门数量应经

计算确定，设重要求见第5. 5. 15等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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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的楼梯问宜~至屋顶

5.5.3 建筑的楼梯间直通至
屋面， 通向屋面的门或窗应
向外开启。 [ 图示 】
5.5.4 自动扶梯和电梯不应
计作安全疏散设施。 [ 图示 1 层面

通向层面的门或窗应向外开启

目结
录在

[注释] 其他有关建筑楼梯问通至层面的设置要求觅，第 5. 5. 11 、 5.5. 26条.

屋顶平面示意图

5.5.3 图示

建
筑
构
造-h俨

一蓝
眼d
h一

电梯不应计作

妄言蔬蔽在军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遂不应计作安全疏散设施

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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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费
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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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 除人员密集场所外，建筑面积不大于500m气使用人数不超过30人且埋深不大于10m的地下或半地下建筑(室) ，当需要设置2个安全
出口时，其中一个安全出口可利用直通室外的金属坚向梯。 [ 图示 1]

除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外，防火分区建筑面积不大于 200旷的地下或半地下设备间 E 图示2 】 、防火分区建筑面积不大于50m'且经常停

留人数不超过15人的其他地下或半地下建筑(室) ，可设置 1个安全出口或l部疏散楼梯 E 图示址 。

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外，建筑面积不大于 200旷的地下或半地下设备间、建筑面积不大于50旷且经常停留人数不超过15人的其他地下或半

地下房间，可设置1个疏散门。 [图示4 1

自奇
录离

和
仓
库

厂
房

可设l部疏散楼梯(安全出口)

地下或学地下
设备间

S运200m'

可设 1部疏散楼梯{安全出口}

地下或半地下设备间平面示意图地下或半地下建筑 (窒〉 平面示意图

建筑面积<: 200旷的地下或半地

下设备间，可设置1个疏散门

建筑面积<: 50旷且经常停留
人数<: 15人的地下或半地下

房间，可设置1个疏散门

地下或半地下建筑

5.5.5 图示2

设备间
s <: 200m' 

可设1部疏散楼梯{安全出口}

5.5.5 图示1

地下或半地下

建筑 (窒〉
S运50m'

建
筑
构
造-h俨
一如

电
气

主建
局筑

地下或半地下建筑 〈室 ) 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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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自费
录在

附
录

耐火极限;;. 2. OOh的防火隔缔

5.5.6 直通建筑内附设汽车库的电梯，应
在汽车库部分设置电梯候梯厅，并应采用
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的防火隔墙和乙级防

火门与汽车库分隔。 ( 图示 】

白布
录离

建
筑
构
造-h旦
旦
旦
电
气

5.5.6 图示平面示意图

5.5.7 高层建筑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上
方，应设置挑出宽度不小于1. Om的防护挑
檐。 (图示 E

5.5.7 图示面示意图

IV 

』 高层建筑 ;;. 1. Om 防护挑捻

口/
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

IIA 

18J811-1 

5- 51 

附

录



自费
录在

II 公共建筑

5.5. 8 公共建筑内每个防火分区或一个防火分区的每个楼层 ， 其安全出口的数量应经计算确定， 且不应少于2个 E 图示1 】 。 设置1个安全出口

或1部疏散楼梯的公共建筑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

1 除托儿所、幼儿园外， 建筑面积不大于200m'且人数不超过50人的单层公共建筑或多层公共建筑的首层; [图示2 )

2 除医疗建筑， 老华人姐姐盘腿，托儿所、幼儿园的儿童用房， 儿童游乐厅等儿童活动场所和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等外， 符合表5.5.8
规定的公共建筑。 [ 图示3】

目结
录离

厂租

房屋

附
录

和
仓
库

厂
房

人数

第二、三层的人数之和不超过50人

第二、 三层的人数之和不超过25人

第二层人数不超过15人

表5. 5.8 设置1部疏散楼梯的公共建筑

每层最大建筑面积 Cm')

200 

200 

最多层数

3层

3层

2层

耐火等级

-、 二级

三级

四级 200 

多层公共建筑: 疏散楼梯
是否为 1部灼设盟条件见
图示3

公共建筑内每个防火分区，其安全出

口的数量应经计算确定，且应 )2个

建
筑
构
造-h俨
一如

主主虫旦
(疏散楼梯)

首层平面示意图

安全出口

(疏散楼梯}

[注1罪}除托儿所、幼儿园外设置1部疏散楼梯

{或安全出口)的公共建筑应满足如下条件:
( 1 )单层公共建筑:建筑面积 <200m'旦人

数< 50人;
( 2 )多层公共建筑:首层建筑面积< 200m' 

且首层人数< 50人，伺时满足设置1部疏
散楼梯的要求.

除托儿所、幼儿园外的

单层公共建筑或多层公共建筑

首层平面示意图

首层设I个安全出口电
气

18J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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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8 图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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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部疏散楼梯四级耐火等级建筑
三级耐火等级建筑
一、 二级耐火等级建筑

每层建筑面积 <200旷
自需
录在

附
气
内V
4唰
山
吨

和
「

飞
之一

数


入
一

层
一

=
二

、

J
二
-刊

第
Z

坠圭企监旦

.
设
施
的
设
置

建
筑
构
造
一一灭

火
救
援
一消
防
设
施

1-1 
一、二级耐火等级建筑

一、 二级耐火等级建筑
三级耐火等级建筑
四级耐火等级建筑

设l个安全出口或疏散楼梯的二、三层
公共建筑应符合各剖面的条件

除医疗建筑，老年人照料设施，托儿所、幼儿园的儿童用房，
儿童游乐厅等儿窒活动场所和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外的公共建筑

首层平面示意图 1部疏散楼梯

州
叫N
V
耐
咽
山
叫

3- 3 
四级耐火等级建筑

第二层人数< 1 5人

坠主金盘旦

5.5. 8 图示3

l部疏散楼梯

础
吨m
v
剖
唰
础
吨

第二、三层人数之和

< 25人

全蛊旦

电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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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耐火等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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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9 一、二级耐火等级公共建筑内的安全出口全部直通室外确有困难的防火分区，可利用通向相邻防火分区的甲级防火门作为安全出口，
但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利用通向相邻防火分区的甲级防火门作为安全出口时，应采用防火墙与相邻防火分区进行分隔:
2 建筑面积大于1000旷的防火分区，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不应少于2个 【 图示吁 :建筑面积不大于1000旷的防火分区 ， 直通室外的安

全出口不应少于1个 E图示2 】 :

3 该防火分区通向相邻防火分区的疏散净宽度不应大于其按本规范第 5.5. 21条规定计算所需疏散总净宽度的3096 ， 建筑各层直通室外的
安全出口总净宽度不应小于按照本规范第5.5.21条规定计算所需疏散总净宽度。

自需
录哥

口口

口 / 口

分区
S> 1000m' 

口口

( 8 3+84 )应> (按

第 5.5. 2 1条规定

计算该防火分区
{防火分区二 }

所需疏散总净宽
度) + [b l+b2) 

-、 二级耐火等级公共建筑平面示意图

5.5.9 图示1

附

录

自告
录在

( a2+a3吨4 )应〉

[按第5. 5. 21条规

定计算该防火分区
(防火分区二)所

需疏散总净宽度l
+ [b) 

一、二级耐火等级公共建筑平面示意图

5. 5.9 图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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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费
录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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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

厂
房

5.5.10 高层公共建筑的疏散楼梯，当分散设置确有困难且从任一疏散门至最近疏散楼梯间入口的距离不大于10m时，可采用剪刀楼梯间，

但应符合下列规定: ( 图示 】

1 楼梯间应为防烟楼梯问:
2 梯段之间应设置耐火极限不低于1. OOh的防火隔墙:

3 楼梯间的前室应分别设置。

自费
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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幢
市
串

串
、
乙
、
商
提
擅
体

.
设
施
的
设
置

建
筑
构
造
一一灭

火
救
援
一消
防
设
施

电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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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任一疏散门至最近疏散楼
梯伺入口的距离
a+b ~ 10m; c ~ 10m 

高层公共建筑平面示意图

5.5.10 图示

[注释]

1 本图示为高层公共建筑的一个防火分区采用剪刀楼梯何作为2个安全
出口的情况.

2 防烟楼梯{司及其前室的设置要求见第6. 4 . 3条等条自 .

高层公共建筑的疏散楼梯当

分散设置确有困难时，可采
用剪刀楼梯问
(1)应为防烟楼梯问

{2)梯段之间应设置耐火极限

;;. 1. OOh的防火隔墙

(3) 楼梯!司的前室应分别设置

18J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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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结
录哥 5. 5. 11 设置不少于2部疏散楼梯的一、 二级耐火等级多层公共建筑，如顶层局部升高，当高出部分的层数不超过2层、人数之和不超过50人且

每层建筑面积不大于200m2时，高出部分可设置1部疏散楼梯，但至少应另外设置l个直通建筑主体上人平屋面的安全出口，且上人屋面应符合人
员安全疏散的要求。 [图示 】

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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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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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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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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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
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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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主建
局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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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通建筑主体上人屋顶的安全出口

上人屋顶

应符合人员安全疏散要求

顶层局部升高， (1 ) 当高出部分的层数 < 2层 ，

( 2 )人数之和< 50人， (3) 每层建筑面积

< 200m'时，高出部分可设置1告~疏散楼梯

一、 二级耐火等级多层公共建筑平面示意图

直通建筑主体上人层面的安全出 口

1-1 

5.5.11 图示
18J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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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12 一类高层公共建筑和建筑高度大于32m的二类高层公共建筑，其碗散楼梯应采用防烟楼梯间。
裙房和建筑高度不大于32m的二类高层公共建筑，其疏散楼梯应采用封闭楼梯间。 [ 图示1 】
注:当稽房与高层建筑主体之间设置防火墙时，裙房的疏散搬锦可按本规范有关单、多层建筑的要求确定o (图示2 J

自费
录在

叮
叮


l 
主
-

描
机一

建
一

层
一墙

高
一火

与

-防
房

一置
裙
一设

高层建筑

高层建筑的疏散楼梯

时血国火防皿
凰

岳
且

‘

、
，

『时
町

i

图

之
E

J捕
啊

脏
器

层高与房·
滤 1-1 5. 5. 12 图示2

的要求确定

高层公共建筑疏敬楼梯的设重要求 [注释]

高层公共建筑分类见第5 . 1 . 1条.

建筑高度计算规定见附录A.
封闭楼梯间、防烟楼梯问设置要求见第6.4. 2 、 6.4.3条.

当裙房与高层建筑主体之问设置防火绪时，裙房的疏散楼梯可按本规范有关单 、 多层建筑的要求确定.
当裙房与高层建筑主体之问采用不开设门、窗、洞口的防火培分商时，裙房的疏散宽度指标可按本规范

有关单、多层建筑的要求确定 .

类别或部位 建筑高度( 11 ) 疏散楼梯设置要求

一类 -
防烟楼梯问

二类
[l> 32m 

A <; 32m 
封闭楼梯问

裙房 -

5. 5. 12 图示1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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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3 下列多层公共建筑的疏散楼梯， 除与敞开式外廊直接相连的楼梯间外 E图示叶，均应采用封闭楼梯间 E图示2】 :
1 医疗建筑、推馆及类似使用功能的建筑;

2 设置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的建筑;
3 商店、图书馆、展览建筑、会议中心及类似使用功能的建筑;
4 6层及以上的其他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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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敞开式外廊直接相适的楼梯闵
可不采用封闭楼梯问

5. 5. 13 图示1

下列多层公共建筑s.采用封闭楼梯问:

(1 )医疗建筑 . 旅馆及类似使用功能的建筑i
(2 )设置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的建筑;

( 3 )商店 、 图书馆、展览建筑、会议中心及

类似使用功能的建筑;
(4) 6层及以上的其他建筑

5. 5. 13 图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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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13A 老年人照料设施的疏散楼梯或疏散楼梯间宣与敞开式外廊直接连通 E图示 1 ) .不能与敞开式外廊直接连通的室内疏散楼梯应采用封

闺搓搓 E图示址 。建筑高度大于24m的老年人照料设施，其室内疏散楼梯应采用防烟楼梯间。 ( 图示3)

建筑高度大于32m的老年人照料设施， 宜在32m以上部分增设能连通老年人居室和公共活动场所的连廊 E 图示叶 ，各层连廊应直接与疏散

楼梯、安全出口或室外避难场地连通。

疏散楼梯或疏散楼梯问宜与
敞开式外1部直接连.i!

与非敞开式走廊连边的室内疏散
楼梯应采用封闭楼梯饲

建筑高度运24m的老华人照料设施

平面示意图

5. 5. 13A 图示1 宜在32m以上部分培设能连通老年
人居室和活动场所的连廊

建筑高度运24m的老年人照料设施

平面示意图

5. 5.13A 圈示2

建筑高度大于24m的老年人照料设施

平面示意图

5. 5 . 13A 圈示3

18J8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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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高度大于32m的老华人照料设施

平面示意图

5. 5.13A 图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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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14 公共建筑内的客、货电梯宜设置电梯候梯厅，不直直接设置在营业厅、展览厅、多功能厅等场所内 【 图示1 1 。老年人照料设
施内的非消防电梯应采取防烟措施，当火灾情况下需用于辅助人员疏散时，该电梯及其设置应符合本规范有关消防电梯及其设置要求

E 图示2) J!.._ 

公共建筑内的客、货也梯宜设置候梯厅

客、货电梯不立
直接设置在营业

厅 、 展览厅 、 多
功能厅等场所内

口

营业厅、 展览厅、
多功能厅等场所

营业厅、 展览厅、

多功能厅等场所
口

[注释]客、 货电梯候梯厅是否设置防火门按本规范的有关规定执行.

在候梯厅和疏散走道之间设置普通
平开门、挡烟垂壁等防划设施

挡烟垂吕t

老年人照料设施

用房

1-1 

5. 5.14 图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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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在

18J81 1-1 

5-60 

附
录



自费
录在

附
录

5.5. 15 公共建筑内房间的疏散门数量应经计算确定且不应少于2个。 除托儿所、幼儿园 、 老年人盟组遮盖、医疗建筑、教学建筑内位于走

道尽端的房间外，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房间可设置1个疏散门: 【图示】

1 位于两个安全出口之间或袋形走道两侧的房间，对于托儿所、幼儿园、老年人姐姐遥庭，建筑面积不大于50m气对于医疗建筑、教学
建筑，建筑面积不大于75刑;对于真他建筑或场所，建筑面积不大于120m' 。

位于走道尽端的房间，建筑面积小于50m'且疏散门的净宽度不小于O. 90m，或由房间内任一点至疏散门的直线距离不大于15m、建筑面积
不大于200m'且疏散门的净宽度不小于1 . 40m。
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内建筑面积不大于50m'且经常停留人数不超过15人的厅、室。

2 

3 

以下建筑位于两个安全出口之间或袋形走送两侧的房间可设置1个疏散门:

托儿所、幼儿园、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面积 <50m'
医疗建筑、教学建筑，建筑面积 <75 m'

其他建筑或场所，建筑面积 <120m'

目结
录哥

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内的以下厅、室可设置1个疏散门:
(1)建筑面积 <50ml， 且 (2) 经常停留人数< 15人

S < 200m' 

‘<.<S> 
ι4二/

S< 50m' 

宦!'\ e 

罢立

建
筑
构
造-h俨
一如

电
气 除托儿所、幼儿园、老年人照料设施、医疗建筑、教学建筑外，以下位于走道尽端的房间可设置1个疏散门:

(1)建筑面积< 50时、且 (2) 疏散门的净宽度;;. O. 9m 

主建
局筑

(1)由房问内任一点至疏散门的直线距离 <1饵，且 (2) 建筑面积< 200m2，且 (3) 疏散门净宽度;;. 1. 40m 

公共建筑平面示意图

18J81 1-1 

5-61 

5. 5. 15 图示l注释]房间疏散门的开启方向见第6. 4. 11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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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16 剧场、电影院、礼堂和体育馆的观众厅或多功能厅， 其疏散门的数量应经计算确定且不应少于2个，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剧场、电影院、礼堂的观众厅或多功能厅，每个疏散门的平均碗散人数不应超过250人;当窑纳人数超过2000人时，其超过2000人
的部分，每个疏散门的平均疏散人数不应超过400人。 【 图示1 】

2 对于体育馆的观众厅，每个疏散门的平均疏散人数不宜超过 400人~700人。 I 图示2】

目结
录在

和
仓
库

厂
房

制
呵
蛐树
削阴
阳
蝠

吨
体
幢
幢
帘
串

串
、

乙
、
商
提
擅
悻

.
设
施

的
设
置

建
筑
构
造
一一灭

火
救
援
一消
防
设
施

电

气

主建
局筑

附

录

剧场、电影院和礼堂的观众厅或多功

能厅，其疏散门的数量应经计算确定，
且应 >2个

有等场需要的入场
门不应作为观众厅
的疏散门

自告
录高

[注释] 疏散门数量计算举例.

当观众厅容纳入数x < 2000 (人) .疏散门数量n >x/250. 
当观众厅容纳入数x>2000 (人) ，疏散门数量n > 2000/250+ (x- 2000) /400. 

剧场、电影院和礼堂的观众厅或多功能厅

平商示意图

5 . 5. 16 图示1

体育馆观众厅的疏散门数

量应经计算确定且应 >2
个，每个门的平均疏散人
数不宜超过400 司 700人

体育馆观众厅

体育馆观众厅平面示意图

5. 5. 16 图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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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结
5.5. 17 公共建筑的安全疏散距离应符合下列规定: 自费i兑

录哥
1 直通疏散走道的房间疏散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不应大于表5. 5 . 17的规定。 E 图示1】【 图示2 )

录阴

总术符 表 5. 5.17 直通疏散走道的房间疏散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 (m) 总术符

则 i吾号 则语号
位于两个安全出口之间的疏散门 位于袋形走道两侧或尽端的疏散门

名称
厂和 一、 二级 三级 四级 一、 二级 三级 四级 房厂初屋房革

托儿所、 幼儿园
25 20 15 20 15 10 

辜嚣￡申揭adg， 阳革嚣嚣 老年人盟料设施 申撞:阳z 击嚣
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 25 20 15 9 一 主g

用建筑民
单、 多层 35 30 25 20 15 10 

筑用建民医疗
病房部分 24 12 

建筑 离
层 其他部分 30 15 

建筑构造 建筑构
教学 单、 多层 35 30 25 22 20 10 

建筑 高层 30 15 
造

革交设施 高层旅馆、 展览建筑 30 一 一 15 一 辈交设施
其他 单、 多层 40 35 25 22 20 15 

施设在型凰运 建筑 高层 40 一 20 革读蚕盟
注: 1 建筑内开向敞开式外廊的房间疏徽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可按本袤的规定增加5m. [ 图示 3)

f自温1孔典噩、 革气主诩节主口
2 直通疏徽走道的房间疏徽门至最近敲开楼梯间的直线距离，当房间位于两个楼锦闹之间时， 应锻本袤的规定减少5m:

4RiR撞共噩L、 军气节空诩口当房间位于袋形走道两侧或尽端肘， 应接本袤的规定减少2m. (图示 4 )

3 建筑物内全部设置自动曦水灭火系统时， 其安全疏徽距藏可按本袤的规定增加25%. [留示1 】 E 图示2 ) I 图示 3) [图示4 】

一 2 楼梯间应在首层直通室外， 确有困难时，可在首层采用扩大的封闭楼梯间或防烟楼梯间前室。当层数不超过4层且未采用扩大的封闭楼梯
电

间或防烟楼梯间前室时， 可将直通室外的门设置在离楼梯间不大于15m处。 E 图示5 】
电

气 气

一
3 房间内任一点至房间直通疏散走道的疏散门的直线距离，不应大于表5.5.17规定的袋形走道两侧或尽端的疏散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直线

届主建筑
距离。 【 图示6】 弱?些建筑

4 一、 二级耐火等级建筑内疏散门或安全出口不少于2个的观众厅、展览厅、多功能厅、餐厅、营业厅等， 其室内任一点至最近疏散门或安

一 全出口的直线距离不应大于30m; 当疏散门不能直通室外地面或疏散楼梯间时，应采用长度不大于10m的疏散走道通至最近的安全出口 。 当该场所

城市重圣 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肘， 室内任一点至最近安全出口的安全疏散距离可分别增加25%。 E图示7】 城市辈董

附 5 . 5 安全疏散和避难 图集号 18J811-1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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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术符

则 i吾号
安全出口

和
仓
库

厂
房

阳
呵
蛐
树
削
阴
阳
蝠

『
体
幢
幢
由
串

甲
、
乙
、
芮
提
擅
体

位于两个安全出口之闭的疏散
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
<x (<1. 25x) 

位于袋形走道两侧或尽锚的疏散
n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
<y (<1.25y) 

直通疏徽走道的房间疏散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重线距离平面示意图

5. 5.17 图示1交设
革施

漠里
建量

安全出口 疏散门 安全出口

位于两个安全出口之问的疏散

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
<; x+5 (<1. 25x+5) 

位于袋形走道两侧或尽端的疏散
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
< y+5 ( <; 1. 25y+5 ) 

直通敞开式外廊的房闷疏散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平商示意图

5. 5.17 画示3

[注释l
1 x为表5.5.17中位于两个安全出口之佣的疏散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最大直线距离 (m); y为

表5.5 . 17中位于袋形走道两侧或尽端的疏散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最大直线距离 (m) • 
2 建筑物内全部设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安全疏散距离按括号内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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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费
录高

(j主释]对于除托儿所、幼儿园、:tá-年人照料设施，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单 、 多层医疗建
筑，单、 多层教学建筑以外的下列建筑应同时满足以下两点要求:

( 1) a < b且a<c
( 2 )对于一、 二级耐火等级其他建筑 2a吨<; 40田，或2a+c < 40田

(2a+b <; 50m，或 2a+c <; 50m) 
( 3) 高层医疗建筑其他部分、高层教学建筑、 高层旅馆、展览建筑 2a+b <; 30m. 

亘通疏散走道的房间疏散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鑫线距离平面示意图

安全出口

(敞开楼梯问 )

5.5 . 17 图示2
安全出口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敞开楼梯问)

位于两个安全出口之间的疏散

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
<; x- 5 ( <; 1. 25x- 5 ) 

位于袋形走进两侧或尽端的疏散

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
‘二 y-2 ( <; 1. 25y- 2 ) 

亘通疏放走道的房间疏散门至最近敞开式楼梯闸的直线距离平商示意图

5. 5.17 圈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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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梯间首层平面示意图

5. 5. 17 图示5

直通室外的门

房间内任一点歪IJ疏散门的最大革线距离(L)

名称 一、 二级 三级 四级

托儿所、幼儿园
20 15 10 

老年人照料设施

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 9 

单、 多黑 20 15 10 
医疗

12 一 -
建筑

其他部分 15 

敬学 尊、 t-J! 22 20 10 
建筑 高层 15 一 -
高层旅馆 . 展览建筑 15 

其他 J辑、多层 22 20 15 
建筑 高层 20 

、/
、/

1 、
，、

U户 可J也

;;. 5m 

[注释] 建筑物内全部设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安全疏散距离按括号内数字.

房间内任一点到疏散门的距密平面示意图

5. 5. 17 图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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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满足 [平商示意图一l 要

求的前提下，室内任一点
至最近疏散门或安全出口
的行走距离a1吨2 <:4Sm 

耍
一点
口

斗

=

出

'
m

n
r一任
全
川

H
M百
安

h

和
一室
础
闷

,nu
-
-i-sg

L0 

日
下
散
离

H
V一提
疏
距

足
一前
近
走

满
一的
最
行

在
一求
至
的

观众厅、展览厅、
多功能厅、餐厅、

营业厅等

当疏散门不能直通室外地面或疏散楼梯问时，应采用长度
L=Ll+L2 <: 1 0皿 ( 1 2 . Sm ) 的疏散走道通至最近的安全出口

一、 二级耐火等级公共建筑

平面示意图二

-、二级耐火等级公共建筑

平面示意图一

[注释) 5.5.17 图示7
1 建筑物内全部设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 安全疏散距离按括号内数字.

2 平商示意图二中的其他部位仍应满足平面示意图一中的要求.
3 平面示意黯二中的 "al吨2<: 4 Sm ( b l+b2<:45m)" 为参照 《人员密集场所消

防安全管理)) GA654-2006中有关 "行走距离"的相关规定.

4 楼梯形式应根据实际工程情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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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A/dXK \\ 
口

疏散门或安全出口 > 2个

观众厅、展览厅、
多功能厅、 餐厅 、

蕾

门寸

疏散门或安全出口 >2个
\ / 

/ 

室内任一点至最近疏散门或 观众厅、〉展!餐览厅厅〉、 \ 4鲁
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 多功能厅 、 \, ̂ " 

5. 5 . 17 图示7续

[注草草l建筑物内全部设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安全疏散距离按括号内数字.

室内任一点至最近疏散门或

/才好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

,/ '-

\ 

室内任一点至最近疏散门或
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

[注释] 当室内任一点至最近疏散门
或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

<; 30m (37. 5m) 时，疏散走道l!至最
近的安全出口长度

L=L1+L2<; 10m02 . Sω ，且任一点与

两个疏散门的连线夹角 >450
• 

当夹角< 450 时，此点至最近疏散
门或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单 、 多层

<; 22m (27. 5时 ，高层<; 20m (2 5皿) • 

一、 二级耐火等级公共建筑

平面示意图三

[注释] 当室内任一点至最近疏散门
或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单 、 多层 4

22m (27 . 5时，高层<; 20皿 (25m) 时，

疏散走道递至最近的安全出口长
度L=L1+1.2 <; 40m (50m) • 

一、二级耐火等级公共建筑
孚面示意图囚

1&1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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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18 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外，公共建筑内疏散门和安全出口的净宽度不应小于0. 9伽1，疏散走道和疏散楼梯的净宽度不应小于1 . 10m ( 图示1 】 。

高层公共建筑内楼梯间的首层疏散门、首层疏散外门、疏散走道和疏散楼梯的最小净宽度应符合表5. 5 . 18的规定 E图示2】【图示址 。

表5. 5 . 18 高层公共建筑内楼梯间的首层疏散门、首层疏散外门、 疏散走道和疏散楼梯的最小净宽度 (m)

楼梯间的首层疏散门、 | 走 道
首层疏散外门 | 单面布房

自番
景离

建筑类别
双面布房

自告
录在

疏散楼梯

高层医疗建筑

其他高层公共建筑
阳
呵
蛐材
料地
描

吨
体
幢
幢
由
串

甲
、
乙

、

商
提擅
体

.
设
施
的
设
置

建
筑
构
造
一一灭

火
救
援
一消
防
设
施

公共建筑平面示意图

5. 5. 18 图示1

高层公共建筑内走道单
面布房疏散走i量的净X:
医疗建筑> 1. 40m 

其他> 1. 30皿
电

气 房{司疏散门

净宽，. 0.90田

主建
局筑

疏散走道

楼梯问的首层疏散门 、
首层疏散外门.疏散楼

梯的J争宽要求详见图示2

高层公共建筑平面示意图

5. 5. 18 图示3
附

录

1. 30 
1. 20 

1. 40 

1. 30 

1. 50 

1. 40 

高层公共建筑的疏散楼梯J争宽:

医疗建筑 > 1. 30m 其他> 1. 20m 

商层公共建筑内
走遂双面布房疏

散走道的净宽:

医疗建筑 ，. 1. 50m 
其他 > 1. 40m 

高层公共建筑的楼梯问首层疏散门 、 首层疏散外门净觅:
医疗建筑> 1. 3伽 其他> 1. 20m 

高层公共建筑平面示意图

5. 5. 18 图示2

1. 30 
1. 20 

上rþ
咱 也阻乌合出口 )

疏散门、 安全出口宽度

平面示意图

疏散楼梯

净宽度 k寸

疏散楼梯净宽度

平面示意图

18J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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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结
录在 I 5.5. 19 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观众厅的疏散门不应设置门槛， 其净宽度不应小于 1. 40m，且紧靠门口内外各1. 40m范围内不应设置踏步 E 图示厅 。

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的室外疏散通道的净宽度不应小于 3.00m，并应直接通向宽敞地带 E图示坷 。

厂和

房革

~E]]出叫|
宽敝地带

辜嚣￡申揭"dg阳温茹嚣 m 人员密集的
紧靠门口内外各1. 40m 公共场所
范围内不应设置踏步

净宽> 3. OOm 

室外
其他建筑

~ 11 1 11 1 
7 跚跚

• 人员密集…所 疏散门不应设置门槛

观众厅 其净宽度应> 1. 4m 
平面示意图

世口}α芷盯|
人员密集的
公共场所

电 L 一一一一一_____ --'1 1 1 队如，r. 1 其他建筑

气
r-、---- -,,--------11 

l净宽 >3 叫
, , 

平面示意图 1-1 

5.5.1 9 图示1 5. 5.19 图示2

[，而 rr.5?万?于押于… l 魄 a |回?|附 18J81 1-1 

录 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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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若 自告i党
录在 5.5.20 剧场、电影院、礼堂、体育馆等场所的疏散走道、疏散楼梯、疏散门、安全出口的各自总净宽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录 P1l

1 观众厅内疏散走道的净宽度应按每100人不小于0.60m计算， 且不应小于1. OOm; 边走道的净宽度不宜小于0.80m。
总术符 布置疏散走道时，横走道之间的座位排数不宜超过20排:纵走道之间的座位数:剧场、电影院、礼堂等，每排不宜超过22个:体育馆，每 总*符

则语号
排不宜超过26个:前后排座椅的排距不小子0.90m时，可增加1. 0倍，但不得超过50个:仅一侧有纵走道肘，座位数应减少一半。 E图示 1 J

则话号

厂和
2 剧场、电影院、礼堂等场所供观众疏散的所有内门、外门、楼梯和走道的各自总净宽度，应根据疏散人数按每100人的最小疏散净宽度

房厂租屋房革 不小于衰5.5.20寸的规定计算确定。 [图示2】

军嚣￡甲aad8, 阳革g 翠 表 5.5.20-1 剧场、电影院、礼堂等场所每100人所需最小疏散净宽度 (m/百人) 串撞串'*阳z 击嚣
去g

观众厅座位数(座〉 ε三2500 运1200

用建筑民 筑用建民耐火等级 一、 二级 三级

平坡地面 0.65 0.85 

建筑构造 疏散部位
门和走道

阶梯地面 构建筑O. 75 1. 00 

楼梯 O. 75 1. 00 造

盖交设施 3 体育馆供观众疏散的所有内门、外门、楼梯和走道的各自，总净宽度，应根据疏散人数按每100人的最小疏散净宽度不小于表5.5.20-2的规 辈交设施
定计算确定。 [ 图示3】

施漠设 里血运 表 5.5.20-2 体育馆每100人所需最小疏散净宽度(m/百人〉 革程蚕盟

f自温1孔典噩、 幸气主诩节主口
观众厅座位数乎在围(座) 3000~5000 5001 ~10000 10001~20000 

4RiR温共噩L、 军气节空诩口
门和走道

平坡地面 0.43 0.37 0.32 

一
疏散部位 阶梯地面 0.50 0.43 0.37 

电 楼梯 0.50 0.43 0.37 电

气 e飞' 

t主=本主受中对应较大座位数范围按规定计算的疏散总净宽度，不应小于对应相邻较小座位数范围按其·最多座位数计算的疏散总净宽度.对于观众厅座位数少于3000个的

局主建筑
体育馆，计算供观众疏散的所有内门、外门、楼梯和走i莲的各自总净宽度时，每100人的缘小疏散净宽度不应小子表5.5.20-1的规定.

弱?毛建筑

一 4 有等场需要的入场门不应作为观众厅的疏散门。 [ 图示2】【图示 3】

城市重董 城市辈董
[注释]

附 本条适用于独立建造的情况，附设在其他建筑内时，其疏散楼梯和走进的净宽度指标应 5.5 安全疏散和避难 图集号 18J81 1-1 附

录 执行本规范第5 . 5. 21条的规定. 录
审核|蔡昭陶恪呐?当|校对i 郭景 | 坤士 |设计| 林莉|寸，γ柯 页 5-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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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厅内疏散

走道的净宽度
应按每100人
.. O. 60m计算，
且应注 1. 00田，

边走道的净宽
度宜.. O. 80m 

内
，&

-

A
U
T

r
、

-

J
、

立

一

宜

割
刽

-u
ω啊

的
t

一的
f

椅
附
属
耐

座
闪

一座
"

耐
剑
的
u
-ua咽
。

v

后
〈

一后
、
，

前
距

一前
距

仅一侧有纵走i革时，
观众厅 (剧院、电影院、 礼堂等〉 座位数应减少一半

平面示意图

比赛场地

前后排座椅的持
距< O. 90m时 l 宜 < 26}!i 

前后排座椅的排
距.. O. 90m时 I < 50}!i 

5. 5. 20 图示1

供观众疏傲的内门、外门和走道的各自总净宽度按以下
疏散宽度指标计算确定:

1.观众厅< 2500座(一 、 二级耐火等级建筑)
平拔地面时.. O. 65m/百人;阶梯地面时 ..0. 75m/百人

2. 观众厅< 1200座(三级耐火等级建筑)
平坟地面时.. O. 85m/百人;阶梯地面时.. 1. OOm/百人

4共观众疏散的楼梯总净宽度按以下疏散宽度指标计算确定:
1 观众厅< 2500座(一、二级耐火等级建筑) .. O. 75m/百人
2 观众厅<: 1200座(三级耐火等级建筑) .. 1. OOm/W人

[注辛辛l本条适用于独立建造的情况，附设在其他建筑内时，应执行本规范第5. 5. 21条的规定.

独立建造的剧院 〈电影院、礼堂〉 平面示意图

5.5. 20 图示2

18J8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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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观众疏散的内门、外门和走遂的各自总净宽度按以下疏散宽度指标计算确定:
1.观众厅小于3000座，不应小于表5.5.20-1规定

2. 观众厅3000 - 5000庭，乎被地面时;;. O. 4 3m/百人;阶梯地面时;;. O. 50m/百人
3. 观众厅5001 - 10000座，平坟地面时;;. 0. 37田/百人，阶梯地面时;;. O. 43田17i人
4. 观众厅 1 000 1 - 20000座，平拔地面时;;. O. 32m/7i人;阶梯地面时;;. O. 37ml百人

直旦
(疏散门) 口 口

外门
(疏散门)

供观众疏散的楼梯总J争宽度按拟下疏散宽度指标计算确定:
1.观众厅小于3000座.不应小于表5.5.20-1规定

2 . 观众厅3000 - 5000座;;. O. 50ml盲人
3. 观众厅5001 -) OOOOÆ;;' O. 43m/7i人
4. 观众厅10001 - 20000座;;. O. 37m/7i人

独立建造的体育馆观众厅平面示意图

内门
(疏散门)

外门
(疏散门)

[注释]

1 [图示3) 中，计算疏散总宽度时，应考虑较大座位数

范围按规定计算的疏散总宽度，不应小于对应相邻较
小座位数范围按其最多座位数计算的疏散总宽度.

举例 A: 5000座档次观众厅的疏散楼梯总宽度
5000 x O. 5/100=25 ( 田)

其上一档次5001-10000庭观众厅的疏散楼梯总宽度
凡按规定计算小子25m者，如5500座观众厅的疏散楼梯

总宽度按计算为
5500 x 0. 43/100=23. 65';: 25 (时，均应按25田确定.

举例B: 10000座档次观众厅的疏散走道(平拔地面)

总宽度
10000 x O. 37/100- 37 (m) 
其上一档次 1 000 1 - 20000座观众厅的疏散走道{平

坡地面)总宽度凡按规定计算小于37m者，如11 000座

观众厅的疏散发送总宽度按计算为
11000 x O. 32/100- 35. 2';: 37 (时，均应按37m确定.

2 ;;.非条适用于独立建造的情况， 附设在其他建筑内时，
应执行本规范第5 . 5. 21条的规定.

口 口

5. 5. 20 图示3

18J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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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目 结i自凭月
5.5.21 除剧场、电影院、礼堂、体育馆外的其他公共建筑， 其房间疏散门 、 安全出口、疏散走道和疏散楼梯的各自总净宽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自费i兑
录阴

1 每层的房间疏散门、安全出口、疏散走道和疏散楼梯的各自总净宽度，应根据疏散人数按每100人的最小疏散净宽度不小于表5.5.21斗的
总术符 总*符

则 i吾号
规定计算确定。 当每层疏散人数不等时，疏散楼梯的总净宽度可分层计算，地上建筑内下层楼梯的总净宽度应按该层及以上疏散人数最多一层的

则语号
人数计算i 地下建筑内上层楼梯的总净宽度应按该层及以下疏散人数最多一层的人数计算。 ( 图示1】

厂 和 房厂 和屋房革 表 5.5. 21 -1 每层的房间疏散门、安全出口、疏散走道和疏散楼榻的每100人最小疏散净宽度 Cml百人)

辜嚣￡申握adg， 阳革嚣嚣 建筑层数
建筑的耐火等级 百委串zf42串p宣t2阳z 1§ 草

一、二级 =级 四级

用建筑民
1 ........2层 0. 65 O. 75 1. 00 

筑用建民地上楼层 3层 O. 75 1. 00 一

二三4层 1.00 1.25 一

建筑构造 与地面出入口地面的高差 llH~l Om O. 75 一 一 构建筑
地下楼层

与地面出入口地面的高差llH>10m 1. 00 一 一
造

革交 设施 2 地下或半地下人员密集的厅、室和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其房间疏散门、安全出口、疏散走道和疏散楼梯的各自总净宽度， 应根据疏 辈交 设施
散人数按每100人不小于1 . 00m计算确定。 ( 图示2 】

设施在 型凰运 3 首层外门的总净宽度应按该建筑疏散人数最多一层的人数计算确定，不供其他楼层人员研L散的外门， 可按本层的疏散人数计算确定。 基读矗理E 图示 3】

f自温1孔典噩、 革气主诩节主口
4 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中录像厅的疏散人数，应根据厅、室的建筑面积按不小于1 . 0人1 m'计算;真他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的疏散人数，

4RiR温共噩L、 军气节空诩口应根据厅、室的建筑面积按不小于0. 5人1m'计算。 ( 图示4 】
5 有固定座位的场所，其疏散人数可按实际座位数的1. 1倍计算。 (图示4 )

一 6 展览厅的疏散人数应根据展览厅的建筑面积和人员密度计算，展览厅内的人员密度不宜小于 O. 75人1m' 。 E 图示4 】
电 7 商店的疏散人数应按每层营业厅的建筑面积乘以表 5. 5.21-2规定的人员密度计算。对于建材商店、家具和灯饰展示建筑， 其人员密度可按

电

气
表5. 5. 21-2规定值的30%确定。 ( 图示 5 )

e飞' 

一

局主建筑 表5.5. 21-2 商店营业厅内的人员密度(人1m' ) 弱?些建筑

城市重主
楼层位置 地下第二层 地下第一层 地上第 、 一层 地上第二层 地上第四层及以上各层

城市墨董人员密度 0.56 0.60 O. 43 ,-.,0. 60 0.39........0.54 0.30........0. 42 

附 5 . 5 安全疏散和避难 图集号 18J81 1-1 附

录 审核|蔡酬恪抽哇!校对i 林莉忡呐 |设计| 成龙庐厄 页 5-13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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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l
1 同层中疏散走遂、 安全出口、疏散楼梯的每盲人净宽度值 (b) 均相同.当安全出 口为

疏散门时 ， 净宽度应为疏散门净宽.

2 当每层疏散人数不等时 ， 疏散楼梯(梯段)的总净宽度可分层计算 ， 地上建筑内下
层楼梯的总净宽度应按该层及以上疏散人数最多一层的人数计算; 地下建筑内上层

楼梯的总净宽度应按该层及以下疏散人数最多一层的人数计算.
3 首层外门的总净宽反应按该建筑疏散人数最多一层的人数计算确定，不供其他楼层
人员疏散的外门，可按本层的疏散人数计算确定.

4 1-1、 2-2剖面所示建筑如有地下部分，地下楼层b值同卜3剖面图.

标准层平iii示意图

些丰圭革i
一、二级耐火等级建筑:
b > 1. 00田/百人
三级耐火等级建筑:

b > 1. 25m/ã人

首!f:外门

地面出入口地面

臣

。
-

D

E
O
--

、， ^ N=
4 

<z
d

5.5. 21 图示1

室盯
人
人

制
百
思

造
m
m

建
J
J

t
νu
m
LS
h
n
υ
'
A
 

缸
蚓
立

.
l
m'UUHHU 

划

-
M叫
A
a

地土各层;

一、 二级耐火等级建筑;

b> O. 65m/百人
三级耐火等级建筑:
b> O. 75m/百人
四级耐火等级建筑:
b > 1. 00m!百人

1-1 ( 1 -2层建筑)

地上各层:

一、 二级耐火等级建筑:
b>O.75m/百人

三级耐火等级建筑:
b> 1. OOm/百人

2- 2 (3层建筑〉

3-3 (杀4层建筑) 18J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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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击
录在

和
仓
库

厂
房

设在地下或半地下的人员密集厅 、 室和歌舞娱乐

[注释] 放映游艺场所{该场所只能设在地下一层)

1 b为各疏散部位每盲人净宽度的规定值.
2 "人员密集的厅、室"包括商店营业厅 、 证券营业厅等.

设在地下或半地下的人员密集厅、室和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剖面示意图

阳
呵
蛐材
料
地
描

吨
体
幢
幢
由
串

甲
、

乙
、
商
提
擅
悻

5 . 5.21 图示2
不供其他楼层人员疏

散的外门可按本层的
疏散人数计算确度

凌

海

建
筑
构
造
一
1
1

一灭
火
救
援

首层外门应按该建筑疏散人数最多

一层的人数计算确定其总净宽度

首层外门疏做 平iIi示意图

5. 5 . 21 图示3

电

气

主建
局筑

其他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
疏散人数〉厅、室的建筑面积 x 0. 5人/旷

[注释]

1 有固定座位的场所，其疏散人数可按实际座位数的1. 1倍计算.
2 展览厅的疏散人数应根据展览厅的建筑面积和人员密度计算，展览厅内的人员密度宜

> 0.75人1m'。
歌舞娱乐放映游艺炀所 平面示意图

附

录
5 . 5.21 图示4

采用防火分隔措施分隔开且疏散时顾客无需进入
营业厅内的仓储、 设备房、工具阅、办公室等

自告
录高

口 口 口口 口

商店营业厅
(每层营业厅的建筑面积的

FMl. 

商店营业厅平面示意图

B=O. 30 - O. 42 

11-0. 39 - O. 54 
~ 四层以上

卜\ 二层

B=O. 43 - O. 60 
气卜~

二层

~O. 60 "'- 首层
一

B=O. 56 产ζ 地下一层
F、

气\

严二 地下一层

1- 1 

5.5 . 21 图示5

商店疏散人数=A X B 
A-营业厅建筑面积( m') 
B-人员密度(入/旷)
(见J - I 剖面所示)

[注释]

l 建筑面积A包括营业厅内展示货

架 、 柜台、走道等顾客参与购物
的场所，以及营业厅内的卫生间 、

楼梯间 、 自动扶梯等的建筑面积.
对于采用防火分隔措施分隔开且

疏散时顾客无需进入营业厅内的
仓储、设备房、工具阅、办公室

等可不计入该建筑面积.
2 据表5. 5. 21-2确定人员密度值

(的时，应考虑商店的建筑规
模，当建筑规模较小{比如营业

厅的总建筑商秽、小于3000旷)时
宜取上限值，当建筑规模较大时，

可取下限值.

3 对于建材商店、家具和灯饰展示
建筑，可按B的 30%确定.但当一

座商店建筑内设置有多种商业用
途时，考虑到不同用途区域可能

会随经营状况或经营者的变化而

变化，尽管部分区域可能用于家
具、建材经销等类似用途，但人

员密度仍需要按照该建筑的主要

商业用途来确定，不能再按照上
述方法折减.

18J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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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告
录高

附
录

人员密集的公共建筑不宜在窗口、阳台

等部位i!!:J:封闭的金属栅栏，确祷设置
时，应能从内部易于开启问

蛐
回

5. 5.22 人员密集的公共建筑不
宜在窗口、阳台等部位设置封闭

的金属栅栏，确需设置时， 应能

从内部易于开启:窗口、阳台等

部位宜根据其高度设置适用的辅
助疏散逃生设施。 [ 图示】

总术符

则语号

自若
录离

和
仓
库

厂
房

助
一

销
一

幢
守
一

绳
一
施

生
一
设

救
一
生

:
逃

环
一
散

套
一
疏

室内

室外

鹏
山

阳
山
窗口立面示意图

问
蛐

回
句飞-c:~

52i 

建
筑
构
造-h旦
旦
旦

向
飞
\

窗口.lfiiD示意图

窗口、阳台等部位立根据其高度设置适用的辅助疏
散逃生设施，包括逃生袋、救生绳、折叠式人孔梯、

滑梯等，设备位置要便于人员使用且安全可靠，但

并不一定要在每一个窗口或阳台设置

电
气

人员密集的公共建筑立面示意图

18J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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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结
录 i兑

E月

自告
录高5.5.23 建筑高度大于1 00m的公共建筑，

应设置避难层(间) 。 避难层(间)应符

合下列规定: ( 图示1】【图示2 】

1 第一个避难层(间〉的楼地面至灭
火救援场地地面的高度不应大于50m，两个

避难层(间〉之间的高度不宣大于50m。

2 通向避难层(间)的疏散楼梯应在

避难层分隔、同层错位或上下层断开。

3 避难层(间〉的净面积应能满足设
计避难人数避难的要求， 井宣搜5.0人1m'

计算。

4 避难层可兼作设备层。 设备管道宣

集中布置，其中的易燃、可燃液体或气体

管道应集中布置， 设备管道区应采用耐火
极限不低于3. 00h的防火隔墙与避难区分

隔。 管道井和设备间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
于2.00h的防火隔墙与避难区分隔，管道井
和设备间的门不应直接开向避难区;确需
直接开向避难区时，与避难层区出入口的
距离不应小于加，且应采用甲级防火门。

避难间内不应设置易燃、可燃液体或气

体管道，不应开设除外窗、疏散门之外的

其他开口。

5 避难层应设置消防电梯出口 。

6 应设置消火栓和消防软管卷盘。

7 应设置消防专线电话和应急广播。
8 在避难层(间)进入楼梯间的入口

处和硫散楼梯通向避难层(间〉的出口处，
应设置明显的指示标志。

9 应设置直接对外的可开启窗口或独
立的机械防烟设施，外窗应采用乙级防火
窗。

.
设
施
的
设
置
和
经
气
调
节

建
筑
构
造
一一灭

火
救
援
一消
防
设
施
一供
暖
、
通风

电

气

主建
局筑

交
通
隧
道
-
t
t

城
市

·

阿

-穿

建筑高度> 100m的公共

!建筑应设置避难层(问}

.-C才 _jl 

HI fl_/_[ IH 

"'-.. 

防火缔 K 
/ j避难间 FCz. 

s cp 

\之~
一- K <

性撞每4幸 / 

'-...... .g 两个避难层 u司)之
、、，，、 「 {司的高度宜 " 50m 4眨

K 
通向避难层(问)的疏 FCz. 七<二 避难层 FC巳
散楼梯应在避难层分 -
限、同层错位或上下层 十<断开

t芒 JZ 第一个避难层{问)
"'-.. m 卡' 的场楼地地的面高至灭火救援、，

十< 度应" 50m 

K 
v 
建筑高度>10Om的公共建筑

越难层 (间 〉 设置位置剖面示意图

5. 5. 23 留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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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难层应设置直接对外的可开启窗口
或独立的机械防烟设施，外窗应采用

乙级防火窗 并立按5.0人1m'计算

口

避难层 FM z. 
防烟楼梯在避难层上下层断开平面示意图

1-1 

避
难
层

FM z. 

防烟楼佛在避难层分隔平面示意图

避

难

层
FMz. 

注 2.00h

隔，管道井和设备闲的门不应直
接开向避难区

避难层平面示意图

5. 5. 23 图示2

防烟楼梯在避难层向层错位平面示意图

管道区应采用耐火极限.. 3. OOh的 [注将)IW烟楼梯在避难层(!i司)的做法平面示意图 :
防火隔堵与避难区分隔 通向避难层(问}的疏散楼梯应在避难层分隔、同

层错位或上下层断开.

-Ea

-

--1·

8 

1·7 0
k
u-



T
J

E
P
、
d

A
XOV

E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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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费
录弱

附

录

5.5.24 高层病房楼应在二层及以上的病房楼层和洁净手术部设置避难间。避难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 [ 图示1 】 E 图示2 1
l 避难间服务的护理单元不应超过2个，其净面积应按每个护理单元不小于25.0m'确定。
2 避难间兼作其他用途时，应保证人员的避难安全，且不得减少可供避难的净面积。
3 应靠近楼梯间，并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的防火隔墙和甲级防火门与其他部位分隔。
4 应设置消防专线电话和消防应急广播。
5 避难间的入口处应设置明显的指示标志。
6 应设置直接对外的可开启窗口或独立的机械防烟设施，外窗应采用乙级防火窗。

目结
录高

;;. 2 5.0旷(服务一个护理单元)
;;. 50. Om' (服务两个护理单元 )
避难问兼作其他用途时，应保证人员的避难

高层病房楼二层及以上的病房楼层和洁净手术部 安全，且不得减少可供避难的净面积

避难间设重要求平面示意图

5. 5. 24 图示1
‘
，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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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难问可以利用平时使
用的房间，如监护室

监护窒作为避难间

隔墙耐火极限
::> 2. OOh 

的
了

一

梯
雨

积

电

一难
面
2

m

防
一避
室
"
均

消

一为
前

"

用

一作
梯

M

利
至
也
为

可
一
前
其
般

FCz. 

消防电梯前窒作为避难间

避难闷设翠平面示意图

5.5. 24 图示2

疏散楼梯间与消防电

梯的合用前室不适合
兼作为避难问

合用前室不适合你为避难闷

18J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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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4A 3层及3层以上总建筑面积大于3000旷〈包括设置在其他建筑内三层及以上楼层〉的老年人照料设施，应在二层及以上各层老年人照料
设施部分的每座疏散楼梯间的相邻部位设置1间避难问:当老年人照料设施设置与疏散楼梯或安全出口直接连通的开敞式外廊、与疏散走道直接

连通且符合人员避难要求的室外平台等时，可不设置避难问 【 图示1 ) 。避难间内可供避难的净面积不应小于12m'，避难间可利用疏散楼梯间的

前室或消防电梯的前室，其他要求应符合本规范第5.5.24条的规定 【图示2 ) ..L. 

供失能老年人使用且层数大子2层的老年人照料设施，应按核定使用人数配备简易防毒面具。

当老年人照料设施设置与
走道直接连通且符合人员避难

要求的室外平台等时，可不设
置避难问

3层及3层以上总建筑面积大子3000m' (包括设置在其他建筑内

三层及以上楼层〉 的老华人照料设施 平面示意图

5. 5. 24A 图示1

开

敞式外R草等时，可不设置避难
问

E条文说明 B
l 避难间的使用面积不应小于12m2，不需另外增加12m2避难面积.避难问的净宽度要能
满足方便救援中移动担架(床)等的要求，净面积大小还要根据该房间所服务区域
的老年人实际身体状况等确定.

2 本条中老年人照料设施的总建筑面积，当老年人照料设施独立建造时，为该老年人
照料设施单你的总建筑面积;当老年人照料设施设置在其他建筑或与其他建筑组合

建造时，为其中老年人照料设施部分的总建筑而积.

18J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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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层及3层以上总建筑百积大于3000m' (包括设置在其

他建筑内三层及以上楼层)的老年人照料设施，应在
二层及以上各层老年人照料设施部分的每座疏散楼梯

{司的相邻部位设置l问避F盘问

当老年人照料设施设置与疏散

楼梯或安全出口直接连边的开
敝式外廊 、 与疏散走道直接连

通且符合人员避难要求的室外
平台等时，可不设置避难问

(非老年人照料没施)

二层及以上各层老年人照料设施部
分的每应疏散楼梯间的相邻部位设

置1 问避难闷，避难间内可供避难的
净面积应;;. 12m'，避难问要求应

合第5.5.24条的规定 避难间

二层避难闷

-层

E条文说明 B
l 避难 !司的使用面积不应小于12旷，不需另外增加 12m'避难面积. 避难间的净宽度要

能满足方便救援中移动担架{床 ) 等的要求， 净面积大小还要根据该房问所服务区
域的老年人实际身体状况等确定.

2 本条中老年人照料设施的总建筑面积，当老年人照料设施独立建造时，为该老年人
照料设施单你的总建筑面积;当老年人照料设施设置在其他建筑或与其他建筑组合

建造时，为其中老年人照料设施部分的总建筑商积.

1-1剖面示意图

5. 5. 24A 图示1续

自告
录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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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难间的门可豆接开向疏散

楼梯间或前辈

疏做楼锦相邻部位设置避难闽

楼梯间前室作为避难间

公共就餐、休息室等作为避难问

避难问设置平面示意图

5. 5. 24A 图示2

E条文说明 B
l 避难间的使用面积不应小于12m2，不需jJ外增加12m2避难面积 . 避难间的净宽度要
能满足方便救援中移动担架(床 ) 等的要求，净面积大小还要根据该房间所服务区
域的老年人实际身体状况等确定.

2 本条中老年人照料设施的总建筑面积， 当老年人照料设施独立建造时 ， 为该老年人
照料设施单体的总建筑面积 ; 当老年人照料设施设置在其他建筑或与其他建筑组合

建造时，为其中老年人照料设施部分的总建筑而积.

消防电梯前窒作为避难问

消防电梯

电
一合

防
一适

消
一不

K
叮
工
至
闭
川

问

一前
难

梯
一周
避

楼
一合
为

散
一的
作

蓝
梯
兼

合用前室不适合做避难|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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皿 住宅建筑

5.5. 25 住宅建筑安全出口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建筑高度不大于27m的建筑，当每个单元任一层的建筑面积大于650刑，或任一户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距离大于15m时，每个单元每层

的安全出口不应少于2个 ; ( 图示1 】

2 建筑高度大于27m、不大于54m的建筑，当每个单元任一层的建筑面积大于650 刑，或任一户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距离大于10m时，每
个单元每层的安全出口不应少于2个 j (图示2 】

3 建筑高度大于5铀的建筑，每个单元每层的安全出口不应少于2个。 (图示3) ( 图示4】

建筑高度<27m，每单元任一层建筑面积 <650m'， 且任意户门至
最近安全出口的矩离< 15m时，住宅单元每层可设1个安全出口

安全出口 安全出口

建筑高度运27m的住宅建筑平面示意图 5. 5. 25 图示1

口

建筑高度>54m的住宅建筑平面示意囱

5. 5. 25 图示3

[注释]红色标注的疏散门是否应为乙级防火门，设重要求JiL第

5.5.26 、 5. 5 .27条及第6. 4节.

650 
27m<建筑高度ζ54m的住宅建筑平面示意图

[注得127m<建筑高度< 54曲的住宅建筑，每单元设置一Æ疏散
楼梯时还应符合第5. 5. 26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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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25 图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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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54m 
飞~一

27m<建筑高度运54m的住宅建筑和建筑高度>54m的住宅建筑饼合时

建筑高度ζ54m的住宅建筑屋顶平商示意图

1- 1 

[注释]建筑高度不同的住宅建筑拼合时，各单元

的楼梯数量应根据各单元的建筑高度分别确定. 5. 5. 25 图示4

自费
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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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费
录在(1 )每个单元设置

一座疏散楼梯时，疏

散楼梯应通至屋西

27m<建筑高度运54m的住宅建筑屋顶平面示意图

5.5.26 图示1

5.5.26 建筑高度大于27m， 但不大于5401

的住宅建筑，每个单元设置一座疏散楼梯

时，疏散楼梯应通至屋面，且单元之间的

疏散楼梯应能通过屋面连通， 户门应采用

乙级防火门 E图示1 ) (图示2) (图示址 。

当不能通至屋面或不能通过屋面连通时，
应设置2个安全出口。

建
筑
构
造-h俨

一蓝
眼d
u一

目结
录哥

5. 5. 26 图示2

27m<建筑高度运54m的住宅建筑

较低单元屋顶平面示意图

电
气

[注释] 当住宅单元的建筑高度大于33m时，应采

用防烟楼梯闷，并应符合第5. 5.274民灼规定.

附
录

18J811-1 

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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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布
录离

自费
录高

总术符

则 i吾号

5.5.27 住宅建筑的疏散楼梯设置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建筑高度不大于21m的住宅建筑可

采用敞开楼梯间:与电梯井相邻布置的疏

散楼梯应采用封闭楼梯间，当户门采用乙

级防火门时，仍可采用敞开楼梯间。
E 图示1 】

2 建筑高度大于21m、不大于33m的住

宅建筑应采用封闭楼梯间:当户门采用乙

级防火门时，可采用敞开楼梯间。
E 图示2 】

3 建筑高度大于33m的住宅建筑应采

用防烟楼梯间。户门不宜直接开向前室，

确有困难时，每层开向同一前室的户门不

应大于3橙且应采用乙级防火门。
E 图示3】

建
筑
构
造

一
的
设
置
和
空
气
调
节

一消
防
设
施
一供
皿
晴
、
通
风电
气

附

录

垫
脚

梯

一散
问

也
一疏
梯

与

一其
楼

梯
一
'
阁

楼
一时
封

做
一置
用

蓝
布
采

当
一邻
应

应采用封闵楼梯问

建筑高度运21m的住宅建筑

5.5.27 囱示1 5.5.27 图示2

户{丁不宜直接开向前窒 防烟楼梯问 户1'1不宜直接开向前室自#烟楼梯问

确有困难时，每层开向同一前室的
户门应 <:3橙且应采用乙级防火门

建筑高度>33m的住宅建筑

[注释]当示意阁中的疏散楼梯采用剪刀楼梯问时 ， 设置要求见第5. 5.28等条目 .

5.5.27 图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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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用前辈的使用
面积，公共建筑
应 ;;' 10.0m霉，位

楼梯问的前室不 ~I\~师问国r lF=r寸
宅建筑应注 6.0旷，

革交 设施
u 

立共用 ; 共用时 ， 且短边应 ;;. 2. 4m 

消防电梯 前室的使用面积

共
不应小子6. 0旷

施器i金 里且孟 用

干且
梯段之间应设置

前
室

梯段之问应设寰 耐火极限;;. 1. OOh 
耐火极限 注 1. OOh 的防火隔墙
的防火隔培

防烟楼梯阅 防烟楼梯间

目结
录洁

和
仓
库

厂
房

阳
呵
髓树
制
地
描

吨
体帽
帽
由
串

甲
、

乙
、芮
提擅
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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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5.5.28 住宅单元的疏散楼梯，当分散设置确有困难且任一户门至最近疏散楼梯间入口的距离不大于 1 0m时，可采用剪刀楼梯间，但应符合

下列规定: [ 图示1 1 [ 图示2 1

1 应采用防烟楼梯间。
2 梯段之间应设置耐火极限不低于1. OOh的防火隔墙.

3 楼梯间的前室不宜共用;共用时，前室的使用面积不应小于6.0 m' 。

4 楼梯间的前室或共用前室不宜与消防电梯的前室合用:楼梯间的共用前室与消防电梯的前室合用时，合用前室的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12.0m'，且短边不应小于2. 4m.

自费
录高

从f量一户门至最近疏散楼梯{司入口的距离a+b<10m

共用前~1JL面示意图 合用前烹平面示意图
[注释l

l 当两部剪刀楼梯伺共周前室时，进入剪刀楼梯问前室的人口应该位于不同方位 ， 不能通
过同一个入口进入共用前室，入口之间的距离仍要大子等于5m; 在首层的对外出口 ， 要

尽量分开设置在不同方向 . 当首层的公共区无可燃物且除前室和楼梯间的门外，无其他
门、窗洞 口时， 剪刀梯在首层的对外出 口 可以共用， 1!!宽度需满足人员疏散的要求;

2 红色标注的疏散门应按第5.5.26条、第 5. 5. 27条及第6.4节设置.

5.5.28 图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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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布
录弱

和
仓
库

厂
房

交设
革施

型的

是革

楼梯问的共用前室与消防电梯的前室不宜合
用，合用时，合用前室的使用面积应注 12.0m'

标准层平面示意图

电

气

主建
局筑

[注释l

l 当两部剪刀楼梯何共用前室时，进入剪刀楼梯问前室的入口应该位于不同方位，不能通
过同一个入口进入共用前室，入口之问的距离仍要大子等于5m; 在首层的对外出口，要

尽量分开设翠在不同方向 . 当首层的公共区无可燃物且除前室和楼梯闷的门外，无其他
门、窗洞口时，剪刀梯在首层的对外出口可以共用， 1!旦宠度需满足人员疏散的要求;

2 红色标注的疏散门应按第5.5.26条、 第5. 5.2 7条及第6.4节设置.
附

录

自费
录高

客货电梯

(满足消防电
梯设置要求)

首层公共区
无可燃物

首层平im示意图

5. 5. 28 图示1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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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剪刀楼梯问服务4户，当两部剪刀楼梯问共用前室时，进入

剪刀楼梯问前室的入口应该位于不同方位，不能通过向一个入口进

入共用前室. 户型示意图一

电

气

主建
局筑

户型示意图三

附

录

[注释I 剪刀楼梯闵服务2户，对于公共区内人员只有一个出
口，只能进一个楼梯，不满足人员安全疏散要求.

户m示意图二

户型示意图囚

5. 5 . 28 图示2

自费
录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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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结
录离

5.5.29 住宅建筑的安全疏散距离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直通疏散走道的户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不应大于表5.5.29的规定。 [图示l 】

表5.5.29 住宅建筑直通疏散走道的户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 (m)

位于两个安全出口之间的户门 | 位于袋形走道两侧或尽端的户门

一、二级 | 三级 | 四级 | 一、二级 | 三级

自告i党
录阴

总术符

则语号

| ;1 四级

15 

住宅建筑类别

单、多层 I ~ I ~ I ~ I n I W 

高层 I 40 I 一 | 一 I 20 

注: 1 开向敞开式外廊的户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最大直线距离可按本袤的规定增加5m. (图示2 )
2 直通疏散走道的户门至最近敝开楼梯间的直线距离，当户门位于两个楼梯间之间时，应按本袤的规定减少5m;当户门位于袋形走道两侧或尽端时，应接本袤的规定减少2m. (图示 3 】

3 住宅建筑内全部设置自动曦水灭火系统时，其安全疏散距离可按本袤的规定增加25%. ( 图示1 ) [图示2 ) [图示 3】

4 跃廊式住宅户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距离，应从户门算起. 小楼锦的一段距离可接其水平投影*度的1 . 50倍计算. ( 图示4 J

2 楼梯间应在首层直通室外，或在首层采用扩大的封闭楼梯间或防烟楼梯间前室。 层数不超过4层时，可将直通室外的门设置在离楼梯间不大于

15m处。 【 图示5】

3 户内任一点至直通疏散走道的户门的直线距离不应大于表5.5.29规定的袋形走道两侧或尽端的疏散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最大直线距离。 [ 图示6 1

注:跃层式住宅，户内楼梯的距离可按其锦段水平投影长度的1 . 50倍计算. 【图示6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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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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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气 5. 5. 29 图示1

主建
局筑

附

录 ‘二 x+5 ( " 1. 25x+5 ) 5.5.29 图示2

"x- 2 ( " 1. 25x- 2 ) 5. 5. 29 图示3 " x-5 ( " 1. 25x- 5 ) 

[注释]

J x为表5.5.29中位宅建筑直通疏散走进的户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最大直线距离 (m) • 

2 建筑物内全部设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安全疏散距离按括号内数字.
3 红色标注的疏散门应按第5. 5.26 、 5. 5. 2 7条及第6. 4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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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廊式住宅户门至最近安全出口

的直线距离: L=Ll+1. 5 x Lz+L3+L4 

5. 5 . 29 图示4

采用扩大的封闭楼梯问

5.5. 29 图示5

户门

住宅建筑户内任一点至豆通疏散走造的户门的亘线距离

住宅建
户内任一点到户门的

筑类别
最大距离(L)

一、二级 三级 四级

单 、 多层 22 ( 27.5) 20 (25) 15 (18. 75 ) 

高层 20 (2 5) 

[注释] 建筑物内全部设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安全统做距离按括号内数字.

跃层户型首层平面

5. 5. 29 图示6

[注释l 红色标泣的疏散门应接第5. 5.2 6 、 5 . 5. 2 7条及第6. 4节设置.

跃层户型跃层平面

住宅举例:跃层式位宅户内

任一点至其直通疏散走迭的
户门的最大直线距离

L=L，+~+ 1. 5 x L沪L4.

L)为户内楼梯梯段的水平投

影长度;

平层式位宅户内任一点至其
直通疏散走道的户门的最大
直线距离LeLs+L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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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30 住宅建筑的户门、 安全出口、疏散走道和疏散楼梯的各自总净宽度应经计算确定，且户门和安全出口的净宽度不应小于O. 90m，疏散
走道、 疏散楼梯和首层疏散外门的净宽度不应小于1 . 10m。 建筑高度不大于18m的住宅中一边设置栏杆的疏散楼梯，其净宽度不应小于1 . 0m。
E 图示 】

5.5.31 建筑高度大于100m的住宅建筑应设置避难层，避难层的设置应符合本规范第5. 5.23条有关避难层的要求。
5.5. 32 建筑高度大于54m的住宅建筑，每户应有一间房间符合下列规定: [图示 】

1 应靠外墙设置，并应设置可开启外窗:
2 内、外墙体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1. OOh，该房间的门宜采用乙级防火门，外窗的耐火完整性不宜低于1. OOh。

【 图示 】

(1)靠外精设置，并应
设置可开启外窗

(2) 内 、 外墙体的

耐火极限 ;;. 1. OOh 

(4) 外窗的耐火完整性

宜;;. 1. OOh 

(3) 门立采用乙级

防火门

户门(安全出 口 )首层疏散外门

疏散门净宽度示意图

目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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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气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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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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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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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高度>54m的住宅建筑 平面示意图佳宅建筑平面示意图

5. 5. 32 图示5 . 5. 30 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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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位宅建筑的户 门、安全出口 . 疏散走道和疏散楼梯的各自总净宽度应经计算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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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避难层的疏散楼梯应在避难
层分隔 、 同层辛苦位或上下层断开

在避难何进入楼梯问的入口处和

疏散楼梯通向避难问的出口处应

设置明显的指示标志

阳
呵
蛐材
料地
描

吨
体
幢
幢
由
串

串
、
乙
、
商
提
擅
恤

避难层应设j1.消防也4播出口

开
一口
他

不
一洞
其

用
于

与

采
一窗
培
隔

区
一
、
火
分

难
一门

防
房

避
一设
的
用

避难区采用不开设门、窗、

洞口的防火法与其他用房

分隔

避难区

交设
革施

i肖曲
防法

庭量

避难区避难问应设置消

火栓和消防软管
卷盆、消防专线
电话和应急广播

管道井和设备间的门确需直
接开向避难区时，与避难区
出入口的距离应》切，且应

采用甲级防火门

起居室

PCz. FC z. 

避难问的净面积应能满足
设计避难人数避难的要

求，并宜按5.0人1m'计算

避难层应设置直接对外的
可开启窗口或独立的机械

防烟设施，外窗应采用乙
级防火窗

1-1 

电 [注得) Ll 、 L2为管道井和设备{司的门与避难区出入口的距离， Ll 、 L2均应大于等于5m .

建筑高度>100阳的住宅建筑

越难层平面示意图

气

主建
局筑 5. 5.31 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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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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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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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防火培内的栓的

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防火墙的耐火极限

位于防火缔内的基础

(梁)的耐火极限不应
低于防火墙的耐火极限

高层厂房(仓库)屋顶
承重结构和屋面板的耐

火极限< 1. OOh，其他建
筑屋顶承重结构和屋顶

板的耐火极限< O. 50h 

防火墙

6. 1.1 图示1

主ζ

防火墙

基础(浆}的耐火

极限不应低于防火

培的耐火极限

防火缔应~断至楼板
{屋顶板}底面基层

建筑构造

6. 1 防火墙
6. 1. 1 防火墙应直接设置在建筑的基
础或框架、梁等承重结构上， 框架、梁
等承重结构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防火墙

的耐火极限。 (图示1 )

防火墙应从楼地面基层隔断至梁、

楼报或屋面板的底面基层 E 图示址 。 当

高层厂房 〈仓库〉 屋顶承重结构和屋面

板的耐火极限低于1.00h，真他建筑屋

顶承重结构和屋面板的耐火极限低于

O. 50h时，防火墙应高出屋面O.5m以上
E 图示址 。

6 
总术符

则语号

电气~

主草委
毒g量

民
用
建
筑

主
旦
旦

和
仓
库

厂

房

6. 1 . 1 图示3

措施2: 设置不可开启窗扇的乙级防火窗或火灾

时可自动关闭的乙级防火窗等，以防止火灾蔓延

[注释]措施1 、 2为示例，可采

取其他防止火势蔓延的措施.

措施1 : 防火堵商
JZ 出屋西O. 加以上
二1 ____ 

天窗端面为

可燃性精体

6. 1. 2 防火墙横截面中心线水平距离
天窗端面小于4. Om，且天窗端面为可燃

性墙体时， 应采取防止火势蔓延的措施。
【图示】

电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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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3 建筑外墙为难燃性或可燃性墙
体时，防火墙应凸出墙的外表面O. 知1

以上，且防火墙两侧的外墙均应为宽

度均不小于2.0m的不燃性墙体，其耐

火极限不应低于外墙的耐火极限。
E图示1 ]

建筑外墙为不燃性墙体时，防火

墙可不凸出墙的外表面。紧靠防火墙

两侧的门、窗、洞口之间最近边缘的

水平距离不应小于2.0m: 采取设置乙

级防火窗等防止火灾水平蔓延的措施

时，该距离不限。 ( 图示2 ]

建筑外墙为难燃性或可燃性墙体

防火绵 此段端应为不燃性培体(耐火
极限不应低于外缩的耐火极限}

室内

室外，l >2.~m 'lk 建筑外墙为难燃性或可燃性墙体

平商示意图

外培为难燃性或可燃性墙体时，防火培凸出培外表面的规定 6.1 . 3 图示1

边
一

替
"一

为
川一口

创
一洞

里
、
培

一窗
火

一
、

防
一门

建筑物的外墙为不燃性墙体 建筑物的外墙为不燃性精体

室外
耐
守一

窗
一施

火
一拾

防
一的

级
一延

乙
一蔓

为
一平

侧
一水

里
灾
培

一火
火

一止
防

一防

平面示意图

外馆为不燃性培体时， 防火培不凸出馆外表面的规定 6.1.3 图示2

6. 1. 4 建筑内的防火墙不直设置在转
角处 E 图示 1 ] ，确需设置时，内转角

两侧墙上的门、窗、洞口之间最近边

缘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1.0m ( 图示2】 :

采取设置乙级防火窗等防止火灾水平
蔓延的措施时，该距离不限 E 图示3】 。

6.1.4 图示1

确需在转角设置防火墙 确需在转角设置防火培

内转角两俱j缝

上的门、窗、洞

口之间最近边

缘的水平距离

乙级防火
I丁、窗

6.1.4 图示2 6. 1. 4 图示3

[注释]设置不可开启窗扇的乙级防火窗 、 火灾时可自动关闭的乙级防火
窗、防火卷帮或防火分隔水J事等，均可视为能防止火灾水平蔓延的措施.

吕辑
录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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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术符

贝。语号

6. 1. 5 防火墙上不应开设门、窗、洞口，确需开设时，应设置不可开启或火灾时能自动关闭的甲级防火门、窗。
可燃气体和甲、乙、丙类液体的管道严禁穿过防火墙 E图示址。防火墙内不应设置排气道 【 图示3】 。

6. 1. 6 除本规范第6. 1. 5条规定外的其他管道不宜穿过防火墙，确需穿过时，应采用防火封堵材料将墙与管道之间的空隙紧密填实，穿过防

火墙处的管道保温材料，应采用不燃材料 E 图示 1】 :当管道为难燃及可燃材料时，应在防火墙两侧的管道上采取防火措施 E图示2 ) 。

6. 1. 7 防火墙的构造应能在防火墙任意一侧的屋架、梁、楼根等受到火灾的影响而破坏时，不会导政防火墙倒塌。

E 图示1 )

一编
制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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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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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术符

则语号

和
仓
库

厂
房

不可开启的甲级防火窗

叫• 窗
1
|

」
i

火
何

一

比
胁

"
F

级翻t的闭关动曲目
b
-
巳

时灾火

FM甲

..~ 
/ 火灾时能自动关闭的甲级防火门

/ 

防火培

、..... ./ 

-. x … 

防火培

~dI(~ 

主草草
毒寓意

民
用
建
筑

交设
盖施

防火堵上确需开设门、窗、洞口的规定

i肖陆
防旦

建量

和
空
气调
节

供
暖
通
凤

电
气

管道为难燃及可燃材料时，
防火墙两侧的管道上采取防火措

施(如设膨胀型阻火留或者设置

在具有耐火性能的管道井内等)

确需穿过时应采用水泥砂
浆等不燃材料或防火封绪

材料将培与管道之网的空
隙紧密填实

6.1 . 5 图示1

除本规范第6. 1. 54民
规定外的其他管道 ' 

穿过防火焰处的管

道保温材料应采用
不燃材料

防火堵

的
设
置

一和
空
气
调
节

消
防
设
施
一供
暖
通
风

电

气

主建
高筑

[注得] 防火封堵材料应符合国家标准《防火封绪材料)) GB 23864的要求.

城董
市罢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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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 6 图示26.1.6 图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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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番
景高 6.2 建筑构件和管道井

6.2.1 剧场等建筑的舞台与观众厅之间的
隔墙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3.00h的防火
隔墙。 【 图示1 】

舞台上部与观众厅闷顶之间的隔墙可
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1. 50h的防火隔墙，

隔墙上的门应采用乙级防火门。 ( 图示2 ]

舞台下部的灯光操作室和可燃物储藏

室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的防火隔

墙与其他部位分隅。 ( 图示2 】
电影放映室、卷片室应采用耐火极限

不低于1. 50h的防火隔墙与其他部位分隔

【 图示吁 ，观察孔和放映孔应采取防火分

隔措施 【 图示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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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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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图示1

耐火极限 ;:. 1. 50h的防火隔墙，

隔墙上的门应采用乙级防火门

主韭
耐火极限;:. 3. OOh的防火隔缔

防火慕

灯光徐作室和可燃物储藏室应

采用耐火极限 注 2.00h的防火隔

糟与其他部位分隔 6.2.1 图示2

6.2.1 图示3

平面示意图

6.2.1 图示4

电影放映室

耐火极限;:. 1. 50h 
的防火隔墙

卷片3草

耐火极|吸 ;:. 1. 50h的

防火隔均每

阻火闸门或其他

防火分隔措施

放映窒

[注释1剧场 、 电影院内的其他建筑防火构造措施与规定，还应符合留家现行
标准 《剧场建筑设计规范>> JGJ 5 7和 《电影院建筑设计规范>> JGJ 58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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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主建筑 l 

附

录

6.2. 2 医疗建筑内的手术室或手术部、产房、重症监护室、贵重精密医疗装备用房、储藏间、实验室、胶片室等， 附设在建筑内的托儿所、幼儿园

的儿童用房和儿童游乐厅等儿童活动场所、老年人盟主革盘跑， 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 00h的防火隔墙和1.00h的楼顿与其他场所或部位分隔，墙上
必须设置的门 、 窗应采用乙级防火门、 窗。 [ 图示 】

重症监护室 、 精密
货重医疗装备用

房 、 储藏{司 、 实验
室、胶片室等

" "吨"‘.. __，，_~ • • .,,, ., ，‘..鼻.-唱'咱'‘. .帽. ,- , -一.， -卢"咽，厅'

游乐厅等儿童活动场

所、 老年人照料设施
以外的其他楼层使用

平面示意图

丁的| dy 耐火极限 :> 1 仰的楼板

重症监护室、精密贵重医疗装备
用房 、 储且在间 、 实验室 、 胶片空等

1- 1 

6. 2. 2 图示 2- 2 

L-~ f31T Jf?l仨:J回?| 18J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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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费
录高

6.2.3 建筑内的下列部位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的防火隔墙与其他部位分隔，墙上的门、窗应采用乙级防火门、窗，确有困难时，可采用
防火卷帘，但应符合本规范第6.5. 3条的规定:

1 甲、乙类生产部位和建筑内使用两类液体的部位; (图示1)

2 厂房内有明火和高温的部位; [ 图示1 】

3 甲、乙、两类厂房(仓库)内布置有不同火灾危险性类别的房间: (图示2 】

4 民用建筑内的附属库房 E 图示坷 ，剧场后台的辅助用房 E 图示4】 :

5 除居住建筑中套内的厨房外，宿舍、公寓建筑中的公共厨房和其他建筑内的厨房: 【 图示5]

6 附设在住宅建筑内的机动车库。 [ 图示6】

的


L
U
E 

A"V

E 

OV

E 
.. 饨

，‘
-

气
，

限
一堵

板
一隔

火
一火

耐
一防

甲、乙类生产部位和建筑

内使用丙类液体的部位; 厂
房中有明火和高温的部位

6.2.3 图示1

6.2. 3 图示4

附
录

吕告
录说
明

6. 2.3 图示2

耐火极限 ;;. 2. 0011 
的防火隔泊

6. 2.3 图示5

6.2.3 图示3

耐火极限;;. 2. OOh 
的防火隔编

6.2.3 图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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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断应至楼板{层
面板)成面基层

6.2.4 建筑内的防火隔墙应从
楼地面基层隔断至梁、 楼板或

屋面顿的底面基层 【图示 1 ] 。

住宅分户墙和单元之间的墙应
隔断至梁、 楼板或屋面板的底

面基层， 屋面板的耐火极限不

应低于O. 50h [ 图示况 。

应从楼丽

基层吻筑

盟主盟盘

楼商

隔断应至粱
底面基层

应从地面
基层砌筑

剖面示意图

6.2. 4 图示1

粱 楼板

住宅分户墙和单元
之间的培应隔断至

梁的底面基层

住宅分户墙和单元
之间的地应隔断至

层面板的底面基层

单元之闷的精

单元式住宅平面示意图

屋顶板的耐火

极限应> O. 50h | 

元
一
至
层

单
一
断
基

和
一
隔
顶

撞
应
底

户
一
泊
的

分
一
的
板

宅
一
问
楼

住
一
之

1-1 剖面示意图 6. 2 . 4 图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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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5 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外，建筑外墙上、 下层开口之间应设置高度不小于1. 2m的实体墙或挑出宽度不小于 1 . om、长度不小于开口宽度的防

火挑檐:当室内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 上、 下层开口之间的实体墙高度不应小于O. 8m ( 图示吁 。 当上、 下层开口之间设置实体墙确有固

难时， 可设置防火玻璃墙， 但高层建筑的防火玻璃墙的耐火完整性不应低于1 . 00h，多层建筑的防火玻璃墙的耐火完整性不应低于O. 50h. 外窗

的耐火完整性不应低于防火玻璃墙的耐火完整性要求 E 图示2 J • 
住宅建筑外墙上相邻户开口之间的墙体宽度不应小于1. Om: 小于1 . 0m时 ， 应在开口之间设置突出外墙不小于O.6m的隔板。

实体墙、 防火挑檐和隔板的耐火极眼和燃烧性能， 均不应低于相应耐火等级建筑外墙的要求。
E 图示3 】

自费
录高

开口

剖面示意图剖面示意图

高层建筑 a > 1. OOh 多层建筑: 1I > 0. 50h 

当上、下层开口之间设置实体墙确

有困难时，可设置防火玻瑞培
6.2. 5 图示2建筑外地

5
·

-
A
W电M
R电

气

住宅建筑平面示意图住宅建筑平面示意图

1- 1 

[注释]

1 当室内设Ji.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上、 下层开口之间的墙体高度执行括号内数字.

2 如下刮目外窑的上治以上为上一层的梁时，该梁高度可计入上、 下层开口问的培你高度.
3 实体缩、防火挑檐的耐火极限和燃烧性能，均不应低于相应耐火等级建筑外培的要求.

主建
局筑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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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隔板的耐火极限和燃烧性能， 均不

应低于相应耐火等级建筑外绪的要求.
6. 2. 5 图示3

6. 2. 5 图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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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建筑幕墙应在每层楼板外沿处采取符合本规范第6.2.5条规定的防火措施，幕墙与每层楼板、隔墙处的缝隙应采用防火封墙材料封墙。
E 图示】

6.2.7 附设在建筑内的消防控制室、灭火设备室、消防水泵房和通风空气调节机房、变配电室等，应采用耐火极眼不低于2.00h的防火隔墙和
1.50h的楼板与其他部位分隔。

设置在丁、戊类厂房内的通风机房，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1 .00h的防火隔墙和O.50h的楼板与其他部位分隔。
通风、空气调节机房和变配电室开向建筑内的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消防控制室和其他设备房开向建筑内的门应采用乙级防火门。 (图示 】

自费
录高

电

气

主建
褂筑

可开启外窗

建筑幕堵

在背衬材料上面覆盖

弹性防火封绪材料，
如防火密封漆等

填草草背衬材料，如
矿棉等

.<J堵笠框

密封膏

建筑慕地

J事培横框

J喜缔竖框

栏杆

e r [注养]当室内设置自动
气 I~ 喷水灭火系统时，上、
λ 1: 下层开口之问的地体高
纯 I ~ 度执行括号内数字 .

座车应盐旦
钢制承托扳 倒面示意图

平面示意图

l注释]
防火封猪材料应符合国家标准 《防火封堵材料)) GB 2 38 64 的要求.
当防火封编采用岩将或压缩矿棉并喷涂防火密封漆等防火封绪措施时，其材料性能

及构造应满足国家有关建筑防火封堵应用技术规范、慕墙规范中的相关要求.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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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6 图示

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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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2时火极限;. 2. OOh的防火隔埔
甜火极限 ;. 1. 50h的楼板

耐火极限;. 1. OOh的防火隔墙
耐火极限 ;;. O. 5 0h的楼饭

丁、戊类厂房

平面示意图

6.2.7 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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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8 冷库、低植环填生产场所采用泡沫塑料等可燃材料作墙体内的绝热层时， 宜采用不燃绝热材料在每层楼板处做水平防火分隔。防火分
隔部位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楼板的耐火极限 E 图示坷 。冷库阁楼层和墙体的可燃绝热层直采用不燃性墙体分隔 E 图示呀 。

冷库、低温环境生产场所采用泡沫塑料作内绝热层时 ， 绝热层的燃烧性能不应低于 BJ级 E 图示1 ) ，且绝热层的表面应采用不燃材料做防护

层 E 图示址 。冷库的库房与加工车间贴邻建造时，应采用防火墙分隔，当确需开设相互连通的开口时，应采取防火隔间等措施进行分隔，隔间

两侧的门应为甲级防火门。当冷库的氨压缩机房与加工车间贴邻时，应采用不开门窗洞口的防火墙分隔 【 图示址 。

6.2. 9 建筑内的电梯井等竖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梯井应独立设置，井内严禁敷设可燃气体和甲、乙、 丙类液体管道，不应敷设与电梯无关的电缆、电线等。 电梯井的井壁除设置电

梯门 、 安全逃生门和通气孔洞外， 不应设置其他开口 。 [图示1 】

2 电缆井、管道井、 排烟道、 排气道、 垃圾道等竖向井道， 应分别姐立设置。 井壁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1. OOh ， 井壁上的检查门应采用

丙级防火门。 [ 图示2】

冷库阁楼
见 【m示 2 ]

采用泡沫塑料等可燃材料作精
休内的绝热层;塑料泡沫的燃
烧性能不应低于81级

宜采用不燃绝热材料在每层楼
板处做水平防火分隅，其耐火

极限不应低于楼板的耐火极限

井内严禁敷设可燃气体和甲、乙、

丙类液体管道，不应敷设与电梯
无关的电缆、电线等

电梯井应独立设.'i.
井璧除设置电梯门、安全逃生门

和通气孔洞外，不应设置其他开口

冷j蒙、 Ihl!:;~~革填注产场所

剖面示意图 6.2.8 图示1

可燃绝热层

立采用不燃

性墙体分隔

剖面示意图

6. 2. 8 图示2

不开门窗洞
口的防火焰

防火培

平面示意图

6.2. 8 图示3

平面示意图 6. 2. 9 图示1

书t烟适、排气i盖等竖向
井道应分别独立设置

电缆井、管道井等竖向

井道应分别独立设置

板
一h

火
一ω

耐
-1

的
-h

壁
一应

井
一限

检查门

平面示意图 6. 2.9 图示2

[注释] 垃圾送设置要求详见6.2.9 [图示5 ] • 

[法将]其他有关分隔和构造要求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冷库
设计规范}} GB 50072的规定.

18J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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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筑内的电缆井、 管道井应在每层楼板处采用不低于楼板耐火极限的不燃材料或防火封堵材料封墙。 [图示3】

建筑内的电缆井、 管道并与房间、 走道等相连通的孔隙应采用防火封堵材料封墙。 [图示4 】

4 建筑内的垃圾道宜靠外墙设置，垃圾道的排气口应直接开向室外，垃圾斗应采用不燃材料制作， 并应能自行关闭。 【 图示5 】
5 电梯层门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1. OOh ， 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梯层门耐火试验 完整性、隔热性和热通量测定法)) GB/T 27903规定

的完整性和隔热性要求。 【 图示6】

6.2.10 户外电致发光广告牌不应直接设置在有可燃、难燃材料的墙体上。
户外广告牌的设置不应遮挡建筑的外窗，不应影响外部灭火救援行动。 (图示 】

自费
录高

电

气

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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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剖面示意图 6. 2. 9 图示3

电梯层门的耐火极限应> 1. OOh，并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 《电梯层门耐火试验完整
性、 精热性和热通量测定法)) GB/T 27903 
规定的完整性和隔热性要求

立面示意图 6. 2. 9 图示6

自费
录说
明

料
一问

材
一关

燃
一行

不
一自

用
一能

采
一应

应
一并

斗
一

'

圾
一作

泣
一制

建筑内的电缆井 、 管道井与房间 、 走道等
相连通的孔隙应采用防火封击者材料封击者

平面示意图 6. 2. 9 图示4
平面示意图

[ j主释] 防火封堵材料应符合国家标准 《防火封堵材料)) GB 2 3864的要求.

户外广告牌
{影响外部灭火救援行动)

有可燃.难燃
材料的墙体

平面示意图 1-1 2-2 

6. 2. 1 0 圈示

18J811-1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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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屋顶、 闹顶和建筑缝隙

6. 3.1 在三、四级耐火等级建筑的闷顶内

采用可燃材料作绝热层时，屋顶不应采用

冷摊瓦。

闷顶内的非金属烟囱周围O.5m、金属

烟囱O. 7m范围内，应采用不燃材料作绝热

层。 【 图示 】

6. 3.2 层数超过2层的三级耐火等级建筑

内的闷顶，应在每个防火隔断范围内设置

老虎窗，且老虎窗的问距不室大于50m。

E图示 E

非金属烟筒

三、四级耐火等级建筑的问顶内采用可燃
材料作绝热层时，屋顶不应采用冷栋瓦

不燃材料作绝热层

三、 四级耐火等级建筑的闷顶

6.3. 1 图示

立.. 50m 

应在每个防火隔断

范围内设置老虎窗

,. 时


培
一

火
一百

里
屋

品A
τ
出

处
一商

隔
一应

盆
地
火

一火
防

一防

nu
nu 

们
u
n
u

门
U
门
U

nu
nu 

门
U
门
u

nu
nu 

层放超过2层的三级耐火等级建筑内的闷顶

6. 3. 2 图示

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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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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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结
构

一
城
市

-

6.3.3 内有可燃物的闷顶，应在每个
防火隔断范围内设置净宽度和净高度
均不小于O. 7m的闷顶入口 E 图示l 】 :
对于公共建筑，每个防火隔断范围内的

闷顶入口不宜少于2个。闷顶入口宣布

置在走廊中靠近楼梯间的部位
E 图示2 】 。

e 净高度 ;;. O. 7m 

} 
堵

式
一
踊

元
一
分

单
一
元

(
一
单
·

辈
的
隔
百
·

火
一
宅

防
一
位

内有可燃物的闷顶 ， 应在每个防火隔断范圈内
设置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小于O. 7m的闷顶入口

住宅顶层平面示意图 6.3.3 图示1

防火隔断范围

楼梯问

>

2个{净宽度和净高度均:> O. 7m) 

公共建筑闷顶平面示意图 6.3.3 图示2

6.3.4 变形缝内的填充材料和变形缝
的构造基层应采用不燃材料。 【 图示 1 】

电线、电缆、可燃气体和甲、乙、

丙类液体的管道不宣穿过建筑内的变

形缝，确需穿过时，应在穿过处加设
不燃材料制作的套管或采取其他防变

形措施，并应采用防火封堵材料封堵。
E 图示2 】

变形缝 防火封堵材料封绪

不燃材料阻火带

止水带 电线 . 电缆 、 可燃气
体和甲、乙、两类液

体的管道不宜穿过建
筑内的变形缝

V燃材料套制瞅瞅
(或采取其他防变形措施)

变形缝内的填充材料应
采用不燃材料

6.3.4 图示1 部Jïfiï示意图 6.3.4 图示2

18J811-1 

6-13 

6.3 屋顶、 闷顶和建筑缝隙

自费
录说
明

附

录



自费
录高

附

录

6.3. 5 防姻、排烟、供暖、通凤和空气调节系统中的管道及建筑内的其他管道， 在穿越防火隔墙、 楼板和防火墙处的孔隙应采用防火

封墙材料封墙。 ( 图示1 】
风管穿过防火隔墙、 楼板和防火墙时，穿越处凤管上的防火阀、 排姻防火阑两侧各2. Om范围内的凤管应采用耐火风管或凤管外璧应采取

防火保护措施， 且耐火极限不应低于该防火分隔体的耐火极限。 ( 图示2】
6.3. 6 建筑内受高温或火焰作用易变形的管道，在其贯穿楼板部位和穿越防火隔墙的两侧直采取阻火措施。 (图示 】

6.3. 7 建筑屋顶上的开口与邻近建筑或设施之间， 应采取防止火灾蔓延的措施。

6 . 3. 5图示1

[注释l

防烟 、 排烟 、 供暖 、 通凤和

空气调节系统中的管道及建

筑内的其他管道，在穿越防
火隔缩、楼板和防火焰时

/ 
G 

防火隔端

楼板

风管

l 防火封缘材料应符合国家标准 《防火封绪材料)) CB 23864的要求;

2 防火阀的具体位置应根据实际工程确定.

6. 3. 5 图示2

采用耐火风管或其外壁采取防

火保护措施，且耐火极限不应
低于该防火隔糟的耐火极限

采用耐火风管或其外壁采取
防火保护措施，且耐火极限

不应低于该楼板的耐火极限

宜采用防火套

箍等阻火措施

采用防火封

事有再哥哥

防火闷 、 持烟防火间 建筑内受高温或火焰

作用易变形的管道

6. 3 屋顶、 闷顶和建筑缝隙

6. 3 . 6 图示

防火隔缔

18J811-1 

6-14 

吕辑
录说
明

附

录



6. 4 疏散楼梯间和疏散楼梯等
6.4.1 疏散楼梯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楼梯间应能天然来光和自然通风，并宣靠外墙设置。靠外墙设置时，楼梯阅、前室及合用前室外墙上的窗口与两侧门 、 窗、 洞口最近边缘
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1. Omo ( 图示1)

2 楼梯间内不应设置烧水间、可燃材料储藏室、垃圾道。 ( 图示2】

3 楼梯间内不应有影晌疏散的凸出物或其他障碍物。 ( 图示 3】

4 封闭楼梯间、防烟楼梯间及其前室， 不应设置卷帘。 ( 图示4 】
5 楼梯间内不应设置甲、 乙、丙类液体管道。 (图示3】
6 封闭楼梯间 、 防烟楼梯间及其前室内禁止穿过或设置可燃气体管道 【 图示4] 。 敞开楼梯间内不应设置可燃气体管道 E 图示坷，当住宅建

筑的跑开楼梯间内确需设置可燃气体管道和可燃气体计量表时， 应采用金属管和设置切断气源的阀门 E 图示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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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燃材料储藏室 垃圾道

与楼梯问、前室外

堵上的窗口相邻的
门、窗、洞口

6. 4. 1图示2

可燃气体管道

6. 4. 1 图示1

封闭楼梯问 防烟楼梯问

6.4. 1图示4

烧水{司 垃圾道

标准层楼梯间

应
一直

·
"
'
几
守
，

'
寸

习

t
l

盟
和
阀

置
一管
的
的
一
问

设
一属
源
筑
一
梯

需
一会
气
建
一
楼

确
一用
断
宅
一
开

当
一采
切
位
一
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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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梯问内不应设置甲、

乙丙础管道 |

消火栓

6. 4. 1 组示3

可燃气体管道 可燃气体计量表

走廊

6.4. 1 图示6

6.4 疏散楼梯间和疏散楼梯等 18J8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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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封闭楼梯间除应符合本规范第6. 4. 1 条的规定外 E 图示叶 ， 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不能自然通凤或自然通风不能满足要求时， 应设置机械加压送凤系统 E 图示2 】 或采用防烟楼梯间 E见第6.4. 3条图示 】 。

2 除楼梯间的出入口和外窗外，楼梯间的墙上不应开设其他门 、 窗、 洞口 。 (图示3】

3 高层建筑、 人员密集的公共建筑、人员密集的多层丙类厂房、甲、乙类厂房， 其封闭楼梯间的门应采用乙级防火门，并应向疏散方向

开启 E图示4 ) ; 其他建筑， 可采用双向弹簧门 E图示1 ) 。

4 楼梯间的首层可将走道和门厅等包括在楼梯间内形成扩大的封闭楼梯间，但应采用乙级防火门等与其他走道和房间分隔。

自费
录高

E图示5】
和
仓
库

厂

房

除 【图示4 ] 的情况

外可采用双向弹簧门

设置机4成为口

压送风系统

电气~

主草委
毒B量

民
用
建
筑

交设
辈施

i肖陆
防 52

撞量

6. 4. 2图示5

不能自然通风或自然通风不能满足要求的封闭楼锦闭

应采用乙级防火门，

并应向疏散方向开启 ;
不可采用双向弹簧门

高层建筑、人员密集的公共建筑、人员密集的多层
丙类广房 、 甲、乙类广房的封闭楼梯问

6. 4. 2图示2

能自然通风且自然通风能满足要求的封闭楼梯l司

6. 4. 2图示1

外窗

口

地
一其
洞

内

一设
·

的

一开
窗

问

一应
、

达
a
Mmr
h1
『t
'

13f 
楼
一上
他

封闭楼梯!司

电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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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防烟楼梯间除应符合本规范第6.4. 1条的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设置防烟设施。 ( 图示1 】 E 图示2 】 E图示3】

2 前室可与消防电梯间前室合用。 (图示3 】

3 前室的使用面积:公共建筑、 高层厂房 (仓库 ) ， 不应小于6. 0旷 ; 住宅建筑，不应小于4. 5m'. ( 图示4】
与消防电梯间合用前室时，合用前室的使用面积:公共建筑、 高层厂房 (仓库) ， 不应小于10. 0旷:住宅建筑，不应小于6. 0旷。

E 图示 3 1 (图示4】【图示5 】

4 疏散走道通向前室以及前室通向楼梯阔的门应采用Z级防火门 。 【 图示1 】 E 图示2】【图示3】
5 除住宅建筑的楼梯间前室外 【 图示4】 ， 防烟楼梯间和前室内的墙上不应开设除疏散门和送凤口外的其他门、 窗、洞口。 (图示 1 1

6 楼梯间的首层可将走道和门厅等包括在楼梯间前室内形成扩大的前室，但应采用乙级防火门等与其他走道和房间分隔。 ( 图示6 1

能自然通风且自然通风能

满足要求的防烟楼梯间

6. 4. 3 图示1

除住宅建筑的楼

梯问前主外，防

烟楼梯i司和前室
内的堵上不应开

设除疏散门和送
风口外的其他

门 、 窗、洞口

FMz. 疏散走道

[注得11坊烟设施的设置应符合 《建筑防烟排

烟系统技术标准)) GB 51251的相关规定.

不能自然通风或自然通风不能

满足要求的防烟楼梯间

6. 4.3 图示2

6. 4. 3 图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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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面积满足下表要求

前窒与消防电梯问前窒

合用的防烟楼锐问
住宅建筑的防烟楼

梯间前窒

建
筑
构
造-h俨
一部 6 . 4. 3 图示56. 4. 3 图示3

[注释1

1 敞开的阳台 、 四廊等防烟空间作为前室时，其相关要求见第8.5.14晨 .

2 L为消防电梯前室的短边宽度. L应> 2. 4m • 

防烟前窒使用面积的要求

建筑类型 与消防电梯合用前室使用面积前室使用面积
电

气

> 10. Om' >6.0m雹公共建筑、 高层广房 (仓库)

> 6. Om' > 4. 5m' 住宅建筑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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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图示1】6. 4.4 除通向避难层错位的疏散楼梯外， 建筑内的疏散楼梯间在各层的平面位置不应改变。

除住宅建筑套内的自用楼梯外，地下或半地下建筑(室)的疏散楼梯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室内地面与室外出入口地坪高差大于1 0m或3层及以上的地下、半地下建筑 (室) ，其疏散楼梯应采用防烟楼梯间 E 图示2】 :其他地

下或半地下建筑 (室 ) ，其疏散楼梯应采用封闭楼梯间 E 图示3】 。
2 应在首层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的防火隔墙与其他部位分隔井应直通室外， 确需在隔墙上开门时，应采用乙级防火门。 [图示2】
3 建筑的地下或半地下部分与地上部分不应共用楼锦间 【 图示坷 ， 确需共用楼梯间时，应在首层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 00h的防火隔

墙和乙级防火门将地下或半地下部分与地上部分的连通部位完全分隔， 并应设置明显的标志 【 图示4】 。

通往地下、半地下建
筑(室)的疏散楼梯问

吕辑
录说
明

对火极限;;. 2. OOh的防火隔培

除通向避难层错位

的疏散楼梯外，疏
散楼梯{司在各层的
平面位置不应改变

6.4. 4 图示1 除 E图示2 】 外

的疏散楼梯应采
用封闭楼梯问

室外地面首层

下层

采
一

应
一
门

时
一
火

门

}
防

开
一
级

须
一
乙

必
一
周

地下层

附

录

地下、半地下建筑 (窒〉

楼梯问首层平面示意图

6. 4. 4 图示2 1-1 

通往地上各层
疏散楼梯问

，

ι
半

-地
间

的
、
军
梯

内
下

一)
楼

套
地

一室
用

筑
'

一(
共

建
外

一筑
应

宅
梯

一建
不

住
楼

-f
h
u
层

除
用

一地
上

疏散楼梯间首层平面图

6.4. 4 圈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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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高 6.4. 5 室外疏散楼梯应符合下列规定: ( 图示 】

1 栏杆扶手的高度不应小于1. 10m， 楼梯的净宽度不应小于0. 9伽。

2 倾斜角度不应大于45 0 。
3 梯段和平台均应采用不燃材料制作。 平台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1.00h ， 梯段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0. 25h o

4 通向室外楼梯的门应采用乙级防火门，并应向外开启。
5 除疏散门外， 楼梯周围2m内的墙面上不应设置门 、 窗、 洞口 。 疏散门不应正对梯段。

自费
录说
明

楼梯周围2m内的
精顶上不应设置

门、窗、洞口

避免疏散门打
开言?百可荔
占用楼梯平台

而减少其有效

疏散荒废

室外

梯段应采用耐火

极~~> o. 2 5h的
不燃材料制作

平台应采用耐火
极限> 1. OOh的

不燃材料制作

首层不应设置

其他门

(×
, 电

气

主建
局筑 梯段应采用耐火极限

> o. 25h的不燃材料创作
室外疏散楼梯
平面示意图

1-1 6. 4. 5 由示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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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6 用作丁、戊类厂房内第二安全出口的楼梯可采用金属梯，但其净宽度不应小于0.90m，倾斜角度不应大于45 0
• ( 图示 1 )

丁、戊类高层厂房，当每层工作平台上的人数不超过2人且各层工作平台上同时工作的人数总和不超过10人时，其疏散楼梯可采用敞开楼梯

或利用净宽度不小于0.90m、倾斜角度不大于60。的金属梯。 (图示2 】

敞开楼梯

丁、戊类高层

广房的工作平台
丁、戊类厂房

自费
录高

建
筑
构
造-h俨
一部

电

气

2- 2 
每层工作平台人数 <2人且各层工作

平台上同时工作的人数总和 < 10人时

3-3 净宽度> o. 9 0m、 倾斜

角皮 < 60' 的金属梯

丁、 戊类高层

厂房的工作平台

用作丁、 1克类厂房内第二安全出口

的楼梯可采用金属梯

18J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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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6 图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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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 疏散用楼梯和疏散通道上的阶梯不直采用螺旋楼梯和扇形踏步 【 图示 1 】 :确需采用时，踏步上、下两级所形成的平面角度不应

大于100 ，且每级离扶手250mm处的踏步深度不应小于220mm 【 图示址 。

6.4.8 建筑内的公共疏散楼梯，其两梯段及扶手间的水平净距不直小于150mm。 【 图示 】
6.4.9 高度大于10m的三级耐火等级建筑应设置通至屋顶的室外消防梯。室外消防梯不应面对老虎窗，宽度不应小于O. 6m，且宜从离地

面3.0m高处设置。 【图示 】

扶手

6.4.8 图示

老Jfé窗

不宜用作疏散楼梯和疏散通道上的阶梯

(必须采用时，应符合 E 图示2 ) 要求}

6.4.7 图示1

目
。
同
〈

E 口 口

6.4.7 图示2

建筑高度> 1阳的三级耐火等级建筑

6. 4.9 图示

自费
录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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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费
录高 6.4.10 疏敢走道在防火分区处应设置常开甲级防火门。 【 图示 1

6.4.11 建筑内的疏散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民用建筑和厂房的疏散门，应采用向疏散方向开启的平开门 【 图示1 】 ，不应采用推拉门、卷帘门、 吊门、转门和折叠门 【 图示2} 。 除甲、

Z类生产拿间外，人数不超过60人且每槌门的平均疏散人数不超过30人的房间，其疏散门的开启方向不限 【 图示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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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编

设置常开甲级防火门

6. 4. 10 图示

疏散方向

疏散方向 疏散方向 疏散方向

>
除甲、乙类生产车间外，

人数 <60人的房间，且每
楼门平均疏散人数< 30人

时， 其疏散门的开启方向
不限

民用建筑和厂房的疏散门应
采用向疏散方向开启的平开门

6. 4. 11 图示1 6. 4. 11 图示3

疏散方向

~ 

不应采用吊门

~ 

不应采用折叠门

6.4.11 图示2

18J 81 1-1 

6-23 

不应采用卷帘门

附

录



自费
录说
明

附

录

2 仓库的疏散门应采用向疏散方向开启的平开门 【 图示4 ] ，但丙、 丁、 戊类仓库首层靠墙的外侧可采用推拉门或卷帘门 【 图示5 ] 。

3 开向疏散楼梯或疏散楼梯间的门，当其完全开启时，不应减少楼梯平台的有效宽度。 【 图示6】

4 人员密集场所内平时需要控制人员随意出入的疏散门和设置门禁系统的住宅、 宿舍、公寓建筑的外门 ， 应保证火灾时不需使用钥

匙等任何工具即能从内部易于打开， 井应在显著位置设置具有使用提示的标识。 【 图示7 】

开向疏散楼梯或疏散楼梯{司
的门，当其完全开启时，不

应减少楼梯平台的有效宽度
b-有效疏散宽度， a:> b 

>

自费
录高

建
筑
构
造-h俨
一部

向
一

方
一

散
一

疏
一

由
阿Z
川

用
一
开

采
一
乎

应
一的

主
启

仓
一
开

[注释] 位宅建筑高度 <18m，一边设置栏杆时， b.. 1. OOm, a:> b; 
住宅建筑高度 >18m时 ， b:> 1. 10m, a :>b. 

仓库的疏散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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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 11 图示6

I :l<1!rJll:1 l 

>室内

6. 4. 11 囱示4

>室内

电

气

主建
褂筑

可在首层靠捕的外创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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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沉式广场等室外开敞空伺内应
设置不少于1部主遏地面的疏散

楼梯.当连接下沉f扬的防火分
区需利用下沉广场进行疏散时，

疏散楼梯的总净宽度不应小子任
一防火分区通向室外开敞空闲的

设计疏散总净宽度

室外开敝空间除用于人员疏散外
不得用于其他商业或可能导致火

灾蔓延的用途， 其中用于疏散的
净面积不应小于169 m'

防风雨篷

地下一层平面示意图

下沉式广场

6.4.12 用于防火分隔的下沉式广场等室
外开敞空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 图示 】

1 分隔后的不同区域通向下沉式广场
等室外开敞空间的开口最近边缘之间的水

平距离不应小于13m。室外开敞空间除用于

人员疏散外不得用于其他商业或可能导致

火灾蔓延的用途，其中用于疏散的冷面积

不应小于169旷。

2 下沉式广场等室外开敞空间内应设

置不少于1部直通地面的疏散楼梯。当连接

下沉广场的防火分区需利用下沉广场进行

疏散时，疏散楼梯的总净宽度不应小于任

一防火分区通向室外开敞空间的设计疏散

总净宽度。

3 确需设置防风商篷时，防风雨篷不
应完全封闭，四周开口部位应均匀布置，

开口的面积不应小于该空间地面面积的25%，

开口高度不应小于1. Om; 开口设置百叶时，

百叶的有效排烟面积可按百叶通风口面积

的60%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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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13 防火隔间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图示 】

1 防火隅间的建筑面积不应小于6. 0 旷。

2 防火隔间的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
3 不同防火分区通向防火隔间的门不应计入

安全出口，门的最小间距不应小于知。

4 防火隅间内部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应为A

级。

5 不应用于除人员通行外的其他用途。

6.4. 14 避难走道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避难走道防火隔墙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3.00h，楼板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1. 50h。

【 图示1 )

2 避难走道直通地面的出口不应少于2个，

并应设置在不同方向 【 图示1 】 :当避难走道仅与

一个防火分区相通且该防火分区至少有1个直通室

外的安全出口时，可设置1个直通地面的出口

【 图示2 】 。任一防火分区通向避难走道的门至该

避难走道最近直通地面的出口的距离不应大于

60m。 【 图示1 】

3 避难走道的净宽度不应小于任一防火分区

通向该避难走道的设计疏散总净宽度。 【 图示1 】

4 避难走道内部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应为

A级。 【 图示1 】

5 防火分区至避难走道入口处应设置防烟前
室，前室的使用面积不应小于6.0旷，开向前室的

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前室开向避难走道的门应

采用乙级防火门。 【 图示1 )

6 避难走道内应设置消火栓、消防应急照

明、应急广播和消防专线电话。 【 图示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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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 13 图示 走道内部装修材料的燃貌性

能应为A级;走道内应设置消

火检 、 消防应;急照明、应急

广播和消防专线电话
前室的使用面积应 >6. 0m'

"U~ I 
避难走边的净宽度应〉任-防火分
区通向走道的设计疏散总净宽度

民
用
建
筑

的
设
置
和

爱
气
调
节

消
防
设
施
一供
暖
、
通
风

防火隅培的耐火极限应> 3. OOh 

(最近)直~)也丽的出口
的距离应 <: 60m

走道楼板的耐火极限应> 1. 50h 

避难走道直远地面的出口应》
2个，并应设置在不同方向

6.4.14 图示1 [注释l避难走道内设置的确装消火栓等突
出物，不应影响避难走道的有效疏散宽度.

电

气

主建
局筑

哈
哈一
附
录

防火分区1

> 1个直通室
外的安全出口

防火分区2

直遏地面的出口的距离应<: 60m 

避难走道 避难走道》

[注释] 本闺中的其他要求同图示1. 6.4. 14 图示2 仅与一个防火分区相连通的越难走道示意图

疏散楼梯间和疏散楼梯等 18J 811-1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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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防火门、窗和防火卷帘
6.5. 1 防火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z

1 设置在建筑内经常有人通行处的防火门直采用常开防火门。常开防火门应能在火灾时自行关闭，并应具有信号反馈的功能。 【 图示l 】

2 除允许设置常开防火门的位置外，其他位置的防火门均应采用常闭防火门。常闭防火门应在其明显位置设置"保持防火门关闭"等提
示标识。

3 除管井检修门和住宅的户门外， 防火门应具有自行关闭功能。 现扇防火门应具有按顺序自行关闭的功能。

4 除本规范第6.4.11条第4款的规定外，防火门应能在其内外两侧手动开启。

5 设置在建筑变形缝附近时，防火门应设置在楼层较多的一侧 【 图示址 ，并应保证防火门开启时门扇不跨越变形缝 【 图示4 ) • 
6 防火门关闭后应具有防烟性能。
7 甲、乙、丙级防火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防火门)) GB 12955的规定。

【 图示2 】

~JiID示意图

6.5. 1 图示3

缝

后
一形

由
m
τ灾

开
一越

门

一跨
火

一应
防

-不

顺序器闭门器

设置禄'开防火门

(火灾时自行关闭)

[注释] 常开防火门应能在火灾时自行关闭，并应具有信号反馈的功能.

除允许设置常开防火门的位置外，其他位置的防火门均应采用常闭防火
门.常闭防火门应在其明显位置设置"保持防火门关闲"等提示标志.

6. 5.1 图示1

和
仓
库

厂
房

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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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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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费
录高

双扇防火门应具有按顺序自行关

阔的功能(装设闭门器和顺序暴)
电

气

6.5.1 图示4

顺序器

[注释]除本规范第6.4.11条第4款的规定外，防火门应能在其内外两侧手动开启 e

6.5. 1 图示2

闭门.8-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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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培 、 防火隔培 口 口 口 口 口
[注释]
0: 某一防火分隔区域

防火门在火灾时能自行关闭 防火墙
01 与相邻防火分隔区域

FM甲 dl 
防火隔墙 、 两两之间需要进行分

。 。 口 口 口
、

隔的部位的总宽度，

令 FC甲 O.DI+~; 

d : 防火卷帘的宽度，

口 口 口 口 口
d- dl+d2; 

防火窗应采用不可开启的
口 口 口 口 当 D < 30田时， d < 10m; 

窗扇或火灾时能自行关闭
除中庭外采用 当D > 30m时 ， d < D/3 , 

C例~ 防火卷帘分隔 且d < 2 0皿.

〕坚
口

[注释]

1 防火窗一般均设置在防火问距不足部位的建筑外培上的开口或 - - 1 11". ....::. - 』 6.5.3 囱示

天窗、建筑内的防火精或防火隔端上需要观察等部位以及需要

防止火灾竖向蔓延的外场开口部位.
2 防火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防火窗}} GB 16809约有关规定.

附 6.5.2 图示
18J811-1 附

录 6-28 录

g 番
景高

和
仓
库

厂
房

6. 5.2 设置在防火墙、防火隔墙上的防火窗，应采用不可开启的窗扇或具有火灾时能自行关闭的功能.
防火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防火窗)) GB 16809的有关规定。 【 图示 】

6. 5.3 防火分隔部位设置防火卷帘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除中庭外，当防火分隔部位的宽度不大于30m时，防火卷帘的宽度不应大于10m; 当防火分隔部位的宽度大于30m时，防火卷帘的宽度不

应大于该部位宽度的1/3，且不应大于20m。 【 图示 】
2 防火卷帘应具有火灾时靠自重自动关闭功能。
3 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外，防火卷帘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本规范对所设置部位墙体的耐火极限要求。
当防火卷帘的耐火极限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门和卷帘的耐火试验方法)) GB/T 7633有关耐火完整性和耐火隔热性的判定条件时，可不设置自

动喷水灭火系统保护。

当防火卷帘的耐火极限仅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门和卷帘的耐火试验方法)) GB/T 7633有关耐火完整性的判定条件时，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
系统保护。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84的规定，但火灾延续时间不应小于该防火卷
帘的耐火极限。

4 防火卷帘应具有防烟性能，与楼板、梁、墙、柱之间的空隙应采用防火封堵材料封堵。
5 需在火灾时自动降落的防火卷帘，应具有信号反馈的功能。
6 其他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防火卷帘)) GB 1410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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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天桥、 钱桥和管沟

6.6.1 天桥、跨越房屋的战桥以及供输送可燃材料、 可燃气体和

甲、乙、 丙类液体的技桥，均应采用不燃材料。 【 图示 】

天桥

II I II II II IIIII I I II I~II I I I 
厂和

111 111111111 111 11 11 11 111 1 房革
咽气和 平面示意图

司\
飞草草

只lm军(黯
嚣g莺

用民
Jt 
筑 剖面示意图

跨越房屋的钱桥

读堕
革矗

平面示意图

~Jim示意图

输送可燃气体和甲、乙、 丙类液体的管送

输送可燃材料的传送带

电

气

主建
局筑

附
录

剖面示意图

[注释]

I 天桥系指连接不同建筑物

等 、 主要供人员li!!行的架

空桥.

2 浅桥系指主要供输送物科

的架空桥.

3 天桥、 越过建筑物的校桥

以及供输送煤粉‘ 粮食、

石油 、 各种可燃气体(如

煤气、氯气、乙炊气、甲

统气 、 天然气等}的核桥，

应考虑采用钢筋混凝土结

构或钢结构或其他不燃材

料制作的结构 ， 校桥不允

许采用木质结构等可燃、

难燃结构.

4 柱、梁、扳倒培均应采用

不燃材料.

6. 6. 1 图示

6.6.2 输送有火灾、 爆炸危险物质的战桥不应兼作疏散通道。 【图示1
6.6. 3 封闭天桥、樵桥与建筑物连接处的门洞以及敷设甲、乙、丙类
液体管道的封闭管沟(廊) ， 均直采取防止火灾蔓延的措施。 【 图示 】

有火灾 、 爆炸危险物质的传送带

J 1 1 1 1 1111 1 1 1 1 1 1 风

川 ""-- 质
一

塑
造
险

一通
危

一敬

三
炸

一疏

三
爆

一作

2

、
一兼

二
灾

一应

IZ
--火
一不

」眼
旨
有

一桥

:

ii 
嘻
输

一的

平面示意图 6. 6. 2 图示

管道…可 甲. 乙. 丙类液体约管道
用防火封堵材料封堵

一

宜设防火门 \ 

\ 封闭天桥· 械桥
平面示意图

剖面示意图 6. 6. 3 图示

18J8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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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 连接两座建筑物的天桥、连廊，应采取防止火灾在两座建筑间蔓延的措施。当仅供通行的天桥、连廊采用不燃材料，且建筑物通向天
桥、连廊的出口符合安全出口的要求时，该出口可作为安全出口。 【 图示1】【图示2 】

自费
录高

2 
物的运廊

仅供通行的天桥 、 连廊采用不燃

材料且建筑物通向天桥 、 这廊的
出口符合安全出口的要求时，该
出口可作为安全出口

2 

和
仓
库

厂
房

电气~
Z体足

323 
民
用
建
筑

| 实阻程中，采用天桥、 连廊方式连在的建筑，一般仍需分
别按独立的建筑考虑并符合防火间距的姿求，几第5. 2.2条

| 实际工程中，采用瑜、 连j部方式连在的建筑，一般仍需分
别按独立的建筑考虑并符合防火问距的要求，几第5.2.2条

连廊平面示意图夫桥平面示意图交设
辈施

读堕
撞量

2-2 1-1 

电

气

6.6.4 图示1

[注释]设计需注意研究天桥、连R串周围是否有危及其安全的情况，天桥
下方若有窗洞口，应积极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考虑天桥两端门的开启

方向和能够计入疏散总宽度的门宽.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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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气 通过连廊连接的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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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示意图

6.6.4 图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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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建筑保温和外墙装饰
6.7.1 建筑的内、 外保温系统， 直采用燃烧性能为A级的保植材料，不宜采用B2级保温材料，严禁采用B3级保植材料: 设置保植系统的基层墙休
或屋面板的耐火极限应符合本规范的有关规定。 (注释】

6.7.2 建筑外墙采用内保温系统时，保温系统应符合下91J规定:
1 对于人员密集场所，用火、 燃油、燃气等具有火灾危险性的场所以及各类建筑内的疏散楼梯间、避难走道、避难间、避难层等场所或部

位，应采用燃烧性能为A级的保温材料。

2 对于其他场所， 应采用低烟、 低毒且燃烧性能不低于81级的保温材料。

3 保温系统应采用不燃材料做防护层 【 图示1 】 。 采用燃烧性能为81级的保温材料时，防护层的厚度不应小于1伽1TI ( 图示2) 。

6.7. 3 建筑外墙采用保温材料与两侧墙体构成无空腔复合保温结构体时， 该结构体的耐火极限应符合本规范的有关规定: 当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

为Bl、 B2级时，保温材料两侧的墙体应采用不燃材料且厚度均不应小于50oun. ( 图示 】

广布

房 屋

制
可
髓材
制蛐
蝠

『
体
幢
幢-g

申
、
乙
、
阿
鬓
攘
舔

;;. 50mm 
f一-i ←寸

6.7. 1 注郭

1 A级材料属于不燃材料，火灾危险性很低，不会导
致火焰蔓延. 因此，在建筑的内、外保温系统中，

要尽量选用A级保温材料.
2 B2级保温材料属于普通可燃材料，在点火源功率
较大或有较强热辐射时，容易燃烧且火焰传播速

度较快，有较大的火灾危险.如果必须要采用B2级

保温材料，需采取严格的构造措施进行保护.同
时，在施工过程中也要注意采取相应的防火措施，

如分别堆放、远离焊接区域、上培后立即做构造
保护等.

3 8}级保温材料属于易燃材料，很容易被低能量的
火源或电焊渣等点燃，而且火焰传播速度极为迅

速，无论是在施工，还是在使用过程中，其火灾

危险性都非常高.因此，在建筑的内、外保温系统
中严禁采用B3级保温材料.

4 本条规定的基层培体或屋部板的耐火极限，即为
本规范第 3. 2节和第5. 1节对建筑外缔和层面板的

耐火极限要求，不考虑外保温系统的影响.

81 、 B2级保温材料
外精你

外叶地
{不燃材料}

鑫夕|、

内叶缔

(不燃材料)

寞内

室外

的
设
置

和
空气
调
节

消
防
设
施

一供
暖
、海
风

6. 7.2 图示1

斗~mm 6. 7. 3 图示

B1级保温材料
[注释l
1 建筑外培采用保温材料与两侧墙体无空腔的复合保温结

构体系时，由两侧保护层和中间保温层共同组成的精你
的耐火极限应符合第3. 2节和第5. 1节对建筑外绵的耐火

极限要求.

2 本条所规定的保温复合缔体体系主要指夹芯保温等地体
系统，保i盖层处于结构构件内部，与保温层两侧的格体
和结构受力体系共同作为建筑外地使用，但要求保温层

与两侧的精体及结构受力体系之间不存在空隙或空Wl.

该类保温体系的培体同时兼有墙体保温和建筑外精体的
功能.

‘' -1:' 电
气 外地体 防护层

{不燃材料}

室内

,. 

宴外

交
通
隧
道
-
3
E

城
市

-

n
v

f

6. 7. 2 图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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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自 费说自月 6.7.4 设置人员密集场所的建筑，其外墙外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应为A级。 I 图示 】 录自 费说明
6.7. 4A除本规范第6.7.3条规定的情况外，下列老年人照料设施的内、外墙体和屋面保温材料应采用燃烧性能为A级的保温材料: E 图示 】

独立建造的老王军人照料谧施 i
总术符 2 与其他建筑组合建造且老王军人照料诠施部分的总建筑面!&大于500旷的老华人照也谊施。 总术符

则 i吾号
6.7.5 与基层墙体、装饰层之间无空腔的建筑外墙外保温系统， 其保温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E 图示 】

则语号

厂和 1 住宅建筑:
房厂和屋房革 1)建筑高度大于10伽时， 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应为A级:

2) 建筑高度大于27m，但不大于10伽时，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不应低于81级:

军嚣z申三aaJZg， 阳呵幽g 嚣 3) 建筑高度不大于27m时，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不应低于82级: ggi 2 除住宅建筑和设置人员密集场所的建筑外， 其他建筑:
1)建筑高度大于5伽时，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应为A级;

用建筑民 2) 建筑高度大于24m， 但不大于5伽时，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不应低于81级: 用建筑民
3) 建筑高度不大于24m时，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不应低于82级。

一

建筑构造 基层墙体、装饰层之间无空腔的建筑外墙保温体统的技术要求 建构筑造
建筑及场所 建筑高度 (h) A级保温材料 Bl级保温材料 B2级保温材料

革交设施 辈交设施人员密集场所 应采用 不允许 不允许

h> 100m 应采用 不允许 不允许

施寄i金 望且运 宜采用
可采用 : J 每层设置防火隔离带，

不允许 建在蚕里住宅建筑 27m <h < 100m 2 建筑外精上门 、 窗的耐火完整性不应低于O. 50h 

可采用 1 4哥层设置防火隔离带;

f曦温风典、 罪气室诩节主臼
h<27m 立采用 可采用，每层设置防火隔离带

2 建筑外地上门 、 窗的E时火完整性不应低于O. 50h 4自iR撞共噩L、 军气节空诩口
h> 50田 应采用 不允许 不允许

除住宅建筑和 可采用 1 每层设置防火隔离带;

电 设置人员密集 24m<h<SOm 立采用
2 建筑外地上门、窗的耐火完整性不应低于0.50h

不允许
电

气 场所的建筑外
百J采用 1 4号层设置防火隔离带;

~ 
的其他建筑 h< 24m 宜采用 可采用，每层设置防火隔离带

一 2 建筑外场上门、窗的耐火完整性不应低于O.50b

局主建筑
6. 7. 4 图示 6. 7. 5 图示

弱~ 建筑
[注释]

城市重董 l 当位宅建筑与其他使用功能建筑合建时，整体建筑的外保温系统应按照星星体建筑的总高度确 城市墨董定，并符合公共建筑的相关要求.
2 防火隔离带应采用燃烧性能为A级的材料， 防火隔离带的高度不应小于300mm .

附
3 有耐火完整性要求的窗，其耐火完整性按照现行国家标准 《镶玻璃构件耐火试验方法》

GB/T 12513中对非隔热性镶玻瑞构件的试验方法和判定标准进行测定. 有耐火完整性要求的
6. 7 建筑保温和外墙装饰 图集号 18J81 1-1 附

录 门，其耐火完整性按照回家标准 《门和卷帘耐火试验方法}} GB/T 7633的有关规定进行测定. 审核|蔡昭圳在呐?当|校对i 林莉 |宁'y1气 |设计l 杨立萌|也~ 页 6-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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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照料设施部分
总建筑面积;;. 500m' 

和
仓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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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阳
￡忌革

32g 
民
用
建
筑

自费
录在

老华人照料设施与其他建筑组合建造

平面示意图二

老年人照料设施部分内外缔体保温材料
采用燃烧性能为A级的保温材料老华人照料设施与其他建筑组合建造

平面示意图-

老年人照料设施部分

用
护/

老年 人照 设施

二层

首层

老年人照料设施部分

三层

二层

老年 队照4 设施

~ 
| 老年人附设施部分

交设
革施

在望
革量

电
气

建筑面积:> 500m2 

2-2 
建筑面积:> 500m2 

18J811-1 

6-34 

6. 7. 4A 图示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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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6 除设置人员密集场所的建筑外， 与基层墙体、 装饰层之间有空腔的建筑外墙外保温系统， 其保温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 图示】

1 建筑高度大于24m时， 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应为A级:

2 建筑高度不大于2何时， 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不应低于81级。

6. 7. 7 除本规范第6.7.3条规定的情况外， 当建筑的外墙外保温系统按本节规定采用燃烧性能为B1、 B2级的保温材料时，应符合下列规定z

l 除采用Bl级保温材料且建筑高度不大于24m的公共建筑或采用B1级保温材料且建筑高度不大于27m的住宅建筑外，建筑外墙上门、窗的耐火
完整性不应低于O.50h。 【 图示1 】

2 应在保温系统中每层设置水平防火隔离带。 防火隔离带应采用燃烧性能为A级的材料，防火隔离带的高度不应小于300rrun. [ 图示2】

6. 7. 8 建筑的外墙外保温系统应采用不燃材料在其表面设置防护层，防护层应将保温材料完全包覆。除本规范第6.7. 3条规定的情况外，当按本

节规定采用81 、 82级保温材料时 ， 防护层厚度首层不应小于15阳，其他层不应小于5阳。 【图示 】

目结
录在

电
气

主建
局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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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防火隔离带

(A级不燃材料)

B1级保温材料
1-> 5mm 

防火隔离带

( A级不燃材料)

口
首层

外培体
BJ 、 B2级保温材料

出
斗牛> 15mm 

建筑高度与基层培体、装饰层之间有空膛的建筑外培保j星体统的技术要求

6. 7. 7 图示2

自费
录高

Bl、自2级保温材料

不燃材料做防护层

防火隔离带

( A级不燃材料)

6. 7. 8 圈示

场所 建筑高度( b ) A级保温材料 BI级保温材料

人员密集场所 - 应采用 不允许

h> 24m 应采用 不允许
非人员密集场所

h<24m 宜采用 可采用，每层设置防火隔离带

建筑外地上门、窗的耐火
完整姓不应低于0.5 0h

当采用自1级保温材料时， 公共建筑建筑高度

h>24师;住宅建筑建筑高度h>27m

立面示意图

6.7. 6 图示

6. 7. 7 图示1
18J81 1-1 

6-35 

附

录



6. 7.9 建筑外墙外保温系统与基层墙体、装饰层之间的空腔，应在每层楼板处采用防火封堵材料封墙。 I 图示 】

6.7. 10 建筑的屋面外保温系统，当屋面板的耐火极限不低于1. OOh时，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不应低于B2级:当屋面板的耐火极限低于1 . 00h时，
不应低于B1级。采用Bl、 B2级保混材料的外保温系统应采用不燃材料作防护层，防护层的厚度不应小于10mm。 【 图示叮

当建筑的屋面和外墙外保温系统均采用B1 、 B2级保温材料时，屋丽与外墙之间应采用宽度不小于500mm的不燃材料设置防火隔离带进行分隅。
E 图示2】

6.7. 11 电气线路不应穿越或敷设在燃烧性能为Bl 、 Bz级的保温材料中:确需穿越或敷设时，应采取穿金属管并在金属管周围采用不燃隔热材料
进行防火隔离等防火保护措施。 设置开关、插座等电器配件的部位周围应采取不燃隔热材料进行防火隔离等防火保护措施。
6.7. 12 建筑外墙的装饰层应采用燃烧性能为A级的材料，但建筑高度不大于50m时，可采用Bl级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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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板耐火极限< 1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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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结
录离 灭火救援设施

7. 1 消防军道
7. 1. 1 街区内的道路应考虑消防车的通行，道路中心线间的距离不宣大于160m. ( 图示1】

当建筑物沿街道部分的长度大于150m或总长度大于220m时， 应设置穿过建筑物的消防车道 E 图示址 。 确有困难时，应设置环形消防

车道 E图示3】 。

7 

| 

应设置穿过建筑物

的消防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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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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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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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1 图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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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1 图示3
a 立 " 16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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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句> 220m(U形建筑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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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J811-1 

[注释]a > 1 50m (长条形建筑物 ) ; a+b> 220m ( L形建筑物) ; 7.1. 1 图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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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费
录在E条文说明-摘录~ 7. 1. 1 、 7 . 1. 2 对于总长度和沿街的长度过长的沿街建筑，特别是U形或L形的建筑，如果不对其长度进行限制，会给灭火救援和内部人员的疏散带来不便，

延误灭火时机.为满足灭火救援和人员疏散要求 ， 本条对这些建筑的总长度作了必要的限制，而未限制U彤、 L形建筑物的两翼长度.由于我国市政消火栓的保护半径在1 50m左右.按规

定一般设在城市道路两旁，故将消防车道的问距定位160m. 对于一些越大体量或超长建筑物，一般均有较大的问距和开阔地带. 这些建筑只要在平画布局上能保证灭火救援需要，在设

置穿过建筑物的消防车道的确困难时，也可设置环行消防车送.但根据灭火救援实际，建筑物的进深最好控制在50m以内 . 少数高层建筑，受山地或河遂等地理条件限制时 ， 允许治建

筑的一个长边设置消防车道，但需结合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设置.计算建筑长度时.，tt内折线或内凹曲线 ， 可按突出点阔的直线距离确定; 外拆线或突出曲线，应按实际长度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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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l 大体量或超长建筑物长皮计算示例 : 当 x或y有一边为注 150m
或x+y> 220m且消防车穿越困难时，应设环形消防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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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 2 高层民用建筑，超过3000个座位的体育馆， 超过2000个座位的会堂，占地面积大于3000 刑的商店建筑、展览建筑等单、多层公共
建筑应设置环形消防车道，确有因难时，可沿建筑的两个长边设置消防车道 E图示1 】 ;对于高层住宅建筑和山坡地或河道边临空建造的
高层民用建筑，可沿建筑的一个长边设置消防车道，但该长边所在建筑立面应为消防车登高操作面 E图示址。
7. 1. 3 工厂、仓库区内应设置消防车道。

高层厂房， 占地面和、大于3000m'的甲、乙、丙类厂房和占地面积大于1500m'的乙、丙类仓库，应设置环形消防车道，确有因难时，

应沿建筑物的两个长边设置消防车道。 (见7. 1. 2 图示1 】

对于高层位宅建筑和山拔

地或河道边临空建造的高
层民用建筑，可沿建筑的

一个长边设置消防车道，
但该长边所在建筑立否应
为消防车登高操作面

建筑类型 设置要求

> 3000座的体育馆

民用
单、 多层 > 2000座的会堂
公共建筑

建筑 占地面积> 3000旷的窝店建筑、展览建筑

高层建筑 均应设置

单、多层厂房 占地部积> 3000m辜的甲、乙、丙类厂房
厂房

高层厂房 均应设置

仓库 占地面积> 1500m'约乙、 丙类仓库

[注释]

l 确有困难时，可沿建筑的两个长边设'i.消防车道.

2 甲、乙、丙类液体、 气体储罐(区}和可燃材料堆场的消防车道设置要求详见第7. 1. 6条.

[注释]消防车登高操作场

地应符合第7. 2.2条的相

关要求.

一毛主主.-::..----~毛主毛主毛主E雪白=---- --:..::击
飞~~王._-旨~:::去::-..:-_-_:口~-------- -，:;三呈

-圭呈主.::.::-圭旦旦圭呈空三":."::.-":.":-- ...士圭

一--一--一~~--~吃--
4哇

= 
二毛主
.:三

--
芸芸E三

----吾吾吾

设置环形消防车道确有困难时，可

正沿建筑附长边设置消时

口

周围应设置环形车道的建筑

设置环形消防车道

自费
录在

主建
局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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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1 . 2 图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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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民用建筑， >3000个座位的体育馆， >2000个座位的会堂，
占地面积>30001Tl'的商店建筑、展览建筑等单、多层公共建筑

7. 1. 2 图示1平面示意图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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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 4 有封闭内院或天井的建筑物， 当内院或天井的短边长度大于24m时， 宜设置进入内院或天井的消防车道 E 图示 1 1 ; 当该建筑物沿街时，

应设置连通街道和内院的人行通道(可利用楼梯间) ， 其间距不宜大于80m [ 图示况 。

7. 1. 5 在穿过建筑物或进入建筑物内院的消防车道两侧，不应设置影响消防车通行或人员安全疏散的设施。

白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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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图示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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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t

k

消
f
h精刷

刷

[注释] 图示为不得影响消防车iì[行或影响人员安全疏散的设施举例 .

内院

消严坐14m

立设进入内院或天井的消防车道

白
川

开
一窗

置
一门

设
一的

宜
一遂

不
-t
f

消防车回车场

J
到
ι

和
仓
库

厂
房

-量
民
用
建
筑一室里
-k

7. 1. 5 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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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占地面积大于30000旷的可燃材料堆场，应设置与环形消防车

道相通的中间消防车道，消防车道的问距不直大于150m [ 图示斤 。

液化石油气储罐区，甲、乙、丙类液体储罐区和可燃气体储罐区内的

环形消防车道之间宣设置连通的消防车道 【 图示址 。

3 消防车道的边缘距离可燃材料堆垛不应小于加。

7. 1. 6 可燃材料露天堆场区，液化石油气储罐区，甲、乙、丙类液
体储罐区和可燃气体储罐区，应设置捎防车道。消防车道的设置应符

合下列规定: [ 图示 1 】

1 储量大于表7. 1. 6规定的堆场、储罐区，宜设置环形消防车道。

表7.1.6 堆场或储罐区的储量

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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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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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设环形消防车道

堆场区

环形消防车道

占地面积>30000旷的可燃材料堆场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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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A 

目
的
八

后
0
2
v
倒

储量> 1500旷的甲 . 乙 . 丙类液体储罐区
储量> 500川的液化石油气储罐区
储量> 30000旷的可燃气体储罐区

7. 1. 6 图示1

宜设环形消防车道

储击在

环形消防车道之间
立设置连通的消防
车道

储量> 1000t的梯 .月革 . 毛 . 化纤霹天堆场区
储贵> 5000l的秸杆、芦革露天堆场区

储量> 5000川的木材E震天堆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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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 6 图示2

液化石油气储罐区，甲、乙、丙类液体储

罐区，可燃气体储罐区

7. 1. 6 图示3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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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和

房屋

E 图示 】供消防车取水的天然水源和消防水池应设置消防车道。消防车道的边缘距离取水点不宜大于拙。

消防车道应符合下列要求 : ( 图示 E
车道的净宽度和净空高度均不应小于4. 0m;

转弯半径应满足消防车转弯的要求;

消防车道与建筑之间不应设置妨碍消防车操作的树木、架空管线等障碍物;

消防车道靠建筑外墙一侧的边缘距离建筑外墙不宜小于5m;

消防车道的坡度不宜大于8%。

7. 1. 7 
7. 1. 8 

1 
2 
3 
4 
5 

自费
录离

和
仓
库

厂
房

..一-
l ;;. 4. Om+5. Om L 

且应满足防火间距的有关要求

消防车道两侧均紧邻建筑外墙时的宽度要求

护栏和金属网

取水点

申"阳
￡忌革

52g 
民
用
建
筑

消防车道与建筑之间不应设置妨碍消

防车操作的树木 、 架空管线等降碍物

筐
。
.
叮A

7. 1 . 7 图示

量撞_j1

附
录

7. 1. 8 图示

18J811-1 

1-6 

消防车道转弯半径参考

消防车类别 转弯半径 ( m )

普通消防车 9 

登高车 12 

特种车 16 - 20 

消防车道基本尺寸要求

名称 要求

净宽度 应;;. 4. Om 

净空高度 应 注 4. 0m

核反 宜 < 8% 

电
气

附

录



回音
录在

附
录

名称 型号
满载

名称 型号
满载

重量 重量
SG65.SG65A 17286 CPP181 2900 

SHX5350 泡

GXFSC160 35300 沫 PM35GD 11000 

CC60 17000 
车

PM50ZD 12500 
SC120 26000 GS140ZP 26325 
SG40 13320 供 GS150ZP 31500 
SG55 14500 水 CS150P 14100 
SC60 14100 车 东风144 5500 

水
SC170 31200 CS70 13315 

罐
SG35ZP 9365 

子粉车
GP30 1800 

旦在 SG80 19000 GP60 2600 
SG85 18525 子粉-泡防沫车 PF45 17286 
SG70 13260 联用消 PF1l0 2600 
SP30 9210 CDZ53 33000 
IlQ144 5000 登举高高平喷台射车 CDZ40 2630 
SG36 9700 CDZ32 2700 

EQI53A-P 5500 消防车 CDZ20 9600 
SG110 26450 抢险救援车 CJQ25 II 095 

SC35CD 11000 S11X511aI1XfW73 14500 
划514阳西C5如 4000 消防通讯 CX10 3230 

PM40ZP 11500 指挥车 FXZ25 2160 
PM55 14100 PXZ25A 2470 

PM60ZP 1900 FXZ 10 2200 
泡 PM80 、 PM85 18525 火场供给 XXFZMI0 3864 
沫 PM120 26000 消防车 XXPZM12 5300 
车 PM35ZP 9210 TQXZ20 5020 

PM55GD 14500 QXZI6 4095 
PP30 9410 

供水车 GS1802P 31500 BQ140 3000 

[注释]各种消防车的满载总重量(kg)

消防车回车场

平面示意图

7. 1. 9 图示1

尽头式消防车道

L应;;. 12m 
(高层建筑L立;;. 15m) 
(供重型消防车使用L支;;. 18m) 

7. 1. 9 环形消防车道至少应有两处与其
他车道连通 E 图示吁 。尽头式消防车道

应设置回车道或回车场，回车场的面积

不应小于12mX 12m; 对于高层建筑，不

直小于15mX 15m; 供重型消防车使用时，
不宜小于18mX 18m ( 图示斤 。

消防车道的路面、救援操作场地、

消防车道和救援操作场地下面的管道和

暗沟等，应能承受重型消防车的压力。

消防车道可利用城乡、厂区道路等，

但该道路应满足消防车通行、转弯和停
靠的要求。

7. 1. 10 消防车道不宜与铁路正线平交，
确需平交时，应设置备用车道，且两年
道的间距不应小于一列火车的长度。
E 图示 】

和
仓
库

厂
房

高
一
民
用
建
筑
一
室
里

一如

白布
录离

7. 1. 9 图示2

旦
旦

J 
[注释]据成都铁路局提供的数据， 目前一列火车的长度< 900m. 对于存

在通行特殊超长火车的地方，需根据铁路部门提供的数据确定.

应 h 一列火车的长度

18J8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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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1 .10 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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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L为高层建筑主体的一个长边长度.

"建筑周边长度"应为高层建筑主体
的周边长度.

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的有效计算长
度(川、 a2 、 a3 . .. .. .)应在高层建筑

主体的对应范围内.
图示2仅适用于高层公共建筑，高层
住宅见图示3 - 图示6.

L 

7 . 2 .1 图示1

L 

拉》建筑周边长度的 1 /4且> ~

7. 2. 1 图示2

L 

消防车登高
操作场地

7.2 救援场地和入口

7.2.1 高层建筑应至少沿一个长边或
周边长度的1/4且不小于一个长边长度

的底边连续布置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

该范围内的裙房进深不应大于韧。
E 图示1 】

建筑高度不大于50m的建筑， 连续

布置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确有困难时，
可间隔布置， 但间隔距离不宜大于30m，

且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的总长度仍应

符合上述规定。 [ 图示2】 - [ 图示1 0】

高
一民
用
建
筑一室里
一书

电
气

自费
录离

的
设
置
和
宝
气
调
节

消
防
设
施
一供
暖
、
通
风

和
仓
库

厂
房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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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场

应
一作

梯
一操

楼
一高

的
一登

筑
一车

建
一防

宅
菊
住

一边
地

a 〉建筑周边长度的

1 /4且 > L

消防李登高操作场地

住宅建筑每个单元的楼梯均
应直通消防卫在登高操作4静地

甲-阳
￡忌革
芮1':树

委宣§
民
用
建
筑

建
筑
构
造

自需
录离

和
仓
库

厂
房

Ll 

7. 2.1 图示4

7.2. 1 圈示3

住宅建筑每个单元的楼梯均

应直通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

a l +a2+a 3+a4 ;;.建筑周边长度的
1/4旦大于Ll、 L2 、 L3中任意两

边之和

电

-飞

18J811-1 

1-9 

7 . 2. 1 图示6

L1 

7. 2. 1 图示5

[注释1

1 Ll为高层建筑主体的一个长边长度(当1..1> L2). "建筑周边长皮"应为高层建筑主体的周

边长度.
2 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的有效计算长度( a1、 82 、 83 . .. …)应在高层建筑主体的对应范围内.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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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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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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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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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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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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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一度

L 

的
一

度
一

长
一

边
一

周
-L

筑
言
建
直

气'
-M
(

a
EI 

a 

8l+a2 >建筑周边长度的1 /4
且>l.l(当 Ll > L2 时}

目
。
同V
M叫

7.2.1 图示7

7. 2.1 图示8

a 》建筑周边长度的1/4

且>1.1 (当 Ll > L2 时)
a 

Ll 

录离

总术符

则 i吾号

-飞

自费

电

附
录

18J8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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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主释1

1 Ll为高层建筑主体的一个长边长度〔当LI > L2) , "建筑周边长皮"应为高层建筑主体的周
边长度.
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的有效计算长度(川、 a2、 a3......)应在高层建筑主体的对应范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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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l+a2+a3 >建筑周边

长度的1/4且 >Ll (当
Ll >L2时)

宜<: 30m 
l zb 

...... 
4 

e鸣_, 

总术符

则 i吾号

高
-民
用
建
筑一室里
-k

白布
录哥

7.2.1 图示9a2 

al吨2+a3>建筑周边长度的1/4且> 2Ll 

周
「
)

筑
一U
时

建
一刊
U

、
，EU
H〉

A
U一的

，

u

立
度
当

吨
一长
川

"
一边
刷
品

al+a2 >建筑周边长度
的1/4且 >Ll (当 Ll>

L2 时)

电
气

18J81 1-1 

7- 11 

a3 
7 . 2 . 1 图示10

附

录



自费
录在

附
录

消防车道

7.2.2 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应符合下列
规定: I 图示】

1 场地与厂房、仓库、民用建筑之

间不应设置妨碍消防车操作的树木、架

空管线等障碍物和车库出入口。

2 场地的长度和宽度分别不应小于
15m和10m。对于建筑高度大于50m的建

筑，场地的长度和宽度分别不应小于
20m和10m。

3 场地及其下面的建筑结构、管道

和暗沟等，应能承受重型消防车的压

力。
4 场地应与消防车道连通 ， 场地靠

建筑外墙一侧的边缘距离建筑外墙不宜

小于加， 且不应大于10m，场地的坡度不

直大于3%。

和
仓
库

厂
房

高
一民
用
建
筑一室里
一如

目结
录在

[注释]

1 建筑高度 > 50血时，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的长度按括号内数字.
2 建筑高度 <: SOm且连续布置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确有困难时，可间隔

布置，相关要求见第7.2. l条.

7.2.3 建筑物与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
相对应的范围内，应设置直通室外的楼
梯或直通楼梯间的入口。
【见7.2.2图示 】

7. 2. 2 图示7.2. 4 厂房、仓库、公共建筑的外墙
应在每层的适当位置设置可供消防救援

人员进入的窗口。电
气

18J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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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救援窗立< 20m 

自
己N
V
偶国喃E

O
N
V
M啊

7. 2.5 供消防救援人员进入的窗口的净
高度和净宽度均不应小于1. Om，下沿距

室内地面不宜大于1.钮，间距不宜大于

20m且每个防火分区不应少于2个，设置
位置应与消防军登高操作场地相对应。

窗口的破璃应易于破碎，并应设置可在
室外易于识别的明显标志。
E图示1 】 E 图示2】

自哥
录哥

和
仓
库

厂
房

申"阳
￡亟革

52g 
民
用
建
筑

建
筑
构
造

立 < 20m

平商图

7. 2. 5 图示1

宜< 20田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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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u
-
m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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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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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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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和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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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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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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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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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
、
通
风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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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防火分区的救援窗口不应少于2个

当设看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时，救援窗口位置应与其对施

18J8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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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类型 设置条件 设置要求

住宅建筑 建筑高度> 33m 

1. 一类高层

公共建筑
2. 建筑高度> 32m的二类高层 分别设置在不同的防火

3. 建筑层数 >5层且总建筑面积> 3000 m' (包括设置 分区内，且每个防火分

在其他建筑内五层及以上楼层}的老年人照料设施 区应 >1台

地下或半地 1.地上部分设Ji.消防电梯的建筑

下建筑(室) 2. 埋深> 10阻且总建筑窗积> 3000m' 

高层厂房 建筑高度> 32m且设置电梯
每个防火分区主设置1台

(仓库) {符合第7.3.3条规定可不设置)

应设置消防电梯的建筑

7. 3.1 图示1

7 . 3 消防电梯

7.3. 1 下列建筑应设置消防电梯:
E 图示1 】

1 建筑高度大于33m的住宅建筑:
2 一类高层公共建筑和建筑高度大

于3扭的二类高层公共建筑 E 图示2 】 L豆
层及以上且总建筑面积大子3000m' (包

括设置在其他建筑内五层及以上楼层〉

的老每人照料设篮 【 图示址 :
3 设置消防电梯的建筑的地下或半

地下室 E 图示4 1 ，埋深大于10m且总建

筑面积大于3000旷的其他地下或半地下

建筑 〈室 ) [ 图示址 。

7. 3. 2 消防电梯应分别设置在不同防火
分区内，且每个防火分区不应少于1 台 。

设置在其他建筑内五层及

以上楼层且总建筑面积大
于3000旷的老年人照料设

施，应设置消防电梯

一类高层公共建筑和建筑

高度大于32m的二类高层公

共建筑，应设置消防电梯

2 

;;:'6 

老华人照料设施 R
J
V
-
A
吨

-
句
。其他建筑

5层及以上且总建筑面积大

于3000旷的老年人照料设

施，应设置消防电梯

咄
咄
町A

和
仓
库

厂
房

高
一民
用
建
筑-i
-k

电
气

目结
录离

堂
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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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自告
录在

录

设置消防电梯的

建筑的地下或半

地下室，应设置

消防电梯

7. 3. 3 建筑高度大于32m且设置电梯的

高层厂房 (仓库 ) ，每个防火分区内宣

设置1台消防电梯， 但符合下列条件的

建筑可不设置消防电梯:

1 建筑高度大于32m且设置电梯，

任一层工作平台上的人数不超过2人的

高层塔架 【 图示1 】 ;

2 局部建筑高度大于32m，且局部

高出部分的每层建筑面积不大于50旷的

丁 、 戊类厂房 【 图示况 。 写申

7. 3. 1 图示57. 3. 1 图示4

7. 3. 4 符合消防电梯要求的客梯或货
梯可兼作消防电梯。

S
N
m
V
M吨
憾
咀
嚼
锁

丁、1 1戊类厂房

E
N
m〈
隧
怪
叫
带
"
战
穆
叹

可不设置消防电梯

\ 

g
Nn
A
M地
幢
根
银

和
仓
库

厂
房

一戴
一
民
用
建
筑

-
i一如

电
气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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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需
录在

的
设
置

一和
自Z
E飞
调节
一

消
防
设
施

一供
暖
、
通
风一

建筑允许不设消防电梯的规定建筑允许不设消防电梯的规定

附18J8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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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 3 图示27. 3. 3 图示1



目结
录离 7.3.5 除设置在仓库连廊、冷库穿堂或谷物筒仓工作塔内的消防电梯外 E 图示吁，消防电梯应设置前室，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图示2 ) : 

l 前室宜靠外墙设置， 并应在首层直通室外或经过长度不大于30m的通道通向室外:

2 前室的使用面积不应小于6.0旷 . 前室的短边不应小于2.4m; 与防烟楼梯间合用的前室，其使用面积尚应符合本规范第5.5.28条
和第6. 4.3条的规定;

3 除前室的出入口、前室内设置的正压送风口和本规范第5.5. 27条规定的户门外，前室内不应开设其他门、窗、洞口;

4 前室或合用前室的门应采用乙级防火门，不应设置卷帘。

自费
录在

靠
一
外

宜
一
室

室
一
边

前
一
直

的
一
应

问

-
E
E

梯
一
首

由
WM一
·

堕
绩

也
自
7
千

、

1
3

[注释) Ll 、 L2均应》轧钢，且消防电梯问前室面积S>6. 0 m' .

设置在首层的消防电梯问前窒平面示意图

消防电梯|司前室的使用西积要求

消防电梯可不设前ì

工作榕

前室类别 建筑类别 面积要求

单独前室 - ;;'6m' 
公共建筑、

高层厂房(仓库) ;;. 10m' 
合用前室

;;'6m' 
住宅建筑 ;;. 12m' (与剪刀防烟楼梯问共用前室)

设置在仓库连廊、冷库穿堂或谷物筒
仓工作塔内的消防电梯

7. 3. 5 图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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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 6 消防电梯井、机房与相邻电梯
井、机房之间应设置耐火极限不低于

2. 00h的防火隔墙， 隔墙上的门应采用
甲级防火门。 ( 图示 】

7. 3.7 消防电梯的井底应设置排水设
施，排水井的容量不应小于2m3 ， 排水泵

的排水量不应小于10L/s 。 【 图示 】

消防电梯问前室的门口宜设置挡水设施。
【见7. 3. 8条图示 】

7.3.8 消防电梯应符合下列规定:
【 图示 】

1 应能每层停靠:
2 电梯的载重量不应小于800kgö
3 电梯从首层至顶层的运行时间不

宜大于60s ;

4 电梯的动力与控制电缆、电线、
控制面极应采取防水措施:

5 在首层的消防电梯入口处应设置

供消防队员专用的操作按钮;

6 电梯轿厢的内部装修应采用不燃

材料:
7 电梯轿厢内部应设置专用消防对

讲电话。

r------

相电~I也梯机房

房

一

机

一

梯

一

电

-

l
t
t

勋
'
'
L

W
'

w自

um nr 

消防电梯并

[注释]排水井容量应;> 2m'，排水泵的排水量应 :> 1 0L/s .

7. 3.7 图示

( 7)轿厢内应设专用消防

对讲电话

( 6 )轿厢内部装修
应采用不燃材料

(1)应每层停靠
α) 载重量应:> 800kg 
(3)电梯从首层至顶层

的运行时I司宜 <60s
(4) 电梯的动力与控制
电缆 . 电线 、 控制面板

应采取防水措施宜设置挡水设施

7. 3 . 6 图示

7. 3. 8 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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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4 直升机停机坪 E 图示 E
7.4.1 建筑高度大于100m且标准层建筑面积大于2000旷的公共建筑，宜在屋顶设置直升机停机坪或供直升机救助的设施。
7.4. 2 直升机停机坪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置在屋顶平台上时，距离设备机房、电梯机房、水箱间、共用天线等突出物不应小于5m:

2 建筑通向停机坪的出口不应少于2个， 每个出口的宽度不宜小于0.90m:

3 四周应设置航空障碍灯，并应设置应急照明:

4 在停机坪的适当位置应设置消火栓:
5 其他要求应符合国家现行航空管理有关标准的规定。

立设置屋顶直升机停机坪
或供直升机救助的设施

(1 )设在屋顶平台上的停机坪，

J!é设备用房、电梯机房、 水箱问、

共用天线等突出物的距离，应 >5皿

{2 )出口数量>2个，每
个出口宽度宜> O. 90m 

{3 ) 停机坪四周应设置航空

障碍灯，并应设置应急照明
建筑高度>100m且标准层建筑面积>2000刑的

公共建筑 屡顶平面示意图

1.4 图示

附

录

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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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设施的设置

8. 1 一般规定
8. 1. 1 消防给水和消防设施的设置应根据建筑的用途及其重要性、火灾危险性、火灾特性和环境条件等因素综合确定。
8. 1. 2 城镇 〈包括居住区、 商业区 、 开发区、 工业区等) 应沿可通行消防军的街道设置市政消火栓系统。

民用建筑、 厂房、 仓库、 储罐 ( 区 〉 和堆场周围应设置室外消火栓系统。

用于消防救援和消防牢停靠的屋面上， 应设置室外消火栓系统。
;主3 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且建筑体积不大子3∞伽'的戊类广房， 居住区人搬不超过500人且建筑层搬不超过两层的居住区，可不设置室外消火栓系统.

8. 1. 3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水喷雾灭火系统、 泡沫灭火系统和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等系统以及下要IJ建筑的室内消火栓给水系统应设置消防水泵

接合器:

1 超过5层的公共建筑;
2 超过4层的厂房或仓库:

3 其他高层建筑:

4 超过2层或建筑面积大于10000旷的地下建筑 (窒)。

8. 1. 4 甲、乙、丙类液体储罐(区〕内的储罐应设置移动水枪或固定水冷却设施。高度大于 15m或单罐容积大于2000m3 的甲、 乙、丙类液休地上

储罐，宜采用固定水冷却设施。

8. 1. 5 总容积大于50m3 或单罐容和、大于20时的液化石油气储罐(区〉应设置固定水冷却设施，埋地的液化石油气储罐可不设置固定喷水冷却装
置。总容积不大于50m3 或单罐容积不大于20m3 的准化石油气储罐〈区) ，应设置移动式水枪。

8. 1. 6 消防水泵房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l 单独建造的消防水泵房， 其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 图示1 J

2 附设在建筑内的消防水泵房， 不应设置在地下三层及以下或室内地面与室外出入口地坪高差大于1伽的地下楼层:
3 疏散门应直通室外或安全出口。 ( 图示3]

8 自费
录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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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示意图

8. 1. 6 图示2

平面示意图

8. 1 . 6 图示1附
且
取



自费
录高

电

气

主建
褂筑

附
且
取

自费
录说
明

8. 1. 7 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需要联动控制的消防设备的建筑(群〉应设置消防控制室。消防控制室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单独建造的消防控制室，其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图示1 】

2 附设在建筑内的消防控制室， 宜设置在建筑内首层 【 图示2】 或地下一层 E 图示吁 ，并宣布置在靠外墙部位:

3 不应设置在电磁场干扰较强及其他可能影晌消防控制设备正常工作的房间附近; ( 图示2】 E图示3】

4 疏散门应直通室外或安全出口 。 【 图示2】 E图示3】

5 消防控制室内的设备构成及其对建筑消防设施的控制与显示功能以及向远程监控系统传输相关信息的功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火灾自
动报警系统设计规拖)} GB 50116和《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 GB 25506的规定。
8. 1. 8 消防水泵房和消防控制窒应采取防水淹的技术措施。 (图示 】

设..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和需要联动控制的消防

设备的建筑(群)

平面示意图

8. 1 . 7 图示1

UL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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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控制室

地下一层平面示意图

8.1. 7 图示38.1. 7 图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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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水泵房

消防控制鑫

设在建筑地下的消防水泵房或消防控制窒

8.1 . 8 图示
附

录

设在建筑首层的消防水泵房或消防控制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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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存有与水接触能引起燃烧爆炸的物品的建筑。
5 室内无生产、生活给水管道， 室外消防用水取自储水池且建筑

体积不大于5000m3 的其他建筑。

8.2.3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重点砖木或木结构的古建筑，宜设置室内
淌火栓系统.
8.2.4 人员密集的公共建筑、建筑高度大于100m的建筑和建筑面积大于

200旷的商业服务网点内应设置消防软管卷盘或轻便消防水龙。高层住宅

建筑的户内宜配置轻便消防水龙。
老年人照料设施内应设置与室内供水系统直接连接的消防软管卷盘，

消防软管卷盘的设置间距不应大子30.0m。

8. 3 自动灭火系统
8. 3. 1 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和不宣用水保护或灭火的场所外， 下列厂房

或生产部位应设置自动灭火系统， 并直采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1 不小子50000纱链的棉纺厂的开包、 清花车间 ， 不小子5000链的

麻纺厂的分组、 梳麻享间 ， 火柴厂的烤梗、 筛选部位:

2 占地面积大于1500m'或总建筑面积大于30oom'的单、 多层制鞋、

制衣、 玩具及电子等类似生严的厂房:
3 占地面积大于1 500旷的木器厂房;

4 泡沫塑料厂的预发、 成型、 切片、 压花部位:

5 高层乙、 丙类厂房:

6 建筑面积大于500m'的地下或半地下丙类厂房。

8. 1. 9 设置在建筑内的防排烟风机应设置在不同的专用机房内，有关防
火分隔措施应符合本规范第6.2.7条的规定.
8. 1. 10 高层住宅建筑的公共部位和公共建筑内应设置灭火器，其他住宅
建筑的公共部位宜设置灭火器。

厂房、仓库、储罐〈区〉和堆场，应设置灭火器。
8. 1. 11 建筑外墙设置有玻璃幕堵或采用火灾时可能脱落的墙体装饰材料
或构造时，供灭火救援用的水泵接合帮、室外消火栓等塞外消防设施，应
设置在距离建筑外墙相对安全的位置或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8. 1. 12 设置在建筑室内外供人员操作或使用的消防设施，均应设置区别
于环境的明显标志。
8. 1. 13 有关消防系统及设施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消防给水及
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GB 5097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84、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16等标准的规定。

8. 3.2 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和不宣用水保护或灭火的仓库外， 下列仓库

应设置自动灭火系统， 并宣果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l 每座占地面积大于1000旷的棉、 毛、 丝、 麻、 化纤、 毛皮及其

制品的仓库:
注z 单层占地面积不大子2OOOm'的棉花库房，可不ilt.自动曦水灭火系统.

2 每座占地面积大于600m塞的火柴仓库;

3 邮政建筑内建筑面积大于500m'的空邮袋库;
4 可燃、 难燃物晶的高架仓库和高层仓库:
5 设计温度高于O.C 的高架冷库， 设计温度高于O.C且每个防火分

区建筑面积大于1500m萃的非高架冷库:

8. 2 室内消火栓系统
8.2. 1 下列建筑或场所应设置室内消火栓系统:

1 建筑占地面积大于300旷的厂房和仓库:
2 高层公共建筑和建筑高度大于21m的住宅建筑:

i主s 建筑高度不大于27m的住宅建筑，设.鑫内消火锥系统确有困难时，可只设.子式消防堡tf和不带

消火锥籍的侧65的室内消火雄.

3 体积大于50仙d 的车站、 码头、 机场的候车 〈船、 机〉 建筑、 展
览建筑、 商店建筑、 愤馆建筑、 医疗建筑、 老王军人照料设施和图书馆建

筑等单、 多层建筑;
4 特等、 甲等剧场，超过800个座位的其他等级的剧场和电影院等

以及超过1200个座位的礼堂、 体育馆等单、 多层建筑:
5 建筑高度大于15m或体积大于1oo00m3 的办公建筑、 教学建筑和其

他单、 多层民用建筑。
8. 2. 2 本规范第8.2.1条朱规定的建筑或场所和符合本规范第8. 2. 1条规
定的下列建筑或场所，可不设置室内消火栓系统，但宜设置消防软管卷盘

或轻便消防水龙:

1 耐火等级为一、 二级且可燃物较少的单、多层丁、戊类厂房〈仓
薛〉。

2 耐火等级为三、四级且建筑体积不大于3000m3 的丁类厂房; 耐火

等级为三、四级且建筑体积不大于5000m3 的戊类厂房〈仓库〉。
3 粮食仓库、 金库、远离城镇且无人值班的独立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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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5 根据本规范要求难以设置自动瞧水灭火系统的展览厅、 观

众厅等人员密集的场所和丙类生产车间、 库房等高大空间场所，

应设置其他自动灭火系统， 井直采用固定消防炮等灭火系统。

6 总建筑面积大于500m2的可燃物品地下仓库:
7 每座占地面积大于1500m2或总建筑面积大于3∞0旷的其他单

层或多层丙类物品仓库。

自费
录高

8.3.6 下列部位宜设置水幕系统:

1 特等、甲等剧场、超过1500个座位的其他等级的剧场、超

过2000个座位的会堂或礼堂和高层民用建筑内超过800个座位的剧

场或礼堂的舞台口及上述场所内与舞台相连的侧台、 后台的洞口 :

2 应设置防火墙等防火分隔物而无法设置的局部开口部位:
3 需要防护冷却的防火卷帘或防火幕的上部。
注: 舞台口也可采用防火幕进行分筒，伽j台、后台的较小洞口室设置乙级防

火门、窗.

8.3.3 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和不宣用水保护或灭火的场所外， 下列高
层民用建筑或场所应设置自动灭火系统，并宣采用自动喷水灭火系

统:

下室;

2 二类高层公共建筑及其地下、 半地下室的公共活动用房、 走

道、 办公室和旅馆的客房、 可燃物品库房、 自动扶梯底部;

3 高层民用建筑内的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

4 建筑高度大于100m的住宅建筑。

一类高层公共建筑 〈除游泳池、 溜冰场外〉及其地下、 半地

8.3. 7 下列建筑或部位应设置雨淋自动暇水灭火系统:
1 火柴厂的氯酸饵压碾厂房，建筑面积大于100m2且生产或

使用硝化棉、愤漆棉、 火胶棉、 赛璐珞胶片、硝化纤维的厂房;

2 乒乓球厂的轧坯、切片、磨球、分球检验部位;
3 建筑面积大于60m2或储存量大于2t的硝化棉、 喷漆棉、 火

胶棉、 赛璐珞胶片、硝化纤维的仓库;

4 日装瓶数量大于3000瓶的液化石油气储配站的灌瓶闽、 实
瓶库:

5 特等、甲等剧场、超过1500个座位的其他等级剧场和超过

2000个座位的会堂或礼堂的舞台葡萄架下部:

6 建筑面积不小于400旷的演播室，建筑面积不小于500旷的
电影摄影棚。

8.3.4 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和不适用水保妒或灭火的场所外，下列单、
多层民用建筑或场所应设置自动灭火系统，并宣采用自动喷水灭火系
统:

1 特等、 甲等剧场， 超过1500个座位的其他等级的剧场，超过

2000个座位的会堂或礼堂， 超过3000个座位的体育馆， 超过5000人的

体育场的室内人员休息室与器材间等;

2 任一层建筑面积大于1500m2或总建筑面积大于3∞Om霉的展览、

商店、餐饮和旅馆建筑以及医院中同样建筑规模的病房楼、 门诊楼和

手术部:
3 设置送回凤道 (管〉 的集中空气调节系统且总建筑面积大于

3∞0旷的办公建筑等:
4 藏书量超过50万册的图书馆;
5 大、 中型幼儿园 ， 老王军人照料设施;

6 总建筑面积大于500旷的地下或半地下商店:

7 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或地上四层及以上楼层的歌舞娱乐放映
游艺场所 〈除游泳场所外) ，设置在首层、 二层和三层且任一层建筑

面积大于300旷的地上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 (除游泳场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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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国家、省级或藏书量超过1 00万册的图书馆内的特藏
库:中央和省级档案馆内的珍藏库和非纸质档案库:大、中型
博物馆内的珍品库房;一级纸绢质文物的陈列室;

8 其他特殊重要设备室。
注: 1 本条第1 、 4、 5、 8款规定的部位， 可采用细水雾灭火系统。

2 当有备用主机和备用已记录磁 (纸 〉 介质 ， 且设置在不同建筑

肉或罔一建筑内的不同防火分区内时， 本条第5款规定的部位可采用预作用自

动琐水灭火系统.

下列场所应设置自动灭火系统， 并宣采用水喷雾灭火系8.3.8 
统:

甲 、 乙、丙类液体储罐的灭火系统设置应符合下列规

1 单罐容量大于1000m3的固定顶罐应设置固定式泡沫灭
火系统:

2 罐壁高度小于7m或容量不大于200m3的储罐可采用移动
式泡沫灭火系统:

3 其他储罐宣采用半固定式泡沫灭火系统:
4 石油库、 石油化工、 石油天然气工程中甲 、 乙、丙类

液体储罐的灭火系统设置，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石油库设计

规范>> GB 50074等标准的规定。

8.3.11 餐厅建筑面积大于1000旷的餐馆或食堂， 其烹饪操作

间的排油烟罩及烹饪部位应设置自动灭火装置，并应在燃气或
燃油管道上设置与自动灭火装置联动的 自动切断装置。

食品工业加工场所内有明火作业或高温食用油的食品加工

部位宜设置自动灭火装置。

8.3.9 下列场所应设置自动灭火系统， 井宣采用气体灭火系统:

1 国家、省级或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广播电视发射塔内的

微波机房、分米波机房、 米波机房 、 变配电室和不间断电源
(UPS) 室:

2 国际电信局、大区中心、省中心和-万路以上的地区中
心内的长途程控交换机房、控制室和信令转接点室:

3 两万线以上的市话汇接局和六万门以上的市话端局内的
程控交换机房、控制室和信令转接点室:

4 中央及省级公安、防灾和网局级及以上的电力等调度指
挥中心内的通信机房和控制室:

5 A、 8级电子信息系统机房内的主机房和基本工作闸的己

记录磁 (纸〉介质库:

6 中央和省级广播电视中心内建筑面积不小于120旷的音

像制晶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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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台窑量在40MV ' A及以上的厂矿企业油漫变压器，单台

容量在90MV • A及以上的电厂油漫变压器， 单台窑量在125MV ' A 
及以上的独立变电站油漫变压器:

2 飞机发动机试验台的试幸部位:
3 充可燃油井设置在高层民用建筑内的高压电容器和多油

开关室。
注:设置在室内的油漫变压器、 究可燃油的高压电容器和多油开关室， 可

采用细水雾灭火系统。

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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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8.4.1 下列建筑或场所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1 任一层建筑面积大于1500旷或总建筑面积大于3000旷的制鞋、制衣、玩具、电子等类似用途的厂房;

2 每座占地面积大于1000旷的棉、毛、丝、麻、化纤及其制品的仓库，占地面积大于500旷或总建筑面积大于1000m'的卷烟仓库;

3 任一层建筑面积大于1500m'或总建筑面积大于3000旷的商店、展览、财贸金融、客运和货运等类似用途的建筑，总建筑面积大于500旷的
地下或半地下商店;

4 图书或文物的珍藏库，每座藏书超过50万册的图书馆，重要的档案馆;
5 地市级及以上广播电视建筑、邮政建筑、电信建筑，城市或区域性电力、交通和防灾等指挥调度建筑:
6 特等、甲等剧场，座位数起过1500个的其他等级的剧场或电影院，座位数超过2000个的会堂或礼堂，座位数超过3000个的体育馆;

7 大、中型幼儿园的儿童用房等场所，老年人盟组遮盖，任-层建筑面积大于1 500m'或总建筑面积大于3000m萃的疗养院的病房楼、旅馆建筑

和其他儿童活动场所，不少于200床位的医院门诊楼、病房楼和手术部等;

8 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
9 净高大于2.6m且可燃物较多的技术夹层，净高大于0.8m且有可燃物的闷顶或吊顶内:

10 电子信息系统的主机房及其控制室、记录介质库，特殊贵重或火灾危险性大的机器、仪表、仪器设备室、贵重物品库房;
11 二类高层公共建筑内建筑面积大于50旷的可燃物品库房和建筑面积大于500旷的营业厅:

12 其他一类高层公共建筑:
13 设置机械排烟、防烟系统、雨淋或预作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固定消防水炮灭火系统、气体灭火系统等需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锁动作

的场所或部位。
注g 老王军人照和i设施申的老华人用房及奠公共釜遭，均应设'尖灾擦到舅和声警报擎置或消防广撞. ( 图示】

老华人照料设施申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设重要求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设置要求
老年人照料设施中的场所

火灾探测4J 声警报装置 消防广播

老年人用房 • . <任选一种设置)

敞开式外廊 一 • • 公共走道
内走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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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建筑高度大于100m的住宅建筑， 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图示 E
建筑高度大于54m、 但不大于100m的住宅建筑， 其公共部位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套内宜设置火灾探测器。

建筑高度不大于54m的高层住宅建筑， 其公共部位宜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当设置需联动控制的消防设施时， 公共部位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

系统。

高层住宅建筑的公共部位应设置具有语音功能的火灾声警报装置或应急广播。
8.4.3 建筑内可能散发可燃气体、 可燃蒸气的场所应设置可燃气体报警装置。

住宅建筑中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设重要求

住宅建筑高度h 住宅公共部位 住宅套内

h> 100m 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应设置具有语音功能的火灾声警报装置或应急广播 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54m<h <;100m 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应设置具有语音功能的火灾声警报装置或应急广播 立设置火灾探测器

27m < h <; 54m 
直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应设置具有语音功能的火灾声譬报装置或应急广播 一
当设置需联动控制的消防设施时，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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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防烟和排烟设施
8. 5. 1 建筑的下列场所或部位应设置防烟设施:

1 防烟楼梯间及其前室; ( 图示1 1

2 消防电梯间前窒 E 图示2 1 或合用前窒 【图示 3】 :

3 避难走道的前室 【 图示4】 、 避难层 (间)。

防烟楼梯间及其前窒 8. 5. 1 图示1
消防电梯闽前窒

8. 5. 1 图示2

PMz. 
i注释1 可开启排烟窗的有效商积规定见附录c.

应设置机械
压送风设施

避难走道

避难走道的前室应设

置析，拔加压送风设施

8. 5. 1 图示4

8. 5.1 图示3

I注释l避难层(问)的其他要求见5.5.2 3规定.

18J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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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当其防烟楼梯间的前室或合用前室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建筑高度不大于50m的公共建筑、 厂房、仓库和建筑高度不大于1∞m的住宅建筑，

楼梯间可不设置防烟系统:

1 前室或合用前室采用敞开的阳台、凹廊; 【 图示5 】

2 前重或合用前窒具有不同朝向的可开启外窗，且可开启外窗的面积满足自然排烟口的面积要求。

自费
录踪

E 图示6】

建筑高度~50m的公共建筑、 厂房、仓库和建筑高度运10伽的住宅建筑:

防烟楼梯阅

合周前窒

[注释1 M:开的阳台 、 凹廊做合用前室时 . ~毒面积要满足防烟楼梯问合用前
室的使用面积要求(公共建筑 、 高层厂房仓库;;. 10旷;住宅建筑注 6m').

防烟楼梯间盲币2运

[注释l 敞开的阳台、四月草做前室时，~面积要满足防烟楼梯
问前室的面~要求{公共建筑 >6旷;住宅建筑;;. 4. 5旷).

建
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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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

不同朝向的可开启

外窗，且可开启外
窑的百积满足自然

排炮口的面积要求

8. 5.1 图示5

不同朝向的可开启
外窗，且可开启外
窗的面积满足自然

排炮口的面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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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8. 5. 1 图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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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图示1 )

厂房或仓库的下列场所或部位应设置排烟设施:
人员或可燃物较多的丙类生产场所、丙类厂房内建筑面积大于300m2且经常有人停留或可燃物较多的地上房间:
建筑面积大于5000旷的丁类生产牢间; ( 图示2】
占地面积大于1000旷的丙类仓库; (图示3】

高度大于32m的高层厂房 〈仓库〉 内长度大于2伽的疏散走道，其他厂房 〈仓库〉 内长度大于40m的疏散走道。

8.5.2 
1 
2 
3 
4 E 图示4 )

人员或可燃物较多的丙类生产场所

(应设置排烟设施)

自费
录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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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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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言是广房

平面示意图平面示意图~ïm示意图

8. 5. 2 图示2

应设置排烟设施

高度> 32m, L> 20m的高层厂房(仓库)内的疏散走道
高度< 32阳. L> 40m的其他广房(仓库)内的疏散走道

8. 5. 2 图示1

占地面积> 1 000m'的丙类仓库

{应设置排烟设施)

电

气

主建
局筑

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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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3 民用建筑的下列场所或部位应设置排烟设施:
l 设置在一、 二、 三层且房间建筑面积大于100m'的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设置在四层及以上楼层、地下或半地下的歌舞娱乐放映游

艺场所; ( 图示1)
2 中庭; ( 图示2 】

3 公共建筑内建筑面积大于100m'且经常有人停留的地上房间; ( 图示2】

4 公共建筑内建筑面积大于300旷且可燃幅较多的地上房间: 【 图示2 】
5 建筑内长度大于2伽1的疏散走道。 (图示3】

8.5.4 地下或半地下建筑 (室〉、 地上建筑内的无窗房间，

物较多时， 应设置排烟设施。 (图示 I

当总建筑面积大于200m'或一个房间建筑面积大于50旷，且经常有人停留或可燃

地下或半地下建筑

(窒) 平面示意图

一个房问建筑百积
>50m'且经常有人停

留或可燃物较多时

一个房间建筑面积

>50m'且经常有人停
留或可燃物较多时

总建筑萄积> 200m' 
且经常有人停留或

可燃物较多时

IT才~_J I L +t十↑|

|J什~II rt十↓j

地下或半地下建筑
〈窒〉平面示意图

民用建筑的下列场所或部位应设置排烟设施:

，主

设置在四层及以上楼层 i 四层

的歌舞娱乐放殃游艺场所

设置在一、二、三层且 三层

房间建筑面积> 10场Om所'的时\
歌舞娱乐放映游艺

~ 二层

\ 首层

-
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 地下一层
的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

地下二层

8. 5. 3 圈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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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建筑工严面示意图
8. 5. 3 恩示2

无窗房间设置排烟设施8. 5. 4 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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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地上建筑中无窗房间的通风与自然排炮条件与地

下建筑类似，因此其相关要求也与地下建筑的要求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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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费
录高供暖管道与可燃物之间应保持一定距离， 井应符合下列9. 2. 5 

规定:
1 当供暖管道的表面温度大于lOO.C时 ， 不应小于 lOOmm或

采用不燃材料隔热:

2 当供暖管道的表面温度不大于lOO.C时，不应小于50mm

或采用不燃材料隔热。

9.2.6 建筑内供暖管道和设备的绝热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甲、 乙类厂房(仓库) ，应采用不燃材料:

2 对于其他建筑，宜采用不燃材料， 不得采用可燃材料。

供暖、通风和空气调节9 

9. 3 通凤和空气调节
9. 3.1 通风和空气调节系统，横向宜按防火分区设置， 坚向不

宣超过5层。当管道设置防止回流设施或防火阀时， 管道布置可

不受此限制。坚向风管应设置在管井内。

9.3.2 厂房内有爆炸危险场所的排风管道，严禁穿过防火墙
和有爆炸危险的房间隔墙。
9.3.3 甲、乙、丙类厂房内的送、排风管道宜分层设置。当水

平或竖向送风管在进入生产车间处设置防火阀时， 各层的水平
或竖向送风管可合用一个送风系统。
9. 3.4 空气中含有易燃、 易爆危险物质的房间 ， 其送、排风系

统应采用防爆型的通风设备。当送风机布置在单独分隔的通风

机房内且送风干管上设置防止回流设施时，可采用普通型的通

风设备。

9.3. 5 含有燃烧和爆炸危险粉尘的空气，在进入排风机前应
采用不产生火花的除尘器进行处理。对于遇水可能形成爆炸的
粉尘，严禁采用湿式除尘器。
9.3.6 处理有爆炸危险粉尘的除尘器、 排风机的设置应与其他

普通型的风机、除尘器分开设置， 并宜按单一粉尘分组布置。

9.2 供暖
9.2.1 在散发可燃粉尘、 纤维的厂房内 ， 散热器表面平均温度不

应超过82. 5.C。输煤廊的散热器表面平均温度不应超过130.C 。

9.2.2 甲、乙类厂房 (仓库)内严禁采用明火和电热散热器供

暖。

9.2.3 下歹lJ厂房应采用不循环使用的热风供暖:

1 生产过程中散发的可燃气体、蒸气、粉尘或纤维与供暖
管道、散热器表面接触能引起燃烧的厂房;

2 生产过程中散发的粉尘受到水、水蒸气的作用能引起自
燃、爆炸或产生爆炸性气体的厂房。
9.2.4 供暖管道不应穿过存在与供暖管道接触能引起燃烧或爆炸
的气体、蒸气或粉尘的房间，确需穿过时，应采用不燃材料隔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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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 一般规定
9. 1. 1 供暖、通风和空气调节系统应采取防火措施。
9. 1. 2 甲、乙类厂房内的空气不应循环使用。

丙类厂房内含有燃烧或爆炸危险粉尘、纤维的空气，在循环

使用前应经净化处理，井应使空气中的含尘浓度低于其爆炸下眼

的25%。

9. 1. 3 为甲、乙类厂房服务的送凤设备与排凤设备应分剧布置
在不同通风机房内，且排风设备不应和其他房间的送、排凤设备

布置在同一通风机房内。
9. 1. 4 民用建筑内空气中含有容易起火或爆炸危险物质的房间，
应设置自然通风或独立的机械通风设施，且其空气不应循环使
用。
9. 1. 5 当空气中含有比空气轻的可燃气体时，水平排风管全长应
顺气流方向向上坡度敷设。
9. 1. 6 可燃气体管道和甲 、 乙 、 丙类液体管道不应穿过通风机房

和通风管道，且不应紧贴通风管道的外壁敷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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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回流措施并宜在支管上设置公称动作温度为70.C的防火阀。

公共建筑内厨房的排油烟管道宣按防火分区设置， 且在与竖向排

风管连接的支管处应设置公称动作温度为150.C的防火阀。

9.3.13 防火阀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防火阀宜靠近防火分隔处设置:
2 防火阀暗装时，应在安装部位设置方便维护的检修口 :

3 在防火阔两侧各2. 0m范围内的风管及其绝热材料应采用不

燃材料:
4 防火阀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通风和排烟系统用防火

阀门)) GB 1 5930的规定。
9. 3. 14 除下列情况外，通风、空气调节系统的风管应采用不燃
材料:

l 接触腐蚀性介质的风管和柔性接头可采用难燃材料:
2 体育馆、 展览馆、候机(车、船)建筑〈厅〉等大空间建

筑， 单、 多层办公建筑和丙、 丁、戊类厂房内通风、空气调节系
统的风管， 当不跨越防火分区且在穿越房间隔墙处设置防火阀时，

可采用难燃材料。
9. 3.15 设备和风管的绝热材料、 用于加湿器的加湿材料、消声
材料及其粘结剂，宜采用不燃材料，确有困难时，可采用难燃材

料。

风管内设置电加热器时，电加热器的开关应与风机的启停联
锁控制。电加热器前后各0.8m范围内的风管和穿过有高温、火源

等容易起火房间的风管，均应采用不燃材料。

9.3.16 燃油或燃气锅炉房应设置自然通风或机械通风设施。 燃

气锅炉房应选用防爆型的事故排风机。 当采取机械通风时，机械

通风设施应设置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通风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燃油锅炉房的正常通风量应按换气次数不少于3次/h确定，

事故排风量应按换气次数不少于6次/h确定;

2 燃气锅炉房的正常通风量应接换气次数不少于6次/h确定，

事故排风量应按换气次数不少于12次/h确定。

9.3.7 净化有爆炸危险粉尘的干式除尘器和过滤器宜布置在厂房
外的独立建筑内，建筑外墙与所属厂房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10m。

具备连续清灰功能，或具有定期清灰功能且风量不大于

15000m3 /h、集尘斗的储尘量小于60kg的干式除尘器和过滤器，可

布置在厂房内的单独房间内，但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3. 00h的防

火隔墙和1. 50h的楼板与其他部位分隔。

9. 3. 8 净化或输送有爆炸危险粉尘和碎屑的除尘器、过滤器或管
道，均应设置泄压装置。
净化有爆炸危险粉尘的干式除尘器和过滤器应布置在系统的

负压段上。

9.3.9 排除有燃烧或爆炸危险气体、蒸气和粉尘的排凤系统，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排凤系统应设置辱除静电的接地装置;
2 排凤设备不应布置在地下或半地下建筑(室)内;
3 排凤管应采用金属管道， 并应直接通向室外安全地点，不

应暗设。

9.3.10 排除和输送温度超过80.C的空气或其他气体以及易燃碎

屑的管道， 与可燃或难燃物体之间的问隙不应小于150mm，或采用

厚度不小于50mm的不燃材料隔热: 当管道上下布置时， 表面温度
较高者应布置在上面。

9.3.11 通风、空气调节系统的风管在下列部位应设置公称动作
温度为70.C的防火阑:

1 穿越防火分区处i
2 穿越通风、空气调节机房的房间隔墙和楼板处;
3 穿越重要或火灾危险性大的场所的房间隔墙和楼板处;
4 穿越防火分隔处的变形缝两侧;
5 竖向凤管与每层水平凤管交接处的水平管段上。
注:当建筑内每个防火分区的通风、空气调节系统均独立设旦时，水平风管

与紧向总管的交接处可不设置防火阀.

9.3.12 公共建筑的浴室、卫生间和厨房的坚向排风管， 应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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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电气
10. 1 消防电源及其配电
10. 1. 1 下列建筑物的消防用电应按一级负荷供电:

1 建筑高度大于50m的乙、 丙类厂房和丙类仓库:
2 一类高层民用建筑。

10. 1. 2 下列建筑物、 储罐(区) 和堆场的消防用电应按二级负荷供电:
1 室外消防用水量大于30L/s的厂房 〈仓库) ; 
2 室外消防用水量大子35Us的可燃材料堆场、 可燃气体储罐(区〉 和甲 、 乙类液体储罐 (区) ; 
3 粮食仓库及粮食筒仓:
4 二提高层民用建筑:
5 座位数超过1500个的电影院、 剧场， 座位数超过3000个的体育馆， 任一层建筑面积大于3000旷的商店和展览建筑， 省 (市〉 级及以上的

广播电视、 电信和财贸金融建筑， 室外消防用水量大于25L/s的其他公共建筑。

10. 1. 3 除本规范第10. 1. 1和 10. 1. 2条外的建筑物、 储罐(区〉和堆场等的消防用电，可按三级负荷供电。
10. 1. 4 消防用电按一、二级负荷供电的建筑，当采用自备发电设备作备用电源时， 自备发电设备应设置自动和手动启动装置。当采用自动启动方
式时， 应能保证在305内供电。

不同级别负荷的供电电源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供配电系统设计规商)) GB 50052的规定。
10. 1. 5 建筑内消防应急照明和灯光疏散指示标志的备用电源的连续供电时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高度大于1∞m的民用建筑， 不应小于1.5h;
2 医疗建筑、老年人盟组遮盖、 总建筑面积大于1∞OOOm'的公共建筑和总建筑面积大于20000m'的地下、半地下建筑，不应少于1 . 0h ;
3 其他建筑， 不应少于0. 5h .

10. 1. 6 消防用电设备应采用专用的供电回路， 当建筑内的生产、生活用电被切断时，应仍能保证消防用电。
备用消防电源的供电时间和容量， 应满足该建筑火灾延续时间内各消防用电设备的要求。

10. 1. 7 消防配电干线宜按防火分区划分，消防配电支线不宜穿越防火分区。
10. 1. 8 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泵房、 防烟和排烟风机房的消防用电设备及消防电梯等的供电， 应在其配电线路的最末一级配电箱处设置自动切换

装置。
10. 1. 9 按一、二级负荷供电的消防设备，其配电箱应独立设置: 按三级负荷供电的消防设备，其配电箱宜独立设置。

消防配电设备应设置明显标志。

10. 1. 10 消防配电线路应满足火灾时连续供电的需要，其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明敷时 (包括戴设在吊顶内 ) ， 应穿金属导管或采用封闭式金属槽盒保护， 金属导管或封闭式金属槽盒应采取防火保护措施; 当采用阻

燃或耐火电缆井敷设在电缆井、 沟内时， 可不穿金属导管或采用封闭式金属槽盒保护; 当采用矿物绝缘类不燃性电缆时， 可直接明敬。

2 暗敷时， 应穿管井应敷设在不燃性结构内且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3阳阳。

3 消防配电线路宜与其他配电线路分开敷设在不同的电缆井、沟内 : 确有困难需敷设在同一电缆井、 沟内时，应分别布置在电缆井、沟的两
侧，且消防配电线路应采用矿物绝缘类不燃性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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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杆 〈塔) 高度1. 5倍

电杆 〈塔〉 高度O. 75倍

电杆 (塔) 高度1. 2倍

电杆 〈塔〉 高度0. 6倍

表10.2. 1 架空电力线与甲、乙类厂房 (仓库〉 、可燃材料

堆垛等的最近水平距离 (m)

名称

甲、 乙类厂房 〈仓库 ) ，可燃材料堆垛，甲、

乙类液体储罐，液化石油气储罐，可燃、 助燃

主篮篮篮
直埋地下的甲、乙类液体储罐和可燃气体储罐

丙类液体储罐

直埋地下的丙类液体储罐

架空电力线

架空电力线

直老E地下的甲、乙类液体
储罐和可燃气体储罐

:.:: 

10. 2 . 1 图示1

>1. 511且 >40m

10. 2 . 1 图示2

18J81 1-1 

甲、乙类液体储罐，
液化石油气储罐 ， 可

燃、助燃气体储吉普

甲、乙类厂房(仓库)

可燃材料堆垛

35kV及以上的架空电力线单罐容积> 200m3或总容积 〉

lOOOm3的液化石油气储罐(区)

10-2 

10.2 电力线路及电器装置
10. 2. 1 架空电力线与甲、 乙类厂房 〈仓库) ，可燃材料堆垛， 甲、

乙、 丙类液体储罐， 液化石油气储罐， 可燃、 助燃气体储罐的最近水

平距离应符合表10.2. 1 的规定。 (图示1 J

35kV及以上架空电力线与单罐窑积大于20伽13或总容积大于100伽13

液化石油气储罐(区 ) 的最近水平距离不应小于4Om. [ 图示2 J
10.2.2 电力电缆不应和输送甲、 乙、丙类液体管道、可燃气体管道、

热力管道敷设在同一管沟内。
10.2. 3 配电线路不得穿越通风管道内腔或直接敷设在通风管道外壁
上， 穿金属导管保护的配电线路可紧贴通风管道外壁敷设。

配电线路敷设在有可燃物的闷顶、吊顶内时， 应采取穿金属导管、

采用封闭式金属槽盒等防火保护措施。

10.2.4 开关、 插座和照明灯具靠近可燃物时， 应采取隔热、 散热等

防火措施。

卤鸽灯和额定功率不小于100W的白炽灯泡的眼顶灯、 槽灯、 嵌入

式灯， 其引入线应采用瓷管、 矿棉等不燃材料作隔热保护。
额定功率不小于60W的自炽灯、 卤鸽灯、 高压制灯、 盒属卤化物

灯、 荧光高压柔灯 (包括电感镇流器) 等，不应直接安装在可燃物体
上或采取其他防火措施。

10.2.5 可燃材料仓库内宜使用低温照明灯具， 并应对灯具的发热部

件采取隔热等防火措施，不应使用卤鸽灯等高植照明灯具。

配电箱及开关应设置在仓库外。

10. 2. 6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爆炸危
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50058的规定。
10.2.7 老年人照料设施的非消防用电负荷应设置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下列建筑或场所的非消防用电负荷宜设置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1 建筑高度大于50m的乙、丙类厂房和丙类仓库，室外消防用水

量大于30L/s的厂房(仓库) : 
2 一类高层民用建筑:
3 座位数超过1500个的电影院、剧场，座位数超过3000个的体育

馆，任一层建筑面积大于3000旷的商店和展览建筑，省(市〉级及以

上的广播电视、 电信和财贸金融建筑，室外消防用水量大于25L/8的其

他公共建筑:

4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重点砖木或木结构的古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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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
10.3.1 除建筑高度小于27m的住宅建筑外，民用建筑、厂房和丙类仓库的下列部位应设置疏散照明:

1 封闭楼梯间、防烟楼梯间及其前室、消防电梯间的前室或合用前室、避难走道、避难层 (间 ) ; 【 图示1 】

2 观众厅、展览厅、多功能厅和建筑面积大于200旷的营业厅、 餐厅、 演播室等人员密集的场所; [ 图示2 】
3 建筑面积大于100旷的地下或半地下公共活动场所; [ 图示3】

4 公共建筑内的疏散走道: 【 图示4 】

5 人员密集的厂房内的生产场所及疏散走道。

防烟楼梯间 疏散照明

疏散照明

白
面疏散照明

观众厅、展览厅、多功
能厅和建筑面积>200旷

的营业厅、餐厅、 演键

室等人员密集的场所

疏散指示标志

自由自

10. 3. 1 图示2

10.3. 1 图示1

10. 3 . 1 图示3

附

录

[注释]疏散照明及应急照明要求详见 《民
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16-2008. 

10. 3. 1 图示4 1 0.3 消防应急照朗和疏散指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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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 建筑内疏散照明的地面最低水平照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疏散走道， 不应低于1. 0 Ix 。

2 对于人员密集场所、避难层 〈 间 ) ， 不应低于3.0 Ix; 对于老年人照料设施、 病房楼或手术部的避难间 ， 不应低于10. 0 Ix 。

3 对于楼梯间、前室或合用前室、避难走道， 不应低于5.0Ix ; 对于人员密集场所、 老王军人照料设施、 病房楼或手术部内的楼梯

阔 、 前室或合用前室、 避难走道，不应低于10.01x。

10.3.3 消防控制室、 消防水泵房、 自备发电机房、 配电室、 防排烟机房以及发生火灾时仍需正常工作的消防设备房应设置备用照明 ，

其作业面的最低照度不应低于正常照明的照度。

10. 3.4 疏散照明灯具应设置在出口的顶部、墙面的上部或顶棚上 E 图示 】 :备用照明灯具应设置在墙面的上部或顶棚上。

10.3.5 公共建筑、 建筑高度大于54册的住宅建筑、 高层厂房(库房〉和甲 、 乙、丙类单、多层厂房，应设置灯光疏散指示标志，并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设置在安全出 口和人员密集的场所的疏散门的正上方。 I 图示1 )

2 应设置在疏散走道及其转角处距地面高度1. Om以下的墙面或地面上。灯光疏散指示标志的间距不应大于20m; 对于袋形走道，

不应大于10m; 在走道转角区， 不应大于1. Om. I 图示2】
疏散照明灯}J;.应设置在出口的顶部、墙面的上部或顶榻上 灯光疏散指示标志应设置在安全出口

和人员密集的场所的疏散门的正上方

剖面示意图

10.3. 5 困示1

安全出口

剖面示意图

10. 3. 4 图示

沿疏散走送设置的灯光疏散指示标志

E
E
·
-
V
M

同
E
D-

H
V
M『

沿疏散走道设置的灯光疏散指示标志

和
仓
库

厂

房

高
一民
用
建
筑一建筑
构
造一如

电

气

自告
录 i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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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3 消防应急照朗和疏散指示标志
10. 3. 5 图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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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费
录高 10. 3. 6 下列建筑或场所应在疏散走道和主要疏散路径的地面上增设能保持视觉连续的灯光疏散指示标志或蓄光疏散指示标志:

1 总建筑面积大于8000m'的展览建筑:
2 总建筑面积大于5000m'的地上商店:

3 总建筑面积大于500m'的地下或半地下商店:

4 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

5 座位数超过1500个的电影院、剧场，座位数超过3000个的体育馆、会堂或礼堂;

6 车站、码头建筑和民用机场航站楼中建筑面积大于3000旷的候车、侯船厅和航站楼的公共区。

10.3.7 建筑内设置的消防疏散指示标志和消防应急照明灯具，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消防安全标志)) GB 13495和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GB 17945的规定。

电
气

建
筑

木
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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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梯间的培:
(难燃性 );;' 1. 00h

自费
录高

防火地:

(不燃性) ;;. 3. OOh 木结构建筑

11. O. 1 木结构建筑的防火设计可按本章的规定执行。建筑构件的燃
烧性能和耐火极限应符合表11. O. 1 的规定。 ( 图示1 ] ( 图示2】

11 

和
仓
库

厂

房 木结构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

承重地:
(难燃性}注1. OOh 

(不燃性) ;;. 1. OOh 

平商示意图

电梯井的精:

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 (h)

不燃性1. 00 

承重柱;

(可燃性) ;;. 1. OOh 
难燃性 O. 75 

(难燃性 ) ;;. O. 75h 平面示意图
房间隔墙:
币蕉在了;;. O. 50h 

疏散楼梯:
两蕉在了川.50h

难燃性 0.50

可燃性1. 00 
可燃性1. 00 

难燃性 O. 75 

可燃性 0. 50

难燃性 0. 50

难燃性 O. 15 

防火墙

承重墙，住宅建筑单元之间

的墙和分户墙，楼梯间的墙

电梯井的墙体

非承重外墙，
疏散走道两侧的隔墙

房间隔墙

承重柱

梁

楼板

屋顶承重构件

疏散楼梯

吊顶

一望
民
用
建
筑一建筑
构
造一如

一部
一直

表1 1. O. 1 

不燃性 3.00

难燃性1. 00 

构件名称

电

气

附

录

18J81 1-1 

11-1 

佳宅建筑孚面示意图

11. 0.1 图示1

注: 1 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外， 当同-~木结构建筑存在不同高度的厦顶时.较低部分的屋

顶承慈构件和愿面不应采用可燃性构件，采用难燃性屋顶承重构件时，其耐火极限
不应低于O. 75h. [图示3]

2 轻型木结构建筑的屋顶，除防水层、保温层及层面板外，其.他部分均应视为屋顶承

窒构件，且不应采用可燃位构件，耐火极限不应低于O.50h. [ 图示4 ]
3 ~组建筑的层数不超过2层、防火端间的建筑丽和、小子600m'且防火墙间的建筑长度小

子60m时，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可按本规范有关四级耐火等级建筑的主要求
确定. [ 图示5 ]

~建
局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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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板防水层

吊顶:
{难燃怯) > O. 15h 

疏散楼梯.
(难燃性) >0.50h 

{可燃性) > L OOh 

屋顶承重构件:

{可燃性) > O. 50h 

盘盘i

梁:

自费
录海

屋架或橡子

I注释]轻型水结构建筑的屋顶，除防水层、保温层及屋顶板外，其他部分

均应视为层面承重构件(不应采用可燃性构件) >O. 50h. 

剖面示意图

[注释] 图示中的各类培体凡用作承重堵者均为难燃性，其耐火极限> L OOh; 
须用作防火泊者均为不燃性，其耐火极限> 3. OOh. 

11. 0. 1 圈示4

(1)层数不超过2层

的木结构建筑

‘~ (2) 防火堵间的建筑面积S < 600m' 

防火地

[注释]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可按本规范有关四级
耐火等级建筑的要求确定{本规范第3.2 . H属及第5. 1. 2条) • 

(3) 防火绪间的建筑长ltL < 60m 

平菌示意图

较低部分屋顶承重构件和屋顶
不应采用可燃性构件

采用难燃性屋顶承重构件时
耐火极限应> O. 75h 

11 . 0. 1 图示2

建
筑
构
造-h俨
一部

~建
局筑

18J 8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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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0. 1 图示5吉lJ面示意图

11. 0. 1 图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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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图示2 ) 的房间隔墙和非承重外

11. O. 2 建筑采用木骨架组合墙体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高度不大于18m的住宅建筑 E 图示1】 、建筑高度不大于2铀的办公建筑和丁、戊类厂房〈库房〉

墙可采用木骨架组合墙体，其他建筑的非承重外墙不得采用木骨架组合墙体:

隔培

木骨架组合均每体

剖面示意图

体精合
Z
且
\【

组架

墙
一
管

隔
一
半
小

非承重外墙

木骨架组合培体

剖面示意图

e-
wNV 

「
L

隔地

木骨架组合墙体

S
∞
【V

非承1f[?f-缔

水骨架组合媲体

剖面示意图

建筑采用木骨架组合墙体时，图示如下 :

体墙合组架
孟
\
时

精
一骨

隔
一
木

体培
堵

-A
U

夕
-组

策
一架

承
一骨
图

非
一木
意

-
东

西剖

自费
录高

建
筑
构
造一μ俨
一部

~建
局筑

办公建筑和丁、 戊类广房 〈库房〉住宅建筑

18J811-1 

11- 3 

11. O. 2 图示211. O. 2 图示1城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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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2 墙体填充材料的燃烧性能应为A级:

3 木骨架组合墙体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应符合表11. O. 2的规定 E 图示坷 ，其他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木骨架组合墙体技术规范》

GB/T 50361的规定。

自费
录高

木骨架组合墙体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 (h)表11. O. 2 和
仓
库

厂
房

附

录

四级

无要求

难燃性

O. 75 

木结构建筑

难燃性

难燃性

建筑物的耐火等级或类型

三级

难燃性

难燃性

O. 75 1. 25 

二级

难燃性

难燃性

一级

不允许

难燃性

构件名称

非承重外墙

房间隔墙 0.25 

外装饰面层

臂
一
叫

0.50 0.50 O. 75 1. 00 

木龙骨韭主重坐监
(木骨架组合培体)

A级填充材料
二级{难燃性) > l. 2Sh 
三级{难燃性) > O. 7Sh 
木结构建筑(难燃性) >0. 7Sh 
四级:无要求

平面示意图二级(难燃性 );;'0.75h

三级(难燃性) ;;. O. 50h 
木结构建筑(难燃性 ) > o. SOh 
四级(难燃性) ;;. O. 2Sh 

和
仓
库

厂

房

-量
民
用
建
筑一建筑
构
造-h俨
一部

木管架组合增体示意图
~建
涵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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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费i兑
录阴 11. O. 3 甲 、 Z、丙类厂房 〈库房〉 不应采用木结构建筑或木结构组合建筑。 丁、 戊类厂房 〈库房〉 和民用建筑，当采用木结构建筑或

木结构组合建筑时，其允许层数和允许建筑高度应符合表11 . O. 3-1 的规定 E图示吁 ， 木结构建筑中防火墙间的允许建筑长度和每层最大

自费i兑
录阴

J总术符 允许建筑面积应符合表1 1 . O. 3-2的规定 E 图示叹 。 总术符

则语号
表11 . O. 3-1 木结构建筑或木结构组合建筑的允许层数和允许建筑高度

9!IJ语号

民厂 寻运P 
木结构建筑的形式 普通木结构建筑 轻型木结构建筑 胶合木结构建筑 木结构组合建筑

房厂布屋

3飞辈2革g 允许层数 (层〉 2 3 3 7 稳嚣允许建筑高度 (m) 10 10 不限 15 24 ig 
用建筑民 表1 1. O. 3-2 木结构建筑中防火墙间的允许建筑长度和每层最大允许建筑面积 用建筑民

建构筑 层数 〈层〉 防火墙间的允许建筑长度 (m) 防火墙间的每层最大允许建筑面积 (旷〉 建筑构
造

100 1800 
造

辈交设施 2 80 900 盖交设施
3 60 600 

建漠里量 注: 1 当设置自动峨水灭火系统时， 防火榴闹的允许建筑长度和每层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可按本袤的规定增加1. 0倍，对子丁、 戊类地上厂房， 防火墙间的 建读盟量
每层最大允许建筑面积不限.

f自温1孔典疆、 萃气军诩节军口 2 体育场馆等寓大空间建筑， 其建筑离度和建筑面积可适当增加。 4iR曦墨共L、 军气节诩空口
一
电 电

气
[注释l

气

局~ 建筑
普通木结构建筑: 承重构件采用方水或因木创作的单层或多层木结构建筑.

福~ 建筑轻型木结构建筑:用规格材及木基结构板或石膏板创作的木架培体、 4墨板和层盖系统构成的单层或多层建筑.
胶合木结构建筑:以厚度为20- 45阳的板材，沿顺纹方向叠层跤合而成的胶合水构件制作的单层或多层建筑.

城市董建
木结构组合建筑:木结构建筑与其他结构形式建筑组合建造的的单层或多层建筑，有1呈向组合建造及水平组合建造形式.

城 交
市罢通

附 11 木结构建筑 图集号 18J811-1 附

录
审核|蔡昭吻恪肺哇!校对i 吴颖 | 呆板 |设计| 林莉忡r1巧 页 11-5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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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万~ 

防火墙阔的每层最大允许建筑面积S

电』

一层建筑Sa1800ml (3600时)
嗖，..

二层建筑S-900m2 (1800m2) 防火地
三层建筑S=600m2 (l 200m1 ) 

防火缔问允许 < 100m (200m) 一层建筑

的建筑长皮 < 80m (160m) 二层建筑

<60m (120m) 三层建筑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山
叫m
V

EG-v 

E 

轻型*结构建筑

咄
咄N
V

SDHV 

普通木结构建筑

「
L

自费
录高

[注释1
1 当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丁、戊类地土厂房，防火培问

的每层最大允许建筑面积不限.体育场馆等高太空间建筑，

其建筑高度和建筑面积可适当增加.
建筑物内全部设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防火墙间的允许建筑
长度和建筑酒积按括号内数字 .

平面示意图

胶合木结构建筑

山
吨F
V

E-wNV 

.c 

E 
11 . O. 3 图示2

木结构组合建筑
咄
咄n
v

目
的H
V

~建
祸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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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o. 4 老年人盟监遮盖， 托儿所、 幼
儿园的儿童用房和活动场所设置在木结

构建筑内时， 应布置在首层或二层。 [ 图
示1 )

商店、 体育馆和丁、戊类厂房 〈库

房) 应采用单层木结构建筑。 [ 图示2 】

11. o. 5 除住宅建筑外，建筑内发电机
间、配电间、锅炉间的设置及其防火要

求，应符合本规范第5.4. 12条~第

5. 4. 15条和第6. 2 . 3条~第6. 2.6条的规
定。

11. O. 6 设置在木结构住宅建筑内的机
动车库、发电机间、配电间、锅炉间 ，

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的防火隔墙

和1. OOh的不燃性楼板与其他部位分隔，

不宜开设与室内相通的门、窗、洞口，
确需开设时， 可开设一槌不直通卧室的

单扇乙级防火门。机动车库的建筑面积
不宣大于60m2. [ 图示 1

儿
一
房
首

托
一
周
在

'
一
章
置

施
一
儿
设

设
一
的
应

料
茵
所

照
一
儿
场
层

人
一
幼
动
二

年
一
、
活
或

老
一
所
和
层

单层木结构

商店、体育馆、
丁、 戍类厂房 (库房)

~Jmi示意图

11. O. 4 阁示1

不燃性楼板 ;;' 1. OOh 

防火隔精;;. 2. OOh 
不立开设门 、 窗 . 洞 口

剖面示意图

木结构佳宅

11. O. 6 图示

剖面示意图

[注释]商店 、 体育馆和丁 、 戎类厂房{库房}应

采用单层木结构建筑.

11. O. 4 图示2

口洞

t
n
a

、

ω
一
资

.. 饨
，
，
"，
、

、
三
门

墙
一
设

隔
一
开

火
一
宜

防
一
不

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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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O. 7 民用木结构建筑的安全疏散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l 建筑的安全出口和房间疏散门的设置， 应符合本规范第5.5节的规定。当木结构建筑的每层建筑面积小于200m2且第二层和第三层的人数

之和不超过25人时， 可设置1部疏散楼梯。 【 图示1 】

房间直通疏散走道的疏散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不应大于表1 1. 0 . 7-1 的规定。 ( 图示2】

表1 1. 0.7-1 房间直通疏散走道的疏散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 (m)

自费
录高

2 

位于袋形走道两侧或尽端的疏散门

10 

6 

12 

数
一

人
一

的


层
一人

=
二
H
U

第
一过

和
一起

层
一不

三
和
第

一之

位于两个安全出口之间的疏散门

15 

15 

15 

25 

30 

名称

托儿所、 幼儿园、 老年人盟组遮盖

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

医院和疗养院建筑、 教学建筑

其他民用建筑

和
仓
库

厂

房

一望
民
用
建
筑
一
建
筑
构
造

-h俨
一部

< 1 2田

< 10m 

< 6m 平茵示意图

< 15m 

< 15m 

< 25m 

托儿所、幼儿园、老年人照料设施

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

医院和疗养院建筑、教学建筑

其他民用建筑

一个疏散楼梯

< 1 5田< 30m 

~ 建
局筑

位于袋形走道两侧或尽端的疏散f1
至最近安全出口的最大直线距离

位于两个安全出口之间的疏散门至
最近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

每层建筑面积<2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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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0.7 图示2

11 . O. 7 图示1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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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1: > 03 

&À 
3 房间内任一点至该房间直通疏散走道的

疏散门的直线距离，不应大于表1 1. 0.7- 1 中

有关袋形走道两侧或尽端的疏散门至最近安

全出口的直线距离。 [图示3】
4 建筑内疏散走道、 安全出口 、 疏散楼梯

和房间疏散门的净宽度，应根据疏散人数按

每100人的最小疏散净宽度不小于表1 1. O. 7-2 
的规定计算确定。 [ 图示4 】

< 10m (托儿所、幼儿园)

< 6m (歌舞娱乐放映游艺)

4 12m (医院、疗养院、老年人照料设施、学校}

< 15m (其他民用建筑)

表1 1. 0.7- 2 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疏散

楼梯和房间疏散门每1∞人的最小疏散净宽

度 Cm!百人〉

和
仓
库

厂

房

甲-和
i忌罩
商l:材

委宣§
民
用
建
筑

自费
录 i兑

R月

平面示意图

[注释1 01 、 02 、 03 、 04分别为各部位
相应每100人的疏散净宽度 (m) • 

孚面示意图

[注释1 L为房间内任一点到疏散门的豆线距离.

地上3层地上1~2层层数

每1∞人的
疏散净宽度

11 . O. 7 图示411 . O. 7 图示3

1. 00 O. 75 

可7 

\ 

[注养1 1"类木结构厂房: L <SOm; 戊类木结构厂房: L<60m. 

18J8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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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O. 8 丁、戊类木结构厂房内任意一点至
最近安全出 口的疏散距离分别不应大于50m和

60m 【图示】 ，其他安全疏散要求应符合本规

范第3. 7节的规定。 < 

平面示意图

11. O. 8 图示

丁、戊类木结构厂房

V U 

建
筑
构
造

附

录

11. O. 9 管道、电气线路敷设在墙体内或穿
过楼板、墙体时， 应采取防火保护措施，与

墙体、 楼板之间的缝隙应采用防火封墙材料

填塞密实，
住宅建筑内厨房的明火或高温部位及排

油烟管道等， 应采用防火隔热措施。



吕辑
录说
明11. 0.10 民用木结构建筑之间及其与其他民用建筑的防火间距不应小子表1 1. 0.10的规定。 ( 图示1 】

民用木结构建筑与厂房(仓库〉 等建筑的防火间距、木结构厂房 〈仓库〉之间及其与其他民用建筑的防火间距，应符合本规范第3、 4章

高关四级耐火等级建筑的规定。 (图示2 )

自费
录高

和
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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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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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表1 1. O. 10 民用木结构建筑之间及其与其他民用建筑的防火间距 (m)

四级木结构建筑三级一、二级建筑耐火等级或类别

木结构建筑 11 

注: 1 

2 

应符合本规范第3、 4
章有关四级耐火等级

建筑的规定

民用木结构建筑

10 

两座木结构建筑之间或木结构建筑与其他民用建筑之间，外销均无任何门、 窗、 洞口时， 防火间距可为4m ( 图示31 ;外撞上的门、窗、 洞口不正对旦开口
商积之和不大于外t画面积的10%时，防火间距可按本袤的规定减少25% (图示4 】 .

当相邻建筑外墙有一面为防火描 E 图示址 ， 或建筑物之间设置防火墙且墙体截断不燃性屋面 E 图示6 1 或高出难燃性、 可燃性屋面不低子o. 加时， 防火间距
不限 【图示7 1 • 

9 8 

和
仓
库

厂

房

一揭
附
一
民
用
建
筑
一
建
筑
构
造

一弘俨
一部 民用木结构建筑

或其他民用建筑
民用木结构建筑

木结构厂房 〈库房〉

或其他民用建筑

平面示意图

应符合本规范第3. 4 
1在有关四级耐火等级
建筑的规定

木结构厂房 (库房〉
> 8m 一、 二级对火等级建筑

> 9m 三级耐火等级建筑

> 1 0田 木结构建筑

> 11m 四级耐火等级建筑
~建
局筑 平面示意图

平iW示意图

城董
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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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0. 10 图示2
11 . 0. 10 图示1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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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窗洞口不正对旦开口面积

之和 4外培宿积的10%

民用木结构建筑

或其他民用建筑
民用木结构建筑

外堵无门窗洞口

民用木结构建筑
或其他民用建筑

;;. 4m 

民用木结构建筑

;;. 6. OOm 

;;. 6. 75m 

难燃性屋萄或
/ 可燃 . _， _, ..， 阳层面

江 /三\

?建筑

暨
民 i22 品、 民R 和结构 或 E壁筑 4

防火缔

;;. 7. 50m 

;;. 8. 25m 

平面示意图

1 1. 0.10 固示4

难燃性层面或

11 . 0. 10 图示3

民或月主民 木结桐 障筑

防火问距
可不限

剖面示意图

防火端

11 . 0. 10 图示5

平面示意图

建
筑
构
造-h俨
一部

剖面示意图

[注释] 民用木结构建筑之问及其与

其他民用建筑的防火间距不限 .

不燃性层面

\ / / 

民 木结4 建筑
4‘ 民R 木结构 E筑

或 他民 建筑

防火边不燃性屋面

~建
福筑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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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0. 10 图示7

11. O. 10 图示6

剖面示意图

[注将]民用木结构建筑之间及其与

其他民用建筑的防火问距不限.

城董
市建

附
崇



自费
录说
明

附

录

11. 0 . 11 木结构墙体、楼板及封闭吊顶或屋顶下的密闭空间内应采取防火分隔措施，且水平分隔长度或宽度均不应大于20m，建筑面积不

应大于300旷，墙体的竖向分隔离度不应大于3m. [图示1】
轻型木结构建筑的每层楼梯梁处应采取防火分隔措施。 【图示2】

防火分隔木结构培体防火分隔

木结构埔体

每层楼梯梁处应
采取防火分隔措施

18J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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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O. 11 图示2

轻型木结构建筑剖面示意图

木结构缔休、楼板及封闭

吊顶或屋顶下的密闭空间
面积S < 300以

防火分隔

屋顶下的密闭空间

防火分隔

木结构堵体密闭空间

11. O. 11 图示1

E
ONV 

防火分隔

木结构建筑

剖面示意图

<20m 

平面示意图

自费
录高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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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0. 12 木结构建筑与钢结构、钢筋混凝
土结构或砌体结构等其他结构类型组合建

造时，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竖向组合建造时，木结构部分的层
数不应超过3层并应设置在建筑的上部，木

结构部分与其他结构部分宜采用耐火极限
不低于1. OOb的不燃性楼板分隔。 【 图示1】

水平组合建造时，木结构部分与其他结

构部分宜采用防火墙分隔。 【 图示2】

2 当木结构部分与其他结构部分之间
按上款规定进行了防火分隔时，木结构部
分和其他部分的防火设计，可分别执行本

规范对木结构建筑和其他结构建筑的规定:

其他情况，建筑的防火设计应执行本规范

有关木结构建筑的规定。 【图示3 1

3 室内消防给水应根据建筑的总高度、
体积或层数和用途按本规范第8章和国家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确定，室外消防给水应

按本规范有关四级耐火等级建筑的规定确

定。

11. 0. 13 总建筑面积大于1500旷的木结构

公共建筑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木结
构住宅建筑内应设置火灾探测与报警装置。

11. 0. 14 木结构建筑的其他防火设计应执
行本规范有关四级耐火等级建筑的规定，
防火构造要求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尚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木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05等标准的规定。

山
吨n
v

不燃性楼饭:> 1. OOh 

剖面示意图

木结构与其他结构经向组合建造

[注释] 木结构部分和其他纺构部分的防火设计，可

分别执行本规范对木结构建筑和其他结构建筑的规定.

11. 0.1 2 图示1

剖面示意图

[注养l 建筑的防火设计应执行
本规范有关木结构建筑的规定.

11 . 0.12 图示3

自费
录说
明

剖面示意图

木结构与其他结构水平组合建造

[注释] 木结构部分和其他结构部分的防火设计.可

分别执行本规范对木结构建筑和其他结构建筑的规定.

11. 0.12 图示2

剖面示意图

[注释]当木结构部分与其他结构部分之间未进行
防火分隔或防火分隔不符合要求时 ， 建筑的防火设

计应执行本规范有关木结构建筑的规定.

18J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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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在 城市交通隧道

12. 1 一般规定
12. 1. 1 城市交通隧道〈以下简称隧道〉的防火设计应综合考虑隧道内的交通组成、隧道的用途、自然条件、长度等因素。
12. 1. 2 单孔和双孔隧道应按其封闭段长度和交通情况分为一、二、 三、四类， 并应符合表12. 1. 2的规定。

表12. 1 . 2 单孔和双孔隧道分类

12 

用途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隧道封闭段长度L (m) 

可通行危险化学品等机动车 L>1500 500<L运 1500 L~500 -
仅限通行非危险化学品等机动车 L>3000 1500<L~三3000 500<L:::三 1500 L运500

仅限人行或通行非机动车 - - L>1500 L:::三 1500

12. 1. 3 隧道承重结构体的耐火极限应符合下列规定 :

l 一、 二类隧道和通行机动车的三类隧道， 其承重结构体耐火极限的测定应符合本规范附录C的规定;对于一、 二类隧道，火灾升温
曲线应采用本规范附录C第C. O . 1 条规定的RABT标准升温曲线， 耐火极限分别不应低于2. 00h和1 . 50hj 对于通行机动车的三类隧道，火灾升

温曲线应采用本规范附录C第C. O . 1 条规定的HC标准升温曲线， 耐火极限不应低于2. 00h 。
2 其他类别隧道承重结构体耐火极限的测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

规定;对于三类隧道，耐火极限不应低于2. 00h j 对于四类隧道，耐火极限不眼。
12. 1. 4 隧道内的地下设备用房、风井和消防救提出入口的耐火等级应为一级，地面的重要设备用房、运营管理中心及其他地面附属用房
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12. 1. 5 除嵌缝材料外，隧道的内部装修应采用不燃材料。
12. 1. 6 通行机动车的双孔隧道，其车行横通道或车行疏散通道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底隧道宜设置车行横通道或车行疏散通道。车行横通道的间隔和隧道通向车行疏散通道入口的问隔宜为1000m~1500m.

2 非水底隧道应，设置车行横通道或车行疏散通道。车行横通道的间隔和隧道通向车行疏散通道入口的间隔不宜大于1000m。

3 车行横通道应沿垂直隧道长度方向布置，并应通向相邻隧道:车行疏散通道应沿隧道长度方向布置在双孔中间 ， 并应直通隧道外。

4 车行横通道和车行疏散通道的冷宽度不应小于4. 0m，净高度不应小于4.5m。

5 隧道与车行横通道或车行疏散通道的连通处，应采取防火分隔措施。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 T 9978. 1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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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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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隧道内的消防用水量应按需要同时开启所有灭火设施的
用水量之和计算。

4 隧道内宜设置独立的消防给水系统。严寒和寒冷地区的

消防给水管道及室外消火栓应采取防冻措施;当采用干式给水系

统时，应在管网的最高部位设置自动排气阀，管道的充水时间不
宜大于90s.

5 隧道内的消火栓用水量不应小于20L/s，隧道外的消火栓

用水量不应小于30L/s。对于长度小于lOOOm的三类隧道，隧道
内、外的消火栓用水量可分别为10L/s和20L/s 。

6 管道内的消防供水压力应保证用水量达到最大时，最不
利点处的水枪充实水柱不小于10. Om. 消火栓栓口处的出水压力
大于0.5MPa时，应设置减压设施。

7 在隧道出入口处应设置消防水泵接合器和室外消火栓。
8 隧道内消火栓的间距不应大于50m，消火栓的栓口距地面

高度直为1. 1m. 
9 设置消防水泵供水设施的隧道，应在消火栓箱内设置消

防水泵启动按钮。

10 应在隧道单侧设置室内消火栓箱，消火栓箱内应配置1

支喷嘴口径19mm的水枪、 1盘长2挝、直径65mm的水带，并宜配置

消防软管卷盘。

12. 2. 3 隧道内应设置排水设施。排水设施应考虑排除渗水、雨
水、隧道消洗等水量和灭火时的消防用水量，并应采取防止事故
时可燃破体或有害液体沿隧道漫流的措施。

12.2. 4 隧道内应设置ABC类灭火器，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通行机动车的一、二类隧道和通行机动车井设置3条及以

上车道的三类隧道. 在隧道两侧均应设置灭火器，每个设置点不

应少于4具:

2 其他隧道，可在隧道一侧设置灭火器，每个设置点不应
少于2具;

3 灭火器设直点的问距不应大于100m。

12. 1. 7 双孔隧道应设置人行横通道或人行疏散通道，并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人行横通道的间隔和隧道通向人行疏散通道入口的问隔，
直为250m~300m.

2 人行疏散横通道应沿垂直双孔隧道长度方向布置，并应通
向相邻隧道。人行疏散通道应沿隧道长度方向布置在双孔中间，
并应直通隧道外。

3 人行横通道可利用车行横通道。
4 人行横通道或人行疏散通道的净宽度不应小于1.钮，净高

度不应小于2. 1m。

5 隧道与人行横通道或人行疏散通道的连通处，应采取防火
分隔措施，门应采用乙级防火门。

12. 1. 8 单孔隧道直设置直通室外的人员疏散出口或独立避难所
等避难设施。

12. 1. 9 隧道内的变电站、管廊、专用疏散通道、通风机房及其
他辅助用房等，应采取耐火极限不低于2. 00h的防火隔墙和乙级防
火门等分隔措施与车行隧道分隔。
12. 1. 10 隧道内地下设备用房的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
积不应大于1500旷，每个防火分区的安全出口数量不应少于2个，

与车道或其它防火分区相通的出口可作为第二安全出口，但必须

至少设置1个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建筑面积不大于500旷且无人

值守的设备用房可设置1个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

白布
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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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 消防给水和灭火设施
12. 2. 1 在进行城市交通的规划和设计时，应同时设计消防给水系
统。四类隧道和行人或通行非机动车辆的三类隧道，可不设置消防
给水系统。

12.2. 2 消防给水系统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消防水源和供水管网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消防用水量应按隧道的火灾延续时间和隧道金钱同一时间

发生一次火灾计算确定。 一、 二类隧道的火灾延续时间不应小于
3.0h; 三类隧道，不应小于2.0h。

附18J8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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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设置火灾自动探测装直:
2 隧道出入口和隧道内每隔100m""'"150m处，应设置报警电

话和报警按钮:
3 应设置火灾应急广播或应每隔100m"""'150m处设置发光警

报装置。

12.4. 3 隧道用电缆通道和主要设备用房内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
系统。

12.4. 4 对于可能产生屏蔽的隧道，应设置无线通信等保证灭火
时通信联络畅通的设施。
12.4. 5 封闭段长度超过1000m的隧道宜设置梢防控制室， 消防

控制室的建筑防火要求应符合本规范第8. 1. 7条和第8. 1. 8条的规

定。

隧道内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16的规定。

12.3 通凤和排烟系统
12.3. 1 通行机动车的一、 二、 三类隧道应设置排烟设施。

12.3. 2 隧道内机械排烟系统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长度大于3000m的隧道，直采用纵向分段排烟方式或重点排

烟方式:
2 长度不大于3000m的单洞单向交通隧道， 直采用纵向排烟方

总术1-1

则 i吾号

白布
录弱

12.5 供电及其他
12.5. 1 一、 二类隧道的消防用电应按一级负荷要求供电;三类
隧道的消防用电应按二级负荷要求供电。
12. 5. 2 隧道的消防电源及其供电、配电线路等的其他要求应符
合本规范第10. 1节的规定。
12.5.3 隧道两侧、人行横通道和人行疏散通道上应设置疏散照
明和疏散指示标志，其设置高度不宜大于1.加。

一、二类隧道内疏散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的连续供电时间不
应小于1. 5h ; 其他隧道，不应小于1. Oh。其他要求可按本规范第

10章的规定确定。
12.5. 4 隧道内严禁设置可燃气体管道; 电缆线槽应与其他管
道分开敷设。 当设置1 0kV及以上的高压电缆时，应采用耐火极限
不低于2.00h的防火分隔体与其他区域分隔。

12. 5. 5 隧道内设置的各类消防设施均应采取与隧道内环境条件
相适应的保护措施，并应设置明显的发光指示标志。

式:

3 单洞双向交通隧道，直采用重点排烟方式。
12. 3. 3 机械排烟系统与隧道的通风系统宜分开设置。合用时，合
用的通风系统应具备在火灾时快速转换的功能，并应符合机械排烟

系统的要求。

12.3. 4 隧道内设置的机械排烟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全横向和半横向通风方式时，可通过排风管道排烟。
2 采用纵向排烟方式时，应能迅速组织气流、有效排烟，其

排烟风速应根据隧道内的最不利火灾规模确定，且纵向气流的速度

不应小于2m/s，并应大于临界风速。
3 排烟风机和烟气流经的风阀、消声器、软接等辅助设备，

应能承受设计的隧道火灾烟气排放温度，并应能在250.C下连续正

常运行不小于1. Oh。排烟管道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1. OOh 。

12. 3.5 隧道的避难设施内应设置独立的机械加压送风系统，其送
风的余压值应为30Pa........50Pa.

12. 3. 6 隧道内用于火灾排烟的射流风机，应至少备用一组。

12. 4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12. 4.1 隧道入口外100m""""150m处，应设置隧道内发生火灾时能提
示车辆禁入隧道的警报信号装置。

12. 4.2 一、二类隧道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通行机动车的三
类隧道宜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设置应符合
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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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建筑高度和建筑层数的计算方法

建筑高度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屋面为坡屋面时，建筑高度应为建筑室外设计地面至其檐口与屋脊的平均高度。 ( 图示1)

2 建筑屋面为平屋面(包括有女儿墙的平屋面〉时， 建筑高度应为建筑室外设计地面至其屋面面层的高度。 ( 图示2】

3 同一座建筑有多种形式的屋面时， 建筑高度应按上述方法分别计算后，取其中最大值。 ( 图示3 )

~脊
.sz:二一一

白布
录弱

H 

Z口

= 

[注释1 1.建筑高度1I~lil+ (1 /2) 1l2: 
2. 坟层面放度应 >3%.

A. 0.1 图示1 坡层面建筑卸j涯i示意图

天窗不计入建筑高度

[注释]建筑高度取HI和灿的大值.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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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O. l 图示3 多种形式屋im建筑剖面示意图

层面面层
.sz二一=

M吨W随
时
嘻
斟
盹

巡
回
盹
银
锁

平屋面建筑剖面示意图

A. 0. 1 图示2

[注释]除台阶式地坪外，室外设计地面应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并选取室外设计地商

标高的毅低值作为计算建筑高度的标高值:
( I )建筑首层主要安全出口的室外设计地商标高;
( 2 )满足消防扑救操作要求的塞外设计地商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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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台阶式地坪， 当位于不同高程地坪上的同一建筑之间有防火墙分隔，各自有符合规范规定的安全出口，且可沿建筑的两个长边

设置贯通式或尽头式消防车道时，可分别计算各自的建筑高度。 否则，应按其中建筑高度最大者确定该建筑的建筑高度。

局部突出屋顶的嘴望塔、冷却塔、水箱间、微波天线间或设施、电梯机房、排风和排烟机房以及楼梯出口小间等辅助用房占屋面面

积不大于1/4者，可不计入建筑高度。

对于住宅建筑，设置在底部且室内高度不大于2. 汩的自行车库、储藏室、敞开空间，室内外高差或建筑的地下或半地下室的顶板面

高出室外设计地面的高度不大于1. 5m的部分，可不计入建筑高度。

自费
录高

E 图示4】

4 

5 

【图示5 】

6 

( A. O. 2图示3】

箱间、微波天线{司或设施、电梯机房、

排凤和排烟机房以及楼梯出口小间等
辅助用房占屋画面积不太子1/4者，可

不计入建筑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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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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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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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剖面示意图

A. 0.1 图示5'(2)符合规范规定的安全出口(3) 沿建筑的两个长

边设置贯通式或尽头

式消防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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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O. 2 图示2】(A.0.2图示 1)

屋顶
耐火极限> 1. OOh 

[注得]同时具备。)、 (2) 、 (3) 三个条件时可按"1、 H2分别计算建筑高度;否则应按fb计

算建筑离反. 剖面i示意图

￡
M电
键
时
略
制
毗

(1) 防火墙:墙上应

采用甲级防火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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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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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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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

A. 0. 1 图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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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费
录高

总术符

则语号

建筑层数应按建筑的自然层数计算，下列空间可不计入建筑层数:

室内顶板面高出室外设计地面的高度不大于1.切的地下或半地下室; [ 图示 1 ) [ 图示3】

设置在建筑底部且室内高度不大于2. 2m的自行车库、储藏室、敞开空间; [ 图示2】 E图示 3 )

建筑屋顶上突出的局部设备用房、出屋面的楼梯间等。 [ 图示1)

A.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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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建

高筑
剖面示意图

对于住宅建筑，设置在底部且
室内高度< 2. 2m的自行车库 、

储藏室、敞开空间.或者室内
顶板面高出室外设计地面的高

度<1.切的地下或者半地下室

可不计入其建筑高度

设置在建筑底部且室内高度< 2.2田

约自行车库、储藏室 、 敞开空间可

不计入建筑层数

对于住宅建筑，设置在底部旦窒
内高度< 2. 加的自行车库、储藏 剖面示意图

室、敞开空阅 ， 可不计入其建筑

高度

剖面示意图

A. O.2 图示1

室内1页板面高出室外设计地
面的高度 <1 汩的地下或者

半地下室可不计入建筑层数

对于住宅建筑，室内外商差

或建筑的地下室或半地下室
的顶板面高出室外设计地面
的高度<1.切的部分，可不

计入其建筑高度

电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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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布
录在 附录B 防火间距的计算方法

B.0.1 建筑物之间的防火间距应按相邻建筑外墙的最近水平距离计算，当外端有凸出的可燃或难燃构件时，应从其凸出部分外缘算起。 (图示1 )

建筑物与储罐、堆场的防火间距，应为建筑外墙至储罐外壁或堆场中相邻堆垛外缘的最近水平距离。 ( 图示2 】 E图示3 )

B.0. 2 储罐之间的防火间距应为相邻两储罐外壁的最近水平距离。 【 图示2】

储罐与堆场的防火间距应为储罐外壁至堆场中相邻堆垛外缘的最近水平距离。 【 图示2 】

B.0.3 堆场之间的防火间距应为两堆场中相邻堆垛外缘的最近水平距离。 ( 图示3】

B. 0.4 变压器之间的防火间距应为相邻变压器外壁的最近水平距离。 ( 图示4】

变压器与建筑物、储罐或堆场的防火间距，应为变压器外壁至建筑外墙、锚罐外壁或相邻堆垛外缘的最近水平距离。 ( 图示4】

B.0.5 建筑物、储罐或堆场与道路、铁路的防火间距，应为建筑外墙、储罐外壁或相邻堆垛外缘距道路最近一侧路边或铁路中心线的最小水平

距离。 ( 图示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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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木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05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50028 
《锅炉房设计规范)) GB 50041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2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50058 
《冷库设计规范)) GB 50072 
《石油库设计规范)) GB 5007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84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16 
《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 GB 50156 
《火力发电厂和变电站设计防火规范>) GB 50229 
《粮食铜板筒仓设计规沼>> GB 50322 
《木骨架组合墙体技术规范)> GB/T 50361 
《住宅建筑规范)) GB 50368 
《医用气体工程技术规范)) GB 50751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GB 50974 
《门和卷帘的耐火试验方法)) GB/T 7633 
《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第1部分: 通用要求)) GB/T 9978. 1 
《防火门)) GB 12955 
《消防安全标志)) GB 13495 
《防火卷帘)) GB 14102 
《建筑通凤和排烟系统用防火阀门)) GB 15930 
《防火窗)) GB 16809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GB 17945 
《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 GB 25506 
《建筑构件耐火试验可供选择和附加的试验程序)) GB/T 26784 
《电梯层门耐火试验完整性、隔热性和热通量测定法)) GB/T 27903 

隧道内承重结构体的耐火极限试验升温曲线和相应的判定标准

阳BT和HC标准升温曲线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构件耐火试

验可供选择和附加的试验程序)) GB/T 26784的规定。

耐火极限判定标准

1 当采用HC标准升温曲线测试时，耐火极限的判定标准为t 受火后，

当距离混凝土底表面25mm处钢筋的温度超·过250.C，或者混凝土表面的

温度超过380.C时，则判定为达到耐火极限。

2 当采用RABT标准升温曲线测试时，耐火极限的判定标准为:受火

后，当距离海凝土底表面25mm处钢筋的植度超过300.C，或者混凝土表

面的温度超过380.C时，则判定为达到耐火极限。

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

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门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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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 

4) 表示允许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本规范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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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自然排烟窗(口)开启有效面积计算方法 (依据《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 GB 51251-2017第4. 3. 5条)

除本标准另有规定外， 自然排烟窗〈口〉开启的有效面积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采用开窗角大于70。 的悬窗时，其面积应按窗的面积计算: 当开窗角小于或等于70 0 时，其面积应按窗最大开启时的水平投影面积

计算。 ( 图示1 】

2 当采用开窗角大于70。 的平开窗时，其面积应按窗的面积计算: 当开窗角小于或等于70。 时， 其面积应按窗最大开启时 的坚向投影面

积计算。 (图示2】

3 当采用推拉窗时，其面积应按开启的最大窗口面积计算。 (图示 3】

4 当采用百叶窗时，其面积应按窗的有效开口面积计算。 (图示4】

5 当平推窗设置在顶部时， 其面积可按窗的1/2周长与平推距离乘积计算， 且不应大于窗面积。 ( 图示5 】

6 当平推窗设置在外墙时，其面积可按窗的1/4周长与平推距离乘积计算，且不应大于窗面积。 [ 图示6 】

t----L一+ f----L才 ι习 己写

:r: = == 

排烟窑的有效面积F有撞撞)If~F曹 排烟窗的有效面积F街效抱怨=F. xsio α 排烟窗的有效萄积F有量抱)If=F田 x sio α 排烟窗的有效萄积F在最抱jWsF曹 排烟窗的有效西积F精稽俨F田 x s ioα 

下悬窗开窗角度大于70. 下悬窗开窗角度小子或等于70.

i注释]

排烟窗净面积F田=H x Lj 
对于悬窗 ， 排烟有效面积应按水平投影iìiï积计算; 如果中慈窗的下开部分不在储烟

仓内，这部分的面积不能计入有效排烟面积之内.

中悬窗 上悬窗开窗角度大于70. 上悬窗开窗角度小子或等于70.

图示1

附录D 自然排烟窗(口)开启有效面积计算方法 18J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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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结
录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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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
库

厂
房

排烟窗的有效面积F有效撼细叫1 x L 

下j雷电动黯

图示3

排烟窗的有效面积F有提始想=H x L 

推拉窗

排烟窗净面积1'111=0 x L 

平开窗角度 α<: 700 
: f1有盘1I>.=f1. x sinα 

平开窗角度 α > 700 
: 1'*敢相=1'曹

安装在外墙上的平开窗 安装在屋顶的平开窗

I注释]

l 对于平开窗，排烟有效面积应按垂直投影面积;
2 作为排烟使用的平开窗必须设在储烟仓内.

图示2

句飞<U(:~

33i 
民
用
建
筑

建
筑
构
造

斗
L 

-{ 

排烟窗的有效面积

F柑阳-1/4 x (2H+2L) x a且F柑徘徊 <: FJx L

设.i:在侧墙的平推窗

持烟窗的有效面积
F柑棚-1/2 x (2H+2L) 叫且F耐棚 <:HxL

设童在顶部的平推窗

排烟窗净部积F俨H xL
排烟窗的有效面积F拥有俨F菌 × 有效面积系数

百阶窗
[泣串串]对于百叶窗 ， 窗的有效面积为窗的净ïfrí积乘

以有效面积系数. 根据工程实际经验，当采用防雨百
叶时系数取0. 6，当采用一般百叶时系数取0. 8 .

图示6团示5图示4

交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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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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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技术资料

喜利得防火封墙产品相关技术资料

电缆束贯穿孔防火封堵

UL检测系统编号: NO. CAJ 3095 

防火时效: 3h 

A -, 
r 

;:俨• L 、，

'‘ 

①混凝土墙或混凝土楼饭

②钢管套筒〈可选〉

③电缆柬

@最小厚度为 51nm 的矿棉(密度)70kg!1的 A ..J 

. . 

⑤最小厚度为 13删的问-ONE M出膨胀型防火胶

备注:

电缆束占整个开孔裁面积的要求最小为 25%，

最大为 45%，进行穿辅孔封堵时， 精体两Jl1都
汪古斗

必须填充最小深度为 13mm 的内-ONE Max 膨胀型防火肢。

金属管道贯穿孔防火封堵

UL检测系统编号: NO. CAJ 1226 

防火时效: 3h 

①混凝土缩或混凝土楼板结构

②钢管套筒(可选〉

③适用贯穿物:钢管、铸铁管、铜管

④最小厚度为 100mm 的矿棉(密度)70kg!m~)

⑤最小厚度为 6. 5mm 的 FS-DNE M出膨胀型防火胶

备注:

封埔时孔间隙要求为 0~48阻，进行穿墙孔封格时，

A -

'‘ 

• '.‘ 
t 

A 

墙体两边都必须填充最小厚度为 6.5阳的 FS-ONE Max 膨胀型

防火肢。

注:本页根据喜利得〈中国〉商贸有限公司提供的技术资料编制。

呵、
虫，

检测序列号: C 1294.97 

防火时效; 仙 」一一_J 1 l-一一]

①混凝土楼饭，厚度 100mm 严~ I户一一
'1鱼一一_J I t_一一

②混凝土墙，厚度 150mm

@多排电缆桥架(多种电缆) "'----Q)一

( CP 670 防火涂层板系统组成:双层 CP670 涂层板〈每层各 50mm J事)， CP 606 防火密

封胶用于涂层板与混凝土孔口边缘的粘结，和电缆管线穿涂层板处的防火封堵。

幕墙防火设计

幕墙层间防火检验报告 CE]-216-P

适用于:玻璃幕梅和铝合金辛辛墙框架

防火时效及位移要求:

①满足 2h 防火防烟要求

②满足位移变形要求可达土 15%

节点:

@:铝合金幕墙框架; @, @:幕墙玻璃:

、p

ð_ Q)-

@, @:铝框防火绝热垫层:矿棉垫，最小密度 130kgN，防止销框遇火变形，以自攻

螺丝等方式固定至铝框，矿棉垫朝向室内部分以铝描贴面:

@:幕地玻璃防火绝热垫层:矿棉垫， 50mm 厚，最小密度 130kg!m\ 防止玻藕遇火变

形，最小高出楼面层 900陋，以自攻螺丝配合角钢等部件方式固定至铝框，矿棉垫朝向

室内部分以铝锚贴面，垫层可以与铝框内面齐平，确保垫层与幕堵玻璃之间保持最小

印刷的间隔一|喝热空气层:

@:防火封培漆背衬矿棉饭，安装时压缩比不得小于 33%，压紧后最小密度 130kg!旷，

最小厚度 lOOmm，以满足位移变形要求;

@:防火封堵漆 CFS-SP WB，喷涂或涂刷最小 3nm 湿厚度(干燥后1. 5跚厚)，满足 2h

防火防烟要求，满足位移变形要求可达土15%。



相关技术资料

洛科威岩棉产品相关技术资料
1 . 产品简介

洛科威岩棉产品是以天然岩石为主要原材料，经过 14500C 高温熔融，离心喷

吹制成的纤维制品。 洛科威岩棉布己方和技术应用经过 80 多伴的发展和完善，通

过巨盘的工程实践证实其耐久性和可靠性，在建筑、工业、交通和农业领域都有

成熟的应用，并将防火安全、保植节能、吸音降噪和耐久稳定等功能组合为一体。

2. 适用范围

制品 适用范围

屋面 柔性犀面 钢结构房屋金属屋面系统的新建和修王军

岩棉 金属犀面 大型公共建筑、 r'房、库房

幕墙 保温 非透明幕端保温绝热

岩棉 防火封培 层间防火封堵和填充

外墙外保温岩棉 新建和改建外国护构造， 被动式超低能税围护构造

隔声防火岩棉 工业和民用建筑中的内隔墙和外隔培

夹芯板 金属丽 商业、工业和公共建筑的室内和室外，可以为培体、
**币1\1 ;;巳，H'」、- 屋面、隔格、天花板、 建筑立面军口商载荷围护结构

材 非金属面 民用建筑中的保温装饰一体化板系统

定向岩棉板系列 当犀面、幕墙、外墙和隔墙应用中有轻质高强、 商
防火、 高节能和高防水等要求时

岩棉吸音吊顶 安全、声学和舒适性要求较高的医疗机构、教育机

构、办公楼、商场、体育休闲场所和工业厂房等

3. 性能特点

洛科威岩棉是 A，级防火材料且耐高温持久，具有导热系数低且长期稳定、憎水

效果可能、吸水率低、强度高、尺寸稳定性强、 吸膏隔音降噪显著等特点，对于

绿色建筑，在产品全生命周期内具有优秀的可持续性。

北京到贸中心 1 II III 期 郑州华润悦府(外墙外保温系统高度 189m}

北京首都机场 A380 飞机陈 青岛中德生态因被动房示范楼

上海边士尼乐园层面 成卢克斯中罔区总部办公楼 (ROCKFON)

注 : 本页根据洛科威中国公司提供的技术资料编制 .



相关技术资料

阔尔垂直滑动窗相关技术资料
kuær闹而
阔尔垂直滑动窗系列产品是长春阔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完全自

主研发的全新、智能化窗型，也是我国自己研发的第一套垂直滑动

窗型 ， 可作为侧窗及幕墙应用于各种场景。

阔尔垂直滑动窗最大的特点在于电动开启扇在窗户上部分向室

内方向下滑开启方式，其承袭古人智慧，遵循了空气交换规律，使

通风更科学、更高效:下滑开启方式不仅节省室内空间，还避免了

窗与内遮阳系统、窗台摆放物的相互干扰;开启扇设在上部形成了

不易翻越的高度，有效防止高空坠落;窗棋简洁，采光充分，视野

更开阔;断电情况下，利用蓄能电池开启满足临时断电的应急需要;

紧急情况下亦可启动紧急释放系统，在窗扇自重的作用下瞬间开窗

排放烟雾。阔尔垂直滑动窗具有智能的多元化操作方式，可通过遥

控器、面板、操作终端对单扇或成组窗扇进行控制，还可以通过手

机远程遥控，千里之外实现对窗的管控。同时可通过风、雨、烟、

温度等智能化传感器对窗扇进行自动控制。阔尔垂直滑动窗采用了

独特的线性锁紧结构，使产品整体水密性、气密性与抗风压性达到

国家标准规定的最高级别， 2016 年 3 月 26 日由国家住建部科技成果

推广中心系统评估 "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详细构造可详见

国家建筑标准参考图集 16C]69 <<垂直滑动窗》 。

阔尔垂直滑动窗 开启智能新风时代

注: 本页根据长春阔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技术资料编制。

长春新区政务综合服务中心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 长春科技大市场

济南高铁东站 阔尔科技参展中国住博会



相关技术资料

无钉无胶三角型消防排烟天窗(菲尼克斯)产品相关技术资料

1 . 产品简介

菲尼克斯主要以采光为主、必要时开启的需求进行设计:采用

通用控制箱控制，可与消防中心联动控制，达到排烟的目的。

2. 适用范围

产品 主要材料 适用范围

司在尼克斯
铝合金板、铝合金型

可应用在来光为主、必要

材、聚碳酸酶阳光板
时开启的工业厂房、仓库

等建筑。

3. 性能特点

(1) 窗扇采用矩形铝合金结构，高强度的免维护合页，结构稳定

强度高，抗风压最大可达 3000Pa，抗雪压最大可达 1500Pa。

(2) 采用全铝合金制作，耐腐蚀性强， 质量轻。

(3) 整窗设计理念: 无钉无胶、结构防水，具有超强的防水性能。

(4) 整窗 K 值 (16mm 阳光板〉可达 2. 4W/m2 
• K，保温性能优异。

(5) 经过了 10000 次启闭循环测试，功能可靠。

(6) 采用通用控制箱控制，可与消防中心联动，达到排烟目的。

(7) 有防坠落系统可逃。

4. 窗型及详细构造可详见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参考图集 18C]87-1

《采光、通风、消防排烟天窗(一) ))。

注 : 本页根据大连光华来光通风工程有限公司提供的技术资料编制。



相关技术资料

恒保防火玻璃、防火门窗隔墙产品相关技术资料

1 . 产品简介 3. 八大产品信息
鹤山市tH保防火玻璃厂有限公司是一间专业从事:防火玻璃、防火窗、 耐

火窗、玻璃防火门、防火玻鸦非承重隔墙、挡烟垂壁、防火破瑞地台、来光顶、
防火幕墙、镶玻鸦构件等产品研究与生产的专业性厂家。公司自 2013 年率先
通过 "CCCf" 强制性认证截止到 2018年 9 月中旬，已获得国家 "CCCf" 主型产

品认证证书记张，共获报告 152 份涵盖 0.5h-4h 防火系列产品，并拥有防火

玻璃与门窗类专利 21 项。

恒保防火玻璃 防火玻璃非承重隔墙

(单片防火玻确、理E浆复合防火玻消、水品硅新型防火玻璃〉

玻消防火门 防火玻满地台、 采光琐

挡烟垂壁 钢质防火窗、耐火窗

2. 适用范围
防火玻鸦与门窗， 主要适用于建筑物中各使用功能区域的防火分区和防火

分隔，起阻隔火灾传播的作用，防火类型有隔热型和非隔热型，防火时间有

0.50h、l.OOh、 1 .50h、 2.00h、 3 .00h 等。

产品系列

防火破消

钢质防火

窗、耐火窗

"ijI(璃防火门

防火玻璃非

承m隔端

挡烟垂缝

防火玻琅地

台、采光J;i

系统

防火孩到每幕

t齿

镶玻璃构件

产品特点

l. lß片非附热骂自防火玻璃:产品包括普通型、 SVI233、

SV I333、 SV2133 、 SV3133 、 SV6133 六个系列，防火时

问 30min-120min;

2. 滋浆复合踊热型防火玻驾骂 16 、 20 、 26、 30、 36mm

等型号，并获ccc认证证书，防火隔热时间30min-90min;

3. 水晶硅新~防火旅瑞: 有 15、 25、 35 、 75rruη 等型号，

并获 ccc认证证书，德国原材料进口，产品具有防火、

稳定、绿锐、跑得、隔热、坚硬的特点，质保五年.可

使用十年以上

1.钢质隔热防火窗 1 4 个型号获 ccc 认证证书，率先

通过国家 2h、 3h 防火窗认证;

2. 耐火\ji1:钢质非限热裂防火窃、钢铝复合非附热型防

火衔，根据新《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研发，满足外窗三位及

防火完整性1.0b 要求

1.其他材质隔热型防火门: 7 个型号获 ccc 认证证书，

超大版商I乙级草草鹅防火n 2130、甲级班主璃防火门 2230;

2. ßX标/英标l也弹簧较弱门

4 个型号获 ccc 认i正证书，超大超高尺寸 3200mmX

4300mm. 单块玻璃最大尺寸为 1 500mm X 4200mm 

6mm、 8rnm 防火玻瑞类刚位固定式挡烟垂蟹，已获 ccc

认证证书

防火隔热 60min-120min. 承亟 500kglm'以上，火灾发生

后持续 t6b 不烧塌、仅·持承载力和完整性

l 框架:厚实耐高温优质钢材:

2. 玻瑞:水晶破破质附热或部分隔热防火玻璃

为客户提供个性化防火构件，全部通过因家型式检验

执行标准

GB 15763. 1-2009 、

BS476 part22 、 AS

1530，4、 BS

ENI634-1: 2∞8、

BS ENI364- 1: 1999 

ccc 认iiE、 GB

16809-2008、 BS476

part22, AS 1530,4 

BS ENI634喃 1 : 2008 、

BS ENI364噜 1 : 1999 

ccc认证、 GB

12955--2008、 8S476

part22、 AS 1530，4、

BS EN 1634- 1 : 2008 、

BS EN 1 364-1 : 1999 

ccc 认证、 GA

97-1995 、 BS 476 

part22、 AS 1 530.4、

BS ENI634-1: 2008 、

BS EN1364斗 : 1999 

ccc 认证、 GA

533-20 12 

BS 476 part22 、 BS

EN1365-2: 2∞o 

JGJ 102-2003 、 GB

50016-2014 

GBrr 12513-2006 

注:本页根据鹤山市恒保防火玻璃厂有限公司提供的技术资料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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彤天岩棉产晶相关技术资料
1.产品简介
彤天岩棉产品是以精选优质的天然玄武岩、白云石为主要原料经熔融市IJ成的无机防火

绝热吸声材料， 产品可分为外墙用岩棉板、条:犀而用岩棉板、 高强度岩棉板和低密度岩

棉板或毡; 金属围护专用岩棉板芯材以及柔性防火岩棉毡等。适用于大型、高层、重点项
目建筑， 如机场、汽车厂、大型商场、住宅楼、体育馆、 仓储及烟草行业建筑等。

2. 适用范围

制品 材料主婆指标 适用范围

外墙用也 岩棉板: 抗拉强度二;!: 10kPa; f!l皮 30~ 10伽m 外墙外保温哥草抹灰系统

棉创t'ffl 岩梢条: 抗拉强度~100kPa: W.度 30-250mm

铝m贴面岩棉板: 限度 30-150mm 事E墙外保温防火系统

防火贴丽岩锦板 : 厚度 30- 1 50mm

一体板用岩棉条: 密度~120kg/m' . 外精保温装饰一体化系统

与装饰板复合后抗伸粘结强度去O. lOMPa

耐火岩拟担i(， 耐火 2h，厚度 100-150mm 哥~f由系统防火地头

屋面用精 省棉扳: 抗压二=>60kPa. 点钱街~600N，瘁，皮 30-100唰 单层柔位防水卷材庭困结构系统:

棉制品 高强度岩棉扳z 抗压二，， 80kPa. 点钱荷兰800N. 适用于各种压型企底扳犀丽以及

JEl.J.!f 30-100皿 光伏太阳能层面

f民密度岩棉板!ilZ毯: ~.:It 40-60kg/m'，降噪系数>0. 75 • 高效的I吸备陈噪和弹性消振材料，

导热系数 0.036前/(m. k) ，板长 l200lllll. 卷毡长度 3-6m 与压型钢板配合安装

决芯板专
挡棉条: 辛苦度~ 120kg/m' : 金属夹芯板JII.度 50-100阳，

金属央~~板，金属阁护系统，隔断

用!t1带ii
耐火 lh~2h. 复合后抗伸粘纺强度去0.06MPa

if:俊防火 岩棉毡: 卷毡*ßt 4-6田，耐火 lh: 耐火 2h 钢结构梁、拉防火保温:混凝土梁、

岩棉毡 校防火保温

3. 性能特点
i、 A，级不燃防火保温材料，耐温超过 650'C，无有窑气体释放: 尺寸稳定性及耐热稳

定性高: 不生霉菌、无微生物生长基础: 良好的抗老化、 附候性及稳定性; 使用寿命高于

其他保温材料。

2、具有优秀的透气与吸声降噪性能，同时具有优异的耐火及保温性能及持久稳定的
保温效果。

3、 高性价比，使防火保温建造成本与节能要求更趋于合理。

外墙应用实例

屋面应用实例

金属围护 柔性防火岩棉毡

注: 本页根据南京彤天岩棉有限公司提供的技术资料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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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元素玻特防火板相关技术资料

1 . 产品简介 3. 性能指标

玻特防火板是一种无石棉纤维增强硅酸盐(钙〉板，其适用于

工业、民用建筑的室内高耐火极限要求的防火墙、防火吊顶、 建筑

防烟排烟、钢结构保护、隧道防火保护等防火系统。

新元素抗爆和泄爆系统适用于各类有抗爆/泄爆要求的建筑部

位。

2. 适用范围

类别 板材长度(mm)X宽度(mm) 厚度 (mm)

2h、 3h、 4h 防火墙 2440X 1220 8、 9、 12

0.5h、1. 5h、 2h 防火吊顶 2440X 1220 9、 12

3h、 4h 钢柱防火包覆 2440X 1220 12 

2. 5h 钢梁防火包覆 2440X 1220 12 

2h、 3h 防火排烟风管 2440X 1220 9、 12

2h 隧道防火保护〈阳BT 类〉 2440X 1220 10 + 10 

2h 幕墙封堵(完整性〉 2440X1220 9 

4h 防火抗爆墙系统 2400X 1200 9. 5 

泄爆墙系统 2440X 1220 9 

类别

密度 (g/cm3 ) 

导热系数 (W/ (m ' k)) 

热收缩率(%)

( 900'C) 

烧失盎(%)

高温开裂性 (900.C)

燃烧性能

烟毒性

23.C 

500.C 

横向

纵向

厚度

板幅丽

焊度

玻特 H 板

运0. 95

运0. 20

运0.40

主二2.00

运3. 50

运 10.0

运 16

回黯~回

棋晶~~ ~世

回号币'强组

玻特 N板

>0. 屿，运1. 15 

ζ0. 22 

::::;;0.46 

::::;;2.50 

运4.00

运 11.0

主三18

完整性良好 (不炸裂，表丽不应产生裂

纹，严禁产生穿透裂纹)

完整性良好 〈不店，产生裂纹、 分层〉

A1 级不燃

安全级 AQ1

注 : 本页根据广东新元索板业有限公司提供的技术资料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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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文斯科宁产品相关技术资料

1. 公司简介

欧文斯科宁致力于保温材料、屋面系统和玻璃纤维复合材料

的开发、生产和销售。面向全球，以人为本，在保温材料领域，

欧文斯科宁利用自身在材料、制造和建筑科学方面的丰富经验与

技术专长开发节能的产品和系统，在该领域处于市场领先水平。

欧文斯科宁总部设在俄亥俄州的托莱多市， 2017 年销售额达 64

亿美元，在 37 个国家拥有员工约 19000 名，己连续 63 年入选(((<财

富>> 500 强"。

2. 玻璃棉产品介绍

欧文斯科宁玻璃棉保温材料是由均匀细长、富有弹性的玻璃

纤维和特殊粘结剂组成的轻质、耐用、保温性能优越的保温隔热

材料，并可根据使用要求选择不同的防潮、防火系列贴面，被广

泛用于钢结构和住宅商业类建筑中，常见的应用部位有幕墙、隔

墙、外墙、暖通空调等。 2013 年欧文斯科宁推出了新一代绿色保

温材料-Ecotoucb⑧宜可⑧玻璃棉，采用纯天然原料的生态粘结剂

及欧文斯科宁独有的 PureFiber 技术，大大降低了在生产过程中的

资源能源消耗及废弃物排放，已通过十环认证，甲醒释放量小于

O.Olmgl时，获得中国环境绿色标志，是国内第一款获得此项认证

的玻璃棉产品。

3. 岩棉产品介绍

Thermafiber 是全球领先的岩棉生产商，通过全球最具权威的

UL 近千项防火体系认证，全球 10 幢最高的建筑中，有 61幢采用

旗下。欧文斯科宁 Tbermafiber⑧岩棉采用玄武岩、白云石等为主要原

材料，加入粘结剂等辅助材料在经 1450.C左右的高温熔融、后 ， 由高速

离心设备制成的无机纤维类保温材料，被广泛用于钢结构和住宅商业

类建筑中，常见的应用部位有幕墙、隔墙、外墙、暖通空调等。

了该公司的产品。 2013 年 6 月， Thermafiber 正式并入欧文斯科宁 注: 本页根据欧文斯科宁(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提供的技术资料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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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玛钢防火门窗产品相关技术资料

1. 产品简介

北京玛钢炜业消防科技有限公司的防火门窗产品有钢质防火门、钢木

复合防火门、装甲门、不锈钢大玻璃防火门、防火隔音门、地铁抗风压防

火门、钢质防火窗、不锈钢防火窗、钢质防火卷帘门、不锈钢防火卷帘门、

无机布卷帘门、提升卷帘门、侧卷门、挡烟垂壁等 50 多种产品。

2. 适用范围

产品类型 主要产品 适用稻田 1 

防火门窗
钢质防火门、不锈钢大波消防火门、钢木复

工业与民用建
合防火门，钢质固定、 平开防火窗

装甲门 锻铜装甲门、铸铝装甲门、原木门
筑=别墅、医院、

防火卷帘门
钢质防火卷帘门、侧卷门，无机防火卷帘门、

学校、商场、银

提升卷m门
行、轨道交通、

挡烟垂壁 玻鸦挡烟垂壁、 电动挡烟垂壁
厂房等

3. 性能特点

3.1 防火门窗能够达到甲级(1. 5川、乙级(l. Oh)、丙级 CO.5h) 的耐火

极限要求。防火卷帘产品经过耐火性能测试，耐火极限达到 3. Oh。挡烟

垂壁满足挡烟性能要求。以上产品均获有公安部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颁

发的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证书。

3.2 装甲门:结构为钢质门体系统+铜、实木装饰面板。

外饰面为 0.8mm紫铜板或6rnm真空铸铝板等面板材料，内饰面为 15mm

红橡实木板，内嵌双面 1 . Omm 防撬镀辞钢板，门扇厚度 100mm. 防撬镀钵

钢板内填充防火保温材料。

门框采用 2.0mm 厚镀铮钢板一次折弯成型，锁链侧设三点式防撬销。

门扇面板和门套在使用多年以后可根据个人喜好拆换。

装配有"帝卢" 6.5 寸加重型锁链、意大利原装进口机动化电子锁、

中控一体插销等五金。门扇、门框四周设有高档密封条。

装甲门可达到防盗等级甲级、防火等级甲级和气密性、水密性等性能

要求。造型美观大方，开启灵活，使用寿命长。

钢质防火卷帘门 无机防火卷帘门

注:本页根据北京玛钢炜业消防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技术资料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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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产三和产品相关技术资料
1 . 产品简介

上海宝产三和门业有限公司卷帘系列以钢质防火卷帘(复合型〉、钢制防火卷帘(普
通〉、特级防火卷帘〈双轨无机布基〉等十几种产品组成:滑升门系列以铝质单板滑升
门、钢质单板滑到-门、 钢质复合滑升门等产品组成; 另有快速卷帘门系列产品。

2. 适用范围

制品 厚度 (mm) 主要材料 适用范围

普通卷帘门 〈单板型〉 O. 8~ 1. 5 

普通卷帘门(复合型〉 0.8+0.8 

钢质防火卷帘〈复合型〉 0.8+0.8 冷轧镀镑钢板、彩色涂

钢质防火卷帘(普通〉 1. 0 层铜板、不锈钢

钢质防火防烟卷帘〈啻-通〕 1. 0 

钢质防火防烟卷帘〈复合型〉
工业与民用

0.8+0.8 
建筑

无机纤维复合防火防烟卷帘 15 由防热辐射布、隔热

特级防火卷帘(双轨无机布基〉 15 毯、防火耐火布、 防火

特级防火卷帘(双轨无机折叠式徒刑- ) 15 布、装饰布笠组成

特级防火卷帘〈水~式钢制复合型〉 0.8+0.8 
冷轧镀钵铜板、彩色涂

层钢板、不锈钢

铝质单板滑到-门 0.6 彩涂铝板、铝合金型材

钢质单板消升门 0.5 彩涂钢板 工业、商业、

钢质复合消升门 40 
彩涂钢板、 彩硬质聚氨 物流、车库

酣发泡

快速卷帘门 0.9 软质氯乙稀 工业、商业

3. 性能特点
防火卷帘系列产品其耐火极限>4. 00h; 铝质单板滑升门具有优异的耐腐蚀性能且具

有轻巧的操作感: 钢质单板滑开门具有耐久性特点;钢质复合滑开门向铜板注入硬质聚
氨酶泡沫塑料，具备最佳隔热方式:快速卷帘门开闭速度为普通卷帘门的 10 倍，对风、
灰尘、昆虫等有阻挡作用，配备传感器自动开闭装置，方便操作。

注: 本页根据上海宝产三和门业有限公司提供的技术资料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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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J串地坪相关技术资料

1. 产品简介

NFJ 防爆地坪，是从切断爆炸点燃源这一必要条件来防止爆炸发生的 : NFJ 

防〈抗〉爆地面同时具备防静电、不发火、防火等级 AI 级、抗爆、耐冲击的

功能。主要适用于适用于有甲、乙类防(抗〉爆要求的易燃、易燃品生产车

间及易燃、易爆品仓库等: 石泊化工、航空航天、军事工业、粉尘、气体爆

炸工程、民爆行业等领域。 满足并高于本图示 3.6.6 条中要求。

2. 适用范围

产品规格 类型 适用场合

NFJ-û6A 金属骨料防爆 防(抗〉爆要求高、有重载要

求的场所〈氢氧气等敏感气体、

敏感炸药的生产车间、库房等〉

NFJ- 06B 金属霄'料防防爆 有防〈抗)爆要求，对重载要

h中J-07C 金属复合防爆 求不高的场所。

NFJ- 7J 金属复合防静电、 市政综合管廊燃气舱、对耐磨

不发火 要求不高的易燃易爆的场所

NFJ-GFß 金属防爆改造 本图示 3.6.6 条中规定的场所

3. 特点

(1)防火等级为 A. 级 ;

(2) 持久的、稳定的防静电、不发火性能:

(3) 施工周期短施工时无有害气体排放、无污染物产生:

(4) 商耐磨、耐冲击、抗泊渗、抗渗透、 耐弱酸、耐盐碱、 防锈蚀。

4. 产品性能指标

产品规格
防静电性 不发火性能 抗压强度 耐磨性

能(Q) ( MPa) (g/cm3 ) 

NFJ-06A 105"-""-106 95.8 0.014 

NFJ-06B 105"-""- 108 90.5 0.020 

NFJ-07C J05~108 符合国家标 82.5 0.028 

NFJ-07J 106"-""- 109 准 60 0.1 

NFJ-GFB 105"-""-109 85 0.020 

注:本页根据北京金科复合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材料研究所提供的技术资料编制 .



相关技术资料

( cz > 靖江市春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相关技术资料

1 电动果光排烟天窗
电动采光排烟夭窗适用于工业

与民用建筑屋顶或侧面采光、通风

和排烟.

排烟天窗主要类型有:一字型
天窗 、 三角形天窗、圆拱形天窗、

避风型天窗、侧开型天窗、金字塔

型天窗等.
控制方式: 单控、多项控制、

智能控制、消防联动控制.

2 防火抗爆窗

3 消防排烟百叶窗

防火抗爆窗是既能防火又

能抵抗来自建筑物外部爆炸冲
击波的特种建筑固定外窗.

特性:

① 窗框为钢方管，抗爆

玻璃由绝匆玻璃和聚合物夹层
组成.

② 玻璃的厚度、尺寸与

抗爆压力之间的关系按工程要

求计算确定.

该产品叶片两端周边框有毛条密封，故叶片完全密合时可达到阻绝

暴风雨的效果，中空叶片结构能有效地提高室内的保温隔音效果，叶片

调整角度可在 0- 1050 之间，当配装驱动电机及智能控制系统后，能最

大限度地发挥产品优点.平时可作通风换气窗，发生火灾时，接到火灾

自动报警信号后会立即打开(消防优先原则 ) ，实现消防排烟功能.

4 自动消防排烟天窗
自动消防排烟灭窗可会开至 90-1200 ，确保快速驱散烟雾以及有

害烟气.产品安装在楼梯问上部、电梯井顶部及屋顶上.其控制直接接
入建筑物的管理系统或配备备用电池，实现消防联动控制和烟雾探测器
自动控制.天窗系统配置自熔装置，当温度达到一定值时，窗扇自动打
开排烟.
特性:

① 排烟降低烟尘伤害的风险;
② 可见度增强，使消防人员

得以快速定位火灾位置;
@ 可防止二次着火以及防止

火灾的侧向蔓延;
@ 排除有毒的以及可能会爆炸的烟
③防止被热气烫伤;
⑥减少对建筑物内物品的损害.

5 自动排烟通风天窗
透风天窗的主要通风形式为自然通风，它是利用室内外温差所形成

的风压来实现换气通风效果，在自然通风不能达到预计效果时，可选择

辅助风机补充动能达到排热、排烟的效果.天窗系统配置自熔装置，当
温度达到一定值时，窗扇自动打开排烟.
特性 :

① 结构布置灵活，适用
于任何结构屋面.

② 结构整体性能优越，
通过设计能满足任何地区荷载
要求.

③ 能适用于各种类型的
车间，具有防酸、防热、防水、
防温等功能，使用寿命长 .

注:本页根据靖江市春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技术资料编制.
企业网址 www. bilc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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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倒灌的问题.

③维护费少，与建筑物本身达到同等使用寿命-
6 CZKC 系列开窗机

CZKC 系列开窗机主要适用于工业厂房上悬、中悬、下悬天窗和侧窑，电

动开启.

主机壳体为铝缤合金， 机电一体
化控制，齿轮铜环兔润滑.

控制方式:风控、雨控、消防联

动集中控制和局部控制.

开启形式有齿条开启式 、 捞臂开
启式、推杆开启式、链条开启式，具

体根据开启扇数和窗扇重量选用. CZKC 开窗机

7 防火抗爆门
防火抗爆门分A 型、 B型: A 型门适用于

危险工房的抗爆室(抗爆隅问) ; B 型适用于石

油化工、隧道、仓库、核电、 避难所、变电所

(站)及贵重物品库，机要部门等建筑.

特性:
①产品耐火时间达到 4h 以上.

② A 型抗爆门的允许等效静荷载为:

1000kPa - 4000kPa 共五类.

③ A 型抗爆门均为单扁平开式内开门，

注:本页根据消江市春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技术资料编制.
企业网址: wwW. bilcO.com.cn 

有手动抗爆门和液动抗爆门两种形式开启方向有左开和右开两种方式.
@)A 型防火抗爆门要求四点锁紧，密封条采用阻燃橡胶制品.

③ B 型防火抗爆门允许等效静荷载为 30kPa-l000kPa.

③开启方式 B 型抗爆门分为单扇门和双扇门.

①抗爆门应具有自动问合的功能.

8 排烟采光移动天窗
主要用于室内游泳馆、室内植物园、工业厂房、商业大厦中庭花园、

酒店、别墅等场所的大型屋顶采光 、 通风和排烟.

特性:

①移动天窗采用铝合金构架或
钢构体系，具有免维修、完善的密封

结构、能控制结露和风雨渗透等优点，

并提供多种屋面结构及颜色选择.

②采光材料:中空玻璃、多层聚

级酸磁板膜结构等.
③移动天窗的结构件及滑动轨

道均严格遵守现行国家建筑法规和技

术标准设计.

③设计曲多个分格的子系统构成，每个子系统可单独启闭.
控制方式:可集中控制、遥控.æ.控制、风雨感应器、光感应器实现自

动控制;同时， 可带有自备电源，与楼字和消防控制系统联动，接受启闭

命令.

开启形式: 单板块开启、双板块开启 、 整体屋顶平移开启以及整体房
屋移动 .

9 防火、降温、降噪系统
系统主要适用于 35町、 110川、

220kV 户内式变电站(所)或电厂
机房的防火、降温和降噪工程.

产品主要有: 防火隔音大门、

防火百叶窗 、 通风吸音百叶窗、吸

音培体、低噪声风机、智能控制六
种产品经设计组合而成. 使主变电

室或机房的防火、温控、噪声等指

标达到国家现行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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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安防火产品相关技术资料
1 . 产品简介 4. 产品性能指标

字安防火板是一种无石棉增强纤维硅酸盐(钙〕板，以水泥、石英砂、云

母、珍珠岩经商祖蒸压养护而成的， 其性能稳定，单位质量轻，安装方便快捷，

是节能环保的新型材料。板材 100%无石棉、无放射性、 A 级不燃、施工干式作

业，施工速度快，安装过程环保无污染. 可根据项目具体要求提供二次深化设

计及施工安装.

2. 适用范围

字安建筑系统适用于专业防火、泄燥、抗爆要求的各类建筑， 主要应用于防

火墙、防火吊顶、钢柱、钢梁防火包搓、池爆墙、 汹爆犀面、池然窗、抗爆墙、

抗爆门等。

3. 工程图片

注: 本页根据北京卓派荔天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提供的技术资料编制。

系统

防火

系统

抗爆

系统

泄爆

系统

洁净

系统

类别

3h 防火培

4h 防火端

0.5h 防火用顶

1. 5h 防火吊顶

3h 钢柱防火包槌

3h 钢梁防火包覆

4h 抗爆防火墙

抗爆门

泄爆墙

饰面泄爆外墙

池爆屋面

洁净装饰系统

产品倍J患

耐火时间拙，具备型式检验报告

9mm 硅酸盐防火板+钢骨架(岩棉) +9mm 硅酸盐防

火板

耐火时间仙，具备型式检验报告

12mm 硅酸盐防火板+钢霄'架(岩棉) +12nun 硅酸盐

防火扳

耐火时间 O. 仙， 具备型式检验报告

9mm 硅酸盐防火板+钢骨架(岩棉〉

耐火时间1. 5h，具备型式检验报告

12删硅酸盐防火板+钢骨架(岩棉〉

耐火时间拙，具备型式检验报告

12mm 硅酸盐防火板+钢骨架〈岩棉〉

耐火时间拙，具备型式检验报告

12mm硅酸盐防火板+铜管架(岩棉〉

抗爆压力值 2MPa、 3MPa。 耐火极限 4h，具备型式

检验报告。 9. 5mm钢片纤维水泥复合板+钢骨架(岩

棉) +9. 5mm 钢片纤维水泥复合板

抗爆压力值 2MPa、 3MPa

钢片纤维水泥复合板+重型锁链+锁栓机掏

泄爆压力运50kPa. 重量不超过 60kg/m2 • 9阳双层

硅酸盐池爆扳+铜管架(岩棉) +9nun 硅酸盐池爆板

汹爆压力运50kPa，重量不超过 60 kg/旷。纤维水

泥外墙装饰板+钢管架〈岩棉) +硅酸鼓池爆板

泄爆压力主主50kPa， 重量不超过 60 kg/m2 

9mm 双层硅酸盐池爆板+钢骨架

室内洁净装饰

6mm (或 8mm) 洁净板+基扳+钢骨架



相关技术资料

泰康健投
Taikang Heal由carø

泰康健康产业投资控股育限公司
Taikang Healthcare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泰康健康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称泰康健投) ， 是泰康保险

集团旗下专业从事医养健康产业投资开发、资产管理和运营服务的

全资子公司 ， 是泰康大健康业务发展的核心平台和载体。 )1100应时代

发展和民生需求，努力建设成为中国医养健康产业的核心企业。

泰康健投布局大健康产业十余年 ， 聚焦"医养康宁"服务体系

建设，拥有泰康之家、泰康医疗、泰康纪念园、泰康健康不动产、

泰康健康产业基金等多个专业医养品牌，打造面向全国的生态化的

医疗、养老、康复、安宁的实体服务网络，致力于以市场化的服务 ，

提升中国老年人及其家庭的生活品质、医护水平和文化传承。

泰康之家
τ￥ikangCommu血句

泰康之家，是泰康健投旗下专注养老、康复的实体建设运营和

创新服务的专业品牌，作为中国保监会批准的首个保险资金投资的

养老社区试点，泰康之家康养社区目前己完成全国多个省会及重点

城市的布局，其中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项目己先后投入运营，

并获得良好的市场和社会反响。

袭至 勘
察自费保险集团世界500强企业

泰康之家聚焦老年生命链的产业整合，以养、康为核心，坚定

医养结合和科技推动的服务创新，医养服务对接保险产品的市场创

新，产学研结合的平台创新，与全社会协同打造老年人健康养老的

服务平台。以规模化、体系化的创新实践，引领国人健康养老观念

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为承担时代赋予的社会责任贡献自身力量。
注: 本页根据泰康健康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编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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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C 泄爆及抗爆系统产品相关技术资料

1. 产品简介 4. 性能指标

TKC 7'1业爆及抗爆系统是用于保护来自高压粉尘或化学品的爆燃对

建筑物房间或设备的破坏. TKC 泄爆及抗爆系统能按照国标 (GB) 及

美标 (FM/NFPA) 的抗爆池爆值与负风压的参数来设计及安装建筑物

的防爆区划。 TKC 泄爆及抗爆系统均通过国家认证的实验室进行的

实际防火/爆炸/抗风揭/三位能/隔音/保植/节能测试及结构计算，

能有效地抗 12 级台风，防止建筑物的倒塌及限制爆燃扩散到其他区

域。

2. 适用范围

喷漆间/锅炉房/甲乙类化学品库/电池实验室/洁净室/特种气体

3. 工程实例照片

、

轻型泄爆墙 成功;世爆案例

系统名称

TKC 防火抗爆门

(A 型)

TKC 抗爆窗

TKC 防火抗爆缩

TKC 抗爆吊顶

TKC 轻型泄爆端

TKC 水泥纤维板

汹爆埔

TKGr世爆吊顶

TKC 轻型泄爆屋盖

TKC 泄爆窗 (A 型)

TKC 池爆门

TKC抗爆屋(A 型)

产品信息

阑制门(单开/双开)，抗爆压力值=4000kPa，防火时效1. 5h (甲级)。

栩制窗(采光型) .抗爆压力值=4000四a.

1.技术参数:抗爆压力值=4000kPa，重量运100kg/旷，防火时效仙。

国. 材料组成及规格: 10mm 抗爆板+l20mm 龙骨(内填岩棉)+lOmm抗爆板。

1.技术参数:抗爆压力值=4000kPa. 噩噩运100kg/m" 防火时效 4h.

国. 材料组成及规格: 10mm抗爆板+120mm 龙骨(内填岩棉)+lOmm 抗爆饭。

1.技术参数:池爆压力值运20kPa，重量运60kg/m霉，规格 :50mm/75阳/lOOmm.

自.类型: 1) 岩棉夹芯铜板复合保温泄爆端。

2)单层压型铜板复合保温池爆墙。

1.技术参数:泄爆压力值ζ20kPa，重量运60kg/m' .

国.材料组成及规格:

陆mm 7l<泥纤维板 X2+ 120mm 龙霄. (内填岩棉) +9mm 水泥纤维板Xl 。

1.技术参数:YtII:爆压力值~20kPa，重量~60kg/m'，规格 :50mm.

民. 材料组成及规格;洁净室专用泄爆板+泄爆拍件。

1.技术参数:池爆压力值ζ20kPa，重量主三60kg/m慧，规格 :50mm/75mm/lOOmm.

日.类型:岩棉夹芯彩铜板/单层压型钢板/柔性防水卷材复合保温泄爆屋盖.

阁制窗(来光型/保温型)，泄爆压力值运20四a，盟章运60kg/旷。

阔制门(单开/双开)，池爆压力值~20kPa，蠢蠢~60kg/m' 。

1.量身定制:按实际化学品存放的数量，减少空间的浪费。

国. 可移动性:未来化学品需求增加或减少，可以灵活运用。

国. 规格 : 6000 X 2450 X 2600mm, 12000 X 2450 X 2600酬。
柔性防水卷材泄爆屋盖 防火抗爆墙

在: 本页根据上海腾喜建筑L程有限公司提供的技术资料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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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花"建筑用岩棉产品技术资料

1 . 产品简介

樱花建筑用岩棉产品主要包括外墙外保温岩棉板、 外墙外保温岩棉

带、建筑多功能岩棉板、防火岩棉板以及高强度屋面板等，建筑用岩棉

产品是具有优异的保温性能、憎水性、力学性能的一种无机不燃保温材

料。

2. 适用范围

产品分类
密度 厚度

(kg/m3
) (mm) 

适用范围

外墙外保温岩柏扳 ::::::140 40-150 
外墙外保温薄抹灰系统，

子挂幕堵保温系统

外墙外保温岩棉带 法80 30-200 
外墙外保温薄抹灰系统，

防火隔离带

建筑多功能岩棉板 40-120 25-250 
建筑隔墙，非透明幕魄，

压型铜板屋面系统

Safecurtain 蒋培

岩棉保祖系统
45-55 40-200 非透明岑墙保、温系统

高强度犀面岩棉饭 二~140 40-75 
单层屋面系统，

压型钢板屋丽系统

防火岩棉极 64-120 100 
军在地防火封培、防火地等

(耐火时效有 lh 到也不等〉

3. 性能特点

樱花建筑岩棉具有良好的保温性能、憎水性能、压缩强度、垂直于

表面的抗拉拨强度、吸音降噪功能， 耐久性好， 适用于建筑外墙外保温

系统、外墙防火隔离带、 非透明幕墙保温系统、单层屋面系统。 A 级不

燃的防火性和抗高温的收缩能力，可以在火灾发生时保持系统的稳定性。
注: 本页根据上海新型建材岩棉有限公司提供的技术资料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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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产品简介
上海森林特种钢门有限公司产品相关技术资料

上海森林特种钢门有限公司主要消防类产品有 : 钢质 、 木质门、钢木

质防火门，防火卷帘门、 防火窗、 防火气密门、 防火住宅门 、 挡烟垂壁、
防火涂(堵〉 料等 40 多个品种。

2. 适用范围

品种 主要产品 适用范围

防火门
防火门 z 钢质防火门、玻藕防火门、超大防火门

公共建筑:

(及窗、
钢木防火门、 木质防火门、防火安全门

写字楼、商场、酒
防火窗: 固定式防火窗、 开启式防火窗

地)
防火墙: 防火金属墙板

店、学校、 体育馆、

防排烟 自动排烟窗、挡烟垂壁 演出场所、医院、

垂直、侧|句、平卧式防火、 防烟卷帘 机场、轨道交通、

防火卷 双帘双轨无机卷筒式、折叠提升式特级防火卷 大使馆等

布 帘:钢质7J<喷淋式特级防火卷帘 工业建筑: 工业厂

抗风压防火卷'帘 房

重型门
特种门 : 包括机库门、折叠门、柔性大门等核电 民用建筑: 另IJ墅、
门、抗爆门、池爆门、隧道防护隔断等 公寓等

室内门
住宅门: 防盗门、防盗防火门

医院门: 病房门、洁净门、半自动移门等

3. 性能特点

3. 1 满足《防火门)) GB12955 中的甲级、 乙级、两级隔热产品。产品设

计选用对人体无毒无害的环保材料: 公司取得符合海外 WH、 UL、 BS

等标准的防火门、卷帘门的认证证书。

3. 2 防排烟系统: 当建筑物产生有毒烟气时系统会自动开启，确保人员

生命安全。日常还具有采光及通风功能。
3. 3 防火卷帘 : 采用先进的防火传动系统: 无机布卷帘通过万向传动系

统使卷帘达到不同形状， 满足各种形状的建筑洞口的要求。

3. 4 重钢产品 : 可根据设计要求， 研发设计特种功能性的产品。

3. 5 防火防盗安全门: 同时满足防火门 、 防盗门标准要求的产品。

钢质防火门(安全出口〉 防盗防火门 (住宅〉 防火金属墙板

自动排烟系统 双帘双轨无机特级无防火卷帘

注: 本页根据上海森林特种钢门有限公司技术资料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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